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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長期以來我國民間一直就檢察官對於無罪判決窮追猛打不斷上訴、應

同時起訴之案件卻分別起訴，致使被告為應訴疲於奔命等濫行追訴之問題

提出批評，而實務上更不乏有許多被告因案件不斷來回更審而長達十多年

都處於受審判之不利狀態中，而纏訟多年之案件，到最後實體之真實往往

已經模糊不清，在這樣的情況下，法院作成之判決往往難以叫人信服，進

而累積了民眾對司法之不信賴，我國在民國 99 年通過刑事妥速審判法之

立法，從速審權出發開啟了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以盡早結束刑事審判程序，

減輕對被告折磨的大門，然而在比較法的研究上，卻會發現以速審權作為

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主要依據，並非妥適，故本文從英美法上之禁止雙重

危險原則其背後限制國家追訴權行使之角度出發，與我國憲法上一事不再

理原則相比較，並透過速審法施行後，我國實務適用法規之運作情形加以

分析，釐清現行之上訴制度將會對被告造成如何不合理之不利益，進而針

對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法理基礎、內涵以及適用範圍加以研究，希望能在

追訴犯罪之公益與避免國家公權力過度壓迫個人間尋求折衷衡平之可行

方向。 

 

    本文共分為五章，主要研究內容為第二章至第四章，透過第二章之實

務運作分析檢討，發現在現行制度下，追訴方確實存有浮濫起訴、上訴之

情形，而刑事案件在經過多年之反覆更審後，多數之爭執並非實體犯罪事

實存在與否，而係法律解釋之爭執，更發現在第一審法院作成無罪判決後，

該案件於後續更審過程中發生翻轉之機率，係較第一審法院作成有罪判決

時為低，也就是說在我國第一審法院對於作成無罪判決之態度是較為嚴格

的，進而基於該事實，為避免被告受到過度刑事審判之折磨，就追訴方之

上訴權加以限制，並非全然無據。 

 

然而，就速審法係以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作為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

主要依據，本文於第三章之研究中發現並非妥適，於分析美國聯邦憲法中

之禁止雙重危險條款後，進而與我國大法官對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闡釋

加以比較，可以得知兩者之目的均在於避免國家透過追訴權之反覆行使來

壓迫人民、迫使人民受不合理審判之折磨，進而增加冤獄之風險，從而應

認我國之一事不再理原則並不僅限於確定判決始有適用，可作為限制追訴

方上訴權之憲法依據。另外，在訴訟法之法理原則上，發現刑事上訴審之

目的、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貫徹亦可作為限制之依據，且限制追訴方上訴權

是有利於無罪推定原則之貫徹，並有使經法院判決無罪之刑事被告得較早

自刑事審判程序之痛苦中解脫之利益，而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並非當然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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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縱放有罪被告之風險，於價值權衡之下，配合我國目前刑事政策係朝有

利被告之方向修正，貫徹程序法對人權之保障，對追訴方之上訴權作一定

限制有其必要。 

 

    基於第二章與第三章之研究發現，本文對往後追訴方上訴權之限制提

出以下修正方向：除有極端例外之情形，原則上追訴方對於第一審、第二

審作成之無罪判決不得上訴，就第一審有利於被告之有罪判決，僅得以原

審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上訴第二審，就第二審作成有利被告之有罪判決上訴

第三審應採嚴格法律審，在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同時，應放寬追訴方對第

一審法院證據能力裁定抗告之規定，以求當事人間可以充分攻防，使法院

得以充分審理並作成正確判決。 

 

關鍵字：禁止雙重危險原則、一事不再理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八條、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檢察權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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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作為一個律師，相較於告訴案件，在刑事案件中最常遇到的是辯護案

件，在無罪答辯案件之偵查、審判過程中，經常有機會能夠實際感受到刑

事被告面對刑事程序所受到之煎熬、痛苦以及焦慮，以及明白體會在我國

現行刑事實務中，法院仍然維持高度之職權主義思維，以及卷證併送制度

下，要說服已經形成預斷之法官被告並無公訴人所指之犯行，其中的艱難

許多不足為外人道，而一旦經過漫長之審判程序，透過勘驗、鑑定、詰問、

函詢等等調查證據程序終於擊破法院之有罪預斷獲判無罪時，都能從被告

的表情中看到其從刑事程序解脫後的快樂，但身為辯護人卻只能打斷那份

快樂，並提醒根據實務經驗，公訴人對於第一審無罪判決通常都會上訴，

所以案件並不是到此告一個段落，在上訴審，一切都又要重來，而第一審

無罪並不表示第二審不會翻轉，於是被告又重新進入焦慮之中，對自己未

來可能會受到刑事懲罰之不安，往往會折損一個人的意志，不乏有被告在

來回更審之中，為了使案件早日確定不再來回奔波應訊，或者被羈束人身

自由（包含限制出境）長達數年為求生計溫飽，縱使深信自己沒有犯罪也

忍痛低頭，認罪接受其認為並不正確之判決及懲罰，長此以往累積的是民

眾對司法之不信任以及對國家壓迫之不滿。 

刑事審判程序在被告而言，其實就是國家透過法院取得懲罰被告依據

之程序，追訴方（包含公訴人與自訴人）向法院起訴目的在於請求法院作

成實體判決，使國家得據該判決實現刑罰權，而刑罰權之依據來自於國家

刑事法規之規定，如同德國學者 Guenter Jakobs 曾言：「犯罪者透過犯罪行

為表達了自己認為規範並非妥當的意見，而刑罰確認了這類主張並非得成

為現行社會的基準。」，或可粗略表達國家–刑罰–人民間之關係，因此追

訴權本身就是國家對人民之壓迫，只是該壓迫背後有特定重大之公益作為

支撐，將之合理化，然而現今社會究竟容許國家壓迫人民至如何之程度？ 

長期以來我國的檢察官一直飽受批評的有對於無罪判決窮追猛打不

斷上訴、應同時起訴之案件卻分別起訴，致使被告為應訴疲於奔命、在證

據同一之前後案件中分別追訴被告等濫行追訴之問題，尤其在無罪判決上

訴部份，從速審法自 99 年 5 月施行後至今的運作現況來分析，就公訴人

對於無罪判決有否理智地克制自己之上訴權，在顯然沒有勝訴可能之案件

仍然執意上訴，透過延長審判程序來增加被告之痛苦，答案恐怕是不令人

樂觀的。 

另外從檢察署自行統計之辦案正確性來觀察，檢察官起訴後，第一審

地方法院作成有罪、免刑判決之比例，近 14 年最高維持到 96.4%，單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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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也許認為已經相當高，然而對比日本之 99%以上有罪率，顯然還有一

段差距。而事實上再去深究這個 96.4%，必須要考慮到簡易案件、簡式審

判案件之數量，此類案件實際上佔有罪判決之大宗，此類案件通常因為被

告認罪或案情單純並無爭議，要了解檢察官有無濫行起訴之情況，恐怕還

是只能就個案去追蹤，分析出被告為無罪答辯之案件其歷審判決情形才能

進一步論述。再從檢察署統計高檢署進行上訴之正確率時，可以看出檢察

官對於第一審判決表示不服上訴第二審之案件，其翻轉率並不高，當然也

可能受到法院後期傾向維持原判之立場影響，但顯然檢察官並未隨著該趨

勢調整其上訴之態度，其中究竟有多少案件其成功率顯然不樂觀仍然執意

上訴者，也只能透過個案追蹤了解，然而這樣的上訴成功率，顯示確實有

一定數量之被告因為檢察官無意義之上訴而被迫繼續陷於審判結果懸而

未決之痛苦中。 

地方法院檢察署辦案正確率1 

年

份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有

罪

率 

91.5 91.1 92.2 94.8 95.2 95.4 95.2 94.9 95.1 95.6 95.5 95.9 96.4 96.3 

高等法院檢察署辦案正確率2 

年

份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撤

銷

率 

71.8 68.6 66.2 68.0 69.1 66.2 60.9 54.4 53.5 44.5 37.7 38.7 32.9 28.8 

 

對於以上所提及之批評，立法者也曾經作出回應，透過刑事妥速審判

法之立法，於符合一定條件之無罪案件限制檢察官與自訴人之上訴權，包

含有妥速審判法第 8 條之禁止上訴以及同法第 9 條之上訴理由限制，係以

檢察官與自訴人一再上訴造成審判期間長達十數年者所在多有，侵害刑事

被告之速審權為依據。 

另一方面來看，在他國法制中，英美法基於對國家壓迫之厭惡及恐懼，

以及節制國家權力以保護個人免受迫害之傳統理念，從羅馬法之一事不再

理原則延伸發展出雙重危險原則，意在禁止國家之濫權追訴行為，防止國

家透過一再的追訴來造成刑事被告之痛苦，同時也增加無辜被告被定罪之

                                                      
1
 101-104 年法務統計年報，以確定判決科刑免刑無罪管轄錯誤及應歸責於檢察官之免訴不受理

人數為分母，確定判決科刑免刑人數為分子計算，法務部網站：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Detail.aspx?book_id=191  
2
 101-104 年法務統計年報，以撤銷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件數為分母，撤銷原判決件數為分子計算，

法務部網站：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Detail.aspx?book_id=191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Detail.aspx?book_id=191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Detail.aspx?book_id=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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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我國雖為繼受大陸法系之國家，然而大法官也曾經在釋憲之過程中

將「一事不再理原則」與雙重危險原則劃上等號，則限制檢察官與自訴人

之上訴權其法理依據究係何在？對於上訴權之限制是否僅限於速審法現

行規定？本文遂以此為動機，就上述問題加以論述分析，以期能於國家刑

罰權正確實現之公益與被告免受不必要之審判折磨間尋求衡平之基準。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文係以美國聯邦上訴制度之禁止雙重危險條款以及我國憲法一事

不再理原則為主要研究對象，從國家追訴權行使之界限來分析論述此二原

則之異同，並參考日本法上對於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學說及實務見解，尋

求於我國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法理依據及可行之限制方向，另外就速審法

第 8 條及第 9 條之法規解釋及實務運作情況來了解現行法院判決、追訴方

之上訴情形，以及在上訴理由已受限制下，追訴方有無應運而生之措施，

並對速審法規定提出修正建議。據此，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所處理之部份

上訴以及第 370 條規定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即不在本文論述之範圍，合先敘

明。 

本文所採取之研究方法如下： 

（一） 文獻分析：透過書籍、期刊、論文、新聞、司法統計資料以

及研究報告等相關文獻之蒐集，並對內容加以整理、歸納、比

較與分析，以了解學說及實務對本文爭點之意見與趨勢。 

（二） 比較研究：主要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針對雙重危險條款作成

之歷年判決加以分析統整並與我國大法官所提及之憲法一事

不再理原則比較，並參考日本法上對於該國憲法第 39 條之論

述，提出其中之異同，期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三） 實證研析：主要係以最高法院審理速審法第 8 條、第 9 條之

判決為分析對象，歸納現行法適用之概況並加以評論。 

 

第三節  本文架構 

本文共分五章，章節構成概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本文問題意識之提出、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之

說明介紹。 

第二章：介紹我國現行上訴制度之規範與運作情形，並就追訴方之追訴權

本質加以分析探討，透過速審法之施行對我國追訴方濫行上訴之

情況提出部份實證。另外也從上訴制度目前較為確定之修正方向

來探討我國目前之刑事訴訟政策走向，進而從貫刑事訴訟政策之

角度討論追訴方上訴權限制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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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以美國聯邦上訴制度對於禁止雙重危險條款之操作、發展為主，

從歷年立場激烈變動、模糊甚至矛盾之法院裁判見解分析取出其

中之最大公約數，並將之與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所提及之一事不再

理原則加以比較分析，以資作為在我國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主要

依據，除此之外，再從訴訟法之基本原則加以論證分析，從中尋

得架構上、原則上之限制依據。 

第四章：根據前二章之論述結果，就我國現行之上訴制度，在限制追訴方

上訴權方面提出修正方向與建議。 

第五章：結論，總結全文之內容提出本文對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想法，並

就未來立法及實務運作方向提出期許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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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現行上訴制度與運作 
 

     為了糾正有瑕疵的判決，使當事人之權利獲得救濟，我國刑事訴訟法

規定上訴權人對於下級審法院之未確定判決不服者，可於法定不變期間內，

向管轄之上級法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或變更裁判內容。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除簡易程序、聲請簡易判決程序、協商程序等

為一級二審、法定高等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二級二審之案件外3，一般

通常程序係採三級三審制4，第一審及第二審法院為事實審法院，而第三審

法院則係屬法律審5。非常救濟程序者，分別為非常上訴與再審，作為對確

定判決法律違誤及事實誤認之救濟，與一般通常程序不同之處，即在於非

常救濟程序之發動要件較之為嚴格，其判決結果之法律效力亦較通常程序

為不同。以下分別就我國現行通常程序之上訴制度與運作分別介紹後，並

檢討我國現行上訴制度下追訴權濫用之問題。 

 

第一節 我國上訴審之架構 

第一項  通常救濟程序之架構 

於於我國刑訴法通常程序中，當事人對於下級審法院判決不服者，得

向管轄之上級法院提起上訴，上訴權人除訴訟之當事人外，另包括被告之

法定代理人、配偶及代理人和辯護人，自訴人死亡時其法定代理人、直系

血親及其配偶，檢察官就自訴案件亦得獨立上訴，法定上訴期間為判決送

達後 10 日，以下分別就我國通常救濟程序之架構及爭點加以論述。 

 

一、第二審 

（一）訴訟構造：覆審制 

                                                      
3
 刑事訴訟法第 455-1 條：「對於簡易判決有不服者，得上訴於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依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之請求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 

第一項之上訴，準用第三編第一章及第二章除第三百六十一條外之規定。 

對於適用簡易程序案件所為裁定有不服者，得抗告於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前項之抗告，準用第四編之規定。」由於現行法並未規定當事人得否就簡易判決上訴第三審，

故現行實務運作上為一級二審。惟亦有論者認為就簡易判決處刑採一級二審顯然有害於當事人

之審級利益，應加以修正。陳運財，我國刑事訴訟上訴審構造之檢討，收錄於「刑事訴訟起訴

狀一本主義及配套措施法條化研究報告（下）」，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出版，2010 年 10 月，頁

510。 
4
 此處仍有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之例外。 

5
 惟細察其審理範圍並非狹義之法律審，就因訴訟程序違法或判決適用法令違法而涉及事實誤認

之情形亦得加以撤銷發回更審，故我國第三審是否純為法律審亦不無爭議。陳運財，同前註，

頁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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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通常程序中，依刑事訴訟法第 361 條第 1 項之規定，當事人對

於第一審法院所為之判決不服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提起

上訴6，現行第二審法院係為覆審制之事實審法院，所謂覆審制即為

上級審法院就經下級審法院所審理之案件更為審理，其審理對象為

「案件」本身，而非「第一審判決」，第二審法院不受第一審法院審

理之結果拘束，為完全重複之審判，故當事人自得於第二審審理程

序中提出新的證據資料，以供法院審理調查，第二審法案並得自為

事實認定及量刑，進行證人訊問、證據調查等程序7。又第二審法院

所審查者主要係案件本身，而非糾正下級審判決之錯誤且我國現行

上訴制度係採權利上訴制8，故民國 96 年修法後，刑事訴訟法第 361

條第 2 項雖要求就第一審判決不服而提起上訴之當事人，應以書面

敘明具體之上訴理由9，否則第二審法院即應以上訴程式不合法駁回，

惟第二審法院之審理範圍並不受當事人上訴理由之限制，得就案件

之全部加以審理。 

由於採行覆審制，第二審法院係重新審理該案件，故若第二審

法院與原審法院之心證不同時，自得撤銷原判決，並於除少部分涉

及當事人審級利益的情形外，第二審法院應自為判決10。 

                                                      
6
 刑事訴訟法第 361 條第 1 項：「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

法院為之。」 
7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一品，增補一版，2007 年 8 月，頁 610。 

8
 我國目前之上訴審均採權利上訴制，亦即當事人對於下級審之判決不服時，原則上均有向上級

審請求救濟之權利，就第二審上訴觀之，我國現行法就上訴理由並無限制，也就是說在權利上

訴制下，上訴審之目的在於個案之救濟，對於上訴權人具備合法上訴理由之上訴聲請，上級審

除有法律規定之情形外，應予以接受並加以審理，如欲駁回亦應說明駁回上訴之理由，相對於

權利上訴制，許可上訴制係基於上訴審糾正下級審判決法律錯誤或統一法令解釋之目的，除上

訴權人所提之上訴理由具法律上之原則重要性，否則即不可上訴，上訴審得以之審酌上訴權人

之上訴是否合法，若認上訴不合法，亦無庸詳細說明不合法之理由，美國聯邦及州最高法院即

是採許可上訴制。吳巡龍，從美國上訴制度檢討我國刑事訴訟上訴審修正草案，台灣本土法學

雜誌，67 期，2005 年 2 月，頁 123。 
9
 關於上訴第二審之「具體理由」，依據實務上於 97 年刑訴法第 361 條初修正後，對具體理由之

係採較嚴格之見解，當事人須指摘或表明第一審判決有何採證認識、用法或量刑等足以影響判

決本旨之不當或違法，始為具體之理由，學者王兆鵬氏認為最高法院如此之見解除了混淆了事

實問題與法律問題、覆審制與續審制間之不同外，亦將會造成當事人上訴時法律所未規定之限

制，尤其刑事案件被告多為一般民眾，對於法律之知識、認知並不如專業之法律從業人員，最

高法院所採較嚴隔之見解，過度要求人民區分何類事由屬於法律適用錯誤，何類事由屬於法院

之裁量範圍，實屬過苛。然最高法院近年亦已變更前述見解，採較為寬鬆之標準，認為當事人

只要於上訴理由並非抽象、空泛指摘原審判決，且其所指之事由並非顯然於原判決之作成無影

響，則上訴即屬合法。惟最高法院較新之見解將具體上訴理由之審查與被告之受辯護人協助權

利、法院闡明權相結合亦增加不少問題。王兆鵬，上訴第二審鴻溝之填補-評最高法院 98 年台

上字第 5354 號判決，法令月刊，2010 年 2 月，61 卷 2 期，頁 45-54。 
10

 但學者王兆鵬氏亦指出我國現行第二審雖看似採行覆審制，惟在實務運作下，第二審未必為

完全重複之審理，就原審以傳喚之證人或已調查之證據資料，二審法院通常不予傳喚或調查，

而二審法院依據與一審完全相同之證據資料，作出與原審相反之事實認定者亦非罕見，故認為

我國現行第二審實質上所採行者應為事後審之事實審查。王兆鵬，事後審之事實審查，月旦法

學雜誌，162 期，2008 年 11 月，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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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及學說上認為採行此種上訴審構造，因對案件完全重複審

理，或許最「可能」達到發現真實之目的，惟就上訴審採行覆審制

實際上往往曠日費時，多數為重複進行前審已進行之證據調查程序，

不但證物因時間經過而有滅失之虞，證人之記憶亦有可能逐漸模糊

等，其證明力是否將因此減弱，而確實較能達到發現真實之目的，

亦不無爭議11，又從最高法院撤銷二審判決發回更審之理由觀察，高

居一、二名之理由別為「調查證據不詳或未予調查」、「事實認定錯

誤不符或不明或記載不明」12，可知實務運作上，第三審法院並不信

任第二審之證據調查及認定之犯罪事實，可見覆審制並未達到其制

度目的，且重複相同之審理程序，亦有違訴訟經濟之原則。13 

（二）審理範圍：事實審 

事實審與法律審之分類係在事後審查審制下始有分別之意義，

事實審係一相對於法律審之概念，即法院之審理範圍除原審判決是

否有適用法律之違誤（適用實體法令錯誤及訴訟程序違背法令）及

量刑有否不當外，應包含原審判決是否於犯罪事實認定部份有違誤

之情形。就我國第二審法院之審理範圍，由於採行覆審制，故仍為

一事實審法院。  

                                                      
11

 學界多數認為在現行二審採權利上訴制之我國，就上訴理由幾乎沒有限制，同時第二審重複

第一審之審判程序，不但耗費司法資源，無法落實迅速審判，加上我國現行第三審係採事後審

查審制，故當事人往往會把最有力之證據保留於第二審提出，而同時造成第一審空洞化，甚至

有輕視第一審之傾向，且採行理想上較為慎重之覆審制事實上並不會較能減少誤判。黃朝義，

刑事訴訟法，一品，96 年 8 月，增補一版，頁 615；何賴傑，上訴審改革之理論與方向，刑事

法系列研討會（一）：如何建立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刑事訴訟制度，學林，2000 年 4 月，頁 342；

陳運財，前揭註 3，頁 522；吳巡龍，前揭註 8，頁 130。 
12

 民國 100 年時最高法院發回之件數為 1557 件，其中以「證據調查不詳或未予調查」為理由發

回之案件佔 32.11%，而以「事實認定錯誤不符或不明或記載不明」為理由發回之案件則佔 19.52%。

司法院司法統計公務統計分析，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htm，最後瀏覽日期：

2013/5/22。 
13

 就第二審法院採行覆審制所造成程序重複、訴訟費時之問題，就訴訟構造而言，續審制似可

解決問題，即第二審法院延續原審判決前之審理程序及訴訟資料，於第二審程序中補充新的證

據資料而為審判，也就是以第一審之審理結果為基礎，繼續為實體審理，故當事人得於第二審

程序中雖得繼續提出新證據以供調查斟酌，然於第一審審理程序中已調查認定之證據，第二審

即無庸再為直接調查，受第一審法院之審理結果拘束。又第二審法院於綜合原審、上級審各自

調查證據之結果形成心證後，若其所得心證與原審法院不同時，亦得撤銷原審判決，除少部分

涉及當事人審級利益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應自為判決，此部份與覆審制構造同。於此訴訟構

造下，理論上不但可兼顧真實之發現，亦可大幅縮短上訴審之審理時間，促進訴訟之經濟，避

免被告飽受程序冗長之苦。林俊益，訴訟經濟原則在刑事訴訟法之運用，程序正義與訴訟經濟，

頁 165；何賴傑，刑事第二審程序部份條文改革對象，全國律師，2005 年 10 月，頁 34-38。惟

若於第二審採行續審制，上訴審可以原審判決後所發生之事實或原審判決後始提出之證據撤銷

原判決，則在實務運作上同樣會造成當事人多於第二審提出有利證據、輕視第一審之結果，故

論者多認為就第二審訴訟構造之修正，應以事後審查審為原則，輔以續審制以衡平訴訟經濟與

發現真實。黃朝義，刑事訴訟法，一品，96 年 8 月，增補一版，頁 617；陳運財，前揭註 3，

頁 522；吳巡龍，前揭註 8，頁 135；王參合，我國刑事第二審構造改採事後審制之探討，月旦

法學雜誌，152 期，2008 年 1 月，頁 156；蘇素娥、宋松璟，從實務角度談刑事第二審之改革，

檢察新論，9 期，2011 年 1 月，頁 24。 

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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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國目前現行之第二審審理架構觀察，在採行覆審制下的事

實審法院，一般均預期其較能達到發現實體真實之目的，惟在實務

運作下，第二審法院得接觸案件之時間往往距離案件發生時日已久，

是否真能達到覆審制之目的，已多有論者提出質疑。而全國司法改

革會議於民國 88 年亦達成第二審改採事後審查審制之共識，故目前

我國之刑事訴訟第二審訴訟構造將朝「事後審查審制」方向修正14，

司法院於民國 93年 1月向立法院所提出之「刑事訴訟法部份條文（上

訴編至附帶民事訴訟編）修正草案」，即是在事後審查制的架構下，

法院就特定事項得職權加以調查或就特定發生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

後之事實加以審酌15，目前司法院最新之擬議條文16相較於 93 年、

99 年之草案，除了一樣主要係將目前第三審之判決違背法令規定，

前置作為第二審上訴理由之限制，更將現行法第 380 條17之規定納入

第二審審判，並不僅限於訴訟程序或認定事實有誤之違法情形18，突

顯出美國法上「無害錯誤」之法理精神。 

（三）判決型態： 

由於我國目前通常審判程序仍採行事實審之覆審制，第二審法

院若認上訴有理由，應撤銷原審判決並自為判決，但就原審諭知管

轄錯誤、免訴或不受理判決而經撤銷者，應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理
19。 

 

                                                      
14

 一般認為採行事後審之優點在於將犯罪事實之認定交予第一審法院，有助於金字塔型審級構

造之建立，且不重複調查證據、認定事實，亦有助於訴訟經濟之促進，惟對於缺乏訴訟技巧或

無法即時於原審提出證據之當事人，尤其是多為一般民眾之被告而言，保護較為不周。故對於

我國刑事訴訟第二審改採事後審查審制，亦有論者提出在現行第一審之品質未為提昇、二審維

持率偏低且無選任辯護人之被告慰獲得完整之閱卷權等情況下，貿然採取事後審查審制實對訴

訟上較為弱勢之人民過於嚴苛。尤伯祥，要採「事後審」，請開大門，走大路，司法改革雜誌，

76 期，2010 年 4 月，頁 42-43。 
15

 法院得職權調查範圍包括免訴事由之有無、適用（實體）法條之當否、原審判決後足以影響

科刑、宣告保安處分之新事實等以兼顧裁判之公正及安適。（93 年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 366

條第 1 項）另外就兼採續審制之部份包含：上訴人於原審聲請調查之證據，原審未予調查或駁

回其聲請，致認定事實錯誤影響判決或科刑、宣告保安處分不當時、當事人因不得已之事由，

未能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聲請證據調查、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發生之新事實，致使原審事實

認定錯誤影響於判決或科刑、宣告保安處分不當時，得就未出現於原審、原審未審酌之證據加

以審酌。（修正草案第 361 條至第 366 條） 
16

 該草案係延續 99 年草案之方向加以修正，目前尚未經司法院提出於立法院。 
17

 刑事訴訟法第 380 條：「除前條情形外，訴訟程序雖係違背法令而顯然於判決無影響者，不得

為上訴之理由。」 
18

 102 年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 361-3 條：「除前條之情形外，雖係違背法令而顯然於判決無影

響者，不得為上訴之理由。」 
19

 刑事訴訟法第 369 條：「 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判不當或違法者，

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因原審判決諭知管轄錯誤、免訴、不

受理係不當而撤銷之者，得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 第二審法院因原審判決未諭知管

轄錯誤係不當而撤銷之者，如第二審法院有第一審管轄權，應為第一審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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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三審 

（一）訴訟構造：事後審查審 

相對於前述的覆審制與續審制，事後審查制審查之對象係

原審法院所作成之判決本身，亦即上級審之審查目的在於糾正

下級審之錯誤，因此上級審法院僅能依原審之卷宗、證據資料

為基礎形成心證，並就判決本身有無當事人於上訴理由所指摘

之違誤加以審查，於確認判決本身有上訴人所指摘之違誤後，

始就原判決之案件內容加以審查。20緣此，在事後審查制下，

當事人不得於上訴審程序中提出新事實或新證據，且法院之審

理範圍應受到當事人主張之限制，僅得就當事人所指摘之事項

加以審理，又因為審理之對象為下級審之判決是否有認事用法

或審判程序上之違法，故上級審除少數特別情形外，應以撤銷

原審判決並發回更審為原則。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75 條第 1 項之規定，當事人不服高等

法院之第二審判決或第一審判決者，應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21，

由於刑事訴訟法規定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

為判決基礎，且第三審法院之調查除法律有特規定外，以上訴

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22，認為上訴有理由者，第三審法院應

將原審判決中經上訴之部份撤銷並發回23，可知我國現行第三

審為一事後審法院。  

（二）審理範圍：法律審 

在事後審查審的架構下，上級審法院所能審理者為原審判

決有無認定犯罪事實上或適用法令上之違誤，已如前述，在審

判範圍上，實務及多數學說均認我國現行第三審為一法律審法

院24，所謂法律審即是上級法院僅以原審判決（包含原審審判

筆錄）為審查判斷之基礎，以之決定原審之審判程序有無違背

                                                      
20

 黃東熊，刑事訴訟法論，增訂初版，三民，1999 年，頁 644。 
21

 刑事訴訟法第 375 條第 1 項：「不服高等法院之第二審或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最高法院

為之。」 
22

 刑事訴訟法第 393 條本文：「第三審法院之調查，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第 394

條第 1 項前段：「第三審法院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但關於訴訟程序及得

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得調查事實。」 
23

 刑事訴訟法第 398 條：「第三審法院因原審判決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撤銷之者，應就該案件自為

判決。但應為後二條之判決者，不在此限： 

一、雖係違背法令，而不影響於事實之確定，可據以為裁判者。 

二、應諭知免訴或不受理者。 

三、有第三百九十三條第四款或第五款之情形者。」、刑事訴訟法第 401 條：「第三審法院因前

三條以外之情形而撤銷原審判決者，應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或發交與原審法院同級

之他法院。」 
24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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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而致判決有瑕疵，無須審查其他相關之證據與資料25，相

對於事後審查審之事實審，其所得審理之證據資料範圍較窄，

僅以曾出現於原審審判程序者為限。 

惟在法律審的架構下，我國現行第三審法院是否全然不得

審理有關事實誤認之違誤並非無疑。所謂事實誤認，係法院逾

越了自由心證之合理範圍，違背經驗或論理法則，而做出不合

理之事實認定。26 

若就違背法令之型態加以區分，分為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以

及判決適用法令之違誤，而判決適用法令有違誤係指原審法院

就犯罪事實之認定，在適用或解釋刑法或其他實體法令上發生

違誤。將兩者加以比較，實際上甚難區分。事實上，就最高法

院所為之判決觀察，時常可見最高法院因認原審於犯罪事實之

認定違背經驗、論理法則而認原判決違法加以撤銷，此外，就

原判決所載認定之犯罪事實與所憑證據間有理由矛盾之情形時，

依最高法院之決議，亦為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14 款所規定之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載理由矛盾之適用範圍，再再都凸顯出我國

現行第三審所謂的法律審與英美法下以糾正原審判決違法之法

律審有甚多不同之處。27 

而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於民國 99 年 5 月公佈

施行後，該法第 9 條規定，就第一審及第二審均為無罪判決之

案件，非以原審判決有該條所規定之情形為上訴理由者，不得

上訴於第三審法院28，限縮追訴方（包含檢察官與自訴人）之

上訴權，係除刑事訴訟法本身所規定之上訴限制外，進一步以

嚴格之上訴理由加以限制，比較其條文內容，與司法院於 2004

年 1 月所提出之刑事第三審修正草案內容有雷同之處29，即是

                                                      
25

 故我國實務上，最高法院向來即以法律審應以書面審理為原則，鮮少公開進行言詞辯論，直

至民國 101 年底始發布新聞稿，宣示往後上訴第三審之死刑案件應行言詞辯論。

（http://tps.judicial.gov.tw/ms_news/index.php?mode=detail&SEQNO=104330&CLASSID=n 最後

瀏覽日期：2013/5/2）惟在非死刑案件中，事後審查審之法律審與無庸為言詞辯論間之合理關

聯及法理基礎何在，最高法院仍舊未對此提出說明，學者陳運財氏即認為若法院有調查事實，

則即有使當事人進行言詞辯論以保障其訴訟權益之必要，並非謂法律審或事後審查審即可當然

限制當事人行言詞辯論。陳運財，前揭註 3，頁 456。 
26

 陳運財，同前註，頁 456。 
27

 美國聯邦上訴制度將於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另加以討論並與我國之上訴制度比較。 
28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一項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我為無罪判決，提

起之上訴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第二項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

第一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29

 93 年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 377 條：「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審判決有下列情形之一為理

由，不得為之： 

一、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者。 

二、違背司法院解釋者。 

http://tps.judicial.gov.tw/ms_news/index.php?mode=detail&SEQNO=104330&CLASSI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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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 88 年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之共識下，先就第一審與第二

審均為無罪判決之案件，改採取「嚴格法律審」之審理方式30，

目前對於我國第三審修正為嚴格法律審之相關草案均係以原判

決有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判例等為上訴理由之限制31，

並於部份上訴案件中改採許可上訴制。32 

就我國現行上訴審制度之修正，雖普遍已達成第二審改採

事後審查審，第三審改採嚴格法律審之共識，唯修正之時點仍

有爭議，總結學界及檢、審之多數看法認為上訴審之修正應儘

早進行，但律師界因認我國現行第一審並未達到理想之品質，

亦即在我國現行實務仍舊有輕視第一審事實審地位之傾向之前

提下，貿然將第二審改為事後審查審侵害被告上訴權利甚鉅，

而堅持應先待人民更為信服第一審之審判結果後再行修改上訴

審之構造。 

（三）判決型態： 

由於目前我國通常程序之第三審採行法律審，故第三審法

院就上訴無理由33、上訴不合法定程式34者，自應予以駁回；而

就認上訴有理由者，原則上應撤銷原判決並發回第二審法院更

審35，但就原判決雖係違背法令，而不影響事實之確定，可據

以為裁判、應諭知免訴或不受理、原審判決後有刑罰廢止、變

更或免除以及原審判決後有赦免或被告死亡等情形者，第三審

法院應各按情形自為判決36。另就原審諭知管轄錯誤、免訴或

                                                                                                                                                        
三、違背判例者」 

30
 司法院於速審法第 9 條之立法理由即明白宣示，本條之規定即為嚴格法律審之先行，就第一

審、第二審均為無罪判決之案件，率先予以嚴格之上訴理由限制，造成此類無罪判決之案件之

通常救濟程序之限制較非常救濟程序（非常上訴）更為嚴格，而最高法院於速審法施行後，就

速審法第 9 條另行作成解釋，將該條第二項之適用範圍擴張至與該條所列刑訴法條文相關之判

例，造成上訴理由除原本之規定外，更行大幅縮減，引致學界及實務界諸多討論。關於刑事妥

速審判法第 8 條、第 9 條於公佈施行後之實務運作情形及各界對之討論批評另於第四章加以討

論。 
31

 102 年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 377 條：「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除有特別規定外，非有下列情形

之一，不得為之： 

一、 判決牴觸憲法或所適用法令牴觸憲法。 

二、 判決違背司法院大法官解釋者。 

三、 判決違背前款以外之司法院解釋或最高法院判例者。」 
32

 93 年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 377-1 條：「原審判決雖無前條規定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之事由，但

其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時，當事人得於上訴期間內，聲請第三審法院裁定

許可上訴。」 
33

 刑事訴訟法第 396 條：「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 前項情形，得同

時諭知緩刑。」 
34

 刑事訴訟法第 395 條：「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第三百八十四條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

其以逾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一項所定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

者亦同。」 
35

 前揭註 21。 
3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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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理為不當而經撤銷者，第三審法院應發回原審法院或第一

審法院37；而第三審法院認原審未諭知管轄錯誤之情形，應於

撤銷原審判決後將該案件發交管轄法院審理38。 

 

第二項  非常救濟程序之架構 

原則上，判決於確定後即生確定力，基於法律安定性之維護，不容任

何人就已確定之案件再行爭執，國家亦不得就已作成確定判決之案件作成

其他決定，惟審判之進行不可能毫無瑕疵，若發現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或

法律適用上有違誤，為保障人民之權利以及實現對正義之追求，在通常救

濟程序之外，當事人對於已確定之判決不服者，於我國現行刑訴法下，尚

得以非常救濟程序之非常上訴及再審程序請求救濟，而因為案件曾經判決

確定，為求真實發現及正義之實現而推翻該結果應屬極少數之例外，因此

我國刑訴法就非常救濟程序規定了較通常救濟程序更為嚴格之要件以及

法律效果，以求在法律安定性之維護及發現真實、實現正義間取得平衡，

以下分別就非常上訴及再審程序之制度構造及法律效果加以論述。 

一、 非常上訴 

（一）非常上訴制度之目的： 

依刑事訴訟法第 441 條之規定：「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

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最高法院

提起非常上訴。」可知我國所謂非常上訴制度係針對違背法令

之確定判決（不涉及犯罪事實認定）加以救濟糾正之制度，惟

究竟此一非常救濟程序其目的究係為糾正違法判決、統一法令

解釋抑或保護被告，非無爭議，然從非常上訴之聲請權人、判

決效力觀之（詳如後述），似仍應認非常上訴制度之目的係以糾

正違法判決、統一法令解釋為宜，且目前我國最高法院亦以持

相同見解39。 

（二）聲請權人 

於一般通常程序中上訴權人為當事人、被害人及法律規定

之獨立上訴權人，惟於我國非常上訴制度僅以檢察總長為唯一

                                                      
37

 刑事訴訟法第 399 條：「 第三審法院因原審判決諭知管轄錯誤、免訴或不受理係不當而撤銷之

者，應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但有必要時，得逕行發回第一審法院。」 
38

 刑事訴訟法第 400 條：「第三審法院因原審法院未諭知管轄錯誤係不當而撤銷之者，應以判決

將該案件發交該管第二審或第一審法院。但第四條所列之案件，經有管轄權之原審法院為第

二審判決者，不以管轄錯誤論。」 
39

 最高法院 54 年度台抗字第 263 號判例：「非常上訴旨在糾正法律上之錯誤，並不涉及事實問

題，其經非常上訴審認為有理由，依法應撤銷原確定判決另行改判，僅係代替原審，依據原所

認定之事實，就其裁判時應適用之法律而為裁判，使違法者成為合法，核與再審係對確定判決

之事實錯誤而為之救濟方法，迥不相侔，因之對於非常上訴判決殊無聲請再審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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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權人40，雖然就非常上訴判決之效力規定表面觀察，或可

認為非常上訴仍是被告尋求救濟之程序之一，然此一救濟程序

卻不得由被告主動開啟，且從刑訴法第 441 條規定之文義解釋

可知檢察總長對下級檢察官之聲請有絕對之裁量權，並非一受

聲請即應向最高法院提起，由此觀點應認非常上訴之制度目的

為救濟當事人之說，不無斟酌之餘地。 

（三）提起非常上訴之理由： 

依刑訴法第 441 條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第 445

條規定準用同法第 394 條第 1 項「但關於訴訟程序即得依職權

調查之事項，調查事實。」等規定觀之，似乎僅限於訴訟程序、

免訴、不受理以及法院管轄等相關之違誤，但實務上之操作其

爭點卻多在於原審判決認定事實（包含構成要件事實以及量刑、

緩刑事由之事實）有誤導致適用法令有違誤或雖原審判決並未

誤認事實，但適用法令時發生違誤，包括對於法令解釋有誤而

誤認本非犯罪之事實為有罪以及法院因故意、過失而致不適用

實體法規或違背訴訟法之規定，於原審判決有事實誤認之情形

時，可否據以提起非常上訴，早期實務之見解多認為非常上訴

所得調查之範圍僅限於訴訟程序41、法院管轄、免訴事由及訴

訟之受理42，且非常上訴應以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基礎43，

應認以原確定判決事實誤認為由提起非常上訴，為不合法，然

就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與卷內所採用之證據顯屬不符或有

                                                      
40

 刑事訴訟法第 441 條：「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

總長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41

 41 年度台非字第 47 號刑事判例：「……但因非常上訴為特別程序之故，自應僅以關於訴訟程序

及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為限，同法第三百七十一條所列各款情形，除第四款、第五款、第十二

款及第十四款之因理由矛盾致適用法令違誤者，係屬判決違法外，其餘各款均屬訴訟程序違背

法令，故非常上訴審亦僅得就其訴訟程序有無違背法令之事實以為調查，而同法第六編既無非

常上訴得準用通常程序第一、二、三審審判之規定，則該案件非有第四百四十條第二項之情形，

縱原確定判決因重要證據漏未調查，致所確認之事實發生疑義，除合於再審條件應依再審程序

救濟外，非常上訴審殊無從進行調查其未經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適用法令有無違背，即屬

原無憑判斷，此乃基於非常上訴為特別程序加於準用之自然限制，因之以調查此項事實為前提

之非常上訴，自難認為有理由。」 
42

 最高法院 29 年非字第 29 號刑事判例：「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八條第二項所準用之第三百

八十六條規定，非常上訴審所得調查之事實，以關於訴訟程序、法院管轄，免訴事由及訴訟之

受理者為限，至判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被告，是否具有刑法第七十四條各款所列之緩刑條件，

係屬宣告緩刑之前提事實，不在非常上訴審所得調查之列，原確定判決內既無不得宣告緩刑之

事實記載，則其所為緩刑之宣告是否違法，即屬無憑判斷，因之以調查此項事實為前提之非常

上訴，自難認為有理由。」 
43

 43 年度台非字第 4 號刑事判例：「非常上訴審應以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基礎，如依原判決所

確認之事實，其適用法律並無違誤，縱原確定判決因重要證據漏未調查，致所確認之事實發生

疑義，除合於再審條件應依再審程序救濟外，非常上訴審無從進行調查未經原確定判決認定之

事實，其適用法律有無違背，即屬無憑判斷，因之以調查此項事實為前提之非常上訴，自難認

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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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之「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

未予調查」之情形，分別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146 號44及第

181 號45解釋作成後，均較先前最高法院所持之立場較為開放，

因而使非常上訴之上訴理由逐漸擴大，除前述之情形外，原確

定判決若有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6 款、第 7 款之判決違背法

令之情形，若該違誤顯然於判決有影響，即可據以為非常上訴

之理由。46學說上對於前揭大法官解釋也有諸多質疑，多數認

為就構成要件事實誤認之情形，應循再審程序救濟47，而構成

要件事實以外之事實誤認、釋字第 146 號、第 181 號解釋所指

情形，也有認為不應容許提起非常上訴，尤其針對釋字第 181

號解釋提出將會混淆非常上訴與再審間之區別之質疑，並非無

見48，故亦有學說認為應將實體法事實有誤認之情形，排除於

非常上訴理由之外，而訴訟法之事實誤認、實體事實雖無誤認

但原確定判決確有適用法令之違誤，較有可能有「統一法令解

釋適用之必要」，得為非常上訴之理由。49 

又最高法院 97 年度第 4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亦明示非常上

訴之上訴理由應以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即

所涉及之法律問題異議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或對法之續

造有重要意義者，於原確定判決不利於被告時，因為若非予以

救濟，不足以保障人權，故應認有提起非常上訴之必要，反之

若被告有其他救濟之途徑，即不應認其提起非常上訴為合法，

                                                      
44

 釋字第 146 號解釋：「刑事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認定犯罪事實與所採用證據顯屬不符，自

屬審判違背法令，得提起非常上訴；如具有再審原因者，仍可依再審程序聲請再審。」 
45

 釋字第 181 號解釋：「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救濟方法。依法應於

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判決有影響者，該項確定判決，

即屬判決違背法令，應有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適用。」 
46

 91 年第 7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六款規定：「除有特別規定外，

被告未於審判期日到庭而逕行審判者。」第七款規定：「依本法應用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

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在通常上訴程序，

當然得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在非常上訴程序，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一條所謂「案件之審判

係違背法令」，包括原判決違背法令及訴訟程序違背法令，後者係指判決本身以外之訴訟程序

違背程序法之規定，與前者在實際上時相牽連。非常上訴審就個案之具體情形審查，如認其判

決前之訴訟程序違背上開第六、七款之規定，致有依法不應為判決而為判決之違誤，顯然於判

決有影響者，該項確定判決，即屬判決違背法令。本院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刑庭庭推總會議

關於非常上訴案件之總決議案中決議六及四十一年台非字第四七號判例、四十四年台非字第五

四號判例，與本決議意旨不符部分，不再參考、援用。」 
47

 參照陳僕生，刑事訴訟法實務，重訂八版，三民，1993 年，頁 570。蔡墩銘，刑事訴訟法研

究，五南，1993 年，頁 546 以下。黃東熊，再審與非常上訴，收錄於氏著『刑事訴訟法研究』，

三民，1999 年 10 月，頁 644。轉引自陳運財，從非常上訴之目的論「審判違背法令」，收錄於

『刑事第三審上訴及非常上訴制度之探討—最高法院學術研究叢書（17）』，200 年 12 月，頁

71-113。 
48

 林永謀，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與非常上訴，法令月刊，第 36 卷第 6 期，1985 年 6 月，頁 7。轉

引自陳運財，同前註。 
49

 陳運財，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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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延續了前述大法官解釋後，實務操作持續偏向救濟被告不

利益之方向。 

目前關於非常上訴之修正方向，於前述 93 年、99 年之刑

事訴訟法修正草案中即明確將非常上訴限於統一適用法令者，

但也同時明確規定原判決不利於被告但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亦

可提起非常上訴。50但學說上亦有認為非常上訴制度並無繼續

存在之必要者，在我國目前較為明確之上訴審修正方向下，若

第二審採事後審兼續審制、第三審採嚴格法律審，則非常上訴

顯然其上訴門檻較第三審為低，而統一法令解釋之功能並非僅

能以非常上訴制度為之，最高法院刑事庭會議、司法院解釋等

亦有相同之功能，兼之，再審並非僅限於事實誤認（詳如後述），

於相應的修正下，非常上訴制度應可廢除。51 

（四）審理範圍： 

    按刑訴法第 445 條之規定以非常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

訴訟程序、訴訟受理、法院管轄以及免訴事由等得調查事實，

修正草案中亦將非常上訴審「應以原確定判決所確定之事實為

判決基礎」列為明文。 

（五）判決型態： 

非常上訴若無理由，應以判決駁回之。52而非常上訴為有

理由者，若係認原判決違背法令，即將違背法令之部份撤銷，

但若原確定判決不利於被告，除撤銷違法部份外，應就該案件

另行判決，若認係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者，撤銷其程序。又原確

定判決係因誤認無審判權而不受理，或有其他維持被告審級利

益之必要者，得將判決撤銷後，由原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

為審判，但不得諭知較重於原確定判決之刑。53 

二、再審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下非常救濟程序，除非常上訴係就原確定判決

審判違背法令之救濟外，概括而言，就原確定之判決有事實誤認之情事，

通常會認為應以再審作為救濟之方式，而再審程序於實務操作上，最主要

                                                      
50

 93 年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第 441 條：「判決確定後，發見該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並與同一

適用法令有關者，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得向司法院提起非常上訴。但案件之審判違背法令，且

不立於被告者，雖與統一適用法令無關，亦得提起非常上訴。」 
51

 黃朝義，刑事訴訟法，二版，新學林，2009 年 9 月，頁 724。 
52

 刑訴法第 446 條：「認為非常上訴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 
53

 刑訴法第 447 條：「認為非常上訴有理由者，應分別為左列之判決： 

一、原判決違背法令者，將其違背之部分撤銷。但原判決不利於被告者，應就該案件另行判決。 

二、訴訟程序違背法令者，撤銷其程序。前項第一款情形，如係誤認為無審判權而不受理，或

其他有維持被告審級利益之必要者，得將原判決撤銷，由原審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

但不得諭知較重於原確定判決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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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爭點即在於再審之事由應作如何之解釋，以下分項論述之。 

（一） 再審聲請權人 

按刑訴法第 427 條54及第 428 條55之規定，再審之聲請權人

依為受判決人之利益、不利益有所區別，在為受判決人利益聲

請方面，主要是受判決人及其一定親等內之親屬為聲請權人，

然檢察官因其公益代表之性質及客觀官性義務使然，再審管轄

法院之檢察官亦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在為受判決人

不利益聲請方面，則以檢察官、自訴人或依刑訴法第 319 條得

提起自訴之人為聲請權人，但自訴人聲請再審另外受有與檢察

官不同之再審事由之限制。56 

（二） 再審管轄法院 

按刑訴法第 426 條57之規定，再審由判決之原審法院管轄，

由文義即可知原則上再審之管轄法院並不限於作成確定判決法

院，亦可向第一審法院聲請，然若原判決係經三審確定者，對

於該判決聲請再審除第三審推事有刑訴法第 420 條第 5 款規定

之情形，應由第二審法院管轄。 

（三） 再審事由 

目前我國刑訴法規定之再審事由，按原確定判決利益受判

決人與否、原判決是否得上訴於第三審，有分別規定於刑訴法

第 420 條、第 421 條及第 422 條。 

1、 為受判決人之利益提起再之審事由按刑訴法第 420 條之

                                                      
54

 刑訴法第 427 條：「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得由左列各人為之： 

一、管轄法院之檢察官。 

二、受判決人。 

三、受判決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 

四、受判決人已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 
55

 刑訴法第 428 條：「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聲請再審，得由管轄法院之檢察官及自訴人為之；但

自訴人聲請再審者，以有第四百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之情形為限。 

自訴人已喪失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第三百十九條第一項所列得為提起自訴之人，為前項之

聲請。」 
56

 刑訴法第 428 條第 1 項但書明示自訴人僅得以刑訴法第 420 條第 1 項第 1、2、4、5 款事由即

「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

為虛偽者。」、「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參與原判

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

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

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聲請再審。 
57

 刑訴法 426 條：「聲請再審，由判決之原審法院管轄。 

判決之一部曾經上訴，一部未經上訴，對於各該部分均聲請再審，而經第二審法院就其在上訴

審確定之部分為開始再審之裁定者，其對於在第一審確定之部分聲請再審，亦應由第二審法院

管轄之。 

判決在第三審確定者，對於該判決聲請再審，除以第三審法院之推事有第四百二十條第五款情

形為原因者外，應由第二審法院管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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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共有六款，包含：「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

造或變造者。」、「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

明其為虛偽者。」、「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

告者。」、「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

經確定裁判變更者。」、「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

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參與偵查或起訴    之檢察官，

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

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因發現新事

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

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

名之判決者。」 

其中長期以來最具爭議之事由即為第六款之「發現

新事實或新證據」，於 104 年修正前，原條文僅規定「因

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

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定之判決者」，於實務操作上

長期對此款規定加上了「嶄新性、新規性」58以及「確實

性」59之要件，要求必須該新證據於事實審法院判決當時

已經存在，但審判時未經注意，致未調查，判決後才發

現，且必須僅憑該新證據即足以動搖原判決為限，始合

於本款事由之規定，最高法院 72 年第 11 次刑事庭會議

決議60雖然將前述要件加以擴充，認為若判決以後才成立

之文書其內容係根據事實審判決前已經存在之另一證作

成，亦得作為本款之新證據，然此實務見解在課予原條

                                                      
58

 最高法院 28 年度抗字第 8 號刑事判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所謂發見之

新證據，係指該項證據，事實審法院於判決前因未經發見，不及調查斟酌，至其後始行發見者

而言，若判決前已經當事人提出或聲請調查之證據，經原法院捨棄不採者，即非該條款所謂發

見之新證據，不得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50 年台抗字第 104 號刑事判例：「刑事訴訟法第四

百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所謂確實之新證據，固非以絕對不須經過調查程序為條件，但必須可認

為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受判決人有利之判決者為限，倘受判決人對有利之主張為原審

所不採，事後提出證明，以圖證實在原審前所為有利之主張為真實，據以聲請再審，該項證據

既非判決後所發見，顯難憑以聲請再審。」 
59

 最高法院 33 年度抗字第 70 號刑事判例：「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三條第一項第六款所謂確實之

新證據，固非以絕對不須經過調查程序為條件，然必須可認為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

受判決人有利之判決者為限，若僅係他人於事後追述當時所見情形之空洞言詞，而顯然不足以

推翻原確定判決所憑之證據者，即非該款所謂確實之新證據。」 
60

 最高法院 72 年度第 11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及第四百

二十二條第三款所稱新證據之意義仍採以往之見解，係指該項證據於事實審法院判決前已經存

在，當時未能援用審酌，至其後始行發見者而言。惟判決以後成立之文書，其內容係根據另一

證據而作成，而該另一證據係成立於事實審法院判決之前者，應認為有新證據之存在。至於其

是否確實及是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則屬事實之認定問題。」於 104 年新法修正後，已經不

再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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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義所無之限制，且導致再審門檻過高，一直以來均

飽受批評61，於 104 年 1 月公佈施行之新法，將本款修正

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

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

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放寬了本款之要件，將

新事實也納入可以聲請再審之事由，且明確否定了實務

傳統之僅限該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評價可動搖原判決之

見解，揭示了「有利原則」在再審程序之適用62，於本款

修正後，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即以本款之規定

為向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

而獲法院開啟再審之裁定，成為本款修正施行後檢察官

為被告利益聲請再審之首例，該案之檢察官即不諱言係

因本款規定之放寬始有聲請之空間。63 

2、 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之案件，按刑訴法第 421條之規定，

除第 420 條規定之六款事由外，經第二審確定之有罪判

決，若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亦得

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此處之漏未審酌係指相關

重要證據已在第二審審判時提出，然判決並未加以採用，

亦未於判決書中說明不加以採用之理由64，核其所指應屬

刑訴法第 379 第 14 款規定之判決不備理由之情事，屬於

判決當然違背法令，然因此類案件不得上訴於第三審，

故而於本條將之列為再審事由之一。 

3、 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聲請再審，須受刑訴法第 422 條之

限制，除原判決所憑之證據經證明為偽造或變造；所憑

之證言、鑑定或通譯經證明為虛偽；原判決所憑之裁判

已經確定變更；參與程序之司法官、司法警察因該案件

犯職務上之罪或有違法失職經證明或受懲戒處分且足以

影響原判決；受無罪或輕於相當之刑之判決，於訴訟上

                                                      
61

 詳參陳運財，再審與誤判的救濟，收錄於氏著刑事訴訟與正當之法律程序，元照，1998 年 9

月，頁 397-401、403-404；黃朝義，前揭註 51，頁 737、739-744；台灣再審制度的檢討與革

新座談會紀錄，台灣法學雜誌，第 217 期，2013 年 2 月 1 日，頁 111-118。 
62

 劉芳伶，有利原則與再審新法──簡評最高法院一○四年度台抗字第一二五號裁定，月旦法

學雜誌，第 248 期，2016 年 1 月，頁 176-183。 
63

 昔求處死刑  檢認錯：鄭性澤應判無罪，蘋果日報，2016 年 3 月 22 日。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322/821689/ 最後瀏覽日期：

2016 年 3 月 22 日） 
64

 最高法院 79 年度台抗字第 383 號刑事裁定要旨：「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對

之聲請再審。查上開條款所稱發現確實之新證據，係指事實審判決時存在，未經發現不及斟酌，

後始發現之證據，且就形式上觀察，能認原確定判決錯誤者而言。如已經提出之證據於判決時

漏未審酌，則除對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經第二審確定之判決，合於同法第四百二

十一條規定再審條件得依該法條聲請再審外，非此所稱之發現新證據，不得據以聲請再審。」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322/82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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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訴訟外自白，或發見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其應受有罪

或重刑判決之犯罪事實；受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而於

訴訟上或訴訟外自述，或發見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其並

無免訴或不受理之原因。 

    在 93 年之修正草案中，將第 422 條為受判決人不利益之再

審事由限於第 420 條第 1、2、4、5 款，以及因訴訟上或訴訟

外自白，足認其有應受有罪判決之犯罪事實等情況，主要係將

「新證據」由此類再審事由中刪去，而 99 年之修正草案更基於

無罪推定之原則將第 422 條全數刪除，加之 104 年第 420 條之

修正，普遍均認為放寬了被告聲請在審之門檻，顯見我國刑訴

法之修正，確實一直朝向有利被告之方向前進。 

（四） 判決型態 

若認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裁定駁回，且裁定後不可

再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65，但若認再審之聲請有理由，法院應

為開始再審之裁定，裁定後得停止刑罰之執行，於開始再審之

裁定確定後，法院應依其審級之通常程序，更為審判。66 

     
    觀察我國目前上訴審之實務現況，多數認為第二審採行覆審制之結果

導致目前實務上第二審法院積案嚴重，且程序上疊床架屋，在法律修正上

亦以將第二審修正為事後審兼採續審制作為主要方向，然按我國目前刑事

訴訟程序中仍以檢察官擔任公訴人為主，相對於握有國家權力偵查犯罪並

以國家資源為後盾進行訴追之檢察官，被告顯然遠較為弱勢，尤其多數被

告並無雄厚之資力、資源以及法律知識足以與國家對抗，對於公訴人與被

告在上訴時，將其上訴之門檻施以相同之限制，亦即使被告於第一審判決

有罪後，僅得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上訴，在實務工作者中並非無爭議67；

再者，第三審採嚴格法律審後，上訴人得透過上訴獲得救濟之可能性大減，

此由我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施行後之判決現況可以得知（詳如後述），

則相較於公訴人，處於弱勢之被告是否將因此實質上無法獲得有效救濟，

亦應納入上訴審修正之考量。而參照非常上訴、再審等非常救濟程序之實

務操作方向及修正方向，可以看出我國刑訴法確實一直朝有利被告之方向

前進，則若在非常救濟程序放寬使被告得以較為容易地透過非常程序救濟，

則通常程序下是否也應將此傾向反應出來？且目前之新法、修正草案均未

同時放寬公訴人、自訴人於非常程序之救濟要件，反而修正草案中更將基

                                                      
65

 刑訴法第 434 條：「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經前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 
66

 刑訴法第 435 條：「法院認為有再審理由者，應為開始再審之裁定。 

為前項裁定後，得以裁定停止刑罰之執行。 

對於第一項之裁定，得於三日內抗告。」 
67

 尤伯祥，前揭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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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罪推定刪除不利被告之再審，以凸顯無罪判決與有罪判決在刑事訴訟

程序中其價值之不同，則同理觀之，在通常程序下亦無不可在上訴審之門

檻，對被告及公訴人、自訴人分別作不同限制之理。 

 

 

第二節 我國追訴方之上訴權 

    在介紹我國追訴方（包含公訴人與自訴人）之上訴制度前，本節將先

探討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追訴權其內涵，並藉此檢討我國目前追訴方上

訴權之規定在實務運作下，是否有追訴權濫用之可能。 

第一項 追訴權之內涵 

一、 國家刑罰權與追訴權之限制 

刑事訴訟程序係為使國家刑罰權能正確實施而制定，其目的在於

發現真實、治安之維護以及人權之保障68，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從偵查、

起訴、審判而至執行，毋寧是確認國家刑罰權是否存在之過程69，而

國家實現刑罰權之對象，即為人民財產、身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故將

特定事項以刑法規定罪刑，其內容須符合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以

及限制妥當性，無悖於比例原則，始合於憲法第 23 條之要求70，因此

刑事訴訟法亦為憲法精神之體現，當無疑問，而憲法乃國家政策所應

依循之方向，故而於國家透過刑事程序之進行實現其刑罰權之同時，

也同時呈現了其刑事政策之走向，例如強制處分中關於正當法律程序

之保障、一直以來持續受被告及辯護人所積極爭取並促使司法院大法

官作成釋字第 737 號解釋之偵查中閱卷權等，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起

訴裁量之規定，透過國家刑罰權是否發動來呈現其刑事政策。71 

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追訴方分有公訴檢察官與自訴人，而檢

察官除施行公訴外，亦有偵查犯罪之權力，刑罰權由國家獨占乃目前

普世主權國家之基本原則，追訴權即為追訴方請求國家實現個案刑罰

權之權力/權利，可以說是因國家獨佔了刑罰權後必然伴隨之產物，

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即是透過檢察官提起公訴或自訴人向法院提起自

訴開始審判程序，是國家刑罰權能否實現取決於起訴與否，以公訴人

就起訴有無裁量之權力而言，背後所反映的就是國家對於刑罰之目的

                                                      
68

 黃朝義，前揭注 51，頁 3-5；林俊益，刑事訴訟法概論（上），十三版，新學林，2012 年 9 月，

頁 5。 
69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92 號解釋可資參照。 
70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76 號解釋可資參照 
71

 黃朝義，起訴裁量之刑事政策意義，收錄於氏著犯罪偵查論，三民，2004 年 3 月，頁 271 以

下，轉錄自氏著前揭注 51，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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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偏重是一般預防或是特別預防。72 

簡言之，國家刑罰權在政府之立場，來自於維護法律秩序之國家

基本任務，透過刑法的鎮壓性、預防性的法律制裁手段，從事正式的

社會控制73，刑罰權本身就是國家主權、意志之展現，隨刑罰權之實

現衍生而來之追訴權，其權力/權利之內容及極限，自然也與國家刑

事政策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刑罰權之發動與否尚且可透過法律之制定

來限制，以體現當前刑事政策，則追訴權自無不可以法律加以限制之

理，具體而言，我國刑事訴訟法即規定有追訴權時效、案件曾經判決

確定等訴訟障礙事由74對追訴權加以限制。 

二、 我國公訴檢察官之權力應為行政權 

    我國公訴檢察官究竟應定位為司法官或行政官，一直以來均有爭

議，但本文所欲討論者實乃檢察官所行使之職權其定位應為行政權或

是司法權，在此就檢察官之定位，我國實務及學說上討論甚多，以下

僅就與追訴權相關部份加以論述。 

傳統在區分刑事訴訟制度時，通常係以「糾問主義」及「彈劾主

義」來分類，然學說上亦有從國家對於訴訟的定位、檢察機關的組織

架構，來分類刑事訴訟制度，認為刑事訴訟之目標分有「政策執行取

向」或「解決紛爭取向」，而參與訴訟之司法組織架構則分為「上下

階層關係的組織架構」與「同儕式的組織架構」75，我國目前仍區分

公訴及自訴程序，在公訴部份，告訴人雖為實體紛爭之當事人，卻並

非刑事程序之當事人，除告訴乃論案件得撤回告訴進而終止刑事訴訟

程序外，對於程序之進行並無決定權，在前揭分類下，應該認為刑事

訴訟之目的主要偏向政策執行取向，而在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中亦有所

謂「檢察一體」原則76，檢察總長、檢察長與個案承辦之檢察官間之

                                                      
72

 陳運財，緩起訴制度之研究，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5 期，2002 年 6 月，頁 76。 
73

 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八版，林山田，2003 年 11 月，頁 45。 
74

 刑訴法第 302 條：「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 

一、曾經判決確定者。 

二、時效已完成者。 

三、曾經大赦者。 

四、犯罪後之法律已廢止其刑罰者。」 
75

 其中上下階層式組織架構特色在於：專業化的官員、嚴格的階級順序、明定裁判的標準，程

序上訴訟階段井然有序地銜接、有上訴審救濟機制、建立有卷宗檔案、審判庭不連續、訴訟程

序由公部門獨占、重視法條之邏輯推演及程序法規等，Mirjan R. Damaska, 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Legal Process 98 f.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轉引自鍾鳳玲，從訴訟法的角度觀察檢察制度---兼論檢察觀之定位及立法，檢察新論，第 6 期，

2009 年 7 月，頁 40-41。 
76

 檢察一體原則，主要透過「指揮監督權」、「職務承繼權」及「職務移轉權」展現，分別規定

於法院組織法第 63 條及第 64 條，檢察總長、檢察長透過前揭規定，對下級檢察官承辦案件有

指揮、監督甚至移轉之權力，自然兩者間就形成了上命下從之關係，但檢察一體原則並非毫無

限制，於偵查之發動、絕對不起訴事由之有無以及是否上訴等情形，於我國刑訴法均有相關之

規定，此原則自無適用之餘地。黃朝義，前揭注 51，頁 80。 



 

22 
 

階層特色，上命下從之垂直關係，確實呈現了行政機關組織之特性，

與法官獨立審判之職權仍有不同77。 

從權力分立下司法權角度觀之，司法權雖有定紛止爭之目的，但

是在國家刑罰權之實現上，如前所述，其實主要係國家權力進行社會

控制之手段，而檢察官最為核心之職權係偵查、實行公訴（包含上訴），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既偏重政策執行，以及檢察官帶有行政官之性質，

雖不可否認其偵查、實行公訴之職權，本身帶有公益之色彩，但其職

權之執行亦應在國家刑事政策之方向下受有一定限制，也是國家政策

執行人之一，其職權來自政府所賦予之公權力，而刑事訴訟法即是透

過程序規定限制政府權力，以實現憲法對人權保障之要求，明示政府

不可以「公益」為由，毫無限制地追訴、侵害人民之財產權、生命權

及身體自由，申言之，檢察官與刑事法官最根本不同之處在於檢察官

並無決定國家刑罰權實施與否之權力，可認其角色係在國家政策下請

求司法權於具體個案中實施，實際上所行使者乃一帶有請求權色彩之

行政權，就算其職權帶有司法權獨立行使職權、中立之特色，本質上

仍非司法權。 

另外再從現行刑訴法針對檢察官之起訴亦設有起訴審查之機制，

縱先不論該機制之設計與實務上操作一直以來均有成效不彰淪為具

文之批評78，於犯罪嫌疑不足，檢察官仍濫行起訴時，法院得依刑訴

法第 161 條第 2 項規定以裁定將起訴駁回，在在均是對檢察官追訴權

所施加之限制，是以對於檢察官追訴權之限制並不因其在刑事訴訟程

序中公益代表人之身份，而與立法者於立法限制其他國家權力有所不

同。 

三、 自訴人之追訴權亦非司法權 

    我國刑事訴訟法仍有自訴程序之規定，於公訴人以外，法定之自

訴權人79得獨立向法院提起自訴，但考量一般私人不如政府檢察官有

國家資源、強制權為後盾，其蒐集證據、適用法律之能力較弱，且對

於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並不熟悉，故而採律師強制代理制80，另為避

免利用自訴程序干擾檢察官之偵查犯罪，或利用告訴，再改提自訴，

                                                      
77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30 號解釋：「……檢察官偵查刑事案件之檢察事務，依檢察一體之原則，

檢察總長及檢察長有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四條所定檢察事務指令權，是檢察官依刑

事訴訟法執行職務，係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檢察長之指揮監督，與法官之審判獨立尚屬有間。」 
78

 規定於刑訴法第 161 條第 2 項：「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認為檢察官指出之證明方法顯不

足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時，應以裁定定期通知檢察官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以裁定駁

回起訴。」然自起訴審查制度 91 年施行起，至今歷時已 14 年，各地方法院曾經以該項規定駁

回公訴之案件僅有 204 件，其中有 8 處地方法院已經至少五年以上沒有透過起訴審查駁回公訴

之案件，其成效相較 104 年度全國地方法院就公訴案件判決無罪就有 4546 件，顯然該項規定

淪為具文之批評並非無據。 
79

 刑訴法第 319 條第 1 項：「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但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

得由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或配偶為之。」 
80

 刑訴法第 319 條第 2 項：「前項自訴之提起，應委任律師行之。」 



 

23 
 

以恫嚇被告，同一案件，既經檢察官依法開始偵查，告訴人或被害人

之權益當可獲得保障81，刑訴法另於 89 年修正第 323 條第 1 項前段規

定：「同一案件經檢察官依第二百二十八條規定開始偵查者，不得再

行自訴。」，此即所謂「公訴優先原則」。 

    自訴人之追訴能力較公訴檢察官為弱勢，此乃私人無法透過強制

處分權加以蒐證，且對於刑事法規、程序規定之認識較為薄弱之現實

下當然之理，兼之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檢察官起訴採法定原則，對於案

件是否得提起公訴有一定之限制，但同時卻對自訴之提起未設限，則

為避免私人濫用自訴程序，造成過多於檢察官偵查後不會提起公訴之

案件湧入法院開始審判程序，刑訴法於第 326 條另就自訴部份規定有

審前程序82，然此制度之妥適性亦曾受批評。83 

    從自訴人身為刑事犯罪之被害人或其親屬角度觀之，可認自訴程

序之目的在於解決當事人間之紛爭，確實有保護犯罪被害人並一定程

度上監督檢察官之功能，但是在犯罪之偵查、刑事訴訟之進行日益專

業化之今日，一般私人是否具備追訴之能力並非無疑，於我國刑事訴

訟法亦定有被害人可向檢察官提起告訴、對於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定

有再議、交付審判之規定，是否要於公訴以外，另以前述之功能為由

保留自訴制度，頗有商議之餘地，質言之，應係就檢察官之不起訴，

規定完整之起訴審查制度，始為監督檢察官有否濫權不起訴、保障犯

罪被害人權益之正辦。 

又有謂自訴制度之存在，一定程度減輕檢察觀之負擔，然刑訴法

又就自訴案件規定法院應將自訴案件之審判期日通知檢察官84，檢察

官於自訴案件有協助、獨立上訴之權85，也難以衡量檢察官之負擔因

自訴程序之存在減輕之程度，進而足以為該效果容任私人濫用自訴程

序之弊。 

但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仍保留自訴制度之現在，自訴人既非司法

機關，其出自身為犯罪被害人而生之追訴權，具有請求權之性質，其

目的仍為請求國家於具體個案實現刑罰權，本質上亦非司法權，且此

請求權受有法律規定之重重限制，顯見我國政策對於自訴程序係採國

家訴追主義為主，輔助公訴程序之立場。 

 

                                                      
81

 刑訴法第 323 條例法理由可資參照。 
82

 刑訴法第 326 條第 1 項、第 2 項：「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

被告及調查證據，於發見案件係民事或利用自訴程序恫嚇被告者，得曉諭自訴人撤回自訴。 

前項訊問不公開之；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 
83

 黃朝義，前揭註 51，頁 593-594。 
84

 刑訴法第 330 條：「法院應將自訴案件之審判期日通知檢察官。 

檢察官對於自訴案件，得於審判期日出庭陳述意見。」 
85

 刑訴法第 347 條：「檢察官對於自訴案件之判決，得獨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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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我國現行追訴方之上訴權與抗告權之規定 

一、 追訴方之上訴權規定 

（一） 公訴檢察官、自訴人按刑訴法第 3 條之規定為刑事訴訟程序

之當事人，故對於下級法院判決不服者，自得依本章第一節所述

之通常程序之上訴規定，提起上訴。然在自訴案件部份，刑訴法

另於第 347 條規定，檢察官就自訴案件有獨立提起上訴之權。 

（二） 按訴訟程序之對抗性，上訴本應限於上訴人有上訴利益時始

得提起，然檢察官因我國刑訴法第 2 條之規定富有客觀性義務，

對於有利或不利被告之事項應一併注意，故於刑訴法第 344 條第

4 項規定，檢察官得為被告利益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亦曾經以此

規定闡釋檢察官上訴乃代表國家行使職權，與被告之上訴權不同。
86 

（三） 另外於 96 年刑訴法修正時，因最高法院曾明確指出檢察官就

上訴與否本有裁量之權87，將原本第 344 條第 2 項：除告訴人、

被害人顯無理由外，檢察官不得拒絕告訴人、被害人請求上訴之

規定刪除，除係因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檢察官始為程序之當事人，

對於程序之進行有決定之權外，更可凸顯檢察官代表國家進行訴

追其目的不在於為個案犯罪行為之被告、告訴人及被害人間排解

紛爭，而係立於法律專業者之立場進行訴訟。 

（四） 於99年5月刑事妥速審判法公佈施行後，於該法分別第 8條、

第 9 條規定檢察官、自訴人就第一審繫屬法院已逾六年、經最高

法院第三次以上發回後，第二審法院更審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

決，或其所為無罪之更審判決，如於更審前曾經同審級法院為第

二次以上無罪判決者，不得上訴於最高法院；對於第二審法院維

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應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牴觸憲法、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以判決違背判例為限，明確限制

檢察官、自訴人就符合一定要件之無罪判決之上訴權。 

二、 追訴方之抗告權規定 

（一） 檢察官之抗告權規定： 

按刑訴法第 23 條、第 25 條、第 105 條第 3 項、第 4 項、

第 404 條但書第 2 款以及第 435 條之規定，檢察官就法院駁回聲

                                                      
86

 最高法院 72 年度台聲字第 53 號刑事判例：「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雖同為刑事訴訟法上所稱

之當事人，但其立場各異，檢察官為代表國家行使職權，有要求正當適用法律之責任，故不僅

得為被告之不利益提起上訴，且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自訴人之目的在使被告受處罰，其

上訴應以被告之不利益為限。至於被告之上訴，應以自己之利益為限，無許其為自己不利益上

訴之理。」 
87

 最高法院 25 年度上字第 2377 號刑事判例：「原告訴人請求檢察官上訴，其應否提起，檢察官

自有酌量之權，並不受請求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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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法官、書記官或通譯迴避之裁定；聲請羈押遭法院駁回之裁定

（其他有關搜索、扣押保全及通訊監察之聲請，經駁回者，不得

抗告）；開始再審之裁定均有抗告權，此與被告之抗告權並無二

致，然就檢察官欲限制羈押中被告與辯護人間接見或互通書信所

提出之聲請遭法院駁回時，刑訴法於第 34-1 條第 6 項明定檢察

官就此駁回裁定不得抗告，但按刑訴法第 404 條但書第 3 款、第

416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被告可就限制接見通信之裁定抗

告。 

又按刑訴法第 161 條第 2 項駁回檢察官起訴之裁定，應屬

訴訟程序裁定，按刑訴法第 404 條前段之規定，似不可抗告，然

該項修正理由卻明示檢察官就此裁定可以直接向上級法院抗告，

故實務上亦不乏有檢察官對此類裁定抗告之案例。88 

（二） 自訴人就法院依刑訴法第 326 條第 3 項作成駁回自訴之裁定

得向上級法院提起抗告。 

 

    本節所討論之重點在於追訴方請求法院於個案實現刑罰權之追訴權

性質，在公訴人部份，應認檢察官之追訴權雖然帶有請求權之色彩，但本

質上在我國刑事訴訟制度偏向政策執行取向且檢察機關組織架構本身具

有行政機關特徵下，其代表國家行使追訴權毋寧是政府行政權力之展現，

立法者就此行政權力施以限制應與限制人民之訴訟權尚有不同，實不可將

兩者混為一談，而實際上我國刑法、刑訴法對於追訴權之限制規定所在多

有，其背後皆有相應之刑事政策作為基礎，站在節制/限制政府權力之角度

而言，自無不可在由追訴權衍生而來之上訴權加以限制之理。 

 

 

第三節 現行不對稱上訴之規範及運作 

    於 99 年 5 月刑事妥速審判法公佈施行後，於該法分別第 8 條、第 9

條對於符合一定要件之無罪判決，分別有禁止追訴方上訴以及上訴理由之

限制，對於被告之上訴權則無限制，在上訴之架構下呈現不對稱之結構，

該法施行至今已經五年，本節將透過此五年間實務判決之結果，檢討此二

條規定實務操作上之缺失，且透過適用之案件於無罪與有罪間翻轉之情形、

追訴方上訴理由之提出狀況，觀察追訴方是否有濫用其追訴權之情事。 

 

第一項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8 條 

                                                      
88

 起訴審查制度施行至今 14 年共有 39 件檢察官不服地方法院之駁回公訴裁定向高等法院抗告

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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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條解釋與學理討論： 

（一） 立法理由： 

「刑事訴訟法已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對於起

訴之案件，自訴人對於提起自訴之案件，均應負實質舉證責任。

若案件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六年，且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三次

以上，此時若第二審法院更審仍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或其

所為無罪之更審判決，如於更審前曾經同審級法院為二次以上之

無罪判決者（即連同最後一次更審判決在內，有三次以上為無罪

判決），則檢察官、自訴人歷經多次更審，仍無法將被告定罪，

若仍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就無罪判決一再上訴，被告因此必須承

受更多之焦慮及不安，有礙被告接受公正、合法、迅速審判之權，

與「無罪推定原則」相悖。且合理限制檢察官、自訴人之上訴權，

可使檢察官、自訴人積極落實實質舉證責任，爰於本條明定此項

無罪判決不得上訴於最高法院。」 

由立法理由可知本條規定之主要目的在於考量我國刑事訴

訟程序目前之訴訟構造為當事人進行主義，基於無罪推定原則之

實現，本即應課予追訴方較高之舉證責任，而若容許追訴方一再

上訴，將會造成被告之焦慮與不安，也有礙被告受到公正、合法

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 

（二） 法條要件及適用案件之類型： 

    本條係規定符合下列要件之判決：（1）自第一審繫屬日已逾

六年；（2）經最高法院第 3 次以上發回；（3）第二審法院維持第

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或第二審法院無罪之更審判決前，曾經同審級

法院為二次以上無罪判決，追訴方不得上訴於最高法院，相較於

同法第 9 條之效果為上訴理由之限制，本條係直接禁止追訴方上

訴。其案件類型可分為以下二種： 

（1）第一審為無罪判決，第二審法院維持該無罪判決（至少兩

次無罪）； 

（2）第二審法院更審判決無罪前，案件曾經同級法院作成二次

無罪判決。（至少三次無罪） 

（三） 規範妥適性檢討： 

    對於速審法第 8 條之立法，首要的批評是來自院檢體系之實

務界人士，法官與檢察官普遍認為第 8 條完全禁止檢察官上訴並

非妥適，其主要理由多在於我國司法實務上造成被告案件長年纏

訟之根源在於最高法院係以撤銷發回為原則，極少有自為判決之

案件，應係向法院課予案件速審速結之義務，而非反向限制檢察

官上訴，故應係以限制最高法院撤銷發回之次數方向修正89，片

                                                      
89

 吳巡龍，從美國制度檢視我國速審法限制上訴，台灣法學雜誌，第 216 期，2013 年 1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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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限制檢察官之上訴權，同時又未限制被告之上訴，將會導致被

告樂於長年纏訟、不斷上訴90，事實上反而與速審法之立法旨趣

相違。 

    就最高法院於上訴有理由時幾乎一概將案件撤銷發回至第

二審，導致第二審因此有肥大化之傾向，一直為人詬病，然這是

站在迅速結束審判程序使案件確定之角度觀察，限制檢察官上訴

權之法理在學說上也有論者認為與被告之速審權不具有相當關

聯，若從立法理由所指的貫徹無罪推定原則，那直接禁止檢察官

上訴之癥結就在於何時該讓無罪推定原則透過讓案件即早無罪

確定來澈底實現，則最高法院習慣性將案件撤銷發回導致訴訟延

宕就不會是反對限制檢察官上訴權之主要理由，至於被告會否因

為本條之規定就更樂於上訴，除無實證上之證據為佐證，事實上

能夠有機會上訴三審之案件就不會是得易科罰金之案件，此類案

件之被告之心理多係為避免入監執行，只要有機會通常都會選擇

上訴，乃人之常情，與此條立法之關聯恐仍需多加透過實證研究

加以證實。 

其他最為常見之批評在於為何侵害刑事被告受迅速審判權

利會導致減刑或限制追訴方上訴之結果，在本條最常見之批評即

在於「六年」期間之依據，據聞在立法過程中，此六年之來源僅

係立法委員間協商之結果91，並無確實之數據足資參照，即有論

者認為如此之立法即是在暗示立法者認為只要在法院間來回不

超過六年，就不會侵害被告之速審權92，亦有論者指出採用此標

準也會使其他如「案件繫屬第一審已逾七年且經最高法院第二次

發回」、「案件繫屬第一審已逾五年且經最高法院第四次發回」之

案件相較之下，檢察官仍得對此案件上訴，是否有不公平之疑慮？
93本條「年限」及「發回次數」之限制並無具體之理論及實證數

據為佐證，確實難以服人，而伴隨此類長期纏訟之案件，透過同

法第 9 條規定之適用將逐漸減少，將來應朝廢除之方向修正。 

二、 實務運作情形： 

（一） 自 99 年 5 月速審法施行後至今，適用本條經最高法院駁回、

高等法院（含各分院）諭知不得上訴案件共有 65 件，另外有 5

                                                                                                                                                        
62-71；刑事妥速審判法兩週年檢討學術研討會，吳巡龍、錢建榮之發言，台灣法學雜誌，第

217 期，2013 年 2 月，頁 130、136-137；林臻嫺，我國刑訴法第 401 條為何需要加入但書？，

台灣法學雜誌，第 203 期，2012 年 7 月，頁 1 以下。 
90

 張升星，程序扭曲與正義失衡---妥速審判法之實證觀點，台灣法學雜誌，第 216 期，2013 年

1 月，頁 72 以下。 
91

 詳參林俊益於中活民國憲法學會舉辦之「刑事妥速審判法座談會」中之發言，憲政時代季刊

36 卷 3 期，2011 年 1 月，頁 269。 
92

 李榮耕，簡評新制定之刑事妥速審判法，法學新論，第 40 期，2013 年 2 月，頁 42 以下。 
93

 張升星，「刑事妥速審判法」的立法商榷，台灣法學雜誌，第 143 期，2010 年 1 月，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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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顯然不合於本條之規定，然高等法院（含分院）仍於判決中諭

知不得上訴94，部份承辦之高檢署檢察官亦未上訴，案件即告確

定，但仍有經法院諭知不得上訴之案件，高檢署檢察官提起上訴，

最高法院於判決理由中明確說明原審法院該「不得上訴」之諭知

為違法無效。95另外尚有 7 件顯然不合於本條規定要件之刑事判

決，高等法院（含分院）於判決結尾引用本條規定，但並未說明

該案件何以需要引用本條規定。96多數案件除最高法院之判決外，

高等法院僅會籠統於判決結尾諭知不得上訴，卻不會說明案件係

如何符合速審法第 8 條之規定，將造成收受判決人（包含被告）

無法精確判斷案件是否確實有速審法第 8 條之適用，於判決理由

中說明法規之適用情形應為法官之義務，於此實務上確實有改進

之空間。 

（二） 另外適用本條之案件中，共有 37 件案件自繫屬第一審法院至

案件確定止耗時 10 年以下，其中推測繫屬約 6 年以上不滿 7 年

的案件有 5 件，全部案件中歷時最久之案件為台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矚債更（三）字第 1 號案件，即為眾所周知之蘇建和等三人

殺人案件，耗時約 21 年始因本條規定而告確定，由於速審法第

9 條之適用，將會連帶影響適用本條之案件逐年減少（蓋因若案

件符合第 9 條所規定之第一、二審均無罪但尚不合於本條之年限、

發回次數限制時，就會優先適用第 9 條，而第 9 條之上訴，目前

最高法院絕大多數都以駁回作結，故適用本條之案件自然會逐年

減少），趨勢如下表97： 

 適用速審法第 8 條之案件量 

99 年 6 件 

100 年 20 件 

101 年 9 件 

102 年 9 件 

103 年 13 件 

104 年 7 件 

105 年 

（統計至 105
1 件 

                                                      
94

 參本文附件一「不合於速審法第 8 條規定，仍經法院諭知不得上訴之案件」 
95

 原審判決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1 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25 號刑事判決，按經上訴最高

法院後，經最高法院以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字第 945 號刑事判決駁回，然於判決理由中明確

宣示本件無速審法第 8 條之適用。 
96

 分別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0 年度上重訴字第 6 號刑事判決、100 年度選上訴字第 9 號刑

事判決、100 年度上訴字第 859 號刑事判決、100 年度上訴字第 1823 號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

院花蓮分院 99 年度上更（一）字第 20 號刑事判決、99 年度上更（二）字第 35 號刑事判決以

及 99 年度上字第 179 號刑事判決。 
97

 詳參本文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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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3 日） 

（三） 從適用本條案件之無罪翻轉情形觀察如下：98 

1、 第一審判決無罪之案件有 35件，其中第一審判決無罪後，

一直到案件確定均判決無罪之案件有 17 件，第一審判決

無罪後，曾經發生判決翻轉之案件有 18 件。一直到案件

確定只翻轉過一次之案件有 5 件，其中第二審判決有罪之

案件只有 1 件，第一審判決判決無罪後，一直到案件確定

只翻轉過 2 次之案件有 8 件。 

2、 第一審判決有罪之案件有 30 件。而第一審判決有罪後，

一直到案件確定均判決無罪之案件有 5 件。第一審判決有

罪後，一直到案件確定前只判過一次有罪之案件有 13件，

其中第一二審判有罪而更審均判無罪之案件有 10 件。 

3、 曾經發生判決翻轉之 48 件中，第一審判決有罪者為 28

件。 

4、 適用本條之案件中，案由為貪污治罪條例、瀆職者共 37

件，案由偽造文書者共 5 件，此二者為最大宗。 

由以上統計資料可知，第一審若判決無罪，則該案件於之

後之審級發生翻轉之機率為 51.42%，而第一審無罪判決遭第二

審推翻者僅有 1 件，佔全部第一審無罪翻轉案件之 5.55%，第一

審無罪判決之案件中，直到案件確定只發生過 2 次以下翻轉之案

件為 13 件，佔第一審無罪判決翻轉案件之 72.22%，相較第一審

有罪判決之案件，於後續審級發生翻轉之機率為 58.33%，第一

審有罪判決遭第二審推翻者有 10 件，佔全部一審有罪判決翻轉

案件之 35.71%，此類案件中有 5 件是後續更審均維持第二審判

決，佔全部一審有罪判決翻轉案件之 17.85%，可以推測至少在

適用本條之案件中，第一審無罪判決在我國實務上的維持率是比

第一審有罪判決來得高，也就是說第一審法院在判決無罪之心證

會較判決有罪來得嚴格，在無罪推定之原則之下，如此現象是否

合理，實值吾人深思，但至少可以得到在纏訟多年、多次更審而

符合速審法第 8 條規定之案件中，第一審無罪判決之正確率高於

有罪判決之結論。 

更值得思考的是適用本條之 65 件中有 17 件是至少自第一

審至更三審經歷過五次無罪之案件，公訴人對於歷審均為無罪判

決之案件多數爭執者乃法律構成要件之解釋，對於被告是否有何

等行為是較少有爭議的，此由適用本條案件之案由大多數為貪污

治罪條例等可以看出端倪，此類案件之法律見解多有歧異，是可

                                                      
98

 以下各項統計除第一審有罪或無罪之判決案件外，均僅已由歷審判決可觀查出完整有罪或無

罪脈絡者為主，其中脈絡不全者有 6 件。各案件翻轉情形已詳細整理於本文附件一，可對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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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推論在多年纏訟之案件中，因為犯罪事實行為之有無為主要

爭點者其實相對來說是少數，而犯罪事實行為之有無在多次更審

後已經模糊不清，在第一審判決有罪但至少最後 2 次更審都判無

罪之案件為 21 件，佔第一審有罪判決之 70%，可以看出事實之

調查在事隔多年以後已經無法得到真實之結果，最後法院都會選

擇以無罪判決作結，至於是否因為本條之施行，誘發第二審法院

傾向作成無罪判決以合致本條規定，進而使案件確定，尚待司法

院統合速審法施行前符合本條規定之案件其更審判決之結果後

始有確實之數據為佐證，但從無罪推定原則觀之，案件經過多年

反覆審理後，事實之調查顯然窒礙難行，尤其試用本條之案件均

經過數次無罪、有罪之翻轉，應受該原則之保障，且案件上訴理

由多是法律解釋之爭議，按罪疑唯輕原則，在法律解釋上若有使

被告獲無罪判決之空間，更審法院作成無罪判決，即可謂妥適。 

 

第二項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 條 

一、 法條解釋與學理討論： 

（一）立法理由： 

刑事訴訟法已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對於起

訴之案件，自訴人對於提起自訴之案件，均應負實質舉證責任。

案件於第一審判決無罪，第二審法院仍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

決，若仍允許檢察官或自訴人就無罪判決一再上訴，被告因此

必須承受更多之焦慮及不安，有礙被告接受公正、合法、迅速

審判之權，因此合理限制檢察官、自訴人之上訴權，使其等於

上開情形下，提起上訴之理由以落實嚴格法律審之理由為限，

可使檢察官、自訴人更積極落實實質舉證責任，爰明定於第二

審法院(包含更審法院)維持一審無罪判決之情形下，提起上訴

(包含檢察官、自訴人提起上訴)之理由，限於本條第一項各款

嚴格法律審之理由。 

從而可以看出在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法院無罪判決之

案件中，容許追訴方上訴之目的並不在於給予追訴方尋求救濟

之機會其目的應在於糾正下級法院之違誤並統一法令之解釋。 

（二）法律要件及適用之案件類型： 

速審法第 9 條係規定除有同法第 8 條之情形外，就第二審

法院維持第一審法院之無罪判決提起上訴者，應受上訴理由之

限制99，據其要件可知其適用之案件類型應為：非屬第八條適用

                                                      
99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 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

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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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件，包含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尚未逾六年、第一審判決無罪、

第二審判決有罪，更一審判決無罪，而尚未符合更審三次以上

之案件，以及第一審、第二審均判決無罪之案件等。 

另最高法院就第二審法院係以程序不合法判決駁回上訴之

案件，認為因為經第二審實體審理，故不屬於本條所規定之「維

持第一審所為之無罪判決」，因而不適用本條規定。100 

（三） 法定上訴理由之限制及最高法院對於第 9 條第 2 項所持之見

解： 

對於符合本條要件之無罪判決，追訴方僅得以下列事由

提起上訴：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以及判決違背判例。而於第三審法院若認為所適用之法令有牴

觸憲法之情形時，則應依司法院釋字第 371 號解釋意旨，裁定

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101 

而依第 9 條第 2 項規定，若非屬本條第一項法定之上訴事

由，最高法院不得依職權審查原審判決有無違背法令，而撤銷

發回，據立法理由所指此乃因刑事訴訟法第 377條至第 379條、

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與本條第 1 項所示之嚴格法律審精神不

符，因而不予適用，然值得一提的是最高法院將本項規定擴張

適用至同條第 1 項各款上訴理由，明確將刑訴法第 377 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相關之司法院解釋、判例排除在本條所得

主張之上訴理由之外102 

（四） 規範妥適性檢討： 

    在學說討論上，多數對於本條之規定係採較負面之評價，

茲分述如下： 

本條規定之立法理由雖明確指出係從無罪推定原則出發，

論者認為係屬對無罪推定原則之誤解，自各國際公約之規定觀

之，可知無罪推定原則係適用於被告經判決有罪前，若被告已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

理，不適用之。」 
100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6415 號刑事判決、101 年度台上字第 2114 號刑事判決、101 年

度台上字第 4891 號刑事判決以及 104 年度台上字第 3481 號刑事判決均屬是例。 
101

 本條立法理由第二點可資參照。 
102

 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782 號刑事判決：「同條第二項並明定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

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故所謂判決

違背司法院解釋或判例，自不包括違背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及第三百

九十三條第一款有關之司法院解釋、判例。」此見解以為最高法院目前之絕對多數見解，於適

用本條之案件中，絕大多數均係因此見解而遭駁回上訴，詳參本文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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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決有罪，自應停止無罪推定原則之適用。103 然而本條之規

定所適用之案件係至少在第一審應為無罪判決之案件，則前述

之理論是否足以作為廢止本條規定之理由自非無疑。 

另就立法意旨中指出本條之規定亦包含對被告速審權之

保障，亦有論者認為於聯邦刑事訴訟制度中之速審（speedy trial），

係指使被告迅速接受第一審審判之謂，而與本條所規定之第三

審上訴有本質上極大之差異，聯邦最高法院至今就被告是否有

迅速上訴之權利仍未表示意見，而觀諸本條之適用要件與「時

間」、「合理審判時間受審判」毫無關連，本質上應與速審權無

關104，然而縱使將被告接受迅速審判之權利排除於本條立法基

礎之外，亦非當然可謂本條限制追訴方上訴權有何不當之處。 

本條規定之嚴格法律審在我國目前刑事審判第二審仍為

事實審之前提下，將會造成當事人無從就第二審之違法判決請

求救濟，本條第 1 項所列之各項上訴事由，均有其窒礙難行之

處： 

1、 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有論者認為無罪判決內宣示所適用之法令多數為刑訴

法第 301 條第 1 項、第 154 條第 2 項，本無牴觸憲法之餘地
105，然從實務操作之結果觀察，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

法為由上訴者目前僅有 2 件（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989 號案件、101 年度台上字第 6343 號案件），最高法院並

未以原判決適用刑訴法第 301 條第 1 項、第 154 條第 2 項之

規定並未牴觸憲法為由駁回106，本款所指之判決所適用之法

令核其立法意旨應非指訴訟法就無罪判決所為之規定。 

我國目前第二審仍採取覆審制，最高法院長年以來之

職權均為審查第二審判決是否違法，驟然於下級審制度未

改革之際，即突然將違憲審查納入上級審之職權，在整體

訴訟架構上未免失衡。且由最高法院審查本款上訴理由，

體制上似又將最高法院置於違憲審查機關之地位，若最高

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按前揭所述應依司法院釋字第 371

號解釋，裁定停止訴訟並聲請釋憲，但若司法院大法官作

成解釋認為並無違憲時，最高法院似又僅得依該解釋之意

旨駁回上訴，形成最高法院認為有理由卻又必須駁回上訴

                                                      
103

 吳巡龍，前揭註 89，頁 63。 
104

 朱富美，《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 條施行週年現況與檢討-由判決統計論立法政策得失》，刑事妥

速審判兩週年檢討學術研討會，〈台灣法學雜誌〉，第 216 期，2013 年 1 月，頁 118-119。 
105

 楊雲驊，《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 條「嚴格限制上訴」之評析與改革建議》，刑事妥速審判兩週

年檢討學術研討會，〈台灣法學雜誌〉，第 216 期，2013 年 1 月，頁 98-101。 
106

 詳參本文附件二第 230 則、第 252 則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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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窘境107，實務上雖尚未發生，但此乃本項規定適用下極有

可能發生之結果。 

另外本款事由係規定「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然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並未牴觸憲法，係判決本身適用、

解釋法律之結果牴觸憲法，似乎就無法作為上訴之理由，

於司法院目前最新之上訴審修正擬議條文即將第三審之上

訴理由之一修正為「判決牴觸憲法或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

法者」，可作為刑訴法本身修正前，本款事由修正之方向。 

又第 9條第 1項第 1款之規定僅限於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牴觸憲法，卻就原判決或其訴訟程序本身違反憲法之規定，

當事人得否聲請第三審上訴並未予以明定，不免產生適用

上之疑義，基於糾正個案判決或訴訟程序違憲之必要性、

與同項第 2 款及第 3 款之間之衡平，應將原審判決或其訴

訟程序本身違反憲法規定納入上訴事由中。108 

2、 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關於本款規定主要之批評在於第九條第一項將判決僅

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上訴事由中排除，卻容許以違反解釋法

律之司法院解釋上訴第三審，造成司法院解釋之位階優於

法令，令人費解109 惟自限縮上訴事由之嚴格法律審觀點出

發，將上訴事由限制於判決違反具有統一法令解釋、拘束

全國各機關及人民效力之司法院解釋，與將判決單純違背

法令之情形排除於上訴事由之外並非當然有矛盾之處，蓋

法令之解釋為個人之意見表達，自須有同一之標準及解釋

作為法院判決之依歸，自無因本款規定而使司法院解釋有

優於法令之情形。 

3、 判決違背判例： 

首先批評者仍認為本款之規定係將判例置於高於法律

之位階，就法官個案審判而言，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釋

字第 216 號、530 號解釋以及第 687 號解釋李震山大法官之

部份不同意見書見解均指出法官必須依法獨立審判，判例

僅係供其參考，並不受判例之拘束，若執意將上訴事由限

制為判決違背判例始得向第三審提起上訴，將會導致法官

實質上喪失獨立審判之精神及空間，甚而在重要判例遭廢

止後，會發生當事人無從就重大違法之判決上訴請求救濟

                                                      
107

 楊雲驊，前揭註 92，頁 101。 
108

 陳運財，《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九條限制上訴第三審事由之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209 期，

2012 年 10 月，頁 67。就審判程序違背憲法規定，卻無法依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向第三審

提起上訴之質疑，亦為其他學者所認同。楊雲驊，同前註，頁 107。 
109

 楊雲驊，前揭註 105，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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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窘境，進而有最高法院藉由選擇判例造法之虞。110 

然如同將上訴理由限制為違背司法院解釋，判例係最

高法院就具體個案之判決中因有關法令之重要事項有統一

見解之必要而作成，故判決違背判例者，直接列為最高法

院審查之事項，以收統一解釋法令之目的，並無不當。111 

再從最高法院所著判例中包含抽象之法令原則性解釋，

也有個案作成具體結論者，就後者引用之情形觀之，最高

法院就相同之法令均選取多則不同之判決見解作為判例，

亦即判例之引用並非僅以要旨相同即可援引，最高法院於

審查控方以判決違反判例為上訴事由時，仍然將判例之原

因事實與本案事實加以比較，於原因事實相近者，始就該

判決有否違背控方所提出之判例加以審查，蓋法律之解釋

本為多元，最高法院既負有統一法令解釋之重要功能，將

上訴之事由限於違反已統一之法令解釋，自有貫徹實踐此

一功能之效果。 

另外就判決違背判例之時點，由於本款並未明確規定，

就上訴事由所援引之判例於上訴前遭廢棄、廢止，或於上

訴審審查中，發現有變更原判例之必要時，應如何進行審

理程序以及如何作成判決，在現行實務運作上似仍有加以

具體並制度化之需要。112 

二、 最高法院適用本條規定之運作情況： 

（一） 於速審法施行至今共有 399 件上訴案件係於速審法施行後使

開始上訴期間本應適用本條規定113，扣除第二審未經實體審理因

而不適用本條規定之案件後，共有 395 件適用本條規定。 

（二） 最高法院認上訴為有理由，予以撤銷發回之案件114分別為：101

年度台上字第 879 號、101 年度台上字第 950 號、101 年度台上字

第 5534 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 3142 號、104 年度台上字第 3242 號。 

    以上經撤銷發回之案件，其上訴理由分別為主張原判決違反

實體偽造文書構成要件、實體共同正犯參與程度、違反民法公同

共有、委任契約之判例、證人證述憑信性、刑訴法第 155 條、第

122 條、第 128 條之相關判例。115 

（三） 除上述經撤銷發回之案件外，其餘 390 件均經最高法院以「上

                                                      
110

 楊雲驊，前揭註 105，頁 102-108。 
111

 陳運財，前揭註 108，頁 68。 
112

 陳運財，同前註，頁 69。 
113

 統計至 105 年 5 月 12 日，最新判決日期為 105 年 4 月 13 日，詳參本文附件二。 
114

 於速審法施行後，適用本條案件經撤銷發回者有 7 件，然其中有 101 年度台上字第 639 號、

867 號就適用本條部份經最高法院認為無理由，僅係因與其他部份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故一

併發回。 
115

 詳參本文附件二第 31 則、第 101 則、第 270 則、第 350 則及第 351 則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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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按刑訴法第 395 條之規定，第三審法院認為上訴有刑訴法第

384 條之情形者（即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以判決駁回之，

最高法院一貫之作法即為一旦認定上訴理由所主張者乃重複事實

之爭執或者認為上訴理由並未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

事，就會以本條之規定判決駁回上訴，然在「上訴理由是否具體

指摘」之認定，其標準非常嚴格，幾乎是一旦認定上訴有提出具

體之理由，即會以撤銷原判決並發回更審，也就是說刑訴法第 396

條之規定在實務上罕有適用。 

    但在速審法第 9 條嚴格限制上訴理由後，如此之作法卻會將

上訴理由根本不合法定要求之案件（即上訴理由並未主張任何憲

法、解釋與判例）與主張原判決有適用法令牴觸憲法、違背解釋

或判例之案件混為一談，應認為上訴理由有提出具體之憲法依據、

解釋或判例時，上訴即已合乎法定程式，則原判決是否有違背憲

法、解釋或判例，應為其上訴實體上有無理由，然最高法院卻將

本條之程序要件擴張解釋為「要求原判決必須有違背憲法、解釋

或判例」，似有未恰。 

    事實上最高法院如此之見解，在其操作下也發生過極為不合

理之情形，例如 101 年台上字第 4507 號案件，上訴理由所主張之

判例有實體偽造文書要件、刑訴法第 155 條、第 157 條之判例，

判決理由認為檢察官之上訴合乎法律要件，但是因為原判決沒有

違背判例，所以還是依照刑訴法第395條上訴不合法律程式駁回，

造成判決理由與判決主文所適用之法條間的矛盾。116 

（四） 因最高法院將本條第 2 項之規定擴張解釋適用至本條第 1 項

後，認為上訴理由所主張之判例係遭同條第 2 項排除之判例，因

而予以駁回： 

此類案件共有 77 件，佔適用本條規定經駁回案件約 19.7%，

扣除上訴理由完全未提出任何憲法、解釋或判例之案件 152件後，

此類案件佔所有案件約 32.4%，其比例不可謂不高，造成原本已

極為嚴格之上訴門檻更形嚴峻，此為最高法院此見解之弊端之

一。 

    但是比其前述弊端而言，更可能令上訴人於依本條規定提起

上訴時無所適從之問題在於：最高法院於判斷上訴理由所主張之

判例是否屬於第 377 至第 379 條之判例時，其標準浮動不一，其

中以刑訴法第 155 條與第 378 條間之區辨，可謂毫無標準，最高

法院係以其選輯之「判例彙編」作為辨別依歸，然同一則判例有

可能會牽涉到複數條文，以刑訴法第 155 條、第 378 條為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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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照本文附件二第 294 則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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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某些判決會認為判例屬於第 155 條，大部分則會為了以程

序判決駁回而認定屬於第 378 條，一旦被認為屬於第 378 條之判

例，就不會再被實質審查，事實上確實對上訴人之權利造成即大

侵害。 

    以 101 年度台上字第 950 號判決為例117，該案件係經最高法院

認為上訴有理由而撤銷發回，且最高法院並未在判決理由中認定

上訴理由所主張之判例有屬於刑訴法第 378 條或第 379 條應予排

除之情形，似可認該案上訴理由中所提出之判例118係經最高法院

認可作為合法上訴理由之判例， 然而相同的判例卻被最高法院來

回於第 155 條、第 378 條翻轉，有些案件足以進入實質審查，有

些案件一開始就被拒於門外： 

 第 378 條、第 379 條 第 155 條 

26 渝上字第 8 號 26 件 6 件 

30 上字第 128 號 6 件 7 件 

31 上字第 1312 號 

18 件認為屬於第 378

條、2 件認為屬於第

370 條第 10 款 

6 件 

76台上字第 4986號 7 件 7 件 

涉及證據法則之判例在不同個案中有時合法、有時不

合法的情形，在 395 則判決中屢見不鮮，例如 53 年度台上

字第 2067號判例119，有 24件判決認為屬於第 378條之判例，

所以被排除在地 9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判例範圍，但同時也

                                                      
117

 請參照本文附件二第 350 則判決。 
118

 分別為 26 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證據力之強弱，法院固有自由判斷之權，惟判斷證

據力如與經驗法則有違，即屬判決適用法則不當，自足為上訴之理由。」、30 年度上字第 128

號刑事判例：「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所謂證據，係指直接間接足以證明犯罪行為之一切

證人、證物而言。」、31 年度上字第 1312 號刑事判例：「法院依自由心證為證據判斷時，不

得違背經驗法則，所謂經驗法則，係指吾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所得之定則，並非個人主觀上

之推測。」、74 年度台上字第 1599 號刑事判例：「告訴人、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

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

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告訴人之

指陳，難免故予誇大，證人之證言，有時亦有予渲染之可能；然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

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76 年度台上字第 4986 號刑事判例：「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

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

法。」 
119

 53 年度台上字第 2067 號刑事判例：「證據之證明力如何，雖屬於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職權，

而其所為判斷，仍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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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1 件判決認為屬於第 155 條之判例，因此案件被最高法

院實質審查，主張前述判例的案件中，多數案件是在 101

年度台上字第 950 號判決後上訴的，前述判例在那之後才

開始較頻繁地出現，可以推測是因為有了上訴成功之前例，

所以後繼者認為這些判例是最高法院認可至少上訴程式合

法的判例，但最高法院反覆之態度，毋寧是侵害了上訴人

上訴之權利。 

目前最高法院幾乎已經對於經認定屬於刑訴法第 377

調至第 379 條之判例、解釋應排除於速審法第 9 條第 1 項

之範圍達成共識，但仍有部份判決作不同處理，例如法院

應調查證據之範圍，一般而言會認為是屬於指摘原判決有

刑訴法第379條第10項之違誤，依照最高法院之主流見解，

原判決違背此類判例不得作為上訴理由，但 103 年度台上

字第 1437 號、101 年度台上字第 2074 號案件120卻並未以此

理由駁回上訴，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在法律文義以外自行衍

生之見解不但使上訴人對於如何始能合法上訴無所適從，

其法院內部本身也是各庭有各庭之作法。 

除了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對判例之判斷反覆之外，

395 則判決中更出現有雖然認為上訴理由主張之判例不屬

於刑訴法第 378 條、第 379 條之判例，但是上訴理由主張

該判例之目的係在於主張原判決有第 378 條、第 379 條之

違誤，故認為仍然應適用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予以駁回121，如

此之判決可謂意在根本杜絕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有第 378 條

及第 379 條違背法令之可能，然按本條之立法理由根本沒

有要將此二條文之判例排除在外之意思122，最高法院先係超

出文意可得之範圍，而後更連只要上訴理由主張背後之目

的是要主張原判決違法都排除在外，不啻係透過判決自行

造法，如此見解之下，除非原判決有違背實體法判例或解

釋之情形，就算有違背訴訟法基本原則、法理，上訴審也

都無從糾正，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程序法之規定，難謂妥適。 

（五）最高法院另於審判時將刑訴法第 380 條之規定列為適用本

條上訴之案件，亦即要求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必須足以

                                                      
120

 請參照本文附件二第 130 則及第 341 則判決。 
121

 105 年度台上字第 580 號刑事判決、104 年度台上字第 1930 號刑事判決、103 年度台上字第

1943 號、103 年度台上字第 1427 號刑事判決，請參照本文附件二第 7 則、第 49 則、第 120 則

以及第 131 則判決。 
122

 本條立法理由第 4 點僅表示因為本條第 1 項規定上訴理由限於判決有適用法令牴觸憲法、違

背司法院解釋以及違背判例，故原本通常程序第三審上訴理由即不再適用，並無排除判例之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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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搖原判決123，最高法院對此之態度係來自其身為我國第三

審之一貫態度，認為上訴於第三審之案件應以其上訴所指

摘之事項足以影響原判決之結果為限，但是如此之態度呈

現於實際判決，就如同前述均是以堪稱例稿之判決理由，

從程序事項上予以駁回，造成一定數量之下級審法院所作

成之錯誤判決不會被糾正，對此亦有論者認為此時最高法

院並不允當。124 

    從而如果回到速審法第 9 條其立法之主要目的係糾正下級審

法院之違誤並且統一法令解釋，則最高法院前述之主流見解恰恰

背道而馳，首先將實務上佔最多數之刑訴法第 378 條、第 379 條

違誤排除在審查範圍之外，其次透過判決極度限縮合法之上訴理

由範圍，將絕大多數案件以刑訴法第 395 條之例稿理由駁回（佔

全部形式上應合於本條要件之案件之 97.9%），諸多案件自始未經

最高法院實質審查，諒非立法者之原意，且在最高法院如此操作

之下，將會導致此類案件之第三審上訴門檻顯高於現行之非常上

訴制度，二者之落差將會越來越大。125     

三、 追訴方之上訴運作情形： 

（一） 上訴理由之分佈： 

1、 以速審法第 9 條規定以外之事由上訴第三審者共有 152

件。 

2、 依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事由上訴者共有 2 件126，然此二件

上訴理由均非指摘原判決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而是判決

本身牴觸憲法。 

3、 依第 9 條第 1 項第 2 款事由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上訴者共

15 件，其中 14 件係以大法官解釋作為上訴理由。 

4、 依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事由上訴之案件分佈如下： 

（1） 以原判決違背刑訴法第 378條相關判例為由上訴者共 71

件，佔依第 9 條規定上訴案件之 29.2%。 

（2） 以原判決違背刑訴法第 379 條第 10 款相關判例為由上

訴者共 60 件，佔依第 9 條規定上訴案件之 24.7%。 

（3） 以原判決違背刑訴法第 379 條第 14 款相關判例為由上

訴者共 23 件，佔依第 9 條規定上訴案件之 9.4%。 

（4） 以原判決違背刑訴法第155條相關判例上訴者共81件，

佔依第 9 條規定上訴案件之 33.3%。 

                                                      
123

 例如 103 年度台上字第 4521 號案件，參照本文附件二第 82 則判決。 
124

 陳運財，前揭註 108，頁 70。 
125

 陳運財，同前註，頁 73。 
126

 同前揭註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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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於最高法院透過判決再行嚴格限縮追訴方得依本條上訴之

判例、解釋，致使上訴成功率僅有 1.3%，單就上訴之案件數量，

可以推測出追訴方對於第二審維持第一審無罪判決之案件上訴

之數量也相應逐年驅緩。127 

 依速審法第 9條上訴之案件量 

100 年 38 

101 年 117 

102 年 83 

103 年 81 

104 年 64 

105 年 

（統計至 105

年 4 月 13 日） 

16 

從追訴方上訴理由分佈情形觀之，以原判決違背判例為由上

訴之案件佔適用本條案件之大宗，其中又以判決違背證據法則

（第 378 條之判例大多也係意在闡述證據法則）為最大宗，然如

前所述，此類判例在最高法院目前之操作下是否得作為上訴之理

由搖擺不定，最高法院確實壓縮了追訴方極大的上訴空間。然而

值得觀察的是即使在速審法已經將上訴事由作一定程度之限縮，

仍有 38.5%之案件，追訴方無視速審法之規定，仍舊以判決違背

法令等刑訴法通常程序第三審之上訴事由規定上訴。 

四、 高檢署對於本條規定之意見128： 

公訴人於本條施行後是面臨上訴理由急劇限縮衝擊之最主要對象，

各高檢署之檢察官對於本條規定多認為其要件限制過於嚴格，應加以

修正。 

站在公訴人之立場，多認為就審判之遲滯而言，於現行實務上主

要應歸咎於最高法院依刑訴法第 379 條第 10 款之規定，過度介入事實

調查，導致案件多次來回於更審法院與最高法院之間129，造成訴訟程序

持續多年無法確定，而致被告處於長期之焦慮而身心俱疲，甚而提高

冤假錯案之機率，然速審法卻忽視最高法院延滯訴訟之現實，片面限

制控方之上訴權，甚至於立法後，最高法院進而就法定之上訴事由再

                                                      
127

 惟因單純靠司法院之法學資料庫查詢結果追蹤每年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法院無罪判決之數

量人力成本耗費過鉅，無法精確計算比例，但 104 年之上訴案件相較 101 年減少了將近半數，

應可認上訴之案件量確實逐年減少之結論應非無據。 
128

 此處之意見均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不對稱上訴之研究」中進行之問

卷調查結果（計畫編號：NSC 100-2410-H-029-023-MY2，執行期間：100 年 8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執行人：陳運財、李永瑞、侯珮琪），該問卷調查以各高檢署之檢察官為調查對象，

本次發放問卷 149 份，有效回收份數 78 份，回收率為 52.34%。以及 102 年 6 月 28 日於東海大

學舉行之「刑事妥速審判法限制第三審上訴實務運作檢討座談會」會間座談紀錄。 
129

 吳巡龍，前揭註 89，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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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限縮之解釋排除本條第 2 項相關之司法院解釋及判例，多數受訪檢

察官（69.2%）認為並非妥適，其中理由即在於認為最高法院並未就排

出相關判例適用提出充分之說理及法源依據（72.2%）以及該解釋過度

限縮控方之上訴權，可能造成當事人對於當然違背法令及判例之判決

無法上訴請求救濟（64.8%）。 

在該次問卷調查中，曾經詢問受訪之檢察官就相同類型案件之捨

棄上訴率及上訴後遭駁回之機率，與本條施行後受訪之高檢署檢察官

之捨棄上訴率及上訴駁回率，可看出在本條施行前即有一定比例之檢

察官會捨棄兩個審級均為無罪案件之上訴，尤其比符合速審法第 8 條

要件之案件量少上許多，在受訪檢察官針對兩個審級均無罪案件上訴

之人數事實上是少數，而有此經驗之受訪檢察官，在施行前此類案件

之發回率在 40％。130 

而在速審法施行後，75.6%之受訪檢察官曾經選擇捨棄第一、二審

均無罪案件之上訴，比施行前之 74.6%為高131，可見原本檢察官對此類

案件之心態原本已經較為保守，加上最高法院見解之催化，確實越來

越少檢察官會就此類案件上訴，與前述案件統計之趨勢相符。 

另外就原審判決本身或訴訟程序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大多數受

訪檢察官（82.1%）亦認為應屬可上訴第三審之事由，以上之修正建議

方向於學界與實務界均獲多數認同，應認實具參考價值。132其他意見諸

如認為若要達成妥速審判之目的，應係另訂審判期程之規定，而非一

味限制控方之上訴權，且第二審採行覆審制始為訴訟延滯之原因，應

係先就第二審加以改革，在此之前，過度限縮檢察官之上訴權，會導

致法院之判決無法獲得有效監督等並非無見。133 

 

 

第四節 小結 

我國目前在通常救濟程序中，未來似將朝向第二審改採事後審、第三

審改採嚴格法律審之方向修正，但對於此修正方向是否一併適用於被告與

追訴方，論者間非無歧見，站在辯護人之立場多會主張被告與追訴方（通

常為公訴人）間資源明顯差距甚大，加之我國目前刑事訴訟制度仍賦予偵

查中檢察官一定之強制處分權，以及卷證併送制度，則公訴人以其挾有國

家之豐沛資源及顯較絕大多數被告深厚之法律專業，而我國實務上第一審

法院確實在作成無罪判決時會採取較嚴格之態度，倘在第二審就同時使被

                                                      
130

 陳運財、李永瑞、侯珮琪，前揭註 128，頁 58 
131

 陳運財、李永瑞、侯珮琪，同前註。 
132

 陳運財、李永瑞、侯珮琪，前揭註 128，頁 57。 
133

 陳運財、李永瑞、侯珮琪，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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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亦受法律審之上訴理由限制，認為對被告不公平並非全然無據，而妥速

審判法之施行後，也明確宣示在無罪判決上，採取對被告較為有利之刑事

政策，若單純以「公平」、「平等」為由，主張不可片面限制檢察官之上訴

權，似乎說理上並不合理，蓋公訴人以國家資源追訴個人時，其公權力之

行使本就與被告訴訟權利立於不平等之地位，只在上訴權上追求平等，難

以服人。 

除了通常救濟程序中對於無罪判決有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規定外，在

非常救濟程序中，也明顯係朝有利被告之方向修正，可以得知我國立法者

之刑事政策走向一直在朝限制追訴方之追訴權前進，透過速審法第 8 條、

第 9 條之施行，可以觀察出（一）纏訟多年之案件中，第一審有罪之案件

其翻轉率較第一審無罪之案件為高，自第一審至案件確定均為無罪之案件

佔適用速審法第 8 條案件一定比例（事實上應有其他自始均為無罪只是尚

不合於「六年」及「最高法院發回第三次以上」要件之案件），甚至有不

少案件是全部審級中僅有一次有罪判決，此類案件翻轉可能性低，而公訴

人卻一再上訴爭執法律上爭點，使被告因案件無法確定持續承受訴訟之痛

苦，難謂其權力之行使為妥適；（二）即使法律已經明確規定上訴第三審

理由之限制，仍有許多案件公訴人無視法律之規定濫行上訴，其明知上訴

必定不合於法律上之程式，也無法提出合於法律規定之上訴理由，卻仍堅

持上訴使案件無法於第二審判決後早日確定，按速審法第 9 條之立法目的

即在於設置上訴之門檻，使案件能因此門檻而早日確定，公訴人如此之作

法顯然與法相違，而有濫用其追訴權之虞。 

再從公訴人之追訴權本質觀之，國家訴追之目的在於其刑罰權之實現，

是公訴人其權力之行使實係國家刑事政策之執行，與一般私人訴追顯然不

同，既然國家之刑事政策一直朝有利被告方向前進，且實務上確實有公訴

人就無罪案件無理由窮追猛打之情形，衡量被告之資源、法律專業均遠弱

於公訴人，且刑事被告相較於公訴人於訴訟中所承受者多數乃到庭義務對

生活造成不便、人身自由遭羈束之可能、應訴之成本以及對於判決結果之

焦慮，以上種種不利益應納入國家刑事政策之考量134，且站在國家公權力

行使應受限制之立場，將無罪推定原則前置於通常救濟程序中予以貫徹，

使第一審之無罪判決能夠有別於第一審有罪判決之特殊重量，且讓案件不

致因多次更審而陷於曖昧不清之狀態，增加被告有罪之風險，而公訴人於

實務操作上對於無罪之案件確實有濫用其追訴權上訴之情形，自立法面片

面限制其上訴權，亦應認合於憲法對於人民生命、身體、自由及財產之保

障。 

但是令人憂心的是法院在適用目前速審法之規定時，經常出現立法者

所未預期之現象，包含（一）濫行於不適用速審法第 8 條之案件中諭知依

                                                      
134

 關於國家應盡力避免刑事被告於刑事程序中程序不必要之不利益，將於本文第三章中另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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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審法之規定不得上訴；（二）超出文義解釋所得之範圍，過度擴大速審

法第 9 條第 2 項之適用範圍，增加目前事實審違法判決逃避上級審糾正之

可能性，可以說實質上完全堵上了第一審、第二審無罪判決案件之上訴可

能性，也確實減少了追訴方就此類案件上訴之數量，雖然有利於被告，但

並非此制度之原意，且最高法院對於速審法第 9 條之適用反覆不定常有矛

盾，也會造成追訴方無所適從，在目前我國第二審仍採行覆審制之現實下，

並不適宜。 

 

 

 

 
 

 

 

 

 

 

 

 

 

 

 

 

 

 

 

 

 

 

 

 

 

 

 

 

 

 

 



 

43 
 

第三章 不對稱上訴制度之內涵及理論基礎 

 

本章先於第一節就美國聯邦刑事訴訟之上訴制度及對檢察官上訴權

之限制加以概略介紹後，在第二節就「雙重危險」與「一事不再理」之理

論內涵加以討論，輔以刑事訴訟法上之基本原理原則綜合就限制檢察官之

上訴權於我國之適法性與可行性加以分析。 

第一節 美國（聯邦）不對稱上訴制度之簡介 

第一項  聯邦上訴制度簡介 

於聯邦之刑事訴訟制度中，就第一審法院所為之判決及裁定，程序當

事人可對之提出覆核之救濟，故於討論美國法上之上訴（appeal）概念上

包含了我國法之「上訴」與「抗告」，其中就第一審所為判決上訴部份，

可分為直接上訴（direct appeal）與間接救濟（collateral remedy），前者係指

當事人直接就對其不利之裁決向上訴法院或州最高法院（或聯邦最高法院）

上訴，後者係指在被告於管轄之州最高法院窮盡救濟途徑仍然無法回復其

憲法上權利時，可向聯邦法院請求作成令狀來救濟（review by writ），例如

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聯邦最高法院若認上訴人之上訴有可審酌或

有法令上解釋之必要性，就會對聲請人發出移審令（writ of certiorari）。由

於美國係採聯邦與各州之二元管轄體系，故各州之上訴制度與聯邦上訴制

度不盡相同，以下僅就聯邦上訴制度中與各州上訴制度原則上相通之基本

架構及規定加以介紹。 

一、 聯邦上訴制度下之上訴權與許可上訴制： 

（一） 上訴權並非憲法上權利： 

在刑事制度上，除了各州之訴訟程序規定外，直到 1879 年聯

邦才立法授權巡迴法庭有審查下級審之權力，在 1889 年立法賦予

聯邦最高法院有藉由令狀（writ）作為間接上訴之方式給予當事人

救濟之機會。 

但是對於當事人就原判決聲明不服請求救濟之權利之性質，

聯邦最高法院在Mckane v. Durston
135
案中認為就有罪判決上訴並非

絕對之權利，也不是州憲法或法律明文之權利，就一個終局裁決

請求再次審查並非普通法（common law）也不是正當法律程序中

的必要要素，而是屬於一州之立法裁量。
136

 

                                                      
135

 Mckane v. Durston, 153 U.S. 684, 14 S.Ct. 913, 38 L.Ed. 867 (1894). 該案被告對於州法院駁回其

保釋及上訴聲請聲明不服，並主張該州有憲法上義務提供被告就有罪判決請求上訴審審查機會

之主張。 
136

 Id, “An appeal from a judgment if conviction is not a matter of absolute right, independently of 
[state] constitutional or statutory provisions allowing such appeal. A review by an appellate cou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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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續的法制發展過程中，這樣的見解有逐漸鬆動的趨勢，

在 Jones v. Barnes137案中，已有不同意見出現。138雖然聯邦最高法院

一貫之態度係堅持尋求上訴審覆核救濟並非被告於憲法上之權利，

但仍然強調上訴審審查是美國刑事訴訟程序上一個重要的基本要

素，目前聯邦與各州均已立法賦予刑事訴訟被告上訴權。139 

（二） 第三審採許可上訴制 

因為目前各州就被告之上訴權均已立法賦予有第二審救濟

之權利，故就二審之上訴而言，被告之上訴屬於權利上訴140，也

就是說在各州之刑事法規定下，被告上訴屬於其權利之行使，就

上訴審而言，必須受理該上訴案件，並加以審判。但就檢察官之

上訴部份，因涉及憲法第 5 修正案規定之禁止雙重危險條款，僅

就法律有特別規定之情形，始得上訴，本文將於本項第二節中加

以介紹。 

但在第二審判決後，基於被告之上訴權並非憲法權利，若無

特別規定，如被告不服二審判決提起上訴請求移審（writ of 

certiorari），此時第三審法院（通常為州最高法院或聯邦最高法院）

則對該上訴案件之受理與否擁有裁量權，也就是採行許可上訴制
141，也因此就該案件之受理與否，第三審法院無須釋明理由。聯

邦案件來說，是否准許移審其判斷標準有三： 

1. 聯邦上訴法院認為原審判決涉及具有聯邦重要性之爭議，其見解

與聯邦其他聯邦上訴法院或州最高法院之見解相衝突；或二審審

判程序悖離一般公認之審判程序，或容許下級審背離一般程序之

審判程序。 

2. 原審判決就具有聯邦法重要性之爭議作成與其他州最高法院或聯

邦上訴法院相衝突之見解。 

3. 原審判決所涉及之爭議具有聯邦法上的重要性，但聯邦最高法院

                                                                                                                                                        
the final judgment in a criminal case, however grave the offense of which is accused is convicted, 
was not at common-law and is not now a necessary element of due process of law. It is wholly 
with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State to allow or not to allow such a review.” Quoted in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Cases, Comments and Questions at 1137(2

nd
 . Ed. 

West P. 1992). See also John L. Worrall, Criminal Procedure: From First Contact to Appeal, at 438 (3
rd

 
ed. Pearson Education Inc.2009). 

137
 Jones v. Barnes, 463 U.S. 745, 103 S.Ct. 3308, 77 L.Ed.2d 987 (1983). 

138
 Brennan 大法官 與 Marshall 大法官均作成不同意見書。Wayne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137(West P. 1992). 
139

  此處所謂之上訴權係指各州立法賦予當事人至少一次獲得救濟的機會，就多數州係指賦予當

事人二審救濟之機會，但各州規定均有所不同。例如加州之刑事程序上訴規定將案件分為重罪

或輕罪而有不同管轄之上級審法院，就重罪判決之被告部份以原則上可上訴之方式規定於

California Penal Code §1237，而輕罪判決之被告其上訴權則是以法律列舉可上訴之案件種類方

式規定於 California Penal Code §1466 (b)。 
140

 王兆鵬，上訴二審鴻溝之填補，法令月刊，第 61 卷 2 期，2010 年 2 月，頁 53。 
141

 吳巡龍，前揭註 89，頁 124。王兆鵬，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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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曾表示意見，或原審判決就具聯邦重要性之爭議所表示之意

見與聯邦最高法院在相類似案件之意見相衝突。142 

二、 上訴審訴訟構造：事後審 

原則上當事人於上訴程序中不得提出新事實或新證據，上訴審

法院係依原審之卷宗證物，審查原判決有無違誤。其中上訴審之審理

範圍包含事實認定及適用法令之違誤，在聯邦之上訴審查中，二者均

屬錯誤（error），而當事人所提出之上訴理由受未提出即視為放棄之

原則（raise-or-waive rule）之拘束，原則上當事人若未於原審審判程序

中指出事實審法院之違誤以保留其權利，則不得在上訴審法院中主張。

上訴審涉及事實面之審理，因為受到雙重危險禁止條款限制檢察官就

無罪判決之上訴權的影響，僅在於就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認定是否足

以證明所控罪名之成立143，而其餘法律面的違誤則依無害錯誤法則

（harmless error rule）144及當然發回錯誤(reversible errors/ automatic 

reversal)來審理，無害錯誤法則在部份憲法錯誤之情形亦有適用。若

上訴審法院認為原審之判決有違誤，原則上會撤銷原判決，並發回原

審更審，這是採行事後審制的當然結果。 

三、 上訴理由之審查 

（一） 未提出即視為放棄（raise-or-waive rule） 

1、 原則： 

未提出即視為放棄法則係指原則上對於原審法院之錯誤，當

事人若未於原審審判中指出並保留其權利，即不得在上訴審中主

張。美國之刑事訴訟制度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adversary system），

訴訟程序之進行原則上由當事人主導，就訴訟之公平性而言，自

然應該於一方提出主張後，讓他方有反駁之機會，若一方未於原

審提出異議，而是在上訴審才主張，將對造成程序利益上之不公

平，尤其在檢察官之上訴權受到極大限制之前提下，更有督促雙

                                                      
142

 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Rule 10: “Review on a writ of certiorari is not a 
matter of right, but of judicial discretion. A petition for a writ of certiorari will be granted only for 
compelling reasons. The following, although neither controlling nor fully measuring the Court's 
discretion, indicate the character of the reasons the Court considers: (a) a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has entered a decision in conflict with the decision of another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on the same important matter; has decided an important federal question in a way that conflicts 
with a decision by a state court of last resort; or has so far departed from the accepted and usual 
course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or sanctioned such a departure by a lower court, as to call for an 
exercise of this Court's supervisory power; (b) a state court of last resort has decided an important 
federal question in a way that conflicts with the decision of another state court of last resort or of a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c) a state court or a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has decided an 
important question of federal law that has not been, but should be, settled by this Court, or has 
decided an important federal question in a way that conflicts with relevant decisions of this Court.” 

143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136, at 1199. 

144
 是否無害則有實質權利（substantial right test）及 結果影響（outcome-impact）兩項判斷標準。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160-116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utline Of the U.S. Legal System, at 117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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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當事人適時提出異議之必要。 

就上訴審法院之審理亦採事後審制，意在糾正原審判決之違

失，故若主導程序進行之當事人未於程序中就法院裁決有違誤提

出異議，而令上訴審得於事後糾正原審之違失，對原審法院並不

公平此原則亦是上訴審審查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原則145。 

另外命當事人須適時提出其權利主張也有助於審判效率之

提昇、訴訟經濟之促進，尤其就訴訟經濟而言，在採行事後審制

之美國，若另當事人得在原審未主張的情況下，另外在上訴審指

摘原審之違失，若上訴審認為該主張有理由，即會發回原審更審，

對國家及當事人來說，又必須另外耗費可觀之時間與費用。
146

 

2、 明顯錯誤之例外：147 

在一定之情況下，為兼顧個案之公平、訴訟程序之基本原則

以及統一法令解釋之必要，即使當事人並未於原審中提出異議，

還是會例外容許其以該違誤作為上訴理由，其中最常被討論的就

是明顯錯誤之例外。 

明顯錯誤（plain error），係為防止司法的不正義148（miscarriage 

of justice），避免堅持當事人進行主義而造成之公平正義目的之不

達，若原審之違誤屬於明顯錯誤，即令當事人在原審未主張，原

審法院得依職權直接更正，上訴審法院得依職權審查。 

各州對於明顯錯誤之判斷標準均有不同規定，就聯邦案件而言，

明顯錯誤係指該明顯之錯誤或瑕疵影響當事人重要權利者149，各

州所採之用語均為相類似之嚴重的、異常的、高度偏見的、明瞭

的或不更正會導致司法不公等。150但也有部份州將明顯錯誤作類

型化規定，一般來說違反憲法規定之錯誤比較會被視為明顯錯誤。
151 

聯邦最高法院於 Johnson v. United States152判決根據先前之案例
153歸納提出明顯錯誤之初步要件，並持續加深發展至今，關於明

                                                      
145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158 (West P., 1992). 
146

 王兆鵬，法律審之上訴審理，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刑事訴訟，元照，初版，2002 年 10 月，頁

258。 
147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136, at 1159-1160 . 
148

 王兆鵬，前揭註 146，頁 260。 
149

 Fed. R. Crim. P. Rule 52(b): “Plain errors or defects affecting substantial rights may be noticed 
although they were not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court.” 

150
 王兆鵬，前揭註 146，頁 261。 

151
 Yale Kamisar, Wayne R. LaFave, Jerold H. Israel, and Nancy King, 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at 

1560 (West Group, 10ed, 2002). 
152

 Johnson v. United States, 520 U.S. 461 (1997), 466-467. 本判決中所明確提出之標準較為簡略：

（1）必須有錯誤存在；（2）該錯誤必須明顯；（3）該錯誤所影響者為重要之權力，若符合前

三要件，上訴法院雖可裁量審酌是否主動審理該錯誤，惟仍應注意該錯誤是否司法公平、司法

之廉潔性（integrity）或司法程序於公眾之名譽。 
153

 主要為 United States v. Olano, 507 U.S. 725 (1993), 73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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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錯誤之要件即包含以下
154
：（1）必須有錯誤發生；（2）該錯誤

至為明確而非僅為可能有爭議之錯誤；（3）該錯誤所影響者為重

要之權利，且該錯誤將會影響判決結果，以及（4）該錯誤嚴重影

響司法公平、司法之廉潔性（integrity）或司法程序於公眾之名譽。 

但是目前能夠以原審法院有明顯錯誤而成功上訴之例子非常

少，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是否於原審提出異議通常會被視為當

事人之訴訟策略，若法院認為辯護人係故意不提出異議時，通常

都不會認為該違失為明顯錯誤。 

（二） 無害錯誤法則（Harmless Error） 

有關原審判決之法律錯誤，依聯邦最高法院之見解可分為當然

發回錯誤及無害錯誤。其中，無害錯誤係指該法律錯誤並未侵害被

告之實質權利或該法律錯誤之存在並不會影響判決結果，上訴審應

認該錯誤為無害錯誤，反之，上訴審即應撤銷原審判決並發回更審，

於 1919 年，聯邦法規制定了無害錯誤法則，並成為許多州效法之基

礎，於 1960 年代，全美各州均已採用無害錯誤法則155，於我國刑訴

法第 380 條也有類似的規定156， 

在聯邦刑事訴訟規則中規定，上訴法院若認為原審之判決確實

有違誤，於事後審之架構下，原則上必須撤銷原判決並發回原審法

院更審，原審法院必須重新召集陪審團、進行相關證人之詰問等等

審判程序，對於司法資源明顯耗費甚大，因此若該錯誤對於當事人

之重要權利並無影響，則為免司法資源之無謂浪費，上訴審法院可

審酌維持原判決157。 

1、 判斷標準： 

會適用此法則之錯誤多屬於證據法上或程序法上之錯誤158，

                                                      
154

 United States v. Marcus(560 U. S. 258 (2010))案中，被告 Glenn Marcus 認為原審法院就其連續犯

之數行為橫跨修法前後，未於審判中指示陪審團應僅就被告於修法後入罪之行為加以審理，導

致陪審團有可能僅就被告之修法前行為形成心證而作成有罪判決，有違聯邦憲法第 1 條第 9 項

第 3 款之不溯即既往原則，被告雖未在原審即時提出此項抗辯，但認為這是一個明顯錯誤，因

而以此上訴聯邦第二巡迴法庭。聯邦第二巡迴法庭則認為在陪審團有可能僅就修法前之犯罪行

為作成有罪裁決的前提下，原審法院未於審判中闡明，致陪審團就被告之全部連續數行為作成

有罪判決即已違反憲法，因而認定為一明顯錯誤而撤銷原有罪判決，檢方於是向聯邦最高法院

聲請移審令（writ of certiorari），聯邦最高法院就原審之違失認定不合第 3 及第 4 個要件，並非

明顯錯誤，因而撤銷聯邦第二巡迴法庭之判決。 
155

 Yale Kamisar, Wayne R. LaFave, Jerold H. Israel & Nancy J. King, 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Cases, 
Comments and Questions, at 1320 (13th Ed. West P. 2012) 

156
 只是按我國目前現行法之規定，僅在上訴人主張原審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時，要求該違誤應顯

於判決有影響，始得作為上訴理由，但在聯邦法院實務操作結果看來，確實也多數是訴訟程序

之違誤才會適用無害錯誤法則。 
157

 Fed. R. Crim. P. Rule 52(a): “Harmless Error. Any error, defect, irregularity or variance which does 
not affect substantial rights shall be disregarded.” 

158
 聯邦最高法院於 Rose v. Clark(479 U.S. 570, 576-577)判決中歸納列舉以下錯誤屬於適用無害錯

誤法則：未容許對證人之偏見進行反詰問（failure to permit cross-examination concerning witness 

bias）、剝奪被告審判中之在場權（denial of right to be present at trial）、就被告之拒絕作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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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許多屬於各州立法自由，故在這些證據法上或程序法上法律

之解釋並不受聯邦最高法院之見解拘束。目前最主要的審查標準

係上訴審應評估上訴人所主張之原判決錯誤是否影響判決結果/

影響心證。 

在 Kotteakos 案159中，Rutledge 大法官就指出上訴審法院應該

評價的是該法律錯誤法官形成心證有何影響（effect on the 

judgment test），目前多數州也是採用此標準，包含該錯誤會否對

陪審團形成心證造成影響，例如本案是否存在有其他極具證明力

或同樣會使罪名成立的合法證據，相較之下就讓爭議之違法證據

對於結果之影響顯得相對輕微，則這樣的錯誤就有可能會被認為

是無害的。160 

2、 於判決結果無影響之心證門檻： 

就錯誤影響判決結果之可能性，法院應形成何程度之心證，

各州亦有不同之標準。例如加州最高法院就認為除非有合理可能

性認為該瑕疵不存在會使結果更有利於被告，上訴審應維持原判

決。161 

但聯邦最高法院於 Chapman v. California 案162中，則採取較

嚴格的心證標準：於涉及聯邦憲法所保障權利之案件中適用，上

訴審僅在有超越合理懷疑之確信(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認定

該錯誤不會對該判決結果發生影響時才會維持原判，若未有該確

信，該錯誤即非無害錯誤，也有許多州採取此較為嚴格之心證程

度163。 

（三） 當然發回錯誤164 

                                                                                                                                                        
不當評價（improper comment on defendant's failure to testify）、准許被告未受律師協助時所進

行之指認作為證據（(admission of witness identification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right to counsel）、

准許被告未受律師協助時之自白作為證據（admission of confession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right 

to counsel）以及准許違反聯邦憲法第四修正案搜索扣押規定所取得之證據（admission of 

evidence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the Fourth Amendment）等。 
159

 Kotteakos v. United States, 328 U.S. 750 (1946) 
160

 這樣的標準其實就包含了無害錯誤的另外兩個標準「極充分證據」和「重複證據」，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162 (West P., 1992). Yale Kamisar, Wayne R. Lafave, 
Jerold H. Israel, and Nancy King, supra note151, at 1566-1567. 

161
 People v. Watson, 46 Cal.2d 818 (1956). 

162
 Chapman v. California, 386 U.S. 18 (1967). 被告 Chapman 與其同夥被控擄人勒贖、強盜及謀殺

等最，於一審審判中，被告等並未出庭作證，檢察官即就被告之未出庭作證作出不利之推論，

本案一審判決被告等有罪。於上訴審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檢察官於法庭中該不利之推論確實

剝奪了被告憲法上之權利（不自證己罪），被告並主張由於該錯誤為涉及憲法之法律錯誤，上

訴審應撤銷原判決，加州最高法院認定該錯誤屬於無害錯誤，但聯邦最高法院提出涉及聯邦憲

法之法律錯誤案件，雖然並非理所當然應一概予以發回（判決中亦提及侵害某些類型憲法權利

確實為當然發回之錯誤），但若無超越合理懷疑之確信可認定該法律錯誤於結果無害，即應將

該判決撤銷並發回，聯邦最高法院最後撤銷原審判決並發回重審。 
163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163. 
164

 國內學者將此類案件之法律錯誤另行分類至「憲法錯誤」。王兆鵬，前註 146 書，頁 28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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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 Chapman v. California 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明確指出「於審

判中使用不具任意性之自白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證據」(using a coerced 

confession against a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trial）、「剝奪被告受律師協助之權

利」(depriving a defendant of counsel)、「法官違反中立」(trying a defendant 

before a biased judge)等情形嚴重影響審判之公平，所以相對於前述之無害

錯誤，應為當然發回之錯誤，但並未明確提出一套判斷標準。 

在之後的 Arizona v. Fulminante165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明確將涉

及聯邦憲法所保障之權利的法律錯誤分為結構性瑕疵（structural 

defects）與審判錯誤（trial error），若該錯誤屬於結構性瑕疵，因為

該瑕疵已影響訴訟程序之架構（the framework within which the trial 

proceeds），則為當然發回錯誤；若該錯誤屬於審判錯誤，則適用前

述之 Chapman Rule。從這個發展脈絡可以看出聯邦最高法院逐漸地

限縮了這類當然發回錯誤之範圍，雖然目前聯邦最高法院仍然沒有

提出明確地判斷標準，可以肯定的是縱使是違憲錯誤，一旦不被認

定為當然發回錯誤，其適用之心證標準，自然也就會回到較嚴格的

審查標準。 

四、 惡意量刑禁止原則 

惡意量刑禁止原則（the prohibition against Vindictiveness）係指基於憲

法第十四修正案之正當法律程序，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若法院於更審時

所判處之刑度較原審為加重時，應先推定其為惡意，除非法院能提出

事實與理由就加重非出於惡意加以說明並推翻該惡意推定，否則該加

重之判決即違背了正當法律程序。 

會發展出此一原則係因為憲法第 5 修正案中規定之禁止雙重危險

條款包含了禁止以同一罪行對被告施以二次處罰，故其爭點也就在當

被告於一審有罪判決後上訴，上訴審將原審判決撤銷並發回更審時，

更審法院可否處以較原一審判決更重之刑罰？是否違反美國憲法第五

修正案之雙重危險禁止原則？從判決結果來看，答案都是否定的，但

是法院在此類判決必須受到一定之限制。在我國刑訴法也有類似的規

定，也就是刑訴法第 370 條之不利益變更禁止，此類案件都是僅被告

就原判決上訴，規定第二審法院不可諭知較原審更重之刑，其背後之

目的都有為使被告不會畏懼上訴後反而受到更不利之判決結果而設，

鼓勵被告尋求救濟之精神。 

關於判斷惡意加重量刑之標準及「加重」之判斷標準，藉由聯邦

最高法院作成之相關判決簡述如下： 

1、 North Carolina v. Pearce
166

 

被告 Pearce 因強制性交與傷害罪被法院判決有罪並處以十

                                                      
165

 Arizona v. Fulminante, 499 U.S. 279 (1991). 
166

 North Carolina v. Pearce, 395 U.S. 711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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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至十五年之徒刑，被告服刑了數年後，上訴審法院撤銷了原判決

並發回更審。更審法院仍舊判決被告有罪，並判處了八年有期徒刑，

至此加上 Pearce 先前已執行之刑期將會超過第一次判決之十五年有

期徒刑，被告於是向聯邦法院聲請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 

在本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憲法並未禁止在被告第二次

被定罪時加重刑度，故雙重危險禁止原則並不包含禁止再次定罪時

判處更長之刑期，但是在雙重危險禁止原則之下，被告於更審前所

服之刑期應一併記入前後所判決之刑期，否則等同於被告因為同一

罪行被懲罰了二次。 

但是基於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為免法官出於報復之心態

對被告加重量刑，於更審時原則上不應對被告科以較原審更重之刑

罰，除非法院能明確提出被告於第一次判刑之後有可被證實之行為，

並以該行為作為加重量刑之理由。167 

在 Pearce 案之後，由於將加重量刑事由限定在第一次判刑

後發生之事由，導致範圍過於狹隘，各州法院在適用上發現了諸多

不公平及浪費訴訟資源之現象，於是聯邦最高法院於 Wasman v. 

United States 判決中對上述之標準提出修正。168 

2、 Texas v. McCullough169： 

於陪審團作成有罪評決後，被告可選擇由陪審團量刑或由職業

法官量刑，而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中表示第一次與第二次量刑之人

若有不同，就不會受到此原則之拘束。 

如前所述，此原則主要是以第一次量刑之後發生之事由作為判

斷基礎，然在本案中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了「客觀資訊」（objective 

information）之判斷標準，認為惡意量刑禁止原則之出發點來自於保

障被告之上訴權及使量刑更為妥適，縱使容許更審考量此類足以加

重被告量刑事由之客觀資訊，將會造成更審之刑度較原審為重，可

能會使被告畏懼上訴，但這樣的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在憲法上

                                                      
167

 但也有部份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見，White 大法官便在部份協同意見書中表示作為加重事由之

行為只要是為原審法官於量刑時所不知者即可，不應限定在第一次判刑之後發生者始得作為加

重事由，Id, 395 U.S., at751. 另外 Black 大法官則在部份協同部份不同意見書中表示他並不認為

聯邦最高法院基於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之規定有要求法官提出加重量刑事由之權利，惡意任何

時點都可能存在，形成惡意之原因也不勝枚舉，因此過去聯邦最高法院並未要求法官於量刑時

應提出明確之量刑事由，故在更審也應該尊重法官在量刑上之裁量權。 
168

 Wasman v. United States, 468 U.S. 559 (1984).但本案聯邦最高法院並未就 Pearce 案之見解作大

幅度修正，僅是說明被告於第一次判刑之後另外或其他有罪判決時，該有罪判決亦得作為加重

量刑之事由。 
169

 Texas v. McCullough, 475 U.S. 134 (1986) 本案被告 McCullough 因謀殺罪而受審，第一次審判時，

被告選擇由陪審團量刑，於判決後，上訴審以檢察官之起訴有不當行為（misconduct）准許被

告重新審判之聲請，案件發回重審，第二次審判時，主持該審判之法官與原審相同，檢察關於

第二次審判時傳喚了兩個原審未傳喚之證人，證實被告為共同犯罪之行為人中殺死被害人之人，

更審法官於是基於此新事實加重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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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構成禁止法官於量刑時將相關資訊納入考量之事由。就本案來

說，更審中傳喚的兩名新證人之證詞使檢察官之關鍵證人的證詞可

信度大為提高，而且客觀地證實了被告在整起謀殺罪中佔主導地位，

另外也凸顯出被告於上一個刑期屆滿出獄不久後馬上又犯案，相較

於常人對社會之危害的確較大，這些都足以作為加重量刑之正當事

由，因此認為更審法官加重量刑並未違反惡意量刑禁止原則。 

 

第二項  檢察官之上訴權及抗告權 

聯邦刑事訴訟制度中，對於檢察官上訴權及抗告權之限制，主要是來

自憲法第 5 修正案之規定：「任何人均不應因同一罪行而受兩次生命身體

之危險。」170其規定之文字容有許多解釋空間，主要係沿襲自英國普通法

之基本法理，用字在立法之初曾受到多方討論及爭議，在聯邦最高法院之

解釋下，其適用之範圍遠超過文義上的解釋範圍，本文於本項將就聯邦最

高法院對聯邦憲法第 5 修正案中所謂「禁止雙重危險條款」之闡釋加以分

析，探求該條款背後之內涵及理論基礎，並就現行聯邦刑事上訴制度中對

於檢察官上訴及抗告之限制加以介紹。 

一、 聯邦憲法上之禁止雙重危險條款： 

在此我們所討論的主要聚焦在美國從英格蘭普通法繼受了「禁止

雙重危險」原則後，將之列於權利法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在這一百多

年來如何藉由判決去擴張或限縮此原則以推敲出究竟此原則在美國

法上所要保障之對象以及其內涵為何。 

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任何人均不應因同一罪行而受兩次生命

身體之危險。」雙重危險禁止條款散見於美國許多其它法律條文中，

隨著聯邦最高法院就不同個案所作成之判決解釋，顯示出雙重危險原

則之內涵本身是浮動的，會隨時代演進而有不同發展。171 

（一） 理論沿革： 

以下是參照學說上以及聯邦最高法院歷年來之判決所提及

之雙重危險原則發展之歷程、立法之經過整理而得之簡略介紹。 

1. 普通法之發展 

                                                      
170

 The Fifth Amendment:’’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except in cases arising in the land or 
naval forces, or in the Militia, when in actual service in time of War or public danger; nor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c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 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nor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171
 Blackmun 大法官在 United States v. DiFrancesco 判決（449 U.S.117 (1980)）中提及，最高法院

在該判決作成前過去 10 年中已經審理過 20 件以上之雙重危險的案件，其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雙重危險條款並不是一個可以隨便運用的條款，在反覆論證推敲的同時也浮現出許多基本原則

被作為本條款的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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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元前 355 年，希臘法學家迪摩西尼（Demosthenes）

即已主張法律禁止對同一人就同一事件進行二次審判。而這

個法理延續到 13 世紀，英國普通法（common law）因其刑事

訴訟體系之發展172，而出現在無罪判決後（autrefois acquit）

以及有罪判決後（autrefois convict）的規定，被告在判決後，

可以用先前之判決對抗國家就同一事實再行追訴。173 

早期英國法關於雙重危險禁止條款之適用範圍僅限於「判

決後」，分別有：禁止無罪判後再次審判（autrefois acquit）、

禁止有罪判決後的再次審判（autrefois convict）、已被剝奪民

事行為能力（autrefois attaint）以及對已獲赦免的被告（former 

pardon），不得再次對其進行審判。174 

2. 憲法第五修正案 

美國繼受英國普通法後，國會於訂立權利法案時，在憲

法第五修正案中規定了人民在刑事案件中的權利，包括除法

定特殊情形外，未經大陪審團起訴不能進行審判、雙重危險

禁止、證人之拒絕證言權、剝奪人民之生命、自由或財產應

經正當法律程序、徵收人民財產應予補償等175，其中關於雙

重危險禁止中所謂的「生命、身體」之危險，普遍認為包含

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及罰金刑，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

此條款延續普通法之概念（autrefois acquit 及 autrefois convict

所指的判決包含對重罪、輕罪及微罪(misdemeanors)所作成

之裁決），適用於所有刑事案件176。 

而早期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所規定的雙重危險禁止條

款僅適用在聯邦案件177，但是在 Benton v. Maryland 判決178之

後，聯邦最高法院將第五修正案連結到第十四修正案179之正

                                                      
172

 在 13 世紀時，英國普通法的審判分為皇室法庭與宗教法庭，因為審判體系的重疊，故發展出

雙重危險的概念。 
173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056. 
174

 沈宜生，《刑事不對稱上訴制度》，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10 年，頁 20。 
175

 The U.S. Constitution Amendment 5
th

 :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except in cases 
arising in the land or naval forces, or in the Militia, when in actual service in time of War or public 
danger; nor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c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 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nor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176
 Ex parte Lange, 85 U. S. 163, at 173 (1973). 

177
 Palko v. Connecticut, 302 U.S. 319 (1937). 

178
 Benton v. Maryland, 395 U.S. 784 (1969). 

179
 The U.S. Constitution Amendment 14

th
 section I: “All persons born or natural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thereof, ar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the State 
wherein they reside. No State shall make or enforce any law which shall abridge the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 shall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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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法律程序，進而使雙重危險條款適用到聯邦各州。 

（二） 雙重危險禁止原則之目的： 

以下所討論者乃自聯邦最高法院自 1873 年至 1990 年間以

雙重危險原則為訴訟爭點之判決中，整理歸納出此規範其目的及

保障範圍，並藉由觀察其歷年判決見解之變化，討論聯邦最高法

院就該原則適用態度之轉變，本文另行將各判決之摘要整理如文

末附件三，可資與本文論述對照參閱。 

關於雙重危險禁止原則之立法目的、核心價值，傳統學說

上有許多討論，包含避免冤獄、防止騷擾被告、避免漫長的審判

所帶來的痛苦、確保裁決的終局性、禁止多次處罰等，惟從聯邦

最高法院所作成的判決見解來分類，本文以為本原則的核心價值

應在於維持裁決之終局性180及對刑事被告之保護，而為達到該核

心價值之目的，必須限制國家之訴追行為，避免國家對人民濫權

追訴，從而衍生出前述之避免冤獄、避免訴訟延滯等各種效果。 

1、 維護裁決終局性（Verdict Finality） 

同Blackmun大法官在DiFrancesco案判決181中所提到的，

關於「裁決之終局性」（Finality of Judgment）的解釋通常會是

雙重危險禁止原則所要保護的標的「之一」，而且是較為重要

的部份。182 

而在 Fong Foo 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也強調維持刑事裁

決之終局性其背後之公共利益是強大到就算無罪判決是基於

驚人之錯誤作成，該無罪判決仍不可被覆核。183  

如果容許一個終局裁決作成後，因為一些程序上的瑕疵

而產生效力上的變化，進而得以對被告再行審判，人民便會對

司法喪失信心，認為訴訟並無實益，法院也因此會一再重複審

理同一個案件，由這個想法出發即可推理出維護裁決終局性之

目的，除了保護被告免於承受被追訴之壓力外，應尚有節省訴

訟成本及避免積案之目的，相較於維持訴訟經濟之目的，聯邦

最高法院認為前者應為維持裁決終局性之主要目的。184就像在

DiFrancesco 判決中所解釋的一樣，藉由雙重危險條款中關於

裁決「終局性」(finality)及「安定性」(integrity)之維護，聯邦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deny to any perso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180
 判決終局性的維持是否為雙重危險禁止原則之核心利益在學說上有不同看法，有認為應是基

於對人民之保障制定雙重危險禁止原則，進而發生了維護判決終局性的間接效果。王兆鵬，一

事不再理，自版，初版，2008 年 4 月，頁 12。 
181

 449 U.S.117 (1980) 
182

 Id., at 432. 
183

 Fong Foo v. United States, 369 U. S. 141 (1962), at 143. 
184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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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從許多不同面相來檢視政府違反雙重危險禁止原則

重複追訴的不利結果。 

早期普通法上雙重危險禁止原則所適用之抗辯事由為無

罪判決、有罪判決與處罰（pardon），若延續這樣的看法，會

認為雙重危險禁止僅適用於終局裁決作成後之程序。然而，聯

邦最高法院認為拘泥在在普通法的必須要有有罪與否之判決

之概念，將會被剝奪裁決之終局性。185例如審判在終局裁決作

成前，因為一特定訴訟行為而生之法律效果即被終結，進而剝

奪了被告取得無罪判決的機會，在這樣的情形下容許檢察官對

被告重複追訴，任其規避一個可能發生的無罪判決的終局性，

會讓檢察官可以藉由讓審判程序提早結束取得一個重新組成

陪審團並對被告重新審判的機會。186 

維護裁決之終局性（尤其是無罪裁決的終局性），同時也

會促使檢察官在審判前積極且充分蒐集證據，不會為了一定目

的而濫行起訴，在審判中也會盡力舉證促進真實之發現，提昇

其追訴品質，法院於審理時也會基於雙重危險的規定，而謹慎

審理，進而達到訴訟經濟之效果。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可以看出聯邦最高法院雖然將雙

重危險禁止原則之作用定位在維護裁決效力的安定性這個核

心利益，但亦認為在必要時（如前述那些潛在的傷害）也有可

以為其他利益而稍作退讓，這樣的見解相較於維護判決終局性

這個絕對標準，也賦予了個案解釋的衡平空間。 

2、 禁反言原則： 

在 Asche v. Swensen 案187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禁反言

（collateral estoppel）原則實為憲法第五修正案中之雙重危險

禁止原則之基礎，故在本案中第一個陪審團既然已經認定共

同被告之一並非行為人，一個犯罪事實最終已經被一個有效

且終局之裁決認定，那在當事人相同之該事實就不得再透過

將來之訴訟加以爭執，應認被告在憲法上有不再就同一罪行

受審之權利。 

事實上禁反言原則與前述之終局性維護為一體兩面188，

其目的都是讓前一次法院作成之裁決不會因嗣後其他法院或

                                                      
185

 Id., at 1057. 
186

 例如在 Wade v. Hunter, 336 U.S. 684 (1949).判決中，被告之審判就被法官提前終結，聯邦最高

法院在該判決明示被告有使其審判由特定法庭完成之重要權利，但是該權利必須與司法目的、

公共利益相衡量，延續了 United States v. Perez, 9 Wheat. 579, 22 U. S. 580 (1824)判決中之該程序

經法官不以有罪與否之判決終結必須符合「明顯必要」之要求。 
187

 Asche v. Swensen, 397 U.S. 436, 90 S.Ct. 1189, 25 L.Ed.2d. 469 (1970). 
188

 聯邦最高法院在 Crist v. Bretz, 473 U.S. 28 (1978), at 33, 判決中即明白將禁反言原則列在了終

局性之維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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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審團之判斷而被推翻，禁止國家對人民之同一罪行做出相

矛盾之判斷。 

3、 保護刑事被告： 

如同 Black 大法官在 Green v. United States189判決中經常被

引用的意見，指出雙重危險的制度設計目的在於：「憲法上雙重

危險禁止之制定目的在於保護個人免於就同一罪行反覆被追訴

直至獲判有罪之風險。……其中包含的是在英美法體系中根深柢

固的一個概念：不應容許擁有充足資源及強大權力的國家執意

就以審判過的罪名反覆對個人入罪，使他承受不名譽、金錢損

失、精神折磨及逼迫他生活在焦慮不安的狀態下，然後使得就

算是無辜的人也會被判有罪。」 

所以禁止雙重危險原則亦有避免政府壓迫（government 

oppression）之功能，只是相較於刑事審判程序對被告的所產生

之威脅，避免政府濫權顯然是較為次要的功能，雙重危險禁止

原則能避免國家透過刑事追訴將額外的負擔強加在（無論是清

白或有罪的）個人身上讓他去承受由重複追訴所造成的不名譽、

財產損失及精神折磨等不正待遇，背後精神仍是對刑事被告之

保護。 

另外許多判決也提到雙重危險原則保障了刑事被告有「讓

其審判由特定法庭完成之重要權利」，在刑事審判程序開啟後，

如果不是以實體有罪與否之判決結束，被告就還是有可能會受

到再次之追訴，其權利還是會受到侵害，所以在雙重危險條款

下，必須對非以實體有罪與否判決終結之情況加以嚴格限縮，

例如每個陪審團都有其特性，比起新的陪審團，現有之陪審團

的立場可能會比較傾向被告，而且陪審團是經過被告參與選任

召集的，被告有權受已選任之陪審團審判。190 

（1）無辜被告之保護 

關於無辜被告之保護在雙重危險條款之重要性，可以

從 Blackmun 大法官所謂的無罪判決對於被告之「特殊重

量」(special weight)出發的，而這個所謂的「刑事終局判決

的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在這邊會被認為「太過重要

以至於就算無罪判決之作成是建立在驚人錯誤的基礎上，

該受無罪判決之被告仍不應被再次追訴」。191這個「絕對

終局性」(absolute finality)的基礎即建立在「縱使有錯誤判

決發生的可能性，容忍檢察官藐視原審判決並許其再次追

                                                      
189

 Green v. United States, 355 U.S.184 (1957). 
190

 Downum v. United States, 372 U.S. 734 (1963). 
191

 499 U.S. 279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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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所生的高風險仍然無法讓人接受」這樣的前提上192，也

就是說縱使原判決有發生錯誤之可能性，但是一旦開啟了

讓政府可以再次追訴的大門，對無辜被告來說遭受冤獄的

機率變大幅提高，因此為避免發生冤獄並保護被告，在雙

重危險禁止原則之下，就無罪評決部份應具有絕對之終局

性。 

尤其在美國法上，由於陪審團本身具有代表社會良知

參與審判之性質，因此在陪審團審判中通常不能避免陪審

團依其特殊權力無視證據作成無罪評決的可能性（故也有

認為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的立法目的之一在於維持陪審團

作成無罪評決的權力。193），因此若在無罪評決的絕對終

局性上讓步，等於是接受一個無罪評決會因為一些程序上

瑕疵而失去終局性，直到多次審判中某梯次的陪審團作成

有罪評決為止，而一個經過反覆審判而生的評決，其發生

冤獄的風險高到讓人無法容忍對無罪評決之絕對終局性

作任何例外解釋，因此為保障無辜被告之權益，應保持無

罪評決之絕對終局性，如果被告的清白已經透過一個終局

判決確認了，透過雙重危險禁止原則之適用，憲法就會因

此推定第二次審判是不公平的。 

（2）有罪被告之保護 

對接受審判的被告來說，整個審判程序為其所帶來的

就是持續至審判結束之焦慮不安，因此一個被判決有罪的

被告也會想要單純的接受判決並結束整個審判。 

如果容許檢察官在有罪判決作成後再行追訴的結果

之一，就是給國家一個尋求更重罪刑之判決的機會。而就

被告有平靜接受自己的有罪判決之權利而言，聯邦最高法

院也表示如果就被判決有罪之被告來說，允許檢察官再行

追訴所造成的最大不利益不在於再次被定罪，而是緊接在

第二次有罪判決之刑罰，這也正是憲法所要避免的實際危

險194，因此在 DiFrancesco案之判決中也引用North Carolina 

v. Pearce 判決中提到的：「雙重危險條款所要限制的是在無

罪判決後就同一罪行的第二次審判、在有罪判決後就同一

罪行的第二次審判以及就同一罪行所為之多重刑罰。」195 

                                                      
192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056.  
193

 Jury Nullification，Shirelle Phelps, World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1, at 422 (2002)，轉引自蔡羽玄，

以一事不再理論檢察官之上訴權，台大法學論叢，第 40 卷第 2 期，頁 808。 
194

 85 U. S. 163, at 173 (1973). 
195

 North Carolina v. Pearce, supra note 166. 其中就避免多次處罰部份而言，該保障之絕對性並不

如該判決之文義所表示的程度，而且較多討論著重在該多重處罰是否逾越了同一罪行所能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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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被告之保障為基礎，被告的行為觸犯了同一法域下的

不同罪名，如果在「同一罪行」之範圍內，重複追訴就會被雙

重危險禁止原則所禁止。196而不論是被判決無罪之被告，或被

判決有罪之被告，從避免人民受漫長訴訟折磨的角度出發，雙

重危險禁止也會發生速審的效果，另外限制國家之追訴行為也

可以避免國家藉由一次又一次之審判惡意騷擾人民，特別在無

罪被告而言，禁止雙重危險原則還可以避免冤案之發生。 

 

（二） 將危險具體化為一次事實審審判來避免國家濫權追訴人民： 

從聯邦最高法院歷年的判決也可以很明確得到其於闡述此

原則之內涵時，從其禁止國家（法院及檢察機關）之追訴行為類

型197，可以歸納出聯邦最高法院所闡釋憲法第 5 修正案之規定所

欲限制之國家訴追行為，其出發點應係以被告所受到之事實審審

判應以一次為限，該事實審審判其終局性應被高度維持，包含有

罪與否以及量刑判決，以下分別由數個判決加以觀察論述。 

1. 確立上訴審與第一審並非繼續之危險： 

於 Kepner 判決198中，被告 Kepner 為菲律賓馬尼拉之執業

律師，被控侵佔客戶之信託財產，一審法庭雖未由陪審團審判，

但仍判決 Kepner 無罪，但經菲律賓地區之檢察官上訴後，菲

律賓最高法院推翻原審並判決 Kepner 有罪，Kepner 於是上訴

聯邦最高法院主張公訴人之上訴違反雙重危險禁止原則。 

在判決理由中，多數意見認為憲法第五修正案中之雙重危

險禁止原則所保護者並非避免被告受到第二次懲罰199，而是保

護被告免於就同一罪行被再次審判，一審法庭既然為有管轄權

之法庭，則對該法庭作成之無罪判決提起上訴，自然將被告置

於第二次危險之中。 

但是在 Holmes 大法官主筆, White 大法官與 McKenna 大法

官聯名之不同意見書卻認為「就同一罪名之審判中，危險是從

頭到尾一直持續不間斷的，每個人都知道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導

因於禁止對同一個人已受過審判之同一罪名進行全新且獨立

                                                                                                                                                        
的刑罰或其無法使先前就同一罪行所處的刑罰更完備。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057. 
196

 Blockburger v. United States, 284 U.S.299 (1932). 
197

 如 DiFrancesco 判決所指：「禁止雙重危險之保障係由三個不同之憲法保障所構成：免於無罪

判決後，同一罪名之第二次追訴；有罪判決後基於同一罪名之第二次追訴；基於同一罪名之多

次處罰（multiple punishments）」Supra note 171, at 129. 
198

 Kepner v. United States, 199 U.S. 100 (1904). 
199

 這樣的說法已經跟發生在 1873 年的 Lange 案件不同，從此之後聯邦最高法院便一直強調雙重

危險條款所欲禁止的主要對象為對被告以同一罪行進行第二次審判。 



 

58 
 

之審判，但是並沒有禁止對同一人在同一個案件（the same case）

中進行第二次審判之規定。」並且歸納出聯邦最高法院於先前

之案件也曾經允許對同一被告之同一罪行再審之決定200，認為

多數意見之認定過於武斷，並且認為：「如果認為起被告因為

對自己不利之錯誤而再次受審不算是再次被置於風險中，那被

告基於審判中對自己有利之法律錯誤而再次被審判，也應做相

同解釋。」當被告採取例外上訴時，他只是試圖自已經存在之

危險中逃脫，例如在起訴謀殺但被以過失殺人定罪時，該判決

即因此對其有利，被告上訴後將只會以更輕之罪名被再次審判
201
，故該危險只在該範圍原本就被認定對其不利之範圍內被延

續，且該逃脫之機會也仍然繼續存在，因此同一案件的第二次

審判必須也只能被視為原審危險之延續。 

另外 Brown 大法官也在本案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危險是在

有效起訴且經陪審團作成裁決時才終止202，而本案第一審判決

並非由陪審團作成，且菲律賓當時為美國之殖民地，有其特別

適用之法律，美國國會並無將作成無罪判決如此強大之權力交

付予單一法官之意思，故認為本案不應適用憲法第 5 修正案。 

但是 Holmes 大法官的主張卻從未被聯邦最高法院所接受，

在本案之後，幾乎所有以雙重危險為爭點之上訴案件，聯邦最

高法院所審酌的基準點都是被告經歷過事實審一次審判。 

2. 從危險附著時點之認定確立危險： 

如前述 Kepner 案件確立所謂危險就在於被告以同一罪行

接受過一次事實審審判，但是訴訟程序應進行到如何之程度

才能算是被告已經受過事實審審判，是否一定要等到陪審團

作成評決？如果在終局裁決這個要件上堅持，將有致使檢察

官或法院於察覺案件逐漸有利於被告時，以有罪或無罪評決

以外之方式終結程序，以規避雙重危險條款之拘束，從以下

之兩則判決可以看出雖然在 Kepner 案件中法院之態度在於被

告已經受過一次事實審審判，但是在後續的案件中卻逐漸擴

                                                      
200

 例如：陪審團無法達成合意時（disagree），但是此見解在日後之 Martin Linen Supply 案件中

被推翻，Supra note ；因審判中發生之法律錯誤符合一定之例外要件（prisoner's exceptions for 

error in the trial），以致原判決被擱置時；原判決之效力嗣後遭裁定中止（arrest of the judgment），

則該被告也可能因新的起訴而受審判。 
201

 這樣的情形在 53 年後之 Green 案件中確實也發生了，該案引起聯邦最高法院相當之爭議，在

該判決之理由書中一再強調 Holmes 大法官之主張從未被聯邦最高法院所接受。Supra note 189, 

at 192. 
202

 在 Kepner 判決所討論的是危險何時終止，而在之後的案件所討論的都是危險何時附著，從後

續之判決見解可以看出法院之態度係於危險附著之後，不問案件係以何方式結束，只要有終局

之裁決，就不應讓被告因為同一罪行而再次被審判，則危險何時終止就會因為個案適用之審判

程序以及不同情況而沒有特定之時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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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了該「危險」之範圍。 

○1  Downum 判決203： 

本案第一次審判時，檢察官因自己之疏失並未確認其

關鍵證人是否到場即向法院表示已經準備好可以進行審

判，就在陪審團召集並宣誓後，檢察官才透過法警得知關

鍵證人並未到場，因此隨即通知法官請求解散陪審團並擇

日再行審理，被告之辯護人認為該關鍵證人只證明起訴書

所在之數罪行中之兩項，認為應係檢察官撤回該二項罪行

之起訴，但該主張遭法官駁回，二日後新的陪審團經召集

並宣誓，嗣後判決被告有罪。 

本案多數意見認為雖然「被告享有之讓案件於特定法

庭完成之重要權利」應附屬於公共利益之下，但該情況僅

限於有不可預見且有明顯之必要。在危險附著之後，透過

接續起訴之騷擾或者無效審判之宣告，都會賦予檢察官更

多有利機會來將被告定罪。在陪審團作成評決前將其解散，

應該僅限於非常極端且驚人之情況。本案該證人僅與起訴

書中二項罪行有關，本案之情形與檢察官於缺乏定罪之充

分證據時就貿然進入審判無異，自然應有雙重危險條款之

適用。 

但判決係以 5：4 之票數通過，顯然在法官間也引起

不小爭議，由 Clark 大法官主筆，其餘三名大法官聯名之

不同意見書認為：本案檢察官於第一次陪審團召集宣誓當

天尚有其他案件也在當天進行，檢察官是在第一次的陪審

團休息時，完成其他案件之進行後才發現關鍵證人並未到

庭，這並不是惡意之行為，也不是重大之過失，第一次之

陪審團從未進行本案之審判，被告也沒有被正式帶到陪審

團前也並無提出任何抗辯之義務，也沒有證據證明第一次

的陪審團比第二次的陪審團更有利於被告。也沒有證據證

明檢察官是為了召集更有利於定罪之陪審團而請求法院

解散第一次的陪審團。本案原審判決並未造成被告多餘之

花費、延長其焦慮或有剝奪被告任何權利之情形，自然沒

有雙重危險條款之適用。 

○2  Serfass 案件204： 

本案被告被徵召入伍時提出了緩徵之聲請書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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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U.S. 734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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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fass v. United States, 420 U.S. 377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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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良心而拒絕服兵役，而後因為入伍服役被起訴，起訴

後被告向法院提出兩個審前動議：請求駁回起訴，因為其

並非拒絕入伍而是行政機關故意拒絕重新審查他的緩徵

及拒絕服役聲請；請求暫停審判。第一審法官審酌了兵役

處之文件以及被告提出之陳述書後認為被告拒絕服役之

聲請是有理由的，因而作成駁回起訴之裁定。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危險附著之概念應由雙重危險條

款之政策及目的出發，危險在被告被審判前都尚未附著，

在陪審審判時，係發生於當陪審團召集並宣誓後，而在非

陪審團審判時，則係在法庭開始調查證據時。(hear 

evidence)205  

由上述兩則判決可以看出來，這兩個案件都沒有以有罪

或無罪判決終結，如拘泥在被告經過完整之事實審審理才算

是經歷風險，則 Downum 案件就不會受到雙重危險條款之拘

束，但是如同 Downum 判決之不同意見書所指，根本沒有進

入事實審判之刑事被告，是否真的經歷了風險非無疑問，但

是為了避免國家取巧讓案件於有罪或無罪判決作成前就終結，

藉此來規避雙重危險條款之拘束，所以認為被告有讓其案件

於特定法庭完成之重要權利，不再去討論危險何時終結，而

在危險一旦附著後，審判程序不論以如何之原因終結，原則

上被告都受到雙重危險條款之保障，才會導引出法官鑑於個

案審判之必要作成無效審判（mistrial）裁定時，卷證中必須

有明確證據證明個案確實有明顯必要（manifest neccessitate）

之要求，作為與國家追訴犯罪公益之權衡。 

3. 禁止接續追訴以限縮政府追訴之權力： 

聯邦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Martin Linen Supply CO.判

決中明白揭示了雙重危險條款所禁止者乃國家接續之訴追行

為206，而禁止政府接續追訴背後所欲保護者除了在 Green 判決

中所宣示之被告個人不受政府壓迫之權利外，更多的是在譴

責國家輕率地透過接續訴追濫用其權力之心態，這樣的態度

在許多判決中持續被揭示，像是在 Ciucci 案件207中被告因為一

個罪行之四個死亡結果接續被起訴，Douglas 大法官就指出這

種接續的國家追訴行為直到取得滿意之判決結果，正是雙重

                                                      
205

 聯邦最高法院於 Crist v. Bretz, 473 U.S. 28 (1978), at 37, 判決中表示若不顧憲法之要求，將危險

時點不分陪審團審判或非陪審團審判都訂在第一名證人宣誓後，將會導致該危險附著之時點概

念浮動不定，因使可以得知在非陪審團審判中，對於危險附著之時點係以第一名證人宣誓後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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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States v. Martin Linen Supply Co., 430 U.S. 564 (1977), at 568-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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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ucci v. Illinois, 356 U.S. 571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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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條款所欲禁止的，也就是說憲法所要求者乃國家在追訴

個人時，必須充分準備且負擔說服法院之完全責任，如果在

第一次審判中無法說服法院或是陪審團，縱使審判並非以有

罪與否之判決終結，任何進一步的追訴都是被禁止的，Lee v. 

United States 判決208就明確指出當被告無法單純因起訴而被

定罪時，法院作成裁定終結該次審判程序後，雙重危險條款

就會禁止進一步追訴，其背後的理由就在於如果此時容許國

家另行起訴，國家等同於學得一次經驗之後，能夠以前案之

證據或審判經驗修正或提出更具說服力之證據來使個人被定

罪209，例如 Brennan 大法官在 Scott 判決之不同意見書就指出

政府只要有機會能尋求再次審判，其證人翻供之情形並不罕

見210，這無異於 Green 判決所提到的，透過一次又一次審判中

增加無辜之人被定罪之風險。 

而在前述之 Downum 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事實上也提到

該案檢察官沒有確認自己的關鍵證人當天能否到庭，就輕率

地向法院表示可以進入審判，讓陪審團被召集並宣誓，而後

卻又因為證人無法到庭又不願撤回部份起訴，以致全案終結，

並非被告去促成這樣的結果，則被禁止再次追訴被告罪行就

是國家輕率行為下所應負之不利益，因此認為在第五修正案

之拘束下，政府只有一次完整之機會可以尋求將個人定罪，

當第一次審判程序以有利被告之終局裁決終結時，應禁止再

次審判。211 

在此也可以得到一個結論，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在美國法上

為了維護裁決之終局性以及保障被告個人不受國家壓迫、承受

多餘之訴訟磨難以及增加其被定罪之風險，其方式係以限制國

家之訴追行為來進行，將國家得以訴追人民之權力限縮於第一

審審判，只要第一審作成終局裁決，縱使該裁決不能令政府滿

意，也不得再行對該裁決尋求覆核，所著眼的都是公訴人及法

院背後所代表的國家其龐大的資源、以及公訴人和法官本身不

會承受訴訟的磨難，卻能行使公權力讓人民承受痛苦的不對等，

是以為保障刑事被告之前述權利，唯一的方式就是限制國家追

訴之權力。 

（三） 從雙重主權原則（dual sovereignty principle）觀察： 

眾所周知美利堅合眾國係由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組成，各州

                                                      
208

 Lee v. United States, 432 U. S. 23, 432 U. S. 30 (1977),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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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ks v. United States, 437 U.S. 1 (1978). ; Ashe v. Swenson, 397 U.S. 436, 90 S.Ct. 1189, 25 L.Ed.2d. 
469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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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States v. Scott, 437 U.S. 82 (1978), at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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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之主權，聯邦與州之間、各州之間都是不同獨立之主權，

所以憲法第五修正案在早期之聯邦最高法院見解中認為不是屬

於可以透過第十四修正案當然拘束各州之規定，禁止雙重危險原

則除了是否拘束各州之外，在雙重主權原則下會面臨令一個問題：

同一被告之同一罪行分別違反了州法與聯邦法律，州政府及聯邦

政府可否接續追訴被告？在這個爭點上，聯邦最高法院基於對獨

立主權最大尊重，完全棄守了在不讓被告置於二次危險之所有理

論。 

1、 Bartkus v. Illinois 判決212： 

被告Bartkus因搶劫聯邦政府提供保險之存款貸款協會，

於 1953年 12月 18日經陪審團審判後作成無罪評決。於 1954

年 1 月 8 日，依利諾州大陪審團起訴被告違反了依利諾州搶

劫規定，其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實際上與前案聯邦起訴案件

相同。依利諾州法院審酌並駁回了被告提出之先前被判無罪

抗辯，被告因而被審判並依照依利諾州固有之刑法判決有罪

並處以無期徒刑。 

判決多數意見認為州政府檢察機關是依據其職責自發性

地依據州法起訴被告，故依利諾州之檢察官並非單純只是聯

邦政府之工具，也不因此被第五修正案之規定禁止於聯邦起

訴無罪後再次審判。並引用 Moore v. Illinois, 55 U.S. (14 How) 

13,14 L. Ed. 306 (1852)判決：「一個罪名，其法律上之意義在

於違反法律。」、「每一個美國公民都同時是一州之公民。或

可說其同時效忠於兩個主權，也因此會因為違反任一法律而

被處罰。一個行為也可能會是違反兩邊法律之罪名。」、「其

中之一或者雙方都可以處罰行為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就不

能斷言被告係以同一罪名被二次處罰；只能說他藉由一個行

為構成了兩個罪名，在任一罪名對被告都是可處罰的。他不

能以其中一方之處罰主張禁止另一方之有罪判決。」） 

當然本案也並非一致決，在 Black 大法官主筆，Brennan

首席大法官及 Douglas 大法官聯名之不同意見書中就提到：

被告因搶劫銀行於前案被起訴於聯邦地方法院，經過陪審團

審理後，作成無罪之評決。目前看來，該案件係經由公平、

健全且負責之法官進行審判。不久被告被依利諾州法院以相

同搶劫銀行之行為起訴，這次他被判決有罪並處以無期徒刑。

依據憲法第五修正案，被告在聯邦法院之無罪判決本來可以

禁止美國境內之任何法院對其進行第二次審判。 

基於對政府審判以同一罪名二次審判人民之恐懼與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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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方文明最古老之思路之一，其最基本的主軸一直都是：

「一個人因為同一罪行被超過一次置於危險之中是錯誤的。」

如果二次處罰正是我們恐懼的，那麼其造成之傷害不應因有

雙重主權而有異。如果強調被告之無辜，則該危險並不因兩

次審判係由不同主權進行而有差別。在本案中，無可避免地，

被告因為同一個行為面臨了兩次危險。 

Brennan 首席大法官則認為從本案之卷證觀之，可以看出

聯邦機關於本案之參與使得州檢察官之起訴實際上是聯邦

第二次起訴被告。本席不認為在本案保護被告不受聯邦之壓

迫會違反聯邦主義之原則。 

2、Heath v. Alabama 判決213： 

居住於阿拉巴馬州之被告 Heath 於 1982 年 8 月 31 日前

往喬治亞州以 2000 美元之代價買凶殺害當時已經懷孕之妻

子，兩名兇手前往被告阿拉巴馬州之住所綁架被告之妻子後，

於兩州邊境附近、喬治亞州境內發現被害人陳屍於被告所有

之車輛中，死因為頭部中彈，現場跡證顯示被害人是在喬治

亞州境內遇害，兩名兇手對此亦不爭執。1982 年 2 月 10 日，

被告於喬治亞州被以基於惡意謀殺之罪名起訴，被告於該案

審理中提出認罪答辯藉此換取較輕之無期徒刑刑罰。於 1982

年 5 月 5 日，阿拉巴馬州之大陪審團作成綁架時謀殺之死刑

罪名起訴，於本件起訴審判前，被告根據阿拉巴馬州憲法及

聯邦憲法主張先前已經被判有罪及前一次危險之抗辯，認為

喬治亞州之有罪判決及量刑已經禁止阿拉巴馬州就同一行

為再行起訴。第一審法官駁回了被告雙重危險之抗辯，認為

雙重危險條款並未禁止兩個不同州之間對被告之同一行為

接續起訴，被告被判決有罪，法官並以本次審判認定被告係

於綁架中犯謀殺之罪，該罪名更重於喬治亞州所判決之惡意

謀殺罪名，因而判處被告死刑。 

判決多數意見認為第五修正案所禁止之接續起訴應限

於同一被告所被訴之兩罪名對雙重危險原則來說為「同一」。

而在雙重主權原則下，同一行為依據兩個州之法律接續起訴

並不在雙重危險條款禁止之列。 

雙重主權原則來自於普通法中犯罪行為造成對政府主

權之侵害的概念。當被告之單一行為違反了兩個主權的法律，

就侵害了該二主權之「和平與尊嚴」，因此也就觸犯了兩個

不同的罪名。從結果來看，當一個行為違反了兩個主權之法

律，「就不能斷言被告係以同一罪名被二次處罰；只能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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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一個行為構成了兩個罪名，在任一罪名對被告都是可處

罰的。」聯邦最高法院一直明示認為兩個不同主權起訴之兩

個之同一罪名並非雙重危險條款中所謂之「同一罪名」。 

    Marshall 大法官主筆，Brennan 大法官聯名不同意見書

則認為：在憲法的架構下，聯邦政府被賦予了在與國家主權

有關之特定利益下定罪人民之排他性權力，州政府則是執行

與當地更為相關之議題之補充性權力。如果容許州政府之起

訴排除聯邦政府進一步追訴，將會造成國家利益整體範圍之

不利。聯邦利益在經過適當允許之範圍內會勝過被告免於因

相同之犯罪被接續起訴或多次審判之利益。雖然美國政府在

聯邦系統下負有定義並追訴犯罪之主要責任，但是在一些有

各州歷史意義之權利維護或於各州境內遵循國家維持和平

及秩序義務所生之案件，無國會之明示就排除各州追訴之權

力也難謂妥適。 

    但是在兩個州分別對同一被告之同一罪名進行訴追

時，前述之聯邦-各州間之架構、從而構成禁止雙重危險條款

例外之法則就無從適用。從被告的角度來看，其免於被接續

追訴之憲法權利僅因聯邦與州政府分屬不同主權就被犧牲，

並非無可議之處。 

並且認為多數意見拒絕考慮到被告是因為程序上根本性

的不公平而被置於死刑之處境是錯誤的。就如同憲法禁止一

個主權為追訴個人而有強迫證人證述或違法取得證據，兩個

主權合力確保一個被告被引誘接受一個加速其被處以死刑

之刑事程序也應該被禁止。本案喬治亞州的執法人員在阿拉

巴馬州之審判中扮演了主導地位之角色，在後審判中出庭證

述，實難相信若被告知道他在喬治亞州之認罪其功能無異只

是持續為兩州之執法人員能夠取得其死刑之判決而努力，還

會在喬治亞州提出認罪答辯。 

另外在 Ciucci v. Illinois 案件，也有四位大法官在不同意見

書中表達渠等對於「利用相同之證據以重複之審判及有罪判

決騷擾被告直至獲得滿意之死刑判決的結果」之憤怒。如此

冷酷之追訴是對刑事審判一種難堪且沈重之利用，並且違反

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同一被告同一行為違反不同主權之法律

誡命，係從認定並非同一罪行（the same offence）著手214，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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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杜絕了憲法第五修正案適用之可能，這樣的見解當然一直都

有爭議215，如同持不同意見之大法官均指出這樣的情形等同於國

家取巧去變相地透過一次又一次審判壓迫人民，並且接續地讓量

刑越來越重，甚至有時有誘導被告作出錯誤訴訟策略之情形，這

些都是聯邦最高法院一再闡釋禁止雙重危險原則所要避免的國

家濫權行為，但是在最富爭議之 Rodney King 案件216也未能撼動

此一原則，似乎也確定了這樣的操作方式到目前為止都無法被推

翻，這當然是與本項所介紹討論之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完全相悖的

結果，但是在聯邦系統是美國政治制度之根本，在維護各州主權

之前提下，這樣的讓步或有其必要，從前述聯邦最高法院衡酌憲

法第五修正案所保障之權利是否應透過第十四修正案拘束各州

之論點觀之，權利法案之權利必須與「極端緊急且令人驚愕以至

於我國政治制度無法容忍之危難」217之這樣嚴格的標準放在同一

個天平上去衡量，從這個角度去觀察，也可謂聯邦最高法院之態

度仍然維持一致。 

二、 同一罪行（the same offence）： 

根據憲法第 5 修正案之規定，憲法所禁止者乃就同一被告之同一罪

行，將其置於雙重危險中，而就同一罪行之要件，聯邦最高法院一開始係

採用 Blockburger 標準，在 Blockburger v. United States 判決218中提出判斷

標準：「要認定該同一行為所該當的不同法規之罪之間究竟為同一罪行或

不同罪行，應該比較其中一個罪行是否要求較另一罪行多的事實證明要

件。」 

之後在 Brown v. Ohio 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如果就禁止在同

一審判中連續處罰之目的來看，被告所犯之兩個罪行為同一的話，在禁止

其連續追訴也是一樣的道理。如果法官不能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就兩個罪名

連續累積量刑，那檢察官也同樣不能在連續的訴訟程序中致力獲致相同結

果。」219，基本上還是從 Blockburger 標準出發。 

                                                      
215

 有論者就認為現今聯邦與各州之間有許多罪名有管轄重疊的情形，大多數時候各州與聯邦並

不是分開執法，聯邦最高法院所秉持的精神已然被侵蝕，跟現實也是不相符合的。Sandra Gurerra, 

The Myth of Dual Sovereignty: Multijurisdictional Drug Law Enforcement and Double Jeopardy, 73 
N.C. L. Rev. 1159, 1163 & 1209 (1995), See Criminla Procedure Principles, Policies and Perspectives, 
Joshua Dresseler & George C. Thomas III, 4

th
 Ed, at 1351 (West P. 2011) 

216
 1981 年加州一名黑人 Rodney King 遭到洛杉磯警察局 4 名員警攔查逮捕並圍毆，大陪審團雖

然起訴四名員警傷害罪，但有三名被告被判決無罪，另一名被告則是無法作成一致決

（deadlocked），此判決結果造成黑人社區群情激憤，認為法院管轄之認定、陪審團之組成（10

名白人）完全等對被告有利，因為社會輿論過於龐大，聯邦政府遂重啟調查後以違反聯邦民權

起訴四名被告，本次審判中有兩名被告被判決有罪，並被判處鉅額賠款，聯邦最高法院還撤銷

下級審量刑判決，判處更重之刑罰。 
217

 302 U.S. 319 (1937). 
218

 284 U.S.299 (1932). 
219

 Brown v. Ohio, 432 U.S. 161 (1977), at 166:” Where the judge is forbidden to impose cumulative 
punishment for two crimes at the end of a single proceeding, the prosecutor is forbidden to st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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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在 Brown 案後的就是 Harris v. Oklahoma 判決220（433 U.S. 682），

被告 Harris 被兩個人指證其在一場超商搶劫中射殺了店員，雖然持械強盜

行為在本案已被用來證明謀殺罪，Harris 之後還是被就強盜罪起訴，聯邦

最高法院認為雖然表面上謀殺罪的不見得要有強盜行為，而強盜行為也不

用一定要有死亡，但是州政府自己也承認要所有強盜罪名所需要之證明都

在謀殺罪的審判中被證明，因此認為政府後續再起訴強盜罪違反雙重危險

條款。與其說聯邦最高法院是在比較兩罪行之間的必備要件，不如說是在

判斷要證明前者是否必須以後者為基礎，如果有這樣的情形發生，就是

Blockburger 標準中的「同一」。 

但是在 Grady v. Corbin 判決221中之標準又有不同，是以一罪之犯

罪行為是否以另一罪之犯罪行為作為其實行行為之基礎來判斷，該

案被告因為在高速公路酒駕肇事，導致一人死亡、他人受傷，一開

始被告收到交通裁罰之起訴通知，有酒駕以及未依中線靠右行駛之

犯行，被告開庭時認罪，法官並未向被告提起死亡結果、謀殺罪調

查。而後被告被大陪審團以漏未注意致人於死罪（reckless 

manslaughter）、刑事過失殺人罪（ criminally negligent homicide）以及

第三級漏未注意傷害罪（third-degree reckless assault.）起訴，主要的

行為除了酒駕、未依中線靠右行駛，檢察官還提及依當時之天氣路

況，被告車速顯然過快，被告認為他的罪行已經被處罰過了，因為

主張雙重危險抗辯，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雖然後起訴之三項罪名並非

當然要以前次交通裁決之罪行為基礎來證明，但因為檢察官自承係

要以被告酒駕、未依中線靠右行駛來證明本案起訴之三項罪名，那

後續之起訴也就不被允許，但是若檢察關係以被告車速過快來起訴，

那這樣的訴追究不會被雙重危險條款禁止。222 

三、 危險附著之時點 

對於危險（jeopardy）其定義及範圍經過聯邦最高法院兩百年

來的累積仍然非常抽象，主要之基本原則係從「被告經歷事實審審

判」為思考之出發點，也就是說原則上不容許國家對於同一被告之

同一罪行進行二次事實審審判或處以二次刑罰，要了解聯邦最高法

院如何判斷一個案件之被告是否經歷二次危險，也就是被告在如何

情況下得主張前一次危險已經實現之抗辯（defense of former 

jeopardy），必須先從危險何時發生來看，如果經認為被告已經經歷

一次完整之危險，就不應容許國家再行以同罪名予以追訴，以下在

不涉及「危險」本身之內涵討論下，先行介紹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危

                                                                                                                                                        
for the same result in successive proceedings.” 

220
 Harris v. Oklahoma, 433 U.S. 682 (1977). 

221
 Grady v. Corbin, 495 U.S. 508 (1990). 

222
 聯邦最高法院仍然還有其他判斷標準，詳參王兆鵬，論一事不再理之憲法原則，上訴及救濟

程序，元照，2013 年 10 月，頁 17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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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附著之時點之認定，於危險附著後程序一經終結（包含但不限於

終局裁決），被告即取得主張前一次危險（former jeopardy）抗辯之

權利，以利理解後續限制檢察官尋求救濟之源由。 

關於危險於審判程序之哪個特定時點始附著（attaches）之認定，

在於決定審判程序進行到何階段後，若審判因故未能以終局裁決作

結，被告仍能夠在嗣後之程序中主張雙重危險抗辯。 

聯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Jorn判決223 中指出由於檢察官

可以就審前裁定（pretrial order）聲請救濟，例如聯邦刑事及刑事訴

訟法 18 U.S.C. §3731 之規定，因此被告所承受之審判的危險應是在

事實審理開始之後，而事實審理何時開始，在陪審團審與法官審

（bench trial）間有不同之時點： 

1、 陪審團組成宣誓後（empaneled and sworn） 

聯邦最高法院在 Kepner v. United States 判決224中即提到危

險是在陪審團召集後就附著了，而後 Downum v. United States 案
225及 Serfass v. United States 案226中更明白表示在有陪審團審判

的案件中，禁止雙重危險條款在陪審團組成且宣誓後即發生效力，

也就是說在陪審團宣誓後，在判決前審判因故終結的情況下，即

推定再次就同一罪行追訴會再次置被告於危險中，且為保護被告

在原有之陪審團中所得的利益，而認為再行追訴應被禁止。 

2、 第一位證人宣誓後 

聯邦最高法院在 Crist v. Bretz 判決227 中從被告在憲法上有

權利使其審判在特定之法庭完成（valued right to have his trial 

completed by a particular tribunal）出發，如果在陪審團審判下，

陪審團宣誓後，審判程序便正式進入事實審理，應保障被告之程

序權益的話，那麼同樣地，在職業法官的審理下，應該在第一位

證人開始宣誓作證時，事實審理即開始，危險即已附著。 

四、 檢察官上訴之限制 

此處討論者乃檢察官對於法院所為之終局裁決或裁定尋求上訴審

救濟，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根據憲法第五修正案之規定，基於雙重危險

禁止之原則，檢察官原則上就一審之判決無上訴權，但經過聯邦最高

法院歷年來之判決解釋，以及國會立法之變遷，也發展出不少例外情

況，茲分述如下。 

（一） 就一審無罪判決之上訴 

1、 陪審團或職業法官明示作成無罪判決： 

                                                      
223

 United States v. Jorn, 400 U.S. 470 (1971) 
224

 199 U.S. 100 (1904). 
225

 372 U.S. 734 (1963). 
226

 420 U.S. 377 (1975). 
227

 473 U.S. 28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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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憲法第五修正案之規定，檢察官若缺乏特定法律授

權，則無上訴請求對被告作成不利裁決之權利，被告若於一審

獲判無罪，則不會被再次追訴228，聯邦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Sanges 判決中即已明白表示：「除非立法者於憲法授

權範圍內，法律明文規定了可由檢察官再次請求審查該判決，

否則被告曾經被審判且由法庭釋放者，即不應再因相同事由而

使其痛苦。」229因此雖然美國國會於 1907 年修法允許檢察官

在特定情況下上訴(appeal)，聯邦最高法院隨即延續 Sanges 案

之立場，嚴格限制了該條文之解釋空間。230 

而在 Kepner v. United States 判決231中，聯邦最高法院認

為憲法第五修正案中禁止雙重危險條款所保護者除了避免被

告受到第二次懲罰，還有保護被告免於就同一罪行再次被審判

之目的，因此被告於有管轄權之法院作成無罪判決後，就已經

完整經歷了危險，若上訴法院接受檢察官之上訴，則上訴審有

可能會撤銷該無罪判決並將案件發回第一審再一次審判，自然

會將被告置於第二次危險中，因此容許檢察官對被告之無罪判

決上訴，等於令被告再承受另一次危險，違反禁止雙重危險條

款。232 

檢察官也曾經試圖藉由總則性之規定233來主張其上訴之

權利，聯邦最高法院對此則表示：「由政府上訴在刑事案件中

實為特殊、例外且不應受特殊待遇的，過去的判決顯示法院在

國會充分授權之前，一直拒絕開啟政府上訴的途徑，而在國會

授權之後，也嚴密限制了該條文之授權範圍。」進而駁回了該

上訴。234 

                                                      
228

 United States v. Martin Linen Supply Co., 430 U.S. 564 (1977). 在本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將此原

則定位為雙重危險禁止原則中最具歷史也最基本之原則。 
229

 United States v. Sanges, 144 U.S. 310, 12 S.Ct. 609, 36 L.Ed. 445 (1892): “In either case, the 
defendant, having been once put upon his trial, and discharged by the court, is not to be again vexed 
for the same cause, unless the legislature, acting within its constitutional authority, has made 
express provision for a review of the judgment at the instance of the government. ” 

230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136, at 1147. 

231
 199 U.S. 100 (1904). 

232
 但是在 Kepner 判決中，Holmes 大法官主筆，White 大法官及 Mckenna 大法官聯名作成了不

同意見書，認為上訴審只是原審的延續，兩個審級間的危險是一個繼續的危險（one continuing 

jeopardy），憲法第五修正案並未規定禁止法院對同一人在同一案件（the same case）中進行第

二次審判，且允許檢察官就無罪判決上訴，對被告來說並未造成更大危險，故檢察官就原審無

罪判決上訴並不違反雙重危險禁止條款。Id, at 134-137. 
233

 例如聯邦刑事與刑事訴訟法 18 U.S.C. §1291 之規定。 
234

 Carroll v. United States, 354 U.S. 394 , 400 (1957). “Appeals by Government in criminal cases are 
something unusual, exceptional, not favored. The history shows resistance of the Court to the 
opening of an appellate route for the Government until it was plainly provided by the Congress, and 
after that a close restriction of its uses to those authorized by statute. ” 但是在 United States v. 

DiFrancesco 判決中（supra note 171），國會立法容許檢察官在特定情況下對第一審之量刑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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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明示作成之無罪判決除包含由陪審團作成無罪評決

後由法官作成無罪判決、法官審理後作成之無罪判決235外，於

僵局陪審（deadlocked jury）時由法官作成之無罪判決236還有

由於法官之錯誤裁定而導致之無罪判決237等，也都是以相同之

法理認為被告已經經歷過事實審之審判，檢察官均不得就無罪

判決上訴。 

2、 起訴為重罪但作成輕罪判決之默示無罪 

除了由陪審團作成無罪之評決後由法官作成之無罪判決

及法官基於法律爭點（issue of law）所作成之無罪判決外，由

於起訴罪名與實際判決之罪名間輕重的區別，根據聯邦刑事訴

訟規則之規定，陪審團在下列三種情形可以就與起訴罪名不同

之罪名作成有罪評決：(1) 判決成立之罪名必然包含於所控罪

名之中；(2) 所控罪名之未遂罪；(3) 包含於所控罪名之輕罪

的未遂罪238，若檢察官起訴之罪為重罪，但陪審團所作成之有

罪評決其罪名為輕罪，聯邦最高法院在 Green v. United States

案239中指出這類有罪判決，實際上包含了對重罪作成之無罪判

決，也就是說在 Green 案中，第一次審判之陪審團對於被以一

級謀殺罪起訴之 Green 作成了二級謀殺罪之有罪評決，即表示

陪審團認為就一級謀殺罪，Green 應為無罪，多數意見認為危

險於審判程序中之事實審理開始時即已附著，故在完整的一審

程序後，被告實已經歷完整之危險，未免其蒙受再次受審之不

利益，檢察官即不可再就一級謀殺罪部份起訴，更審判決被告

一級謀殺罪成立已違反禁止雙重危險條款。240 

                                                                                                                                                        
上訴，聯邦最高法院卻又採取了較為寬容的立場，由Brennan大法官主筆、White大法官、Marshall

大法官及 Stevens 大法官參與之不同意見書中即表達了國會如此之立法已經侵害了被告憲法上

禁止雙重危險之保障。 
235

 United States v. Morrison, 429 U.S. 1 (1976). 
236

  430 U.S. 564 (1977). 
237

 多數情形是原審法院錯誤排除檢察官之證據，導致檢察官舉證之證明度無法達到有罪門檻

（Sanabria v. United States, 437 U.S. 54 (1978).），或該無罪判決係由原審法官之錯誤指示作成

（369 U. S. 141 (1962).） 
238

 Fed. R. Crim. P. 11(c): “ Lesser Offense or Attempt. A defendant may be found guilty of any of the 
following:(1) an offense necessarily included in the offense charged;(2) an attempt to commit the 
offense charged; or(3) an attempt to commit an offense necessarily included in the offense charged, 
if the attempt is an offense in its own right.”  

239
 Green v. United States, supra note 189. 

240
 但本件於聯邦最高法院決議時並非一致通過，由 Frankruter 大法官主筆之不同意見書，有

Burton 大法官、Clark 大法官以及 Harlan 大法官聯名，從禁止雙重危險條款在英格蘭普通法之

脈絡下，以及納入權利法案之立法過程，參以聯邦最高法院過去在 Trono v. United States,199 U.S. 

521 (1905)判決中認為被告就有罪判決上訴即是「放棄」（waive）其憲法上前一次危險（former 

jeopardy）之抗辯之立場，並考量到追訴犯罪之社會公益，認為本案中第一審陪審團並非明示

對第一級謀殺罪作成無罪判決，僅是單純對該罪名之起訴保持沉默，不可貿然地就認為被告於

上訴放棄抗辯後仍受到禁止雙重危險條款之保障。Id, at 19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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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一審之有罪判決上訴 

檢察官就有罪判決之上訴，也因憲法第五修正案而被禁止。
241同樣地，在討論到雖然作成有罪判決，但審判程序中因法官之

裁定而有形成無效審判（mistrial）之可能時，除非有被告上訴的

情形242，檢察官就該有罪判決仍然會因為違反雙重危險禁止而不

得上訴。 

（三） 其他得上訴之情形 

為了避免有司法的不正義（miscarriage of justice）之情形，

以及衡平個案正義的目的，聯邦刑事訴訟規則 18 USC §3731243規

定了政府就特定類型的終局裁決在未違反憲法禁止雙重危險條

款的前提下，可以提起抗告，而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以下的情況，

被告並未再次經歷危險： 

1、 陪審團判決有罪，但法院作出無罪判決：此時檢察官上訴，

上訴審法院只須撤銷原審判決，並認可原審陪審團之判決

即可，無須再次審判，此時檢察官之上訴不違反雙重危險

禁止條款。244 

2、 原審法官未經事實審理即作成無罪判決：聯邦最高法院認

                                                      
241

 美國法上檢察官對於一審判決所成立之罪名、判處之刑度不服，基於雙重危險禁止原則，不

得上訴，與我國法之規定完全不同。但是也曾發生過檢察官雖未就本案判決上訴，卻利用其他

方式來達到對罪名、刑度表示不服並取得其滿意之判決結果，Ciucci v. Illinois案（supra note 207）

中，被告 Ciucci 被控涉嫌先縱火在謀殺其妻與三子，檢察官先起訴妻子的部份請求判決成立一

級謀殺罪並求處死刑，在該審判中檢察官詳細地呈現了全部四個被害人被害的相關證據，包括

被告如何冷血地先召集全家人回家後，縱火並開槍射擊家人頭部，該陪審團之後作成了二級謀

殺並判處監禁刑。檢察官隨後又就其中一個小孩的死亡部份起訴，一樣的證據被呈現在審判庭

中，這次陪審團再度作成一樣的判決。檢察官再度就另一個孩子的死亡起訴，一樣的模式，這

次的陪審團終於作成一級謀殺判處死刑的判決，被告上訴至依利諾州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認

定不違反雙重危險禁止原則。 
242

 被告就判決主張審判無效而上訴時，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此時被告等於默示放棄（waive）雙重

危顯禁止條款之保護，因為若上訴審法院認為被告之主張有理由而撤銷原判決發回更審時，此

時之更審並不違背雙重危險禁止條款，檢察官自可再次進行追訴。United States v. Dinitz, 424 U.S. 

600 (1976). 
243

 18 U.S.C. §3731 Sec.1: “In a criminal case an appeal by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lie to a court of 

appeals from a decision, judgment, or order of a district court dismissing an indictment or 
information or granting a new trial after verdict or judgment, as to any one or more counts, or any 
part thereof, except that no appeal shall lie where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prohibits further prosecution.” 

244
 United States v. Wilson, 420 U.S. 332 (1975). 本案中，原審之陪審團已作成一有罪判決，然而法

院因被告在評決作成後之動議（post-verdict motion），認為檢察官延滯起訴以致有證人無法出

庭證明被告無罪，因而侵害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right to a fair trial），進而駁回檢察官之起

訴。檢察官遂就該起訴駁回裁定抗告，上訴法院認為本案已經事實審理，故檢察官之抗告違反

雙重危險禁止條款，而駁回檢察官之抗告。後檢察官向聯邦最高法院聲請移審令（writ of 

certiorari），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原審經過事實審理且作成有罪判決後，任何對被告有利之裁決，

檢察官就該裁決上訴，上訴審撤銷該裁決後，也只是回到被告未提出該動議之狀態，被告並不

會因此再度承受審判之危險，並不違反雙重危險禁止原則。但在由 Douglas 大法官主筆、Brennan

大法官聯名之不同意見書中，先引用了 Kepner 判決及 FonFoo 判決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無罪

判決不能被覆核之立場，也明確表示認為迅速審判（speedy trial）在本案中並非審查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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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時審判並未確實就控訴之犯罪事實為檢驗，且檢察官

也未充分舉證，被告並未承受危險，故檢察官就該無罪判

決上訴並不違反雙重危險禁止條款。245 

五、 就裁定之抗告  

當事人對法院之裁決不服想提起上訴或抗告時，原則上應該受終

局裁決原則（Final Judgment Rule）的拘束，若一個裁決不具有造成程

序終結之效果，則不管檢察官或被告均不得上訴，但是就檢察官之上

訴權，基於憲法雙重危險禁止條款，檢察官就一審判決不論有罪或無

罪，原則上均不得上訴，為求衡平，達到發現真實，也避免因過度堅

持終局裁決原則而導致有個案不正義之情形，因此聯邦刑事與刑事訴

訟法及各州之刑事訴訟規則在檢察官之抗告權部份有放寬之規定，明

文在立法授權範圍內放寬檢察官可就中間裁定上訴。246，例如聯邦刑

事訴訟規則於 18 U.S.C §3731 第二項規定了檢察官可就特定的中間裁

定（interlocutory orders）提起抗告即為適例。 

（一） 審前裁定 

如前所述，審判開始前，危險尚未附著，此時檢察官就法院

                                                      
245

 437 U.S. 82 (1978). 本案的爭點在於法院因檢察官延滯起訴而在審判中駁回檢察官之起訴，此

時檢察官可否就該起訴駁回之裁定抗告。在這邊，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就政府所擁有的資源與

權力，不應允許其據此反覆嘗試將人民以相同罪名入罪。」，這樣的保障應該僅限於非因被告

主張而作成之駁回裁定（defense-requested dismissal）而獲判無罪的被告，因為在 Scott 案中，

被告 Scott 因違反聯邦相關藥物之法規而被就數罪先後起訴（joinder），審判中，因法院認為被

告主張檢察官就後起訴之罪名延滯起訴，致使其無法充分防禦為有理由，故駁回後起訴之罪名，

並就先起訴之部份為無罪判決。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檢察官尚未充分舉證證明被告之犯罪事

實前，被告即選擇以無關事實上有罪與否的方式終止審判程序，並未承擔審判之危險，故聯邦

最高法院認為被告只有在原審經過事實審理後作成無罪判決時才受到雙重危險禁止原則之保

護。但是如此之意見並非全無爭議，本案是以 5:4 之票數作結，在 Brennan 大法官主筆，White

大法官、Marshall 大法官及 Stevens 大法官聯名之不同意見書中指出多數意見在本案推翻了聯

邦最高法院 United States v. Jenkins 判決（420 U. S. 358 (1975)）及 Lee v. United States（supra note 

208）判決之立場：「審判中之裁定係建立在被告無法單純因起訴而被定罪之基礎上時，禁止雙

重危險條款就會禁止進一步追訴」，認為多數意見未提出有說服力之解釋即限定了無罪判決之

定義，將其他有利被告之終局裁決排除於外，誤解了禁止無罪判決後之再一次審判之目的，該

目的並非如多數意見所指保護無罪之決定，而係容許終局裁決後再一次審判將會對憲法禁止重

複審判之方針造成無可容忍之威脅。更遑論在當事人對抗主義之下，所謂真正的無罪判決（true 

acquittal）其實與本案中有利被告之終結決定並無差異。在 Sanabria 案件、Martin Linen Supply Co.

案件及 FongFoo 案件中，聯邦最高法院也認為禁止雙重危險條款適用於陪審團作成評決前，職

業法官依據證據所作成之無罪判決。憲法上禁止雙重危險條款之規定也並不建立在被告經事實

審認定為無辜，本案檢察官在第一審舉證訴追被告之機會並未被剝奪，因此多數意見以第一審

程序係以與被告事實上有罪於否無關之裁定終結，故被告不得主張雙重危險抗辯，是不適當

的。 
246

 在英國法上對檢察官上訴權之限制也有類似規定，檢察官對皇冠法院之無罪判決及刑罰判決

均不得上訴，主要理由與美國法上雙重危險禁止原則的立法核心價值與利益相類似。但是為了

統一法律之解釋與適用，維持公眾對司法的信心，英國 1972 年刑事審判法和 1988 年刑事審判

法分別賦予檢察總長對皇冠法院在導致被告無罪的審判過程中於法律問題的裁判是否正確聲

明不服的權利（此類上訴不會影響被告的無罪判決），對於有罪判決量刑過輕的案件，以及對

審前程序中法院所作之程序性裁定等，提請上訴法院審查的權利。沈宜生，<英國上訴制度>，

《法學新論》，第 27 期，2010 年 12 月，頁 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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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裁定為抗告並不違反禁止雙重危險條款，以下就美國實務上曾

出現過較重要的裁定抗告類型分別介紹。 

1、 起訴駁回之裁定 

刑事案件之起訴有分由通過大陪審團審查之起訴（an 

indictment）及由檢察官直接起訴（an information），大多數

的法域在重罪案件部份採大陪審團起訴審查制度，若檢察官

之起訴未通過起訴審查，法院即會駁回檢察官之起訴

（dismissal）。法院駁回檢察官起訴有可能是因為檢察官所提

出之證據未達起訴門檻（insufficiency of the accusatory 

pleading）247、檢察官之起訴違反禁止雙重危險條款（prior 

/former jeopardy）、檢察官之起訴違反速審條款248、不當追

訴（prosecutorial misconduct）等等249。 

在起訴駁回裁定抗告的部份，因為該裁定具有終局性所

以符合終局性原則，且危險尚未附著，檢察官對該裁定之抗

告並不違反雙重危險禁止原則，檢察官自可就該駁回起訴之

裁定抗告。250 

2、 證據排除之裁定 

證據排除裁定是中間裁定，各州對於檢察官就具有中間

性質的審前決定之抗告也有不同之處理方式，例如有的州會

規定被告不可就對其不利之中間決定上訴，有些州會允許就

審前之中間裁定無條件的抗告。251如果不允許檢察官就中間

裁定立即聲明不服，一個錯誤的審前裁定有可能導致檢察官

在審判中敗訴，但被告獲判無罪時，基於雙重危險禁止條款，

會禁止其更行追訴導致程序終結，也就是說證據排除之裁定

本身對於削弱檢察官追訴核心的效果可說是不亞於駁回起

訴之裁定，這是開放檢察官可就中間裁定抗告的最主要理由
252，但許多法域也都將可抗告之範圍限制在該被排除之證據

                                                      
247

 美國法上關於檢察官起訴之證據的證明程度大致可分為「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與「證

具形式上有罪」（prima facie），prima facie 之概念在英美法被廣泛的應用，在侵權法中也有 prima 

facie 概念之應用，係指一個案件初步成立與否所需具備之要件是否完備，而在刑事程序上，所

謂的「證據之形式上有罪」，是較「相當理由」程度更高的證明，也就是指就檢察官所提出之

證據，作最有利檢察官之解釋，是否足以支持裁判者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目前美國實務上多

數採取此一標準。 
248

 王兆鵬，<建構我國速審法之芻議—以美國法為參考>，《新刑訴˙新思維》，元照，2004 年，

頁 239-240。 
249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148. 
250

 至於審判開始後，法院裁作成駁回起訴之裁定，例如前述的 Scott 案件，該裁定檢察官可否

提起抗告，則因審判開始後危險已附著，故有不同之規定。 
251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148,1150. 
252

 但是也有一些法域，會因為檢察官若可針對對其不利的中間決定抗告，勢必會延滯訴訟（相

較於一個審前決定構成的終局裁決，只會在上訴審發生這樣的效果），同時也因為該等中間決

定仍然為檢察官將案件送入審判程序留有空間，因此而未規定檢察官就非終局之裁決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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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檢察官之追訴係屬重要之證據。253  

由於對中間裁定提起抗告為終局裁決原則之例外，故法

律規定多會將此抗告權限制在特定類型之中間裁定內，並且

就相關標準加以規定254，聯邦法255及一些州法則要求「該抗

告並非為延滯訴訟而提出，且該被排除之證據須是在刑事程

序中對犯罪事實有實質重要性之證據資料。」並要求檢察官

提出書面釋明該證據排除若不存在，將會對審判結果有何實

質影響。在其他法域，這樣的確認書（certification）並非必

需，但是檢察官必須證明若除排除該證據，此一結果將會對

審判的裁判有實質影響。256 

但是這樣的規定也有可能會成為當事人攻擊防禦的武

器，在 United States v. Helstoski 判決257中檢察官即藉由取得

一個有證據能力（evidentiary）爭議的審前決定

（determination），利用此規定去得到上訴審法院就該對其不

利之證據能力裁定（在審判開始後即不得抗告）的再次審查。

在該案中，被告先向法院提出駁回起訴之聲請，在法院之駁

回裁定中指出憲法言論免責之條款會禁止檢察官提及被告

（前國會議員）之立法相關活動（於國會會期內之言論），

檢察官隨即因此向法院請求作成一個「相關證據於法院採納

可能性」之審前裁定，在地方法院作成一個不利於檢察官之

裁定後（因為該裁定被視為一個證據排除之裁定），依聯邦

刑事訴訟規則 18 U.S.C. §3731 之規定，檢察官就該被排除之

證據其重要性提出必要之證明後即取得上級審之審查機

會。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149 . 

253
 也有過一些情況是檢察官提出證明該證據排除之裁定將會削減成功追訴之合理可能性因而提

起抗告。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149. 
254
大多數允許檢察官就中間裁定抗告之法域並不在證據排除裁定外再行擴張授權範圍。然而有些

法域則同時授權就其他法定之裁定檢察官亦可抗告。而在某些州授權檢察官可抗告之審前中間

裁定條文則不限於特定事項之裁定。也有不少州允許法院以辯方提出抗告之審查標準來裁量檢

察官可否提起抗告。也有一些州賦予檢察官就「有合理可能造成嚴重減損或終結追訴」之中間

裁定有抗告權。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Id, at 1150. 
255

 18 U.S.C. §3731 Sec.2 : “An appeal by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lie to a court of appeals from a 

decision or order of a district court suppressing or excluding evidence or requiring the return of 
seized property in a criminal proceeding, not made after the defendant has been put in jeopardy 
and before the verdict or finding on an indictment or information, if the United States attorney 
certifies to the district court that the appeal is not taken for purpose of delay and that the evidence 
is a substantial proof of a fact material in the proceeding.” 

256
 在賦予檢察官抗告權但不要求其提出確認書或其他特殊表示（special showing）之法域或許是

直接假設檢察官除非認為該被排出之證據係對該單一案件非常重要或該證據排除有法理上諸

多爭議，否則應該不會就該證據排除裁定抗告。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149. 
257

 United States v. Helstoski, 442 U.S. 477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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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在被告的立場，因為條文之授權僅限於可就審

前證據排除裁定抗告，被告或可藉由表示異議取得一個危險

附著後之裁定來阻止上訴審查，但在典型的排除違法取得之

證據請求中，州法一般縱使沒有禁止也會使這個策略難以實

行，幾乎所有法域均要求該異議行為須在審判前提出，然而

大多數法域同時也容許法院在有限的裁量範圍（discretion）

中接受被告於審判中請求證據排除之動議。很明顯地，法院

在裁量時必須考慮到這個動議提出的時點對於檢察官抗告

權利的影響。 

除了上述之審前裁定允許檢察官抗告外，在 1984 年修

正之聯邦保釋法（Tha Bail Reform Act of 1984）亦規定檢察官

可就地區法院之審前釋放裁定抗告。258有些州法則允許檢察

官可就諸如允許或駁回審判地之變更聲請（change of venue）、

駁回未公開證人之保護令等提起抗告。259  

（二） 危險附著後之裁定 

1、 判決作成前： 

在審判開始後、判決作成前，若法院以裁定排除某些證

據，檢察官可否就該裁定抗告，由於此時尚無判決出現，程

序尚未終結，因此沒有違反雙重危險禁止之疑慮，但必須考

量到若容許檢察官於審判進行中抗告，不可避免地會有訴訟

延滯的效果，進而違反速審的規定，這與審前就證據排除裁

定抗告是一樣的，只要程序進行中容許當事人就中間裁定聲

明不服都會有這樣的疑慮，但是如同在審前允許檢察官就證

據排除裁定提起抗告一樣，某些證據排除的裁定的確會造成

檢察官舉證不足進而敗訴，在 State v. Malinovsky 判決260中，

對於檢察官於判決前向州上訴法院就審判中證據排除之裁

定提起抗告，州最高法院此時只要該抗告不會對被告受快速

審判之權利造成影響即時進行，且檢察官亦證明該抗告之提

出並非意在拖延訴訟，且該被排除之證據對於檢察官之追訴

有實質重要性，則認為該抗告為合法。 

2、 判決作成後： 

                                                      
258

 18 U.S.C. §3145(c) : “(c) Appeal From a Release or Detention Order.— An appeal from a release or 

detention order, or from a decision denying revocation or amendment of such an order, is governed 
by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1291 of title 28 and section 3731 of this title. The appeal shall be 
determined promptly. A person subject to detention pursuant to section 3143 (a)(2) or (b)(2), and 
who meets the conditions of release set forth in section 3143 (a)(1) or (b)(1), may be ordered 
released, under appropriate conditions, by the judicial officer, if it is clearly shown that there are 
exceptional reasons why such person’s detention would not be appropriate.” 

259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150. 

260
 State v. Malinovsky, 573 N.E.2d 22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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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決作成後，檢察官可否就審判中之證據排除裁定提

起抗告，因為判決作成後，被告已經完整經歷危險，受到雙

重危險禁止條款之保護，此時若肯認檢察官就證據裁定抗告

之權利，則一旦檢察官抗告成功，案件因此必須重新審理，

則會違反禁止雙重危險條款。261 

（1） 「有罪判決效力停止」裁定262 

多數案例是在陪審團作成有罪判決後，法院以裁定

停止陪審團作成之有罪判決的效力，此時檢察官可否就

該裁定抗告，這種情形在多數法域都有法規授權，這些

條文並未受到強烈反對的理由如下：該裁定會構成一個

終局裁決；在這類裁定作成前，被告已經被判有罪，上

訴審之審查並非在於要求一個新的審判程序，而僅在於

回復原有之判決；該裁定必須建立在與被告事實上有罪

與否無關之基礎上（例如法院無審判權。）263，因此並

未違反雙重危險禁止原則。 

（2） 起訴駁回之裁定 

如同前述之 Scott 案，被告被控之數罪名中，於陪

審團就先起訴的部份罪名作成有罪判決後，後起訴的其

他罪名被法院認定有起訴遲延的情形將之駁回，檢察官

就該駁回裁定提起抗告，聯邦最高法院認為這種情形因

為法院尚未就後起訴之罪名作事實審理，因此不在雙重

危險禁止條款之適用範圍內。但若檢察官就駁回起訴之

裁定提起抗告之目的在於使其所訴被告之罪名再為事

實審理，以求推翻前事實上為無罪之裁決，此時縱使檢

察官係就起訴駁回裁定為抗告，亦為雙重危險禁止原則

之違反。264 

                                                      
261

 通常是檢察官的起訴違反被告「不受審判」之權利，例如起訴違反對被告速審權之保障、違

反雙重危險禁止、憲法言論免責權等等。蔡羽玄，前揭註 193，頁 815。 
262

 “an order arresting judgment”，係指法院於陪審團作成有罪判決後，基於一定原因而用以使該

有罪判決不生效力之裁定。 
263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36, at 1150-1151. 
264

 United States v. Jenkins, supra note 245. 聯邦最高法院在 Jenkins案中認為第一審法官已經進行

事實審理，雙重危險條款賦予被告可因該終局裁決（不管是有罪或無罪或事實上無罪）而免於

再次受審。因此檢察官就該事實上使被告無罪的裁決所提起之抗告或上訴，只要其目的在於就

其所訴被告之罪名再為事實審理以求推翻該無罪之裁決，均會受到雙重危險條款之拘束而被禁

止。因此本案中被告 Jenkins 主張基於良心拒服兵役（conscientious objector claim）而未報到入

伍，而當地的兵役徵召委員會又不願意讓他緩徵，檢察官以被告未入伍服役向大陪審團請求起

訴，被告選擇由職業法官審理（bench trial），並請求法官作成無罪判決，第一審法官調查證據

後表示 Jenkins 在兵役徵召委員會審查完其拒絕服役之主張前，均可暫緩入伍，因而駁回起訴。

檢察官就該起訴駁回裁定提起抗告，上訴法院駁回該抗告，認為 18 U.S.C. §3731 之規定下，原

審之駁回裁定係基於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判斷（Jenkins 有合法暫時不入伍之權利）且檢察官之

抗告涉及本案被告罪名成立與否，違反雙重危險禁止原則，故不得上訴。檢察官又對上訴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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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項之討論可以知道雙重危險原則單就其制度之目的就眾說紛紜，

也有見解認為雙重危險雖有其歷史緣由但並非類似正當法律程序之概念
265，在個案中也不時可以見到聯邦最高法院出現超出本原則歷史內涵的解

釋。其判決與判決間之見解有時也是矛盾的，而且這樣的矛盾通常不是間

隔相當久遠才出現，有時是同一年，有時則是前後年，在一百多年內其立

場劇烈反覆，或可推測其背後之緣由仍是來自對於刑事被告之保障與國家

追訴犯罪之公益間的拉扯，像是在判決結果有利被告之 Green 案件和

Downum 案件，多數意見仍會強調發現實體之真實以及國家追訴犯罪之公

共利益，而在無效審判裁定的審查上，與被告不受第二次追訴權利放在同

一個天平上去衡量的就是公正司法的目的，所以在個案間會有劇烈立場之

變化。聯邦最高法院對於雙重危險禁止原則的解釋與適用，本身就錯綜複

雜，所以許多學者也批評雙重危險禁止制度的體系不連續且雜亂無章，多

過於偏向技術性解釋，容易被檢察官及法官操縱。266 但是從中或可歸納出

概略的趨勢，在 19 世紀初期開始到 1960 年代，聯邦最高法院大體上是以

擴張雙重危險條款適用為主，將危險之概念透過個案具體操作來呈現，1970

年代中期開始偏向強調國家之訴追公益，搭配國會立法放寬部份檢察官上

訴之權力，法院也就開始逐漸限縮適用，強調例外之標準，其立場也有劇

烈反覆之傾向。267 

而學說上對於聯邦最高法院一直強調因不可容忍政府一再追訴增加

無辜被告被定罪之風險，所以必須嚴格貫徹雙重危險條款也有提出批評，

認為一味地堅持無罪判決不得上訴，將會導致下級審法院較容易在判決時

發生有利被告之錯誤，而該錯誤之無罪判決又不會透過上級審覆核來糾正，

可能使下級審法官較傾向於作成有利被告之判斷，導致錯誤的無罪判決經

過一次又一次不對稱上訴的運作下越來越多，進一步又會致使法院之法律

見解往有利被告之方向偏移。268  

也有從限制檢察官接續追訴後，實際上實務操作之趨勢來看，認為因

為檢察官對於有罪判決有勢在必得之壓力，必定會付諸更多心力及資源在

無罪答辯之案件上，這種情況下如果法院還能作成無罪判決，則該無罪判

決錯誤之可能性應該相對較小，無罪判決之數量不會因為限制國家追訴權

力而增加，則最高法院一再強調因為要避免無辜被告被定罪之風險作為貫

徹雙重危險條款之目的，其正當性就會有疑慮。269單就此一爭點，就有完

                                                                                                                                                        
之判決上訴，聯邦最高法院則以上述理由維持原判決。 

265
 Richardson v. United States, 468 U.S. 317, 104 S.Ct.3081, 82 L.Ed.2d. 242 (1984); Gore v. United 

States, 457 U.S.386, 78 S.Ct. 1280, 2 L.Ed.2d. 1405 (1958). 
266

 Wayne R. Lafave & Jerold H. Israel, supra note 151 at 1058.  
267

 詳情請參照本文附件三。 
268

 Stith, Kate (2002). ‘The Risk of Legal Error in Criminal Case: Some Consequences of the Astmmetry 
in the Right to Appeal’,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7 U. Chi. L. Rev.1 pp. 3-61. 
269

 Khnna, Vikramaditya S. (2002) ‘Double Jeopardy’s Asymmetric Appeal Rights: What Purpose Do 
They Server?’,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82 B.U.L. Rev.341, pp.34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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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相反之學說討論，可見雙重危險條款確實難以精確定義，事實上聯邦最

高法院自己也曾經在 Albernez案中表示雙重禁止原則本身的確就像是一片

從來不停止挑戰司法解釋導航性能的茫茫大海270，但是將其最大公約數定

位在：以一次事實審之機會抑制國家之追訴權以避免人民受到國家不必要

且不正當之壓迫，應該是較無疑問的。 

但是美國聯邦上訴制度之通則規定及法理原則，可以看出該制度堅定

地貫徹了事後審制度之精神，加上聯邦最高法院一再強調政府只有一次完

整的機會（one complete opportunity）可以就同一罪行追訴人民，禁止了

檢察官於絕大多數無罪案件中透過上訴再行尋求翻案之途徑。 

 

 

第二節 不對稱上訴制度之理論基礎 

第一項 憲法上之理論基礎 

    本項將比較美國聯邦憲法第 5 修正案所規定之「禁止雙重危險原則」

與我國「一事不再理原則」間理論內涵之差異，傳統上我國於討論一事不

再理原則時，其出發點多數係以「裁判終局性」出發，但究其背後之理論

基礎是否當然與美國法上之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相扞格，尚有討論之空間。 

一、 美國憲法上之禁止雙重危險原則 

如前所述，聯邦憲法之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其規範目的，根據聯

邦最高法院之闡釋，包含有維護裁決之終局性以及對被告之保護，

但究其規範所真正欲防範者乃透過限制政府追訴權之方式，來避免

政府一再訴追壓迫特定被告，增加無辜被告被定罪之風險，並且禁

止政府透過訴訟之方式折磨人民，為在刑事追訴之公益與被告免受

刑事追訴程序及國家過度刑罰折磨間取得衡平，將政府之追訴權限

置於一次充分、完整之事實審審理，並為避免國家取巧規避此一原

則，從「危險」之角度出發，將該「事實審審理」之定義、範圍作

諸多限制。 

在美國法上將一次事實審審理視為危險之終結，第二審之審判

即為第二次危險，似與我國傳統上對於「一事不再理」之定義係以

「確定判決」為判斷基準相違，但若以此就認定雙重危險原則與一

                                                      
270

 在本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則是處理關於累積量刑的問題，法院認為 Blockburger 標準只是在沒

有更確實的基礎下，用以補充立法目的的一個方法而已。 因此在 Missouri v. Hunter 案（459 U.S. 

359, 103 S.Ct. 673, 74 L.Ed.2d 535 (1983).）中，聯邦最高法院則認為如果立法者在兩個不同法規

下制定了累積量刑的授權，不管那兩個規定是否符合 Blockburger 標準下關於同一罪行之描述，

法院解釋建構法律的功能會被限制，檢察官可依此追訴，法官或陪審團也可以依據該條文在單

一審判中累積量刑。Albernaz Et Al. v. United States, 450 U.S. 333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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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再理原則是絕對不同且不相容之概念，尚嫌速斷，從二原則背

後之出發點觀察，可以釐清我國憲法上之一事不再理原則，並未明

確以「確定判決」為唯一標準，從而並無不可借鏡英美法上之雙重

危險原則其法理擴充我國憲法上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內涵及適用範

圍。 

二、 我國憲法上之一事不再理原則 

以下討論主要著重在我國大法官對於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闡釋，藉

以探討我國一事不再理原則背後所欲保護之核心價值或謂其制度之

目的何在。 

（一） 刑訴法第 302 條第 1 款及第 303 條第 3 款之來源： 

我國憲法並沒有針對「一事不再理」如同美國之憲法第五修正

案，或日本憲法第 39 條有明文的規定，但這當然不代表我國的訴

訟體系拒卻了這樣的法理原則。 

刑訴法第 302 條第 1 款：「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諭知免訴

之判決：一、曾經判決確定者。」、同法第 303 條第 2 款：「案件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二、已經提起公訴或自

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這是屬於優先審查之程序事

項，若一案件已有確定判決或是已經另案起訴，則後訴法院不可就

該案件再行審理，從刑訴法之規定文字觀之係以「先前已有確定判

決」、「已有另案訴訟程序進行中」為其規範之範圍。 

關於「一事不再理原則」從釋字第 45 號解釋開始就出現在我國

釋憲之過程中，釋字第 168 號認為這是我國刑訴法之基本原則，在

釋字第 271 號解釋中，吳庚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就表示為憲法第 8

條所保障之基本權271，該權利係由羅馬法承繼而來，並且將之與英

                                                      
271

 吳庚大法官於釋字第 271 號解釋不同意見書表示：「一、至何謂法定程序，不僅指憲法施行時

巳存在之保障刑事被告之各種制度，尤應體認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精神，予以詮釋。準此以解，

在實體法包括：罪刑法定主義、對被告不利之刑罰法律不得溯及既往；在程序法上則為：審判

與檢察分離、同一行為不受二次以上之審問處罰、審級救濟之結果原則上不得予被告不利益之

變更、不得強迫被告自認其罪等。……二、……先就不受二次審問處罰而言，此一原則在刑事訴

訟程序通稱為一事不再理（nebis in idem ）。……惟是否構成同一行為不受二次以上審問處罰應

從憲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根本精神予以解答，不應限於訴訟技術之層次。蓋不受二次處罰之原則

在羅馬法上巳經存在，並表現於下列法諺：Nemo debit bis puni- ri pro uno delicto, 或者 Nemo 

debet bis vexari pro una et e-adem causa（英譯： a man shall not be twice vexed for one a-nd the 

same cause ）。十八世紀英國法學家布來克史東（Sir Wil- liam Blackstone ）在其經典著作「英

格蘭法律詮釋」（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790,IV,335）中宣稱：不受一次以上之

危險乃舉世普遍之法則（”the plea of autrefois acquit, fora formal acquital,isgrounded on the 

universal maxim……thatno man is to be brought into jeopardy of his life more thanonce for the same 
offense ”）。美國聯邦憲法制定時，將巳見諸殖民地各州憲法之條款列入聯邦憲法修正案第五

條，此乃眾所熟知之雙重危險保障條款（double jeopardy protection clause ）。二次大戰之後，

德國基本法第一○三條第三項、日本憲法第三十九條亦均有類似規定，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則多

以一事不再理之方式，規定於刑事訴訟法。……在大陸法系國家雖未如此嚴格之限制，但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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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上之雙重危險條款相提並論，認為一事不再理原則係基於憲法

保障人身自由之精神，體現在程序法上即是同一行為不受二次以上

之審問處罰，將此原則從釋字第 168 號解釋之「刑事訴訟法基本原

則」提升到憲法第 8 條之範疇，林永謀大法官也在釋字第 384 號解

釋之不同意見書將此原則列在憲法保障中，並明確指出我國一事不

再理原則即為英美法之雙重危險原則272，而劉鐵錚大法官亦在釋字

第 490 號解釋不同意見書中將一事不二罰原則列為憲法第 22 條保

障之基本權273，許宗力大法官在釋字第 604 號之協同意見書指出274，

在釋字第 636 號解釋之部份協同意見書中，許宗力大法官、林子儀

大法官及許玉秀大法官更是再次明確表示275一事不再理原則是程序

                                                                                                                                                        
一如前述日本憲法之規定：「任何人就其巳認定無罪之行為，不被追問刑事上責任，同一犯罪

亦不得使其再受追問刑事上責任」，殆無疑問。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中，不僅明文規定同一犯罪

行為不受二次審問處罰（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款、第三百零三條第二款及第四款

等）……故雙重危險保障原則，巳溶入我國實証法體系之中。」 
272

 林永謀大法官於釋字第 384 號不同意見書表示：「程序法之實質的正當，究應賦予如何之內

涵﹖何者應屬憲法之層次，何者委諸法律規定即可，當應自我國訴訟所採取之制度、歷史文化

之背景，暨現在之實況予以觀察，始能合乎現實之社會而無乖於人民之期望。其將他國制憲之

時（如美國開國、法國大革命後）所為之訴求，以及本於其施行之訴訟制度而揭示之諸多原則，

不問是否事過境遷，我國之現況如何，以及其之法價值何若，即斷章截句，摭拾充數，其於本

案之解釋，雖尚無礙，究非洽當。解釋理由於此雖列舉多項，以為說明之補充；然如現行犯之

逮捕，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已予保障，並以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八條實踐此一規定；而審判與檢察

之分立，早已多歷年所；裁判之審級救濟，我國遠於周代即已確立（見「王制」），歷經二千餘

年以迄明清，均未稍易，以視德意志「加洛利納法典」之完全否定上訴，何啻天壤，德國刑事

訴訟程序之准許當事人上訴，係進入十九世紀以後之事，與我國幾不可同日而語。又自白須出

於自由意志、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四條已

有明文，司法機關亦遵行不渝，並多所闡發，此觀之最高法院關於此方面判例之多，即可明瞭，

另「一事不再理」原則（英美法之雙重危險）亦然，固不成其為問題。」 
273

 劉鐵錚大法官於釋字第 490 號解釋不同意見書表示：「二、（一）……按「一事不二罰原則」、「禁

止雙重處罰原則」係民主國家彰顯人權保障之展現，其本意在禁止國家對於人民之同一行為，

以相同或類似之措施多次處罰。美國聯邦憲法早於西元一七九一年增訂之人權典章第五條即有

明文（nor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s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我國憲法第二十二條係關於人民基本權利保障之補充規定，即除同法第七條至第十八條

及第二十一條所為例示外，另設本條規定，概括保障人民一切應受保障之自由權利。禁止雙重

處罰原則，既為現代文明法治國家人民應享有之權利，且不妨害社會秩序與公共利益，自亦在

該條保障之列。」 
274

 許宗力大法官於釋字第 604 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表示：「……二、連續舉發、連續處罰與一行

為不二罰原則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禁止雙重處罰原則」，顧名思義，指就人民 同一

違法行為，禁止國家為多次之處罰，其不僅禁止於一行為已受到處罰後，對 同一行為再行追

訴、處罰，也禁止對同一行為同時作多次之處罰。我國憲法固然 沒有「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的明文，惟從法治國家所要求之法安定原則、信賴保 護原則以及比例原則均不難導出一行為

不能重複處罰之要求。是「一行為不二罰 原則」具有憲法位階，應無疑義。「一行為不二罰原

則」與訴訟法上之一事不再 理原則、歐洲法傳統上的 ne bis in idem 原則以及美國法上的 

double jeopardy 原則關係密切，但仍非完全相同之概念。ne bis in idem 原則與 double jeopardy 

原則意義相當，追溯其理念史，可知係適用於刑事程序法上之 概念，即禁止就同一違法行為，

為重複之刑事訴追與處罰（註四），是其概念相 當於我國刑事訴訟法上之一事不再理原則，一

般又稱「一事不二罰原則」。」 
275

 許宗力大法官、林子儀大法官及許玉秀大法官於釋字第 636 號部份協同意見書表示：「……一

事不再理原則，是程序法的概念，與歐陸法傳統上的 ne bis in idem 原則以 及英美法的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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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概念，與歐陸法傳統上的 ne bis in idem 原則以 及英美法的 

Double Jeopardy 原則（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相當，指就人民同一違

法行 為，禁止國家為重複之刑事追訴與審判，其主旨在維護法安定

性，保障任何經判決有罪或無罪開釋確定者，無庸就同一行為再受

一次刑事訴究，而遭受更不利之後果。其背後之精神在於：刑事訴

訟程序迫使人民暴露於一個公開審查程序，以決定是否對其個人作

非價之非難 ，進而施以處罰，是為確保這種使人難堪，使人之生命

與身體可能遭受剝奪之風險的 程序，僅能侷限於必要之範圍，並儘

可能縝密、澈底地實施，自有必要將針對同一行為所實施之刑事追

訴程序加以限制，至多僅允許其作一次之嘗試（auf einen Versuch ），

並且指出此乃普世之價值，解釋上第八條之正當程序或第二十二條

之概括條款都有可能是一事不再理原則在我國憲法的落腳處所，茲

有附言者，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7 項亦有相

同規定276，該公約已於民國 98 年生效，具有我國國內法之效力，

綜上所述，將刑訴法第 302 條第 1 款及第 303 條第 2 款之規定其背

後依據定位於憲法保障人民之基本權應無疑義。 

（二） 我國憲法上之「一事不再理」適用範圍僅限於確定判決或訴訟個

數之限制？ 

在確認一事不再理為憲法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後，所面臨的問

題即在於憲法保障之範圍是否只能受限於刑訴法文字之規定？也就

是說一事不再理原則在我國闡述推導之過程是否確實如一般意見所

認定的將其效力限縮在「既判力之維護」上？又或者從一事不再理

法理之原點推演，在我國憲法上也有將之解釋適用於第一審法院所

為之無罪判決之空間？ 

在最高法院之實務操作上，限於其普通法院之權限，以及其判

決效力囿於個案，通常都認為一事不再理原則屬於訴訟法上之原則
277，其適用範圍通常都以「確定之終局判決」為限，以確定判決之

                                                                                                                                                        
Jeopardy 原則（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相當，指就人民同一違法行 為，禁止國家為重複之刑事

追訴與審判，其主旨在維護法安定性，保障任何經判決有罪或無罪開釋確定者，無庸就同一行

為再受一次刑事訴究，而遭受更不利之後果。其次一個目的則在於保護經實體判決確定之被告，

免於再接受一次訴訟程序的 騷擾、折磨、消耗與負擔。法制上之所以發展出一事不再理原則，

乃是因為刑事訴訟程序迫使人民暴露於一個公開審查程序，以決定是否對其個人作非價之非

難 ，進而施以處罰，是為確保這種使人難堪，使人之生命與身體可能遭受剝奪之風險的程序，

僅能侷限於必要之範圍，並儘可能縝密、澈底地實施，自有必要將針對同一行為所實施之刑事

追訴程序加以限制，至多僅允許其作一次之嘗試（auf einen Versuch ）。一事不再理原則固未見

諸我國憲法明文，但早已蔚為普世原則，並為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

七項所明白保障，自無為崇尚自由民主法治之我國憲法排斥之理，解釋上第八條之正當程序或

第二十二條之概括條款都有可能是一事不再理原則在我國憲法的落腳處所。」 
276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4 條第 7 項：「任何人依一國法律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

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不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 
277

 王兆鵬，論一事不再理之憲法原則，前揭註 222，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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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判力為其理論依據278，不可否認從一事不再理之理論發展歷程觀

察，古羅馬法從一案不二訟中發展出判決之既判力維護279，但從美

國法發展雙重危險條款之歷程觀之，可以知道該條款之出發點並非

維持判決之既判力，判決終局性之維護、禁反言原則僅為發展過程

中為保護刑事被告不受國家濫權追訴下所衍生之內涵。 

由前述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於討論一事不再理原則之論述內容觀

之，從未將此原則明確限定於刑訴法第 302 條及第 303 條之情形始

有適用，換言之，若要以羅馬法主張大陸法系之一事不再理原則僅

限於確定判決，從而我國繼受大陸法系故一事不再理原則僅限於確

定判決，其間或有稍嫌武斷之虞，蓋繼受大陸法系之法理論與絕對

不可將一事不再理之適用範圍擴張，兩者之間並無絕對之應然關係，

事實上大陸法系之一事不再理原則與英美法系之雙重危險原則，二

者既係出同源，其背後精神相同，只是前者較著重在法安定性、判

決權威之維護，後者著重在被告作為程序當事人所受之不利益，非

無互相調和之可能，進步言之，將一事不再理原則前置於上訴審程

序加以適用，也並非當然有害於判決之既判力，更不當然無法維護

法安定性。 

三、 我國憲法上之一事不再理原則應可作為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憲法依

據： 

如果從一樣深受大陸法系影響之日本法來觀察，日本憲法第 39

條來觀察，「任何人在其實行的當時為合法的行為或已經被判無罪的

行為，均不得追究刑事上的責任。又，對同一種犯罪不得重複追究刑

事上的責任。」280，該規定在文字上解釋之空間顯然較我國刑訴法為

寬廣，惟該條文之制定在法治史的發展上雖係繼受美國法而來，實務

上仍然受到大陸法系之影響，如同我國之最高法院將之限定於確定之

刑事判決281，但是學說上卻有不同之看法，有認為雖然憲法第 39 條

之規定是承襲美國法之雙重危險原則，但是解釋上採繼續性危險之立

                                                      
278

 林永謀大法官也曾於釋字第 363 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從既判例之維護來說明一事不再理原

則：「本來判決一經確定，基於法的安定性之要求暨判決權威性之維護，原不許其再事爭執，

亦即於此應 重視實質的確定力，以一事不再理原則強化實體判決之終局性，否則有關之權義

非特不能確定，且判決亦將不能獲得信賴而失其應有權威性；然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若不符合客

觀存在之事實，而猶欲強調法的安定與判決之權威以致犧牲法的正義，反將使人民喪失對判決

之信賴，從而亦將使判決 之權威由是失落，此際，正義之要求當應甚於法的安定；然雖如此，

亦非 謂判決之確定力可隨意予以推翻，立法者因是乃訂定較通常訴訟程序為嚴 格之要件，雖

有合乎此等要件始准許其提起再審之訴。」 
279

 沈宜生，前揭註 174，頁 23。 
280

 日本憲法第 39 條：「何人も、実行の時に適法であつた行為又は既に無罪とされた行為につ

いては、刑事上の責任を問はれない。又、同一の犯罪について、重ねて刑事上の責任を問は

れない。」本文翻譯係引用日本駐華大使館於其官方網站所提中之版本。

（http://www.cn.emb-japan.go.jp/fpolicy/kenpo.htm ，最後到訪日期：2016/7/9。） 
281

 最（大）判昭和 25年 9月 27日，刑集 4卷 9号 1805頁。 

http://www.cn.emb-japan.go.jp/fpolicy/kenp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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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認為檢察官就第一審判決上訴並不違憲。282 

但也有認為從雙重危險原則出發，第一審若已經判決無罪，顯示

檢察官之舉證無法超越合理之懷疑，上訴審顯然較之第一審更無發現

真實之可能，而憲法第 39 條所保障者乃避免被告因為檢察官上訴受

到不安、焦慮、經濟上負擔以及增加被定罪風險等不利益，應認為檢

察官只有一次舉證被告有罪之機會，容許檢察官再以事實誤認為由上

訴，原則上已經與雙重危險原則相悖。283 

從上述日本法上學說的討論以及本節第一項關於美國法之探討

可以看出，如果將憲法保障之出發點定位在被告之保護上，那一事不

再理原則本質上就不會是為了維護判決之既判力而設之制度，既判力

之維護只是該原則附帶衍生出之功能，而在我國大法官於釋憲過程中，

所提出之意見皆明示我國之一事不再理原則所保障者在於避免國家

透過刑事訴訟程序迫使人民暴露於一個公開審查程序，以決定是否對

其個人作非價之非難 ，進而施以處罰，是為確保這種使人難堪，使

人之生命與身體可能遭受剝奪之風險的程序，僅能侷限於必要之範圍，

並儘可能縝密、澈底地實施，而這樣的機會將之侷限於一次事實審，

在憲法來說並非完全無據。 

在日本亦有學者從檢察官追訴權之抑制出發，認為公訴人以其公

訴獨占之地位，既挾國家資源有強大之偵查權限，相較於被告處於防

禦上之弱勢，若檢察關於第一審盡力追訴後仍無法取得有罪判決，自

不應再給予其上訴尋求救濟翻案之機會284，其背後之出發點皆為基於

憲法之保障對於國家權力之限縮，事實上一事不再理原則也好，雙重

危險原則也罷，所代表的都是一樣的精神，所欲達到的目的也都是一

樣的，亦有論者認為我國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實際上就是英美法上之

雙重危險原則。285 

質言之，我國大法官從未在釋憲之理由書中具體明確限定一事不

再理原則在刑事訴訟程序中適用之範圍，論者所持在我國一事不再理

原則僅限以確定判決為限，不過係以刑訴法之規定反向推論而為主張，

按法律之位階，殊無以刑訴法之規定回頭去限縮憲法基本權保障範圍

之理。 

當然英美法上之雙重危險原則，尤其在美國聯邦刑事訴訟制度，

                                                      
282

 団藤重光「憲法三九条と『二重の危険』」法曹時報１巻２号（一九四九年）、田宮裕『一事不再理の

原則』（有斐閣）（一九七八年）７０－７４頁、１０６－１０９頁。轉引自中野目 善則，二重危険の法理，

中央大学出版部，初版，2015年 3月，頁 23。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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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與我國迥然不同之背景，在聯邦刑事訴訟程序中，作為程序當事

人之公訴人，本於當事人對抗之精神，對於刑事案件之起訴與否有相

當大之裁量權，採起訴便宜主義，與我國傳統上所採之起訴法定主義

截然不同，在美國法之精神下，公訴人有極大權限選擇是某開啟刑事

訴訟程序，如同在 Downum 案件中，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所譴責的是

公訴人沒有準備好就開啟並進入程序，及至陪審團召集並宣誓，國家

訴訟成本已經發生，被告已經置於危險之中，自應賦予開啟程序之人

較高之責任，但在我國只要犯罪嫌疑超越起訴門檻，除合於微罪不舉

或緩起訴之要件外，，公訴人別無選擇只能起訴，從這點觀之，公訴

人對於起訴與否之裁量權限既有不同，是否應該一概對公訴人起訴之

定罪採如同美國法一樣嚴苛之標準，確實有可商議之處，然而我國刑

訴法在起訴法定原則之外，仍設有刑訴法第 253 條不起訴及第 253-1

條緩起訴等規定，在起訴法定原則之外，也賦予公訴人一定條件之裁

量權，並非一概毫無選擇，此為其一；另外再從起訴門檻觀察，公訴

人於起訴時應評估偵查所得之證據是否足以說服法院作成有罪判決，

在這點上，要求開啟刑事程序之公訴人慎重起訴，應為當然之理。 

但確實在起訴與否之裁量權上，兩國有程度上之差異，在我國刑

事制度不可當然一概與美國採相同標準，認為第一審審判後公訴人即

當然失去透過上訴來繼續追訴之權力，而係應限制其上訴權之行使範

圍，這是與美國法不同之處。在美國法上原則上認為公訴人上訴是違

背憲法規範的，公訴人之追訴權已經不存在，但在我國應認為在憲法

之架構下，只是原則上要去限制公訴人之上訴權，兩者之間就在於追

訴權是否已經完全耗盡、不復存在。則在我國一事不再理用於限制追

訴方上訴權之爭點，就在於究竟應對追訴方之上訴權作如何程度之限

制為適當。 

再者，憲法之保障並非固定不變，誠如釋字第 392 號解釋所指，

抽象之憲法條文會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有所變遷，憲法規定本身之作用

及所附之使命，必須從整體法秩序中為價值之判斷，並藉此為一符合

此項價值秩序之決定，縱使過去曾經認為一事不再理原則旨在維護判

決之既判力、只適用於確定判決，但在未來亦無不可將之擴張至限制

公訴人對第一審判決上訴權力之可能與空間。其間之價值判斷在於為

了達到國家訴追實現刑罰權之目的，憲法可以容許對被告個人權利之

侵害到何種程度，事實上從我國現行追訴權行使之實務操作觀之，對

於公訴人之訴追權力加以限制確實有其必要性存在，且將追訴權限制

為一次事實審訴訟權之實施，並非當然無據，本文將在另於本節第三

項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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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訴訟法上之理論基礎 

如前所述，雙重危險原則在美國法上係規定於憲法第五修正案之憲法

權利，於我國憲法則無明文規定，則在憲法權利之闡釋外，本項所討論者

乃從訴訟法上之基本原則出發，以訴訟法程序保障之立法目的來為限制追

訴方上訴權尋找更多之理論依據，釐清限制追訴方追訴權與訴訟法之基本

法理原則間之位階層次，又或者回頭來看究竟容許檢察官就第一審判決上

訴，在刑事訴訟制度上能達到如何之目的。 

一、 刑事上訴目的與權利性質： 

    關於上訴目的通常是在研議第二審應採行事後審或覆審時討論，

通常認為司法制度設置上訴審一方面有統一法令解釋之目的，一方

面有當事人救濟之目的286，這是從法院的角度所觀察到的。 

但在追訴方與被告之間，基於立場以及訴訟之對抗性本質，表

面上二者之上訴目的主要是在尋求上訴審就原審之錯誤判決予以覆

核糾正，以資救濟，但是從實然面來觀察，被告與追訴方上訴之性

質極為不同，雙方各自上訴對於上訴目的之達成也應有不同評價。 

（一） 被告之上訴權性質： 

若第一審判決對被告不利，則被告之生命、身體、財產及

人身自由等權利將受到國家侵害，故其上訴係因其權利受到第

一審不利判決之侵害，就人民權利遭國家侵害應給予救濟之途

徑，屬於受憲法保障訴訟權之一環，殊無疑問。287 

（二） 追訴方之上訴權性質： 

追訴方其追訴權本質其本質為國家刑罰權所衍生，屬於國

家權力之行使，尤其在公訴人部份，尤應如此，如此檢察官上

訴權仍然是其追訴權之一部，其目的仍在請求國家對特定被告

實現刑罰權，其既無權利受到第一審判決之侵害，自然難謂其

上訴僅係為尋求救濟，事實上仍然是國家權力之延伸。 

（三） 上訴審糾正下級審錯誤之制度目的： 

不管在第二審係採行覆審或是事後審，上訴審均有覆核糾

正下級審判決之功能，但是在我國現行法仍採覆審制之現狀下，

或有認為上訴審之審查仍有助於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之目的，甚

至多數認為追訴方之上訴權不應受到片面限制之出發點即在於

第一審若誤判被告無罪（事實認定或法律適用），不允許上訴審

予以覆核糾正，國家之刑罰權就無法正確實現。 

但從訴訟實施之過程觀察，案件經過第一審之審判作成判

決，通常距離案發已經經過一定時間，尤其在被告為無罪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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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件，判決作成距離案發時間已經間隔一年甚至二年以上者

所在多有，則證據之保存、證人證述之正確性等，是否於第二

審審查時仍然具有高度之憑信性，對此抱持疑慮者並不在少數，

再加上法院經過刑事審判後所作成之無罪判決，其心證之形成

並不在於被告無罪之確信，而是追訴方之舉證無法使法院形成

有罪確信，是法院所得發現之真實僅在於國家無法證明被告有

特定犯罪行為或其特定行為違反法律規定，因而不具有侵害人

民之生命、身體、財產及人生自由等權利之正當事由，而該無

法形成有罪確信之事實已經經過第一審判決確認，在犯罪事實

覆審之角度下，第二審如何能在「已然有疑」之前提下形成有

罪確信，也並非無疑慮，申言之，在第一審已經有無罪判決之

情形，追訴方要透過上訴審發現特定犯罪事實之「真實」恐怕

只是理想；相反地，在被告上訴的情形，依照被告只要繼續在

上訴審對追訴方之舉證加以彈劾，促使法院無法形成有罪心證

即可，其上訴之目的實不在於特定犯罪事實之確認。 

再從法律適用之糾正來看，所謂訴訟當事人所主張原審判

決有法律適用之違誤通常是在法律見解之不同，法官身為專業

法律工作者，明顯無視法律之規定，確實脫法裁判之情況是非

常極端罕見的，就法律見解之不同角度觀之，上訴對於上訴人

來說毋寧是希望在第二審遇到與自己持相同法律見解之法官。 

在第一審判決不利於被告時，其權利因為第一審之法律見

解使自己之權利受到侵害，因而尋求救濟；在第一審判決有利

於被告時，若認為為改變該法律見解也應容許追訴方上訴，則

被告所承受者就是第二次審判之不利益，也就是說為了尋求法

律見解之變更，讓被告再次受到審判，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保

障人權之目的？進步言之，從追訴犯罪之角度來看，不管是第

一審也好、第二審也好，都是國家試圖定罪於個人之過程，作

成第一審判決之司法機關發生（非因被告之不正當訴訟行為所

導致之）錯誤而致使被告受到有利判決，其結果為何係由被告

承受再次審判之不利益？其中恐怕無法僅空泛以所謂「公平正

義之實現」來含糊其詞，更何況這其中所謂之法律錯誤，大多

只是法律見解之不同，在被告受到第二審審判之不利益與國家

繼續追訴個人之價值衡平上，是否就當然容許雙方都對不利於

己之判決上訴，確實有衡量空間。 

是在上訴權之性質而言，被告與檢察官間已有權利性質之

不同，而在上訴目的而言，第二審之審判對於特定犯罪事實之

「真實」發現容有疑慮，而在法律違誤上，更無理由認為應由

被告來承擔國家實現刑罰權之過程中發生錯誤之不利益，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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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檢察官就第一審有利被告之判決上訴。 

二、 當事人對抗之訴訟結構： 

從訴訟結構來看，在職權進行主義下，法院為訴訟程序之主導

者，可以說審判之結果幾乎完全取諸承審法官；而當事人進行主義

係以程序當事人為程序之主導者，法院之審理範圍、進程均受雙方

主張之拘束，或有認為在職權主義下，法官基於職權主動調查蒐證，

比較有利於特定犯罪事實真實與否之發現，而當事人進行主意則會

受限於程序當事人之主張及提出之證據，法院只能被動接受當事人

所主張之事實，事實上在我國實務之運作，雖然官方一再強調我國

刑事訴訟制度係採取改良式當事人主義，但是程序參與者認為法官

過於主觀武斷主導程序者並不少見，且許多審判中仍然是由法官職

權調查證據、訊問證人，經常有不問雙方當事人意見即自行傳喚證

人到庭證述之情形，顯見在刑事訴訟實務上，我國法院仍然受職權

主義影響甚深。 

但是如果先不論法院之態度，我國刑事訴訟法之修正仍係採行

當事人主義，以程序當事人間之對抗而言，追訴方訴訟之目的在於

請求法院作成有罪判決，負有說服法院形成有罪確信心證之舉證責

任，而被告只要被動彈劾追訴方提出之證據，使法院無法形成有罪

確信即可，然而當事人進行主義先天上就會受到當事人間能力差異

影響，尤其在公訴人擁有偵查中之強制處分權，例如在羈押部份，

雖然沒有直接羈押被告之權力，但是卻有作成交保、責付及限制住

居及等處分之權限，在蒐證方面，檢察官也可獨立傳喚證人到庭，

命其具結證述，若證人未到庭，檢察官也有作成拘票之權限，在在

都顯示公訴人之蒐證能力遠勝於一般被告，而且追訴方實行訴訟者

均為法律專業從業人員（檢察官或自訴代理人），其法律專業優勢亦

優於一般被告或與辯護人相當，相較之下，刑事程序中確實讓被告

處於一個相對於追訴方之弱勢，若無視兩造間訴訟能力之差異，逕

謂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應賦予雙方完全相同之權利，恐怕也只是一

種齊頭式的平等。 

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既然程序係由當事人主導，法院必須受到

當事人提出之主張拘束其審判範圍及程序，為使審判程序能順利進

行及訴訟經濟，通常也會配合適時提出主義，也就是要求程序當事

人必須盡速適時提出其訴訟主張，否則即會產生失權效或者不允許

其事後提出288，則追訴方挾其資源及能力之優勢，若未能在第一審

審判即讓法院形成有罪確信，容許其對於第一審判決上訴，在覆審

之制度下，甚至容許其餘第二審再行提出新主張、新證據，無異實

質上給予追訴方更多的優勢來請求法院將被告定罪，蓋被告之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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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本章第一節所述之未提出視為放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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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只能被動視追訴方之舉證來進行，則主動權既掌握在追訴之

一方，自然應課予其更多之責任。因此負有舉證義務並且較有主導

程序爭點優勢之追訴方，為督促其於第一審充分舉證並追訴，避免

延長被告受審之時間，增加被告客觀上受審之經濟成本及主觀上受

審之痛苦而限制追訴方之上訴權，在當事人進行主義架構下，為使

審判公平適時進行，應為當然之理。 

我國速審法第八條之立法理由亦明確強調追訴方本負有實質舉

證責任，歷經多次更審皆無法將被告定罪，若不限制其權力，將使

被告承受更多之焦慮及不安，從而限制追訴方之上訴權可以使其積

極落實實質舉證責任，併此敘明。 

三、 無罪推定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規定於我國刑訴法第 154 條第 1 項，被告未經審

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此原則可以說是建構現代刑事

訴訟制度之根本原則，也是世界人權宣言所揭示之重要基本權289，

在無罪推定原則下，經常也會一併提及罪疑惟輕之原則。290 

但是首先要釐清的是，無罪推定原則並不當然可以作為限制追

訴方上訴權之依據，如本文第二章第第三節之論述，我國刑事妥速

審判法將之作為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依據之一，並不妥適，但是限制

追訴方之上訴權無疑是有利於無罪推定原則之貫徹的。 

在經過追訴方第一審之舉證，法院仍然無法形成有罪確信因而

作成無罪判決，則對於被告是否有罪之疑慮已然存在，至少可以確

定被告是有無罪之可能的，不論上訴審係覆審制或事後審制，第二

審法院如何在該疑慮已然存在之前提下，仍然能夠對被告有罪形成

超越合理之懷疑，顯然需要追訴方提出較第一審更為強而有力之舉

證或法律爭點論述來說服第二審法院，但無論如何都還是會讓人對

於無罪推定原則打上問號，在第一審尚未判決前，被告已受無罪推

定原則之保障，何以第一審判決無罪後（在起訴重罪而判決輕罪之

案件，事實上也是法院對於重罪作成無罪評價的結果），第一審法院

已經提出被告無罪之可能，上訴審法院仍能完全否定被告無罪之可

能並形成有罪之確信？是否反而讓被告所受到的保障打了折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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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朝義，前揭註 51 書，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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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2696 號刑事判決：「倘法院依卷內調查所得之證據，仍存在無法

排除之疑問，致犯罪事實猶不明確時，法院應如何處理，始不至於停滯而影響當事人之權益，

在各法治國刑事訴訟程序中，有所謂「罪疑唯輕原則」（或稱罪疑唯利被告原則），足為法官裁

判之準則。我國刑事訴訟法就該原則雖未予明文，但該原則與無罪推定原則息息相關，為支配

刑事裁判過程之基礎原則，已為現代法治國家所廣泛承認。亦即關於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

實之認定，法官在綜合所有之證據予以總體評價之後，倘仍無法形成確信之心證，即應對被告

為有利之實體事實認定；易言之，當被告所 及之犯罪事實，可能兼括重罪名與輕罪名，而輕

罪名之事實已獲得證明，但重罪名之事實仍有疑問時，此時應認定被告僅該當於輕罪罪名，而

論以輕罪；若連輕罪名之事實，亦無法證明時，即應作有利於被告之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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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第二審法院是否有比第一審法院更能發現真實，如前所述，是

沒有確實且足夠的實證的，從適用妥速審判法之案件判決結果來看，

經過上訴審來回更審之案件，到最後許多都是法律見解之爭議，對

於案件事實的爭執是相對較少的291，則在事實較無爭議的情況下，

上訴審法院如何能夠僅以法律見解之差異對被告形成有罪確信？限

制追訴方對於第一審有利於被告之判決上訴，也是在令一個層面貫

徹無罪推定原則，並且具體呈現了法院對於被告有罪必須達到超越

合理懷疑心證之自由心證原則以及罪疑惟輕等原則。 

四、 迅速審判權利： 

我國係於速審法第八條及第九條中限制追訴方就符合一定條件

無罪判決之上訴設立門檻或禁止上訴，也就是說將限制追訴方上訴

作為被告速審權之實現方式之一，其中的妥適性亦受批評292，速審

法之名稱「妥速審判」法，與美國法所謂的 speedy trial，語意上也

不同，從立法歷程觀察，速審法之立法係因我國刑事司法長期有訴

訟遲滯之現象，諸如華定國弒母案、第一銀行押匯弊案、陸正案、

蘇建和案等都是纏訟數十年之案件，而各地方法院也有積案問題，

於簽立兩公約後，藉由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 14 條第 3 項第 1 款：

「刑事被告享有立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之權利。」，從而制定速審

法293，於立法理由中也提及係參照美國之速審法（Speedy Trial Act of  

1974）以及日本憲法第 37 條第 1 項、「關於裁判迅速化之法律」等

規定，如此本文即自「迅速審判」之角度討論迅速審判與限制上訴

權間之關係。 

速審法之立法理由雖然將被告接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作為立法依

據，但如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Douglas 大法官在 Wilson 判決294之不

同意見書中所指迅速審判並不是美國憲法雙重危險條款所欲保障之

權利，在釋字第 482 號解釋295、第 530 號解釋296，大法官之用語為

「適時審判」、「妥速及時」，而從刑事審判之程序可以將迅速審判權

概略分為二個階段，於偵查階段，檢察官不應故意遲延、遲滯起訴；

於審判階段，控方不應故意於審判中推遲追加起訴之罪名、法院不

                                                      
291

 請參照本文第二章第三節對於我國速審法實務運作之討論。 
292

 朱富美，前揭註 104。 
293

 速審法於我國立法歷程，詳參謝易芬，速審權之保障及其侵害之救濟—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七條為中心，私立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 7 月，頁 13-18。 
294

 420 U.S. 332 (1975). 
295

 釋字第 482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所謂訴

訟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即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

求權，且包含聽審、公正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等。……」 
296

 釋字第 530 號解釋理由書：「……又 人民之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國家應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

序提起訴訟，受 充分而有效公平審判之權利，以維護人民之司法受益權，最高司法機關對 於

法官自有司法行政之監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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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無故延遲審判程序之進行，其目的都是為了避免被告受到長期懸

而未決之刑事程序折磨297，但是迅速審判原則是否足夠作為限制追

訴方上訴權之依據，在速審法訂立以前，於我國憲法上或刑事司法

上之討論試看不出堅強論述的。申言之，當事人主義下之訴訟程序

進行取決於程序當事人之主張與舉證，迅速審判原則係要求國家不

得無故遲滯程序進行，其審查標準各國雖有些微差異，但基本原則

均會審酌訴訟遲滯之原因、個案情狀以及有無可歸責於國家之事由

導致被告受到訴訟遲延之不利298，這與我國大法官所指之適時審判、

妥速及時原則上是相符的，但是卻與我國速審法之規定格格不入，

我國速審法第八條、第九條之規定，對以上審查標準均不聞問，只

以時間、無罪次數為憑，顯然與速審權保障之內涵相扞格。 

從各國之速審權侵害審查標準來觀察，可以說將被告速審權之

保障以限制追訴方上訴之權限來實現，就等於將追訴方之上訴視為

國家之不正行為，但這顯然不是合理的結論，對於法院之判決不服，

請求上訴審覆核之行為，不會是不正行為，更不會是無故遲延之行

為，而係依合法之訴訟行為，只是基於國家高權應受限制之立場並

衡量被告因此所受之不利益，就該訴訟行為需要予以限制，所以速

審法僅以時間、無罪次數作為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標準，並以被告

受迅速審判之權利為其依據，確實並不妥適。 

從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結果觀之，確實能夠讓審判程序較早終

結確定，但是這只是限制追訴方上訴權後所帶來的附加效果，並不

是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原因。 

 

第三項 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目的與必要性 

一、 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目的： 

以下整理聯邦最高法院以及學說討論299之見解，配合我國之刑事司

                                                      
297

 亦有學者將迅速審判原則分為兩類：具體訴訟原則，適用於特定個別之訴訟行為，通常有法

律明文規定要件及效果，例如羈押或上訴；一般訴訟迅速原則，係指整體訴訟程序必須於相當

時間內完成，但不具體要求某一階段之訴訟程序應如何迅速。何賴傑，違反「訴訟迅速原則」

之法律效果—減輕其刑？，收錄於現代刑事法與刑事責任—蔡教授墩銘先生六秩晉五壽誕祝壽

論文集，國際刑事法學會中華民國分會及刑事法雜誌基金會，1997 年 2 月，頁 854。轉引自謝

易芬，前揭註 293 文，頁 22。 
298

 例如美國法上對於被告速審權遭侵害之審查標準係以遲延期間之長短、理由以、被告有否主

張權利以及遲延對被告所生之不利影響，日本之審查標準為遲延之理由、有無不得已之情狀以

及是否導致被告受有不利益，歐盟之審查標準則為案件對被告之重要性、案件之複雜程度、有

無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以及有無可歸責於國家之事由等。均可以看出速審權並不要求國家必須

無條件的讓審判程序快速終結。謝易芬，前揭註 158 文，頁 68-81。 
299

 王兆鵬，前揭註 222，頁 169-175；沈宜生，前揭註 174，頁 106-111；蔡羽玄，前揭註 193，

頁 81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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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度將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目的歸納如下300： 

（一） 避免冤案發生： 

如同 Green 判決理由書301所指，容許檢察官對經判決無

罪之被告再次訴追將會增加無辜被告被定罪之風險，而聯邦

最高法院也一再強調對於無罪被告重複訴追而產生錯誤之危

險是憲法上所不能接受的，在事實上無罪之被告來說，避免

冤案之發生確實是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目的無疑。 

但是反對限制追訴方上訴權者最大的批判就來自對於事

實上有罪的被告而言，限制追訴方之上訴權將會導致國家刑

罰權無法正確實現，有害刑事司法之公平正義，事實上有罪

之被告經法院誤判為無罪，對犯罪被害人來說也是「冤案」，

所以以避免冤案為目的來限制追訴方上訴權其實是價值衡量

的問題。 

目前確實沒有證據證明採行英美法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

國家，其法院誤判之可能性低於不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大陸

法系法院來得低，但是否能為了使被誤判為無罪之事實上有

罪被告正確受到刑罰之處罰而容忍事實上無辜之被告在一再

重複之追訴下增加被定罪之風險，如同本文於前述上訴目的

及無罪推論原則中之論述，事實上有罪但被誤判為無罪之被

告透過上訴審能夠正確翻案之機率同樣也是沒有實證可以證

明的，也就是說在兩方面都是沒有確實實證數據可以證明的

情況下，基於無罪推定原則之貫徹，以及在實務操作下上訴

審之審查並非當然可以達到糾正此類錯誤無罪判決之目的，

而且我國目前第二審仍然採取覆審制，容許追訴方上訴毋寧

是給予其第二次機會完善其追訴並補強第一審訴訟時之弱點，

顯然無辜被告被重複訴追而被誤判有罪之風險是較不可容忍

的。302 

（二） 避免國家透過一再追訴造成被告痛苦：303 

刑事審判程序無論偵查或是法院審判對於被告而言都是

將其置於案件懸而未決時其生命、身體、財產及人身自由等

受侵害或即將受侵害之焦慮、不安及痛苦當中，而為了應訴，

被告也將耗費可觀之經濟成本，案件能夠早日確定自然能減

少被告所承受之不利益，事實上亦有被告會在不斷更審之過

                                                      
300

 本文在此將目的歸納為二點，然學說上認為限制檢察官上訴權之目的，除本文所論述之二點

外，尚包涵有：防止騷擾被告、確保判決之終局性、禁止重複處罰、降低國家司法資源之花費、

減少被告訴訟費用、避免不正義之刑罰、限制檢察權等。王兆鵬、沈宜生、蔡羽玄，均同前註。 
301

 Supra note 189. 
302

 本文認為此一目的即包涵有避免不正義刑罰之目的。 
303

 本文認為此一目的即包涵有防止騷擾被告、限制檢察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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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因為無法承受審判帶來之心理煎熬以及訴訟成本，就

算曾經判決無罪，也還是會低頭選擇在更審中認罪，以求從

訴訟之煎熬中解脫，相較之下，追訴之一方，尤其在國家訴

追之情形，公訴人並不如同被告一樣承擔前述之不利益，訴

訟長期進行、反覆更審，對於公訴人來說並無痛苦，所以

Marshall 大法官也曾經提出此種現象毋寧是國家利用制度對

人民進行殘酷之訴追304，因此將避免國家透過上訴審一再訴

追人民造成其承受痛苦作為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目的，應無

疑義。305 

二、 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必要性： 

除了前述之目的外，參考我國現行之刑事訴訟規定，若不就追

訴方之上訴權予以限制，也會發生制度上之失衡。以下以不起訴、

緩起訴處分之確定力為例。 

按刑訴法第 260 條之規定，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

滿未經撤銷者，非有以下情事，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在刑起訴：1、發

現新事實或新證據；2、有第 42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

或第 5 款所定得為再審原因之情形，也就是說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

官作成之不起訴及緩起訴處分有確定判決之效力。 

這在制度上顯然已經失衡，檢察官並非審判者，其職權作成之

處分效力卻具有確定判決之確定力，反觀第一審法院作成之無罪判

決，在容許追訴方上訴下，幾乎可以說沒有實質之價值，在不起訴

處分係因認定被告並無犯罪嫌疑，但究緩起訴處分之情形，卻係認

為被告係有犯罪嫌疑達到起訴門檻（通常被告係以認罪之方式換取

緩起訴）後，因為檢察官認為作成緩起訴為適當，也就是說在被告

事實上有罪的前提下，要動搖檢察官之緩起訴處分仍然比爭執第一

審法院無罪判決這樣的實體判決來得困難。 

如同 Blackmun 大法官在 Difrancesco 判決306中所指，無罪判決在

刑事審判上應賦予其特殊之重量，該特殊之重量來自憲法不容許國

家對經判決無罪之被告接續訴追，申言之，現行容許追訴方就第一

審法院作成之無罪判決上訴，無異是否定該實體判決之意義與價值，

並且使經法院實體判決無罪之被告承受比緩起訴處分中沒有經過審

判之事實上有罪被告更多之不利益與痛苦。 

另外參酌目前速審法第 9 條在我國實務上適用之情形，於速審

法第 9 條嚴格限制追訴方之上訴權後，仍然有為數不少之案件，追

訴方有浮濫上訴之情形，先不論其上訴理由表面上仍引用速審法第

                                                      
304

 474 U.S. 82(1985). 
305

 亦有論者認為如果不限制檢察官追訴之權力，也可能會引發媒體發動輿論致使檢察官對於經

判決無罪之被告重起調查並再次追訴之結果。王兆鵬，前揭註 222，頁 171。 
306

 449 U.S.117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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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條規定，但實際上並未具體敘明有何符合法律規定情事之案件，

單就以法律規定以外之事由上訴者，施行之五年內就有 152 件，佔

全部適用該條規定之 395 件案件之 38.5%307，比例不可謂不高，在上

訴理由已經嚴格限制之前提下尚有如此浮濫之情形，更遑論毫無限

制之第二審上訴。而在適用訴訟法第 8 條之案件中，也可以看出事

實上在我國第一審法院作成無罪判決之案件，經過上訴審來回更審，

其翻轉頻率是較低的，也可以推測出確實有不少案件，追訴方是不

問上訴有無理由或成功率，只要係無罪判決就一概提起上訴，此類

浮濫上訴之情形，造成刑事被告承受更長時間之煎熬與痛苦，更凸

顯有限制追訴方上訴之必要。 

當然可能引發之爭議在於「追訴方上訴」是否等同於重複訴追，

也就是說上訴審與第一審應為同一個審判權，要以禁止重複訴追為

禁止上訴之依據顯然不同，本文認為從前述我國憲法上之一事不再

理原則並不當然以兩個審判權之行使為前提，重點是在被告受審之

過程，是否使國家有第二次機會對於犯罪進行追訴，也就是第二次

機會將被告定罪，在第一審作成有利被告之判決時，容許追訴方爭

執該判決，本質上就是對被告進行第二次審判，尤其我國目前仍然

採行覆審制，其運作之結果無異架空了第一審之判決，讓被告在第

二審重新進行一次全新的審判，這無疑是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下禁

止國家重複訴追所不能容忍的。 

另外再從檢察署公佈之地方法院檢察署辦案正確率觀察，目前

我國地方法院檢察署之起訴有罪率至高只到 96.4%，乍看之下不低，

但是相較於日本之 99%以上有罪率，顯然有一定之差距，該約 3%之

差距，以檢察署所公佈之 104 年檢察署起訴確定裁判案件人數 19 萬

1809 人為例，3%即為 5754 人，不可謂人數不多，且此 96.4%之數

據其背後絕大多數之有罪科刑案件為被告認罪之案件（包含多數係

被告於偵查中認罪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起訴後認罪採簡式

審判程序之案件）308，扣除掉佔多數之較無爭議之案件後，該正確

率應該會下降許多，也就是說在被告於偵查中及第一審審理中均作

無罪答辯之案件中，法院作成無罪判決之機率並不像目前公佈之正

確率一般只有不到 4%之情形，在目前每年均有平均 4 千多件無罪判

決之現狀下309，每年至少就有 4 千多個案件是法院無法作成有罪心

                                                      
307

 詳參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三款並可參照本文附件二。 
308

 以 104 年度為例，各地方法院作成之刑事判決共 17 萬 4017 則，同年度有 12 萬 1038 件屬於

簡易判決處刑案件，另外有 2 萬 4150 則判決係經被告認罪後改採簡式審判程序作成，而 104

年度地方法院作成之無罪判決有 4978 則，以上各數據因為無罪判決有可能係跨年度之案件，

並非當然可以推論公訴人於第一審中針對被告作無罪答辯案件之起訴正確率，但可以得出就被

告作無罪答辯之案件，其起訴正確率應係低於 96.4%許多之結論。 
309

 100 年度為 5129 則，101 年度為 4884 則，102 年度為 4738 則，103 年度為 4768 則，104 年

度為 4978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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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的，則追訴方之起訴確實可能存有浮濫之傾向，而限制追訴方之

上訴權，在追訴方無從爭執不利判決之前提下，也逆向地有督促並

迫使其對偵查更為慎重、謹慎起訴之效果，從而提高在被告為無罪

答辯案件中之正確率，減少受刑事審判折磨之人民，在這個層面上

也應有限制其權力之必要。 

第四項 限制追訴方上訴權可能引發之爭議 

以下就限制追訴方對於第一審有利於被告之上訴權所引發之爭議，可

歸納為：侵害憲法訴訟權保障、違反當事人對等及武器平等原則、縱放有

罪被告（侵害被害人之權益）、被告將會怠於在第一審充分防禦、無法監

督第一審法官之審判等，依序加以討論： 

一、 限制追訴方上訴權即為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 

由於我國並非絕對之公訴獨占主義，犯罪之被害人仍得向法院

提起自訴，以下就分別在公訴人與自訴人訴追之情況下論述。 

在檢察官進行訴追之情況，其乃受國家之委任就特定被告之特

定犯罪行為請求法院作成有罪判決，使國家得以對被告實現刑罰權，

本質上就是國家權力之行使，此與憲法所保障者乃避免人民受到國

家壓迫之基本權利就有根本性之不同，不可否認追訴權在訴訟中有

請求權之色彩，然而不會因此改變其本質，從追訴權中衍生而來的

上訴權更是如此，國家之權力行使將使人民受到權利之侵害時，憲

法自然會站在基本之立場予以保障，因此亦有大法官將一事不再理

原則列入憲法第 8 條或第 22 條之範圍中，但相較之下，限制公訴

人之上訴權毋寧是對國家權力之節制，認為限制公訴人上訴權係訴

訟權保障之侵害，顯然誤解了雙方權利/權力之本質。 

而在自訴人方面，首先本文之立場係認為自訴制度在刑事追訴

越趨精細分工且需要高度偵查專業之今日，確實有考量是否繼續留

存必要之空間310，一般而言會認定自訴人之蒐證能力顯較公訴人為

薄弱，但是其向法院請求對被告作成有罪判決，對被告所造成之不

利益與公訴人訴追是一樣的，檢察官起訴尚且有起訴門檻之考量，

然而自訴人卻不受此限制，而其向法院提起自訴之目的仍是在於請

求國家刑罰權實現，該請求權是否即為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非無

疑義，應認在自訴人所行使者本質上仍然是國家追訴權之一部，則

既是國家權力之行使，自然也應一併受節制。 

二、 片面限制追訴方上訴權將會造成程序當事人地位不對等？ 

就外觀來看，片面限制追訴方之上訴權會有被告可對不利判決

上訴但追訴方卻不行之差別待遇，因此或有可能認為違反憲法之平

                                                      
310

 單就高度偵查專業，強制律師代理自訴案件就無法彌補，更何況實難認為多數一般私人在沒

有強制處分權下，在其得合法蒐證之範圍，能夠比專門從事偵查之檢察官來得更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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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則，但憲法上並非一概不容許差別待遇，其所保障的也不是齊

頭式的平等，如同前述，本文認為不顧大多數為公訴人之追訴方與

被告間實力之差距，而給予相同之程序權利是不公平的，而追訴權

下之上訴權與被告受國家不利處分之上訴權本質就是不一樣的，憲

法之平等原則建立在「等者等之」之原則上，自然不等者也就不等

之了。 

再從訴訟法角度觀察，當事人對等、武器平等所指的都是訴訟

程序中兩造當事人進行提出訴訟主張、請求調查證據之權利，然而

上訴權卻是第二審訴訟是否開啟之權利，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進

步言之，所謂武器平等通常是用於討論如何強化在訴訟中處於被動、

弱勢之被告防禦權之提昇，也沒有作為容許追訴方上訴、延伸其追

訴權依據之理。311 

另一方面或有認為若從被告將追訴方上訴而承受更多之不利益，

而有對追訴方上訴權予以限制之必要，是否也應該同時限制被告之

上訴權？對此，本文認為首先被告上訴延長審判之過程，乃被告自

願將自己限於審判延長之不利益中，與追訴方上訴使其被動陷於審

判延長之痛苦是不同的312，另外被告之上訴權乃憲法保障之訴訟權，

若欲對被告之上訴權加以限制，顯然不能以此為由，更不會因此而

認為不得限制追訴方之上訴權。 

三、 片面限制追訴方上訴權將會導致縱放有罪被告並侵害被害人權益？ 

就縱放有罪被告之爭議，本文已在前述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訴

訟法理論依據中加以論述，在此不另贅述，要重申的是在並沒有確

實證據證明上訴審能有效糾正此類錯誤縱放之問題下，追訴方欲以

上訴達到所謂實體真實發現之目的，在有效性上是有疑慮的。而縱

放有罪被告之風險與冤枉無辜被告之風險乃價值衡量之問題，本文

之立場認為於案件來回審判中，個案犯罪事實認定往往因證據之憑

信性下降而逐漸模糊，且多數爭議為法律見解之不同，無辜被告被

定罪之風險顯然是較不能容忍的。 

在此爭議下也會有限制追訴方上訴權是否導致被害人權益被侵

害之可能，本文認為這並非當然之結果，這樣的風險只會在事實上

有罪被告被誤判為無罪時發生，其價值判斷之結果已如前述，在實

務操作之現況下，從被害人之角度觀察，與其說是害怕事實上有罪

之被告被誤判為無罪，不如說經過追訴方起訴後，被害人已經堅信

刑事被告為有罪，所以才會認為限制追訴方之上訴權無論如何都會

對被害人之權益造成侵害，然而這顯然是與無罪推定原則相悖的，

                                                      
311

 陳運財、李永瑞、侯珮琪，前揭註 128，頁 62。 
312

 美國法上也認為此時被告是自願放棄憲法保證之雙重危險抗辯，因此容許於被告就有罪判決

上訴並經上訴法院撤銷該有罪判決後，再行對被告進行審判。 



 

95 
 

我國刑事司法制度在此已經做了價值選擇之判斷，而被害人或其家

屬會有如此之想法，背後代表著對其所受侵害將無人負責之恐懼，

其實所反映的是我國刑事司法制度對被害人權益之漠視，因此佔在

被害人權益保障之角度，反而是應著重在訴訟程序進行時公訴人與

被害人及其家屬之溝通，使其能充分了解程序進行之過程313，同時

於訴訟外加強創傷治療、生活損害補償等方面，而這些與一事不再

理、落實無罪推定原則等並不相悖。 

四、 片面限制追訴方上訴權將會導致被告怠於第一審充分防禦？ 

會有這樣的疑慮是因為外觀上追訴方無法對第一審判決上訴，

而被告仍可以上訴，但實際從上訴利益來觀察，可以知道這個爭議

事實上不存在。 

追訴方之上訴利益建立在第一審判決係有利被告之判決，而被

告之上訴利益則是推翻第一審不利被告之判決，也就是說認為被告

會能在追訴方不得上訴之第二審使案件翻案之前提必須是第一審作

成了不利的判決，但是就算是第一審有罪判決經被告上訴，追訴方

仍然為程序之當事人，只是化主動為被動，就被告於第二審所提出

之新主張或新證據加以彈劾，被告所負擔的仍然是無法翻案、被判

決有罪之風險，相較之下，如果在第一審即限制追訴方不得對有利

於被告之判決上訴，在審判能夠早日終結之利益下，將會激發被告

取得有利判決之動力，使其更積極於第一審進行防禦，同時追訴方

未避免其訴訟目的之不達，也會在第一審全力舉證，以避免無罪判

決作成，事實上這樣的制度反而是有利於建造堅實之第一審、避免

第一審形骸化的。 

五、 片面限制追訴方上訴權將會無從監督第一審法官有利被告之判決？ 

第一審法院於調查證據並聽取兩造之主張後，若能形成有罪之

確信，即會作成有罪判決，也就是說第一審法官作成無罪判決之原

因在於根據追訴方之舉證結果無法使其形成有罪確信，尤其在犯罪

事實認定方面，其原因大多取決於證據調查之方法所產生之結果，

與其讓追訴方上訴由第二審在判決後再行審查第一審法官之作為，

如同本章第一節第二項所介紹之聯邦法制，應該是放寬追訴方於第

一審審判中之抗告權，藉以及時糾正第一審法官之作為並促使其能

作成正確之判決，另外在極端明顯違法之判決，例如刑訴法第 420

                                                      
313

 例如發生於 105 年 3 月 28 日之內湖殺童案，被害人家屬即透過告訴代理人發表聲明指出公訴

人於偵查過程中並未尊重被害人家屬，使被害人家屬之意見無法充分表達且對於偵查過程一概

不知，因而呼籲公訴人應加強與被害人及其家屬溝通。小燈泡案律師團聲明 質疑「偵查不公

開」，聯合新聞網，2016 年 5 月 24 日，

http://udn.com/news/story/2/1715674-%E5%B0%8F%E7%87%88%E6%B3%A1%E6%A1%88%E5%BE
%8B%E5%B8%AB%E5%9C%98%E8%81%B2%E6%98%8E-%E8%B3%AA%E7%96%91%E3%80%8C%E5
%81%B5%E6%9F%A5%E4%B8%8D%E5%85%AC%E9%96%8B%E3%80%8D，最後到訪日期：

2016/7/11。 

http://udn.com/news/story/2/1715674-%E5%B0%8F%E7%87%88%E6%B3%A1%E6%A1%88%E5%BE%8B%E5%B8%AB%E5%9C%98%E8%81%B2%E6%98%8E-%E8%B3%AA%E7%96%91%E3%80%8C%E5%81%B5%E6%9F%A5%E4%B8%8D%E5%85%AC%E9%96%8B%E3%80%8D
http://udn.com/news/story/2/1715674-%E5%B0%8F%E7%87%88%E6%B3%A1%E6%A1%88%E5%BE%8B%E5%B8%AB%E5%9C%98%E8%81%B2%E6%98%8E-%E8%B3%AA%E7%96%91%E3%80%8C%E5%81%B5%E6%9F%A5%E4%B8%8D%E5%85%AC%E9%96%8B%E3%80%8D
http://udn.com/news/story/2/1715674-%E5%B0%8F%E7%87%88%E6%B3%A1%E6%A1%88%E5%BE%8B%E5%B8%AB%E5%9C%98%E8%81%B2%E6%98%8E-%E8%B3%AA%E7%96%91%E3%80%8C%E5%81%B5%E6%9F%A5%E4%B8%8D%E5%85%AC%E9%96%8B%E3%8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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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5 款之情形，也可以透過例外容許上

訴或非常救濟之方式作為配套。 

另外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也有將會有誘發第一審法院比較傾向作

成無罪判決以避免上訴審審查結果之可能，然而站在無罪推定、罪

疑惟輕之立場，第一審法院本於公正之裁判地位，本來就應該在個

案審判中詳盡考慮被告無罪之可能性，藉以形成有罪確信，若其審

判過程中並無違法審判之情事，自然不能以其判決結果有利於被告

就認為這是錯誤的，而極端違法之判決事實上為少數，並非不能透

過例外上訴或非常救濟之方式予以糾正，如同前述，限制追訴方上

訴權是有助於無罪推定原則之貫徹的，這樣的結果在我國刑事司法

對無罪推定原則之重視下，反而應該是被鼓勵的。 

 

 

 

第三節 小結 

本章從美國聯邦法制對於雙重危險原則內涵之發展出發，將之與我國

憲法上一事不在理原則加以比較論述，認為雙重危險原則與一事不在理原

則，其根本上都在於限制國家追訴權之行使以達到保護刑事被告免於受到

國家重複訴追壓迫而受有客觀上經濟成本以及主觀上精神不安焦慮等痛

苦之目的，並且減少冤案之發生，故應認為在第一審作成有利於被告之判

決時，國家之追訴權即應受到相當之限制，從訴訟法上當事人上訴之目的、

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架構下，也應該就追訴方之上訴權加以限制，原則上國

家對於特定被告之特定犯罪行為僅有一次事實審之追訴機會，藉以督促程

序之當事人於第一審程序中盡力充分進行攻擊防禦，並促使法院透過充分

之審理作成正確合理之判決。 

而限制追訴方之上訴權除了能達到前述之目的外，尚有貫徹無罪推定

原則、保障被告速審權、維護第一審判決之終局性而避免裁判矛盾等衍生

功能。 

另一方面從追訴方上訴之目的觀之，主要之主張在於透過上訴審糾正

第一審法院錯誤之判決以將被告定罪，然而從事實誤認之角度觀之，上訴

審通常距離案發時間較為久遠，證據之保存度、證人證述之憑信性甚至透

過第一審法院卷證書面之審理，是否當然能發現真實，並非無疑，更遑論

在第一審判決被告有無罪後，上訴審形成有罪確信之合理性也值得深思，

更何況刑事訴訟制度對法院之要求在於形成有罪之確信（被告之犯罪事實

行為存在超越合理之懷疑），而不是形成無罪確信（被告確實沒有犯罪之

事實行為），追訴方以事實誤認之理由上訴，係以被告有犯罪之可能為由，

要求上訴審認定被告有犯罪事實，也就是說透過上訴指摘原審在被告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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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犯罪之可能時，卻還是作成無罪判決，反過來說即是要求第一審法院作

成被告無罪之確信，這方面應認為並無實證能證明追訴方之上訴當然能達

到其目的，也就是說追求具體個案犯罪事實之「絕對真實」這個目的，先

天上在刑事訴訟制度下是難以達到的；另外從法律違誤之角度觀之，多數

法律違誤之主張建立在法律見解之異同上，追訴方主張之法律違誤毋寧是

希望在第二審遇到與自己法律見解相同之法官，同樣在第一審法院已經就

被告無罪之法律適用上提出可能性，則上訴審法院推翻否定該可能性，是

否符合無罪推定原則下有罪心證之門檻是有疑慮的，也就是在這個層次，

追訴方透過上訴來達到其定罪被告之目的是否是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所

容許的？本文認為此時追訴方之上訴權應該要受到一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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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對稱上訴制度在我國修正之方向 
 

    在速審法施行後，對於法院作成之無罪判決並符合一定條件之案件，

已經明文禁止追訴方上訴或以嚴格之上訴理由加以限制，可以認為我國已

經有不對稱上訴制度之存在，只是現行速審法之規定除了理論依據上並不

妥適外，速審法第 8 條及第 9 條之規定也造成了通常救濟程序比非常救濟

程序要來得困難的失衡結果，本文秉持第三章結論，從將國家追訴權之行

使侷限於一次事實審之機會此基本立場出發，以下針對我國上訴審之修正

提出概略之方向。 

    由本文第三章之論述，可以得到以下之結論： 

一、 從我國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之脈絡，追訴方之上訴權源於國家為實

現刑罰權而賦予之追訴權，該權力必須受到節制，以避免國家透過

刑事追訴過度壓迫個人，並且在我國目前第二審仍採覆審制之現實

下，同樣的犯罪事實經過第二審再次審理後，確實有可能增加冤案

之風險，此亦為一事不再理原則保障之核心範圍，應對追訴方上訴

權作一定之限制。 

二、 在訴訟法上來看，限制追訴方之上訴權有利於無罪推定原則之貫徹，

且對於開啟第一審刑事審判程序之追訴方，基於其程序主體之地位，

秉持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追訴方既為積極主導程序進行之一方，

且負有實質舉證責任之義務，自應負有較高促進訴訟之責任，為督

促其於第一審積極追訴並善盡其適時提出之義務，就其上訴權作一

定限制，並非無據，除可適度保障被告免受過度訴追外，對於刑事

訴訟程序發現真實之目的，亦有促進之效。 

從而，在以上之脈絡下，應認為追訴方之追訴權於一次完整、充分之

事實審審理後，應受到一定限制，在上訴權方面，雖然仍應認為追訴方有

上訴之權力，顧及第一審之審理結果應與實體真實較為貼近，而第二審之

審理對於實體真實之發現並無實據有當然促進之效，應認為追訴方在第一

審判決後，原則上其上訴理由應以原判決有違背法令為限，以下之修正方

向即是依據此結論提出。 

第一節  刑事訴訟法下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修正方向 

本節分為通常救濟程序與非常救濟程序論述。 

第一項  通常救濟程序： 

（一） 第一審有利被告之判決： 

第一審可能作成對被告有利之判決包含：無罪判決、起訴

重罪但判決輕罪之有罪判決以及量刑判決，對於不同之判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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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追訴方之上訴權限制亦應作不同處理。 

1、 無罪判決： 

基於第一審法院作成無罪判決之前提係在於無法對被

告形成有罪之心證，該心證包含事實認定以及法律適用，

在事實認定方面，透過上訴審再行爭執已然是對被告第二

次之追訴，自無容許之空間。 

而法律適用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00 條仍規定法

院為有罪判決時，可以依照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起訴法條，

所以從本條規定來看，可以推定第一審法院針對追訴方起

訴之犯罪事實除了起訴罪名外，亦認為依照起訴之事實，

難認被告應成立他項罪名，從而在無罪判決部份，應認第

一審之無罪判決在事實認定以及法律適用上都已經經過審

理並由法院提供無罪之擔保，該無罪判決必須透過訴訟法

賦予其異於有罪判決之重量，始為妥適評價，故不容許追

訴方就無罪判決再行上訴，以督促其善盡實質舉證之責任

並貫徹無罪推定原則。 

2、 起訴重罪但判決輕罪之有罪判決： 

在現行法下，針對此類判決追訴方仍然有上訴之利益

而得以上訴，然而與無罪判決截然不同的是法院最後形成

了有罪心證，也就是說第一審法院對於被告行為成立犯罪

基本上予以認同，並不是純粹的對起訴事實無法形成有罪

確信。 

在上訴理由方面一樣會有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之主張，

事實認定部份，既然經過第一審法院認定並無重罪之犯罪

事實，該事實即不容追訴方透過上訴再行爭執。 

在法律適用部份，應該為此類爭執之多數情形，也就

是對於被告經法院認定之犯罪行為其法律上之評價在追訴

方與第一審法官間發生了歧異，鑑於上訴審有統一法令解

釋之公益目的，而此種情形確實有統一法令解釋之必要，

應容許追訴方可就此類判決上訴 

3、 量刑判決： 

於第一審判決作成後，雖判決被告有罪但追訴方認為

量刑顯然過輕時，應是追訴方據以上訴之理由係認為法院

作為量刑標準之事實有誤認之情形或者主張法院之量刑有

違背法令解釋之情事，在主張量刑基礎事實誤認之情形，

基於一貫之立場，不應容許追訴方再行爭執，但若係以量

刑有法律違誤之不當，應將該不當之理由限縮於違背量刑

法規之相關判例解釋為限，蓋對被告而言，量刑雖僅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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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之一部，但其重要性不亞於本案實體有罪與否之認定，

且量刑本為法官基於職權得加以裁量之範圍，除非有明顯

違法之情形且與上級審之法令解釋嚴重相悖之情形，自不

宜令追訴方得任意爭執。 

事實上在我國實務審判之運作上，量刑調查一直都被

追訴方及法院所嚴重忽略，但是卻同時也經常被追訴方據

以為上訴理由，在第一審審判過程中既未對量刑部份主張

並具體舉證，卻容許以此為由上訴，顯不公平，限制追訴

方對量刑之上訴權，也將使追訴方除就犯罪事實存唪加以

舉證外，為了使被告獲判其認為適當之刑罰，也會就量刑

事由加以說明舉證。 

4、 容許上訴之例外： 

學說討論上有主張為衡平限制追訴方上訴權有可能造

成之不正義結果，針對極端之第一審違法判決應例外容許

追訴方上訴，例如被告詐欺或賄賂法院/證人以獲得有利判

決、第一審法院不顧證據調查之結果自行作成判決314，或

有偽證、參與審判之公務員瀆職（可參考刑訴法第 420 條

第 1 項除第 6 款、第 7 款以外之規定）等情形，本文對此

亦表認同，應認如有此種重大違法而影響判決結果之情形，

應不分判決結果為何容許追訴方上訴，惟該例外情形應與

非常救濟程序合併考量並調整，以免有程序失衡之現象。 

（二） 第二審有利被告之判決： 

在對第二審判決上訴部份，應考量第三審為法律審之前提，

自無再容許追訴方上訴爭執事實認定之理，在主張第二審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事由下，可以就第二審有利被告判決係維持或撤

銷原判加以分類。 

1、 上訴審維持第一審判決（駁回追訴方上訴）： 

（1） 第一審為無罪判決： 

按本文前述之立場，只有在極端例外之情況下始

容許追訴方就第一審無罪判決上訴，故在此情形被告

已經經過兩次事實審判決無罪，應認追訴方不得再行

上訴。 

（2） 第一審為有罪判決： 

按本文前述之立場，對第一審為有罪（但判決罪

名較輕）之判決，僅容許追訴方以第一審判決有違背

法令為由上訴，若經第二審法院肯認第一審法院之法

律見解，此時應認追訴方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必須嚴格

                                                      
314

 陳運財、李永瑞、侯珮琪，前揭註 128，頁 62；蔡羽玄，前揭註 193，頁 82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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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此亦可與最高法院作為第三審應僅就重大法律

爭議以統一法令解釋為主要功能之上訴審目的加以

調和，可參考目前速審法第 9 條之規定改採嚴格法律

審制。 

2、 上訴審撤銷第一審判決： 

（1） 第一審為有罪判決： 

原本為有罪之判決，經上訴審審理後，認為被告

不應成立犯罪而撤銷改判無罪之情形，應認被告經過

次事實審之審理，在第一審有罪之基礎下，上訴審仍

然無法形成有罪確信，顯然以追訴方之舉證無法達到

有罪判決之心證門檻，此時應禁止追訴方就該第二審

無罪判決上訴。 

（2） 第一審為無罪判決，但上訴審撤銷改判之罪名較起訴

罪名為輕： 

此種情形等於第一審及第二審法院均不認同起

訴罪名，就該罪名無異已經作成二次無罪判決，自無

再容許追訴方上訴延長審判，使被告仍然處於案件懸

而未決之焦慮痛苦之理。 

3、 上訴審維持第一審量刑判決： 

首先仍應尊重下級審法院對量刑範圍之裁量權，並

且維持最高法院一貫不容許以量刑為上訴第三審事由之

立場，不應容許追訴方再以量刑過輕為由上訴第三審。 

4、 更審後經事實審作成二次無罪之案件： 

此類案件，按前文脈絡應較為少見，然案件既經事

實審法院作成二次無罪判決，應認追訴方之追訴權已然

耗盡，不應容許追訴方再就此類案件再行爭執，故應禁

止追訴方再行上訴第三審。 

（三） 放寬追訴方對第一審裁定之抗告： 

在審判之過程中，影響法院能否形成有罪確信之重要因素

在於調查證據之範圍，於限制追訴方對第一審判決之上訴權後，

在被告之保障與實體正義追求之價值衡平上，若未放寬追訴方

對第一審所為可能影響判決結果之不利益裁定加以抗告爭執，

將會嚴重削弱追訴方舉證之能力，同時也會影響國家追訴權之

正確行使，蓋給予國家之一次事實審追訴機會，必須是充分且

完整的，於追訴方充分進行追訴後，再限制其就第一審判決爭

執之權力，始具有正當性。 

目前我國現行法准許追訴方抗告之裁定包括法院駁回聲

請法官、書記官或通譯迴避之裁定、強制處分之裁定、開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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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以及起訴駁回之裁定，就證據能力之裁定礙於刑訴法第 404

條之規定，不得於判決前提起抗告，本文認為若限制追訴方之

上訴權，應開放追訴方得於審判中對法院作成之證據能力裁定

加以抗告，俾使追訴方能於第一審法院充分追訴。 

開放追訴方就證據能力裁定抗告，除了可以使追訴方充分

追訴外，亦有督促法院在審判中即公開對證據能力認定之心證，

於我國實務上亦常為人所詬病者乃爭執證據能力之當事人通

常必須等到收到刑事判決後始知法院對該證據之證據能力判

斷為何315，事實上這樣的操作方式嚴重影響程序當事人攻擊防

禦之進行。但是審判中此類證據能力之裁定通常為數甚多，若

不設限制而容許追訴方任意抗告，亦與訴訟經濟有違，造成程

序之遲滯以及增加上訴審法院之負擔，故應認追訴方於提起抗

告時應具體敘明第一審法院違法之情形、上訴審予以糾正之必

要以及該裁定確實有影響判決結果之可能，以於追訴權充分行

使之保障與訴訟經濟間取得衡平。 

另有論者認為於限制檢察官上訴權後，應參考美國法對駁

回訴裁定抗告之要件，對我國駁回起訴裁定一樣應有「一事不

再理權利附著」之規定316，然本文以為我國之駁回起訴裁定係

由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職權進行，並非因程序當事人之聲

請，且此類案件通常尚未經實質審理，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後，

法院並無法律依據得職權駁回起訴，與美國法尚有不同之處。 

（四） 若將來之刑事訴訟制度將上訴審一律改採事後法律審： 

首先，本文之立場認為考量被告與追訴方間實力之差距，

以及我國目前仍採卷證併送制，貿然將刑事第二審全面修正為

事後法律審並不適宜，為維持一貫之立場，本文認為應就被告

上訴與追訴方上訴間作不同之修正，在被告部份應仍容許被告

就第一審判決認定之事實加以爭執，也就是採行事後審但不限

於法律審，追訴方則應限制為事後法律審。 

故若將來刑事訴訟之上訴審一律改採事後審，本文前述之

修正方向仍可作為此時修正之參考，並無相扞格之處。 

第二項  非常救濟程序： 

                                                      
315

 所以一般刑事判決於闡明實體理由前，均會有相當大之篇幅用以解釋何以證據能力經程序當

事人爭執之證據仍得作為本案判決之基礎，如果在審判中即令程序當事人對證據能力之裁定得

提起抗告，不但審判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均可清楚確知自己之舉證程度，一方面也省去第一審

法院必須事後於判決中長篇大論交代證據能力之爭執，再受上訴審事後之覆核，一旦在足以影

響結果之證據其證據能力上認定與上訴審相違，案件勢必將翻轉，對程序當事人皆有造成不利

益影響之可能。 
316

 蔡羽玄，前揭註 193，頁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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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常上訴： 

目前於速審法第 9 條施行後，在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法

院無罪判決之案件，已經發生非常上訴之門檻低於第三審上訴

門檻之失衡情況，但考量目前現行法對無罪確定之案件提起非

常上訴者，縱該非常上訴有理由，也不對被告發生效力，故該

效力僅限於最高法院統一法令解釋之功能，是具體應否修正，

較無急迫性。 

按本文所建議之修正方向，追訴方對於第一審無罪判決之

上訴已經受到極大之限制，但衡量上訴第三審之上訴理由係以

嚴格法律審，參酌最高法院對於非常上訴目的之立場係以糾正

違法判決、統一法令解釋，並且現行法規定對被告有利之判決，

僅撤銷違法部份，本文認為除非廢除非常上訴制度，否則此制

度並無太大修正空間，在維持現行規定，使最高法院有較彈性

對下級審法院法律見解進行覆核並表示意見亦無不可。 

（二） 不利益被告之再審： 

目前我國現行法再審之規定係朝有利被告之方向修正，顯

見立法者對於有利被告之確定判決係特意予以維護其效力，本

文認為最優先之方向應為禁止對被告提起不利益之再審。 

但若為求個案公益之衡平，於以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判

決確定後始發現不正行為介入（例如偽證、參與審判之公務員

瀆職等現行刑訴法第 420 條第 1、2、3、5 款之事由）為由，

對被告提起不利益再審時，應視下列情形作不同規定： 

1、 經更審後事實審法院已經作成兩次無罪判決之案件，同一

犯罪事實既經追訴方二次爭執，其追訴權已然耗盡，應予

禁止。 

2、 按本文建議之修正脈絡，最有可能發生不利益被告之再審

的案件應屬第一審法院作成之無罪判決，在發現有新事實、

新證據之情況下，並考量追訴方之追訴權於一次事實審審

理後並非完全耗盡之理論脈絡及再審為非常救濟程序，例

外容許追訴方以此為由提起再審。 

3、 在第二審法院撤銷第一審有罪判決並改判無罪之案件以

及第二審法院撤銷第一審有罪判決但仍判決較起訴罪名

為輕之罪名之案件，此類案件因曾經有第一審法院或兩個

審級法院曾形成有罪心證，其爭議較大，犯罪事實之認定

亦有翻轉之情形，故若考量發現實體真實之公益，此種案

件亦容許追訴方以發現新事實、新證據為由對被告提起不

利益再審。 

4、 另外若係判決確定後始發現有不正行為介入，致使被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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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利判決，應以決確定後始發現有不正行為介入，致使

被告取得有利判決，應以追訴方係因正當事由始於判決後

發現不正行為，且未故意遲延提出者為限，得提起再審。 

第二節  刑事訴訟法與妥速審判法就上訴權限制規範間之調和 

第一項 速審法與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關係： 

一、 關於現行速審法第八條、第九條限制追訴方上訴權規定，本文歸納

整理其缺失如下： 

（一） 應與被告有受迅速審判之權利脫勾： 

從速審法第八條之規定觀察，該條係完全否定追訴方就繫

屬第一審六年以上、經最高法院三次發回，並經過事實審至少二

次判決無罪之案件上訴之可能性，主要批評在造成我國現行實務

上案件纏訟多年之癥結為最高法院對於上訴有理由之案件均採

撤銷發回，鮮少自為判決，而更審法院之判決若經最高法院認定

有違誤，案件又再度回到第二審法院更為審理，事實審審理曠日

費時，導致審判長達十餘年，並非罕見，歸根結底是在最高法院

不受限制地將案件發回第二審，若將問題根源歸咎於此，則顯然

速審權並不是具有說服力之立法依據。 

而從他國對於被告速審權受侵害之審查標準觀之，並沒有

用具體審判期間之長短、案件來回之次數作為要件之先例，顯見

被告之速審權是否受到侵害並不是以訴訟期間、發回次數來決定，

而是審判是否受到追訴方、法院不當遲延而使被告受到長期審判

之折磨來判斷。 

再比較速審法第 8 條、第 9 條規定，前者適用的案件中理

論上包含了第一審判決無罪、三次更審中一次無罪而第一審繫屬

六年以上之案件（二次無罪、三次有罪），在結果上來看跟後者

是一樣的，都是第一審、第二審判決無罪（二次無罪），但是案

件經過翻轉，理論上「被告是否真的無辜」比較有疑的案件其效

果卻是無罪確定，而經過連續兩個審級都認定無罪且沒有過有罪

翻轉情形，理論上「被告為無辜相對較為明確」之案件，其效果

卻是追訴方有條件之上訴，使被告承受案件無法確定之風險，顯

然是失衡的，立法者用案件早日無罪確定作為被審判折磨多年之

被告的補償卻造成同樣都是經事實審二次判決無罪之被告間的

差別待遇，不但沒有先例也無堅強之說理支撐。 

又從立法理由來看，如果無罪推定原則是本條規定之主要

依據，則此原則與被告之速審權又並非有當然聯立之關係，而係

衡量在刑事審判之進程中，何時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使追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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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就無罪判決再行爭執，故實際上限制追訴方之上訴權，不宜

以速審權作為其立法理由。 

（二） 具體要件上，對於第八條、第九條規定有以下缺失： 

1. 第八條： 

主要在「六年」、「發回三次」之部份欠缺法理依據及實

證數據支撐，雖然在立法過程中曾經提及係因實務上案件要

經過最高法院發回三次通常需要經過六年之時間，但此經驗

從未見司法院或立法者提出相關數據加以佐證，無從得知實

務上經過最高法院三次發回並經事實審至少二次判決無罪但

繫屬時間少於六年之案件多寡，而在立法過程中更曾有此六

年時間係由立法委員協商而來之說法317，就該「六年」之限

制，相信立法者必須說服人民的是：何以繫屬六年以上的被

告所受到審判之煎熬會當然大於繫屬六年以下之被告，而更

應保障前者？又何以從無罪推定原則的角度來看，六年以下

之被告比較不用受到無罪推定原則之保障？從極端一點的例

子來看，案件經發回三次且從第一審至更（三）審均判決無

罪之被告，只因繫屬第一審只達 5 年 11 個月，所以就容許追

訴方繼續上訴，同時間另一被告也是經過一樣的更審次數和

無罪次數，因為繫屬第一審滿 6 年，於是案件就告確定，二

者只差一個月，但卻要使前者承受一案件無法確定、可能被

撤銷發回更審的風險，顯然是不合理的，故六年的限制確實

無從維持。 

再從適用本條規定之案件來觀察，為符合發回三次之要

件，在全部無罪的類型中，一名被告至少要經過五次事實審

審判都無罪，才能從審判中解脫318，但同時也有的案件是多

次更審中僅有三次判決無罪就因本條規定而確定319，顯然在

案件之間，如此的規定也造成了失衡現象，另外在不符合六

年及三次發回要件之案件中，也曾經發生了法院錯誤諭知依

照速審法第八條規定不得上訴之情形，其中不乏有經過事實

審法院判決無罪三次以上之案件320，也就是說用時間和發回

次數來作為上訴權之限制，將會造成越是被法院認定無辜之

被告越是要受到更多審判之考驗，如此法理上無法解釋之荒

謬現象。 

2. 第九條： 

                                                      
317

 林俊益，前揭註 91。 
318

 此類型共有 16 件，佔全部 65 件之 24%。 
319

 此類型共有 14 件，佔全部 65 件之 21%。 
320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1 年度重上更（二）字第 25 號、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02 年度

矚上更（二）字第 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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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僅限判決所適用之法令違背憲法，

卻沒有將判決本身違背憲法納入，讓最高法院置於法令違憲

審查機關之地位，而失去了糾正下級審法院判決之主要功能。

另外從刑事審判實務角度觀察，影響判決結果除了法院就實

體事項適用法律之解釋見解外，訴訟程序之決定往往對於判

決結果影響更大，而對於訴訟程序違憲卻無法上訴，並不是

合理的結果。 

在第一項第三款部份，規定以判決違背判例始得作為上

訴理由，卻沒有就原判決所援引之判例在提起上訴前遭廢棄、

廢止或者在上訴審審查中認為有變更判例需要之情況加以規

定，將會造成實務運作上可能出現不一致之判決的問題。 

然而以上之缺失都看不出與迅速審判之間有何當然且必

然之關聯，顯見在限制上訴理由上，迅速審判不足以作為立

法理由。 

按本文之立場，迅速審判並非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理論依據，而

係限制追訴方上訴權後，因制度運作所得之附加效果，故於速審法中

針對追訴方之上訴權加以限制，將會有法理層次上之混淆，而且從六

年期間、三次發回之要件所造成之無理結果來觀察，更會發現速審權

無從作為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基礎，另外嚴格法律審制度所追求者並

非純為被告之速審權為訴求，而係整體審級結構之金字塔化及訴訟經

濟，故應將速審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廢除後，於刑訴法另行立法規

範。 

第二項 現行速審法第八條及第九條之修正方向： 

主要之修正方向應為將現行速審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予以廢除，另

行於刑訴法作成相關規定，但若於維持現行在速審法中規定之架構，則本

文建議可以下列方向作為修正之參考。 

一、 在維持現行第二審為覆審制且卷證併送制度下之修正方向： 

    在卷證併送制度下，法院於開始審理前已經先行接觸追訴方提

出之證據，心證上極易形成預斷，質言之，在審理開始前，追訴方

已經取得說服法院被告為有罪之先機，程序上賦予追訴方極大之優

勢，故在法院極有可能已有先入為主之主觀偏見下，容許追訴方就

其應負而未盡舉證責任之案件反覆爭執，明顯對程序中處於弱勢、

被動之被告不公平，以本文之立場，認為基於公平審判的貫徹，應

該刪除現行之卷證併送規定，然以下仍先以維持現行規定不變之前

提下，提出相關修正方向。 

（一） 速審法第八條： 

如上所述，現行速審法第 8 條之規定其 6 年期間與更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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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次數之限制並無堅強之理論依據，應予廢除，對於經事實審二

次判決無罪之案件，之所以應禁止追訴方上訴係因事實審法院已

經作成兩次無罪判決，且案件經更審來回翻轉後，個案事實之證

明程度逐漸模糊，應認基於無罪推定原則以及超越合理懷疑之有

罪高度門檻，就該案件是否能作成正確之有罪判決已然有疑，故

應予以禁止。 

故在本文之立場，合於現行第 9 條所定要件之案件應適用

第 8 條之規定禁止追訴方再行上訴。 

（二） 速審法第九條： 

首先本文認為第二審維持第一審法院之無罪判決者，應禁

止追訴方再行上訴，理由如前所述，不再贅言。對於第一審作成

之有罪判決，亦應以判決違背法令為限，容許追訴方上訴第二審，

然不得再行爭執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僅得就法律違誤為

由提起上訴。 

針對第二審作成之判決，僅以上訴審維持第一審有罪判決

為限，容許追訴方對第二審之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並維持現行

嚴格法律審之上訴限制，但應將審判程序違背憲法以及判決牴觸

憲法列入本條第 1 項第 1 款上訴理由中。 

二、 第二審改為事後法律審且廢除卷證併送規定後之修正方向： 

首先按本文之立場，對於目前我國刑訴法修正方向係不分被告

與追訴方均採事後法律審有不同意見，參酌被告於第一審程序中係

處於被動之地位，且事實上絕大多數被告之資源、法律專業均與追

訴方相差甚大，且我國刑訴法仍賦予公訴人偵查中之強制處分權，

若於第一審審判後即不容許被告再行於第二審中爭執犯罪事實存否，

顯然對被告極為不利，也忽略了被告與公訴人間實力之差距，故應

在此作差別之規定，即在第二審採事後審之方向下，限制追訴方之

上訴應以原審判決有法律違誤為限，而被告部份，則仍可就事實違

誤部份加以爭執。 

而於卷證併送制度廢除後，應注重相關證據開示之規定，而在

事後法律審制度下，也應強調適時提出原則之貫徹，以利第一審法

院於充分審理下作成正確之判決，從而若廢除現行刑訴法之卷證併

送制度，並在第二審針對追訴方部份改採事後法律審，此部份與本

文前述之刑訴法修正方向並無扞格，則應將速審法第 8 條、第 9 條

廢除後，就追訴方上訴權限制部份，回歸刑訴法本身，按本文前述

之修正方向加以規定。相對的，若仍欲維持速審法第 8 條、第 9 條

之立法架構，則應按以下方向修正。 

（一） 速審法第八條： 

除有前述例外之情形，應禁止追訴方就第一審無罪判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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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訴，在第二審為事後法律審之前提下，通常程序除有發回更

審之情形，不會有第二次之事實審，故在第一審判決無罪後，絕

大多數無罪案件即告確定，若係以例外事由上訴，但經上訴審維

持第一審無罪判決者，追訴方亦不得上訴。 

若係第一審為有罪但有利於被告之判決，於追訴方提起上

訴並經上訴審撤銷發回，第一審更審作成無罪判決或與原第一審

判決結果相同者，核其起訴罪名已經經過二次事實審審理，均確

認被告不成立起訴罪名，自應禁止追訴方再行上訴。 

（二） 速審法第九條之修正方向： 

本條應係規定追訴方就第一審有罪判決提起上訴時，其上

訴理由應受之限制，該理由應僅限於原判決有法律適用之違誤，

且基於事後審精神，應併同適用刑訴法中適時提出原則之規定，

按本文之立場，若欲維持在速審法規定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立法

架構，亦不失為就被告與追訴方上訴權作差別規定之方式，亦即

在速審法第九條中，就追訴方上訴權限制部份，往事後法律審方

向修正，於刑訴法本身則容許被告就原判決事實認定違誤上訴，

在此脈絡下，可參照本節第一項之修正方向。 

 

 

第三節  小結 

基於應將追訴方之追訴權限縮至一次充分之事實審審理之立場，本文

認為原則上僅容許追訴方就第一審之判決有罪但罪名較起訴罪名為輕之

案件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上訴第二審，而在第二審有撤銷第一審有罪判決

改判之情形，應以改判有罪且罪名仍較起訴罪名為輕之案件，以較嚴格之

判決違背法令事由，容許追訴方上訴第三審。其餘案件原則上均不應再容

許追訴方得就原判決加以爭執。 

例外情形如被告詐欺或賄賂法院/證人以獲得有利判決、第一審法院

不顧證據調查之結果自行作成判決或有偽證、參與審判之公務員瀆職等情

形，為求公益之衡平及避免不正義之判決，應容許追訴方上訴。從而，在

非常救濟程序中，原則上本文認為不利益被告之再審應予廢除，然若取較

為折衷之方向，亦應將該再審限於有發現新事實、新證據、之情形。但在

判決確定後始發現有不正行為介入，致使被告取得有利判決之情況，應以

追訴方係因正當事由始於判決後發現不正行為且未故意遲延提出者為限，

得提起再審。 

另外，就速審法第 8 條、第 9 條規定之修正，因迅速審判並非限制追

訴方上訴權之主要法理依據，為免層次體系之混亂，原則上應將該二條規

定廢除並另於刑訴法中修正。然於維持現行法之體系下，本文亦認為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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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條應將 6 年期間及 3 次發回次數要件廢除，在第 9 條部份則應將審判程

序及判決本身牴觸憲法列入該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上訴理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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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速審法施行至今已經六年，透過速審法第 8 條之適用，讓一些長期在

我國法院流浪十數年之案件一一浮現，例如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醫上

更（五）字第 8 號案件，被告是一名中醫師，被訴因為沒有對前來求診時

已經有明顯症狀的患者進行相關醫療檢驗及適當治療或建議轉診導致患

者死亡，本案在 89 年 3 月繫屬第一審法院，等到案件因為速審法第 8 條

無罪確定時，已經經過 13 年有餘，其中總共經過七次事實審審理，每一

次事實審審理的結果都是無罪，在這七次無罪之中，被告 13 年來每天都

生活在判決結果未定，自己是否將因此受到刑事處分或負擔鉅額賠償都在

未定之天的不安中，一般人未能立於同樣之情境，殊難想像其中的煎熬。 

另外像是台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重交上更(九)字第 182 號案件，這是一

起車禍過失致死案件，歷時 18 年總共經過 11 次事實審審理，其中七次無

罪、四次有罪，案件在有罪與無罪之間翻轉，對被告造成之煎熬想必更難

承受，這些難以承受的折磨，是以有罪推定為地基以及長期以來國家對被

害人權益保護的漠視一磚一瓦砌起來的高牆，在高牆的這一邊是倍受審判

煎熬的被告，而高牆的另一邊是害怕自己的案件無人負責而恐懼有冤難伸

的被害人及其家屬，這道高牆讓我國至今不敢正面面對公訴人事實上無法

透過一次又一次的上訴來發現所謂「真實」並還給被害人「公道」的現實，

所謂的「真相」早已在一次又一次來回更審之中模糊，而這樣的模糊只會

讓這道高牆越來越高、越來越厚實，如果早日讓無罪的案件確定，就能夠

避免案件纏訟十數年後，偵查機關早已無法再回頭將這樣因為長期審判的

變相冷案（cold case）重新進行有效調查，讓真正應受懲罰之被告逃脫，

而無辜的被告卻受到十多年的痛苦折磨，被害人及家屬始終不知道誰該為

自己的傷痛付出代價，或許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讓限制追訴方上訴權變

得更親近我國一般社會民情。 

一、 研究發現 

在本文第二章及第三章中，就我國現行的上訴制度與美國聯邦

上訴制度加以分析比較，在我國實務運作之過程中，不難發現由於

二次的事實審以及追訴方對無罪判決無條件上訴的態度，許多案件

延宕十數年懸而未決，在速審法施行之後倉促地以並無堅實法理依

據之要件禁止了部份案件上訴或予以及嚴格之限制匆匆作結，事實

上未必令人信服，而透過這些案件也突顯了對於追訴方上訴權若不

加以限制，將會導致追訴方尤其公訴人挾其背後之豐沛國家資源透

過一次次的上訴讓被告處於受審判之痛苦中，經過一年年的累積讓

十數年的審判期間顯得異常冷酷，而透過對美國聯邦上訴制度中禁

止雙重危險條款之發展，可以看出為了避免國家如此殘酷壓迫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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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避免在一次次追訴中增加無辜被告被定罪的風險，透過聯邦最

高法院對憲法的解釋，將國家之追訴權限縮在一次充分之事實審審

理，原則上經過充分之事實審審理後，追訴方即不得對第一審終局

判決再行爭執，而為了避免追訴方規避終局判決之作成，在特定情

況下終結之裁判也有雙重危險條款之適用，也就是說美國在追訴犯

罪、實現國家刑罰權之公益與被告免受國家壓迫、無辜入罪之間選

擇了後者。 

在我國憲法上是否毫無得到此結論之可能？透過司法院大法官

於歷年釋憲過程中，在協同意見書、不同意見書中所闡釋之一事不

再理原則，可以發現認為我國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僅限於確定之終局

判決，很有可能是受到刑訴法規定之影響，最高法院長年以來基於

既判力的觀點，將審判權以確定判決個數作為分類基準，主張一事

不再理原則僅限於確定判決，這是最高法院囿於其為依法審判機關

之立場重視判決內容規範效力的結果。然而，從司法院大法官之態

度可以看出，憲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則既未明文自然也就不當然如

最高法院所解限於確定判決之適用，甚而大法官不只一次將一事不

再理原則與美國法上之雙重危險條款劃上等號，並也曾經明確指出

國家應只有一次機會來追訴人民，所以限制追訴方之上訴權是有憲

法依據的。 

又從訴訟法基本架構及原則來觀察，追訴方透過上訴來達到定

罪個人之目的，其主張可能是爭執第一審法院誤認事實或適用法律

有違誤，這樣的上訴目的是否能夠透過上訴來達到，是有疑慮的，

本文在第三章第三節以提出相關論述，且我國目前既然採行改良式

當事人進行主義，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之下，追訴方在第一審審判係

處於主動主導程序之地位，且負實質舉證責任，必須說服法院對被

告形成有罪心證，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與被告始終處於被動防禦

之弱勢地位，容許立於主導地位之追訴方尚有第二次機會訴追被告，

顯然是不公平的，追訴方所尋求的是法院作成有罪判決使國家可以

對被告發動刑罰權，本質上是請求國家作成侵害個人之處分，課予

其較高義務及責任，應屬正當合理，且透過限制追訴方上訴權除了

能夠貫徹無罪推定原則、保障被告迅速審判之權利外，鑑於無罪判

決不得上訴之壓力，也會使追訴方於起訴時更加謹慎，而減少濫行

起訴之現象。除此之外，更能逆向地促進建立堅實之第一審，讓追

訴方與被告都有動力和壓力積極在最有可能發現真實之第一審審判

充分攻防，才是追求實體正義的正確方向。 

據上，本文認為在我國依據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以及訴訟法

上貫徹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架構，為避免國家透過漫長之審判壓迫個

人並增加無辜被告入罪之風險，應將追訴方之上訴權限縮於第一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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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審審理，原則上不容許追訴方就第一審終局判決再行爭執。 

二、 實務運作與修法建議 

（一） 實務運作建議： 

在現行法未修正前提下，本文針對實務運作之情況提出以下幾

點建議： 

1、 法院方面： 

（1） 放下職權主義之思維： 

法院目前仍有濃厚之職權主義思維，難免讓訴訟陷入

糾問情境，對公平法院之審理顯然無益。 

（2） 最高法院應落實無罪推定原則，避免案件來回更審： 

在速審法施行後，檢察官對於速審法之規定最大的反

彈在於案件拖延十數年最大的原因在於最高法院不斷撤

銷發回更審321，確實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依據不在於速審，

但是最高法院不斷撤銷發回也導致被告一直在審判中煎

熬，在適用速審法第 8 條之案件中，從第一審到更三審都

無罪的被告，經過五次事實審的審判仍然無罪，顯然要法

院形成超越合理懷疑的有罪心證可以說是不可能，則為何

最高法院無法貫徹無罪推定原則，直接駁回檢察官之上訴？

檢方之批評並非全然無據，除原判決有明顯違法且有統一

法令解釋必要之案件外，最高法院也應避免歷經二次事實

審審理之案件，經檢察官上訴後再行撤銷發回之情形。 

（3） 第一審法院應落實起訴審查： 

如同本文於第二章第三節中所提及，起訴審查制度在

我國目前現行實務運作上可以說是遭到棄置荒廢，許多起

訴時顯然證據不足之案件並未受到法院篩選駁回，反而是

進入到審判後還容許公訴人視被告之主張補充證據，使原

本即處於被動弱勢之被告更難充分防禦，且落實起訴審查

之後，經駁回起訴之案件並非不得另行再訴，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調和限制追訴方追訴權之效果。 

（4） 適時闡明證據能力之心證： 

令人信服之判決係以充分之第一審審理為基礎，而要

充分審理就有賴於程序當事人充分舉證攻防，若當事人無

法確定法院採用證據之範圍，自然也就難以擬訂相應妥適

之訴訟策略，進一步影響舉證活動，系爭判決品質也就難

被認同，限制追訴方上訴權之基礎就會被動搖，最後結果

                                                      
321

 吳巡龍，前揭註89，頁63。刑事妥速審判法兩週年檢討學術研討會，前揭註89，頁130,136-137。

張升星，前揭註 90，頁 7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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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由刑事被告被動地承受司法機關違失之苦果。 

（5） 最高法院應停止以速審法第 9 條第 2 項之規定為由，駁回

以該項規定涉及之法條相關判例為上訴理由之案件： 

如前所述，最高法院如此之見解超出該項規定文義可

得之範圍，其判決之結果不但前後矛盾、各庭各有不同，

而後更連只要上訴理由背後之目的是要主張原判決有違

反該項規定所涉及之法條，也一併排除在外，不啻係透過

判決自行造法，除非原判決有違背實體法判例或解釋之情

形，就算有違背訴訟法基本原則、法理，上訴審也都無從

糾正，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程序法之規定，難謂妥適 

2、 檢察官方面： 

（1） 慎重起訴： 

無罪判決作成之原因在於檢察官舉證不足以令法院

形成有罪確信，未盡其實質舉證責任，例如先前喧騰一時

的彰化地院頂新案，第一審法官罕見地明確指出認為檢方

舉證不足322，慎重起訴除了應具體評估起訴後之勝訴率外，

尚包含同時起訴義務以及在證據同一之案件應一併起訴，

不應分別起訴增加被告來回奔波應訊之負擔。 

（2） 充分實行公訴： 

實務上因為偵查之檢察官與公訴檢察官不同，所以常

見公訴檢察官於進行公訴時對案情反而較被告為不熟悉，

對於公訴之進行也不若被告及辯護人積極，有謂公訴檢察

官蒞庭只有「如起訴書所載」、「請依法判決」此 11 字箴

言之玩笑並不罕見，然而若因公訴人未能積極充分實行公

訴以致法院無法形成有罪確信，倒頭來卻是任由被告再被

檢察官拖進第二審訴訟當中，確實是令人無法容忍的，質

言之，我國檢察署公訴檢察官進行公訴之品質，尚有進步

空間，為監督公訴品質，檢察署也應有相應之查核機制，

現行法務統計雖有紀錄辦案正確率，卻沒有任何實質措施

能達到督促之效果。 

（3） 避免濫行上訴： 

在速審法施行後，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相應

成立了內部單位，針對第一審無罪之案件加強公訴之實施
323，這是一種可行的解決方式，但是最基礎的還是在地方

法院檢察署徹底充分實行第一審公訴。從另一方面來看，

                                                      
322

 頂新無罪挨批  彰地院籲尊重獨立審案，蘋果日報，2015/11/29，網站：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129/742698/ 最後到訪日期：

2016/7/12 
323

 陳運財、李永瑞、侯珮琪，前揭註 128，頁 89。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129/742698/


 

114 
 

我國刑訴法早就將上訴與否之裁量權完全還給檢察官，不

受告訴人意見之拘束，檢察官應就無罪判決之上訴成功率

成立相關單位加以審慎評估，就顯無勝訴可能性之案件捨

棄上訴，避免無意義之審判造成司法資源之浪費並增加刑

事被告之痛苦。 

（二） 修法建議： 

1、 刑訴法上訴制度之修正： 

原則上僅容許追訴方對第一審有罪（但判決罪名較起訴罪

名為輕）之判決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由上訴第二審，對於第二審有

利被告之有罪判決上訴第三審，應嚴格限制其上訴理由。另外，

對於第一審判決以量刑過輕為由上訴，為尊重法官之裁量權，應

採較為嚴格之上訴標準，而除死刑、無期徒刑之案件外，禁止檢

察官單獨以量刑過輕為由上訴第三審，乃最高法院一貫之見解，

透過修法將其明文化，亦無不可，只是這部份應係被告與追訴方

同受限制。 

在例外有被告之不正行為或參與程序之公務員瀆職等而作

成有利於被告之判決時，應容許追訴方據以為上訴理由，以避免

不正義之裁判。因此在不利益被告之再審時，應將再審事由限於

判決後發現新事實、新證據之情形，但若係於判決確定後始發現

有不正行為介入，致使被告取得有利判決，應以追訴方係因正當

事由始於判決後發現，且未故意遲延提出者為限，得提起再審。 

在抗告部份，應放寬容許追訴方就法院證據能力之裁定提

起抗告，以求與其上訴權受限制達成衡平，一方面也能督促法院

適時公開證據能力之心證，俾利當事人雙方充分舉證攻防。 

2、 速審法之修正方向： 

於維持現行立法架構下，應將第 8 條之 6 年期間、3 次發回

要件刪除，於經更審之案件曾經有事實審法院作成二次無罪判決

後，就應禁止追訴方上訴。在第 9 條部份，追訴方僅得以判決違

背法令對第一審有利被告之有罪判決提起上訴，就第二審撤銷第

一審判決但判決罪名較起訴罪名為輕時，追訴方之上訴可維持現

行第 9 條之理由限制，但應將審判程序及判決本身牴觸憲法列入

該條第 1 項第 1 款之理由內。至於，將來如配合上述刑事訴訟法

上訴結構的修正，建議應將速審法第 8 條及第 9 條廢除，另行於

刑訴法加以整體規範。 

本文的最後，謹以霍布斯在《利維坦》中的一段話作結：「…其中之人

人，皆互相設約，一若曰：『吾今捨自治之權，而授權於此人或此會，但

須汝亦捨此權而同樣授之。』此約既成，於是群眾乃結為一人，而名之曰

國家，此即彼偉大之「利維坦」所以產生也。利維坦者，實為有生之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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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生之上帝之次，而為吾人生存和平之保障者也。…」324，國家權力之

於個人猶如利維坦一般，是如此的龐大且冷酷，必須謹慎並時時予以節制，

既然我國已經透過速審法開啟了限制國家追訴權力之道路，如何在此道路

上尋求追訴犯罪之公益與個人免受國家壓迫恐懼間之衡平，為本文思考之

初衷，拙文粗淺，思慮定有不周，謹以淺論，以期為將來之修法提供參考。 

                                                      
324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朱敏章譯，台灣商務，一版，2002 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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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序號 裁判字號 裁判日期 裁判案由 

第一審繫屬時間

/原審判決時間/

歷審時間 

發回

次數 
各審級判決結果 

最高法院（13 件）         1審 2審 更 1 更 2 更 3 更 4 更 5 更 6 更 7 更 8 更 9 

1 104,台上,2538 
1040820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94年 1月 25日

/103年 5月 14日

/約 9年 3月 

3 

無罪 無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2 104,台上,672 1040312 貪污等罪 86年 10月 24日

/103年 1月 23日

/約 7年 

4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3 104,台上,516 1040226 貪污等罪 

89年 12月 25日

/102年 9月 2日/

約 13年 3月 

3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4 103,台上,4070 
1031120 貪污等罪 93年 5月 31日

/102年 8月 29日

/約 9年 

3 

有罪 無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5 103,台上,2477 
1030724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91年 11月 18日

/103年 3月 18日

/約 12年 

4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6 103,台上,2296 1030709 違反貪污 89年 1月 12日 4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CuqWkwP1SS4Grkl2hegMWCQ%2bE82E7cWvRljb8ePTs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P7ORY8ndfBkw1htf72jf%2fesujInubxmIZ8THB8mNj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9%2bVGV4WiVJfKnKKnU1reQuQQR7IsgYfTY9PXf7fXd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rX7rnkKeBkZ%2fxtezeEbNmurjZZfdp9hUQTznG%2bVYB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jiCAPkMg06TS9sta1NHd1GUaQ4SOD9qUKM8shAiJ%2b1E%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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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罪條例

等罪 

/103年 4月 17日

/約 14年 

7 103,台上,2006 1030612 誣告等罪 84年 5月 12日

/102年 12月 21

日/約 18年 

5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8 102,台上,3814 
1020918 違反著作

權法等罪 

91年 6月 10/101

年 6月 6日/約 10

年 

3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9 102,台上,3577 
1020904 誣告 86年 11月 6日

/102年 1月 8日/

約 15年 2月 

3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10 102,台上,3321 1020815 偽造文書 89年 1月 25日

/102年 5月 16日

/約 13年 4月 

3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11 101,台上,1063 1010308 貪污 84年 2月 13日

/100年 4月 8日/

約 6年 2月 

3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12 100,台上,4581 
1000818 偽造文書

等 

94年 3月 7日

/100年 8月 18日

/約 6年 5月 

3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13 100,台上,3791 1000714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90年 1月 12日

/100年 7月 14日

3 
無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hd98kMAvtWpEpPDrAkBV4GyKKWiaSQ%2b%2bNDwyLYPYJN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H3x0%2f0L3Ksi3TtdJz8h7kVoJJaI9J4uPp25J2Ql%2fjo%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1m%2b1xpbOEXpyqSNmQwdTqrdOlawZF%2bK0t7L%2fNkFye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kULeqs4U38O5zc1QAqkhDAmrHdLXdIT3G%2b7u8Rk8k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sQlNMFgU5BOpkidBy%2fzkLtLgWzD0wZyLkwS9WAMJe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7L2icbt0yQ2Ww7eB9BVFUmYYReRijuycQFjb3JZ%2bf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flUAUwG1LoXpsrbSw%2bBahT29%2fqekMSee3SQ3I53JLG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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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罪 /約 10年 6月 

台灣高等法院（16件）         
           

1 
103,重上更

(三),20 

1050426 
貪污治罪

條例 

95年繫屬/約 10

年 
3 無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2 104,再,3 
1041230 

殺人 
90年 1月 20日/

約 15年 
3 無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再

審） 
     

3 
103,重上更

(三),40 
1040507 

貪污治罪

條例等 

95年繫屬/至少 9

年 
3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4 
101,重上更

(三),118 

1030828 
重傷害 95年繫屬/至少 6

年 
3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5 
99,重上更

(四),313 

1030730 
貪污治罪

條例 

85年繫屬/至少 8

年 
4 無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6 
100,重上更

(四),126 

1030123 
貪污治罪

條例等 

83繫屬/至少 10

年 
4 有罪 無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7 
100,重上更

(四),33 

1021030 
偽造文書 89年繫屬/至少

13年 
3 無罪 無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8 
101,重醫上更

(五),8 

1020911 
過失致死 89年 3月 1日繫

屬/約 13年 6月 
4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9 102,重上更(三),4 1020528 
貪污治罪

條例 
94年繫屬/約 8年 3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kjX5nh4P6TdT4vBbJkaG8i3vElTwDkDiawtmPAFcHMgSJTxymSjn1oWCpsNEFzYH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kjX5nh4P6TdT4vBbJkaG8i3vElTwDkDiawtmPAFcHMgSJTxymSjn1oWCpsNEFzYH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sFVKi4ntJ3iECJuT3vqsQPz%2b7w%2fYG44yGAJ4rVzcj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9XbUM7v452slir3Y%2bWi4XlUuSt%2fTxvcIymexu4K8%2bxEx%2fIOKoXaj9u8sbHFEqg%2fW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9XbUM7v452slir3Y%2bWi4XlUuSt%2fTxvcIymexu4K8%2bxEx%2fIOKoXaj9u8sbHFEqg%2fW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KEbilhuinK4esdG9nWg0TBnVR%2fdbsjIjP%2b2LfHY1DfXhL16vHOiWmDBhJfE2o8R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KEbilhuinK4esdG9nWg0TBnVR%2fdbsjIjP%2b2LfHY1DfXhL16vHOiWmDBhJfE2o8R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SyCuFJboRzJGw9xwAVEvpw9vuTCiwgFXIJCB43ttF1eJz4TeVGVVBEHBRPr5gH8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SyCuFJboRzJGw9xwAVEvpw9vuTCiwgFXIJCB43ttF1eJz4TeVGVVBEHBRPr5gH8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SyCuFJboRzJGw9xwAVEvnVJjX5TwWu8BkbkyKldWfD%2faOagCrgLeJ8EuALYxSU%2f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SyCuFJboRzJGw9xwAVEvnVJjX5TwWu8BkbkyKldWfD%2faOagCrgLeJ8EuALYxSU%2f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51RlN6wfvv%2fbNB%2bR5iMN2nBw6VUXcCb6u8Sqwyr1Qelsj2Ae2fioj54rVg19mzB2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51RlN6wfvv%2fbNB%2bR5iMN2nBw6VUXcCb6u8Sqwyr1Qelsj2Ae2fioj54rVg19mzB2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zeqanmdKjg50zqxTZxwKAmWYh23bXpVyCPJZ7%2fnJGGQlWQpH0BjgPNTMogWvE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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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0,矚再更(三),1 1010831 

強盜等 

81年繫屬/約 21

年 
3 有罪 有罪 

無罪

（再

審） 

無罪

（囑

再更

（一

）） 

無罪

（囑

再更

（二

）） 

無罪

（囑

再更

（三

）） 

     

11 99,上重更(五),5 1010821 
詐欺 86 年繫屬/約 15

年 
5 有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12 
100,重上更

(三),66 

1001019 
貪污治罪

條例等 
92年繫屬/約 8年 3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13 
99,重上更

(三),210 
1000622 

貪污治罪

條例 

90年繫屬/約 10

年 
3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14 
98,重上更

(四),272 

1000225 
偽造文書 

91年繫屬/約 8年 4 無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15 
97,重上更

(四),208 

991207 
殺人未遂 89年繫屬/約 10

年 
4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16 
99,重交上更

(九),182 

991125 
過失致死 81年繫屬/約 18

年 
9 有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件） 
  

  
    

           

1 
102,重上更

(五),25 

1040819 
貪污治罪

條例等 

92年繫屬/約 12

年 
5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2 102,重醫上更 1030827 業務過失 93年繫屬/約 10 3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vixIxpUILbANnlJUS4II44HtkK7HlyZ9c9UYnTELfFH2cn5hRWdB03bfYNlbiqk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B57DXu7SaJHV8a%2bekXDxIp2AQJ7uKSssAji4L9hXNKtjTKROHsAB2xolzvtBdfk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HmClEwE3siGNZoSVdhDdpIa87XRZerYP86%2bL3xKBXxr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HmClEwE3siGNZoSVdhDdpIa87XRZerYP86%2bL3xKBXxr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3ulHnaPwIYbbfoNF%2fCUDSFaaCsHLwjv8JlqYk2v5MrCMLDZfNtqg59hpwjAV5UP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3ulHnaPwIYbbfoNF%2fCUDSFaaCsHLwjv8JlqYk2v5MrCMLDZfNtqg59hpwjAV5UP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WT8rlWMKe5zkZC96gPFclyBNwGXiS6bQjI8abWBj66XktWUIe8LEIWKjadIP%2bJ3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WT8rlWMKe5zkZC96gPFclyBNwGXiS6bQjI8abWBj66XktWUIe8LEIWKjadIP%2bJ3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bd1SZC59Y4PXvywDdT3eMFf%2f3OyNf8TfitFv6Cp1T7bCIageHZak62Rpha3NaGK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bd1SZC59Y4PXvywDdT3eMFf%2f3OyNf8TfitFv6Cp1T7bCIageHZak62Rpha3NaGK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68jmniH2R1ZiaTXoeyt9YmKS2PARFZWipPrJ7BtPUeTpG562R7xgWfCwEdCeKlF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68jmniH2R1ZiaTXoeyt9YmKS2PARFZWipPrJ7BtPUeTpG562R7xgWfCwEdCeKlF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xGX%2btNo%2fYr4ccbLAhvv83D6xHb9egOz9rGdJFCVqWniMD79qG8pjhiH0ZsSl%2b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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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 致死 年 

3 
101,重上更

(四),20 

1030724 
殺人未遂

等 

94年繫屬/約 9年 
4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4 
101,重上更(三),8 

1021031 
貪污治罪

條例 

92年繫屬/約 10

年 
3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5 
100,重上更

(三),77 

1010705 
業務過失

致死 

95年繫屬/約 6年 
3 有罪 無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6 
100,重上更

(五),18 

1001109 
貪污治罪

條例 

91年繫屬/約 9年 
5 無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7 
98,重上更(八),97 

1000818 
業務侵占

等 

81年繫屬/約 19

年 
8 有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8 
99,重上更(五),37 

1000712 
貪污治罪

條例 

84年繫屬/約 16

年 
5 無罪 

 
有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9 
99,重上更(五),16 

1000112 
貪污治罪

條例等 

90年繫屬/約 10

年 
5 無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10 
99,重上更(六),34 

990930 
誣告 83 年繫屬/約 16

年 
6 有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

院（12件） 
  

  
  

            

1 
102,重上更

(八),72 

1030528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87年繫屬/約 16

年 
8 有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2 101,重上更 1030507 違反貪污 92年繫屬/約 11 4 無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k0fGuCXfBIGLGSsKbYcNPD246ygSmvo3xzXkB5oQ4rKMq0LSr6ZpiOR6MiPJidY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k0fGuCXfBIGLGSsKbYcNPD246ygSmvo3xzXkB5oQ4rKMq0LSr6ZpiOR6MiPJidY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9XbUM7v452slir3Y%2bWi4XhEnEujJ%2ftUE8MxIOnRTYCJ88yH6mm%2fezWNz8VhTL5ec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O2pnYPhxohs6Sby%2fFWzN9lcHEVqGlL8LIbT%2f2hgv77p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O2pnYPhxohs6Sby%2fFWzN9lcHEVqGlL8LIbT%2f2hgv77p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2f0VQ1zoqfbdpIcWte8JFBxYZorSQhdjSxA7iYNPIWLIWBnQAc1diIDBNMXonxG4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2f0VQ1zoqfbdpIcWte8JFBxYZorSQhdjSxA7iYNPIWLIWBnQAc1diIDBNMXonxG4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b4uabjrJJyxP0SVcTXNvLfedevqBru%2bYwKsts7mlVJe2EL0JJcZlVdb2BO3xABU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5QEMWILLyhguRMSHQyxndcE4C9lpD%2bTGYUvsRqm%2fmqBShExqNS9Yl1TbW8bOT2BX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5QEMWILLyhguRMSHQyxndfu5s4CP55No9cS8nnJgfBtO8hC3vqptCCJI4O51H%2fuv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CsjJJUbeJywAGA08WCp%2fBus8E%2fzRYCGN9a8TbApI9L%2bvl0yF2XF9QXeYras4vme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fr1PhFT3n81zqmEwN72SA0rOSQ%2fvQ3bdMSemzDusx%2bJ72%2btmpDd2oP7%2b%2fvHwIp2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fr1PhFT3n81zqmEwN72SA0rOSQ%2fvQ3bdMSemzDusx%2bJ72%2btmpDd2oP7%2b%2fvHwIp2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k0fGuCXfBIGLGSsKbYcNPmAZfklXGEZD49RSUm9ugM9ocA4OpL6GcIgxNBuxU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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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4 治罪條例

等 

年 

3 
102,重侵上更

(三),57 

1030114 
妨害性自

主 

96年繫屬/約 7年 
3 有罪 

  
無罪 無罪 

      

5 
100,重上更

(六),142 

1010807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88年繫屬/約 13

年 
6 無罪 有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6 
100,重上更

(三),123 

1010430 
偽造文書

等 

92年繫屬/約 9年 
3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7 
100,重上更

(三),108 

1010131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93年繫屬/約 8年 
3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8 
100,重上更

(五),66 

1000817 
家暴殺人 89年繫屬/約 11

年 
5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9 

100,重上更

(三),13 
1000602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 

92年繫屬/約 8年 

3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10 
97,上重更

(七),423 

1000309 
殺人 86年繫屬/約 14

年 
7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11 
99,重少上更

（四）,232 
1000131 

殺人等 92年繫屬/約 8年 
4 無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12 
99,重上更

(四),131 

991118 
瀆職等 89 年繫屬/約 10

年 
4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6svR921fdomb9iy0ygEdp7rrwN9%2f94UPNWPvGqxNu1uZIxPuuNCl6bKWYDR3xWv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6svR921fdomb9iy0ygEdp7rrwN9%2f94UPNWPvGqxNu1uZIxPuuNCl6bKWYDR3xWv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hHW4icShxP6A%2bFR9fFXdvlIx9egJrcQXW4O7Ar%2fCb8Fy%2fekwxDiKBNNQnr6HtmB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hHW4icShxP6A%2bFR9fFXdvlIx9egJrcQXW4O7Ar%2fCb8Fy%2fekwxDiKBNNQnr6HtmB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FPH%2fpEsxn%2f2j0utlTFboOYraqN%2brQ%2bd4ga0OpR0ikKC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FPH%2fpEsxn%2f2j0utlTFboOYraqN%2brQ%2bd4ga0OpR0ikKC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DK3JupMMFopLiUJynVUR1JB7yhXAoI%2f5b7DwUsNl6Qy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DK3JupMMFopLiUJynVUR1JB7yhXAoI%2f5b7DwUsNl6Qy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2f0VQ1zoqfbdpIcWte8JFE7KUfEaTAxJpS1kckmQSn5OecQZx2ZzEAqUAa8YJuL8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2f0VQ1zoqfbdpIcWte8JFE7KUfEaTAxJpS1kckmQSn5OecQZx2ZzEAqUAa8YJuL8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G1qfHT286rgWPZUVT%2fRlnTsZKCazLVSEkxdL%2bLCJKTg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G1qfHT286rgWPZUVT%2fRlnTsZKCazLVSEkxdL%2bLCJKTg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R1qZ1WtZVb%2bSnVuUZfrT9c6GZKc82dMpFWUxhZHQDZo1a9kdQiDNM26QcqpfmNE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R1qZ1WtZVb%2bSnVuUZfrT9c6GZKc82dMpFWUxhZHQDZo1a9kdQiDNM26QcqpfmNE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KEbilhuinK4esdG9nWg0amcmgbuaT%2fqQSJoqg%2bTCdvXljuQED7TUDEXVO9r%2bxL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KEbilhuinK4esdG9nWg0amcmgbuaT%2fqQSJoqg%2bTCdvXljuQED7TUDEXVO9r%2bx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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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6 件） 

1 103,重上更(三),2 1040319 
貪污治罪

條例等 
97年繫屬/約 7年 3 無罪 無罪 

部份

無罪 

部份

無罪 

部份

無罪       

2 
103,重矚上更

(三),2 

1031022 
貪污治罪

條例等 
94年繫屬/約 9年 3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3 
100,重侵上更

(三),8 

1000908 
妨害性自

主 
94年繫屬/約 6年 3 有罪 

  
無罪 無罪 

      

4 
98,重上更

(三),154 

1000602 
貪污治罪

條例 

90年繫屬/約 10

年 
3 無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5 
100,重上更

(三),19 

1000531 
貪污治罪

條例等 
92年繫屬/約 8年 3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6 99,重上更(六),90 991028 
貪污治罪

條例等 
90年繫屬/約 9年 6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

院（7 件） 
        

           

1 
100,重上更

(四),20 

1010201 
貪污治罪

條例 

89年繫屬/約 12

年 
4 無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2 
100,重上更

(三),19 

1010201 
貪污治罪

條例 

89年繫屬/約 12

年 
3 無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3 
100,重上更

(七),29 

1000824 
貪污治罪

條例等 

87年繫屬/約 13

年 
7 無罪 有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4 100,重上更(六),7 1000531 貪污治罪 89年繫屬/約 11 6 無罪 有罪 無罪 有罪 有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kjX5nh4P6TdT4vBbJkaG8tkImtY6NZU8t9ws%2bZoLjTJNco8DJdPNafIhon7%2fy%2fkl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g0Jl%2bOOlB9YHudjPQpelWSGVWdLVCQmw4PgO6LKeTJTHHF9htmPTFMQukVXrevk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g0Jl%2bOOlB9YHudjPQpelWSGVWdLVCQmw4PgO6LKeTJTHHF9htmPTFMQukVXrevk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0VYOCoAaDrDFZ%2bdU%2f6TFkvtiV1%2bYSjMffPULiUsQNPURG7nV56VdK6Hr6mZsuSR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0VYOCoAaDrDFZ%2bdU%2f6TFkvtiV1%2bYSjMffPULiUsQNPURG7nV56VdK6Hr6mZsuSR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Chv6KaOm1EfnoRehPoxD6%2bImsuLznHZEfCy7ftOtB1vOQhNxPjEuzL5mkXnLHvJL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Chv6KaOm1EfnoRehPoxD6%2bImsuLznHZEfCy7ftOtB1vOQhNxPjEuzL5mkXnLHvJL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IS2DlRcvBXgDDQR1dbGRaH5Ru5iayKDlZDHIYSrDKb3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IS2DlRcvBXgDDQR1dbGRaH5Ru5iayKDlZDHIYSrDKb3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CsjJJUbeJywAGA08WCp%2fKLIepoiLva3bB6EuYaSp1WwcUHaBSgDCWBlZaovOy%2fm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SyCuFJboRzJGw9xwAVEvtw21eFy74b1u3JGrqqapBLGFxZxSc7vv3TZLLiJEQzG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SyCuFJboRzJGw9xwAVEvtw21eFy74b1u3JGrqqapBLGFxZxSc7vv3TZLLiJEQzG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Pqpq%2b5hglbxe1Y4G4etiAP7nds9p7xoUuXqNdDC9WXB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Pqpq%2b5hglbxe1Y4G4etiAP7nds9p7xoUuXqNdDC9WXB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JbPxlJ1Jd%2fJhs5qjpIbI8DDw5TJ4VpAE96nu1b3EY7j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W5dlWoIBuQ4iHNRXmIsJbPxlJ1Jd%2fJhs5qjpIbI8DDw5TJ4VpAE96nu1b3EY7j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hHW4icShxP6A%2bFR9fFXdnGNAg1JyM84%2ff4Id%2fSTvZ8vzmtncXVZ%2fGjLMawMkE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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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 年 

5 100,重上更(五),2 1000512 
違反民用

航空法 

89年繫屬/約 11

年 
5 有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6 100,重上更(五),3 
1000408 

傷害致人

於死 

90年繫屬/約 10

年 
5 有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7 99,重上更(三),18 
990903 

貪污 92 年繫屬/約 7

年 
3 無罪 無罪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

院（1 件） 
        

           

1 101,上重更(三),2 
1020227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90 年繫屬/約 12

年 
3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不合於速審法第 8 條要件，然仍經法院諭知不得上訴之案件 

台灣高等法院 

1 103,金上訴,14 1050114 
證券交易

法 

103年繫屬約 2年 

判決諭知：無罪

部分除有下列情

形，不得上訴（依

刑事妥速審判法

第 8條規定）。 

0 
部份

無罪 

部份

無罪          

2 102,上訴,2688 1030108 強盜等 
101年繫屬/約 2

年 
0 

部份

無罪 

部份

無罪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2f0VQ1zoqfbdpIcWte8JFJkvEODfQYdbCGbThl9TT8vR6C6kkolDv8W4F2SxuJMP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2f0VQ1zoqfbdpIcWte8JFJIiD9nk0zSxzfA5RWGlDrmDX4prfeR68WGZIsmeRSWZ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2bhi5ST0%2fIDImY9ajYCv3q7Zk%2b1hV%2bh%2flENp8J38GaCJZJrdF%2fx1CIPvOC2Lksu8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wITe6B0bSOnfjhv%2fYF3qxwSdKhdNcqJIBhRwy999eExm5wC1bFJN1Bys8iqo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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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諭知：無罪

部分除依刑事妥

速審判法第 8條

規定得上訴外，

不得上訴。 

3 102,上訴,2429 1021031 妨害風化 

102年繫屬/不到

1年 

判決諭知：不得

上訴（依刑事妥

速審判法第 8條

規定） 

0 無罪 無罪 
         

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 
101,重上更

(二),25 
1020315 

貪污治罪

條例 

97年繫屬/約 5年 

判決諭知：不得

上訴 

2 有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台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1 102,矚上更(二),2 1021230 

貪污治罪

條例等 

98年繫屬/約 4年 

判決諭知：檢察

官依刑事妥速審

判法第 8條規

定，不得上訴。 

2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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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序號 裁判字號 裁判日期 裁判案由 上訴理由 判決結果、法條併理由 備註 

1 105,台上,851 1050413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84年度台上字第

5360號刑事判例 

為實體信賴原則之判例，

然與原判決無關，核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

款之規定不相適合，依第

395條駁回 

  

2 105,台上,782 
1050407 

妨害性自

主 

31年度上字第 87

號刑事判例、49年

度台上字第 873號

刑事判例、30年度

上字第 1152號刑事

判例、71年度台上

字第 4022號刑事判

例以及 74年度台上

字第 1599號刑事判

例 

31、49年度之判例為第 379

條第 10款之判例，按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

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其餘判例為第 155條

之判例，然原判決並未違

背判例，上訴意旨僅係就

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

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說明

事項，徒憑己見，任意指

摘違背，自非適法之上訴

理由，上訴不合法律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3 105,台上,772 
1050406 偽造文書 

71年度台上字第

3606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4 105,台上,741 1050331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判決理由並未敘及

上訴理由之具體主

張 

上訴意旨並未敘述原判決

有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

法，或有判決違背司法院

解釋，或判決違背判例之

違法情形，核與妥速審判

法第 9條所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之理由，不相適合。

應認此部分之上訴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fp231zFfX5vRgGs3EGyuKg7go5tGfu%2fvr%2faFdwAMk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kBOb8ltPmYo5xstzTc7Ba0RXBpfDHHVYeWb8IQzwMm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v7SyxlNRxFSNcWZ5Px7lz%2b9izn5vzvbXOX3U8nHrM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XQwzWndkiC6m2Uwar07Zp2I7eti0GVXRVPgMuZyvsUQ%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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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5,台上,720 1050330 偽造文書 

29年度上字第 1165

號刑事判例 

為實體偽造文書構成要件

之判例，然原判決並未違

背判例，核與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之「判決違背判例」不相

適合，上訴不合法律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6 105,台上,689 
1050324 

傷害致人

於死 

上訴理由爭執依據

原審認定之犯罪事

實應可證明有主觀

犯意 

上訴意旨並未敘述原判決

有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

法，或有判決違背司法院

解釋，或判決違背判例之

違法情形，核與妥速審判

法第 9條所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之理由，不相適合。

應認此部分之上訴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7 105,台上,580 1050309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76年度台上字第

4986號刑事判例、

48年度台上字第

475號刑事判例、30

年度上字第 128號

刑事判例、27年度

滬上字第 64號刑事

判例、53年度台上

字第 2067號刑事判

例、31年度上字第

1312號刑事判例、

29年度上字第 3362

號刑事判例、26年

度渝上字第 8號刑

事判例、49年度台

上字第 873號刑事

判例 

49年度台上字第 873號判

例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其餘判例則為第 155

條之判例，然上訴理由係

以原判決有應調查之事項

未予調查，進而主張原判

決有違背經驗論理法則等

情，故應認其上訴理由均

係主張第 379條第 10款，

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之規定，其上訴自不合

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FBz3YuXhrf2BECdUg8wGVQRrN%2fMIBpNZU7ft%2fLsXV4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2blotzwTR4t0sWENan%2bH1Vr%2b8hzhBg0X4MJFsizZuW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fw4SOtZa8eIsbzGEccR7xOc9ozQ3igI6KarBA8AWRS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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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5,台上,552 1050303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76年度台上字第

4986號刑事判例、

48年度台上字第

475號刑事判例、30

年度上字第 128號

刑事判例、27年度

滬上字第 64號刑事

判例、53年度台上

字第 2067號刑事判

例、31年度上字第

1312號刑事判例、

29年度上字第 3362

號刑事判例、26年

度渝上字第 8號刑

事判例、84年度台

上字第 1號刑事判

例 

84年度台上字第 1號判例

為實體賄賂罪構成要件之

判例，原判決並無違背判

例；其餘判例均為第 378

條之判例，按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非屬

同條第 1項之判例，上訴

不合法律之程式，依刑訴

法第 395條駁回   

9 105,台上,458 
1050224 貪污等罪 

判決違背法令、判

決不載理由或所載

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0 105,台上,456 1050224 貪污 

29年度上字第 1812

號刑事判例、27年

度上字第 448號刑

事判例、84年度台

上字第 1號刑事判

例、76年度台上字

第 4986號刑事判

例、30年度上字第

128號刑事判例、29

年度上字第3362號

刑事判例 

27年度上字第 448號、29

年度上字第 182號刑事判

例，為實體賄賂罪之構成

要件判例；26年度渝上字

第 8號判例為第 378條之

判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

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例；

其餘均為第 155條之判

例，然原判決並無違背判

例，故上訴不合法律之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LHNqwyHYz2FhVNjaRtGSmIivrlM1%2blfrh45BNKtvl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F8aChrQ489WCqJsQkl5706GmTZ0%2bzmVwCGqSl%2bYRbP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XbRXC2HxgdTwIkANwUgBzk%2fEc6HSFCcmRVSZj0Ko%2fJE%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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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5,台上,321 1050128 
偽造文書

等罪 

76年度台上字第

4986號刑事判例、

48年度台上字第

475號刑事判例、30

年度上字第 128號

刑事判例、27年度

滬上字第 64號刑事

判例、53年度台上

字第 2067號刑事判

例、31年度上字第

1312號刑事判例、

29年度上字第 3362

號刑事判例、26年

度渝上字第 8號刑

事判例、49年度台

上字第 873號刑事

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12 105,台上,276 1050127 貪污等罪 

49度台上字第 192

號刑事判例、73年

度台上字第5638號

刑事判例、73年度

台上字第 3874號刑

事判例、53年度台

上字第 2067號刑事

判例 

53年度之判例為第 378條

之判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

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例；

其餘判例為實體偽造文書

之判例，然上訴意旨並未

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

判例之情形，係對於原審

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重

為事實上之爭執，其上訴

自不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13 105,台上,206 1050120 
偽造有價

證券等罪 

63年度台上字第

3220號刑事判例、

49年度台上字第

873號刑事判例、23

年度上字第3968號

刑事判例 

63、49年之判例，分別為

第 379條第 14款、第 10

款之判例，按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非

屬同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

例；且原判決並無 23年度

之民事判例之情形，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

款之規定，不相適合，上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1hMQmw3d2Q4hqzbVp1oPPyl7SIfeJkWzYklYUhsYf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7UxEV7YMH3hLBkVe8mdURu2ZgBp%2bccwAPLu7KdQI%2fO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OhCp19lWhLemt2tHL1LmCPzFgi0WdObJmhv7ghU%2bK8%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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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依

第 395條駁回 

14 105,台上,166 1050114 誣告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15 105,台上,147 1050114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無違背判例，核

與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

項所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

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

合，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16 105,台上,99 1050113 偽造文書 

判決理由並未敘及

上訴理由之具體主

張 

上訴意旨並未敘述原判決

有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

法，或有判決違背司法院

解釋，或判決違背判例之

違法情形，核與妥速審判

法第 9條所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之理由，不相適合。

應認此部分之上訴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自訴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jQ5rL2KJSsTVsM6OK%2bheqDZGcUcD79GkxHtJQOrEvq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vPRNJ%2fGTU83hM3GA2G8JW2PGPnaXPUwfGqbGVVNA0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v50AE2g2t%2b%2bl66dfwGtj4UfkSUMioC29ZW2A0ch9Vg%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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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04,台上,3996 1041231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76年度台上字第

4986號刑事判例、

48年度台上字第

475號刑事判例、30

年度上字第 128號

刑事判例、53年度

台上字第 2067號刑

事判例、31年度上

字第 1312號刑事判

例、29年度上字第

3362號刑事判例、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27年

度上字第 448號刑

事判例、29年度上

字第 43號刑事判

例、30年度上字第

1574號刑事判例 

27年度上字第 448號判例

為收受賄賂罪之主觀犯意

認定判例；29年度上字第

43號、30年度上字第 1574

號判例則為案件之同一性

判例；其餘判例為第 378

條之判例，按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非

屬同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

例；上訴理由僅係對於原

審認事、採證之職權行

使，重為事實上之爭辯，

其援引本院上開判例，泛

指原判決不備理由、有調

查未盡及違反證據法則，

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

由，依第 395條駁回 

  

18 104,台上,3993 
1041231 

違反商業

會計法 

判決違背法令、判

決不載理由或所載

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9 104,台上,3878 1041217 妨害風化 

30年度上字第 1152

號刑事判例、44年

度台上字第 702號

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20 104,台上,3819 1041216 偽造文書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32年度上字第 67

號刑事判例、44年

度台上字第 702號

刑事判例、44年度

台上字第 21號刑事

判例、49年度台上

字第 873號刑事判

例、22年度上字第

874號刑事判例、47

22、47年度之判例為實體

偽造文書構成要件之判

例，然上訴意旨並未敘明

原判決有何違背判例之情

形；53、32年度及 44年度

台上字第 702號判例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原判決並

無違背判例之情形；49、

47年度及 44年度台上字

第 21號判例則為第 379條

第 10款之判例，按妥速審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cRlumA%2bFTkdgy0hg0EFXClGSp6sp2ziTRwRNcMYNPc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xLGcPWWp14mCo9rjihnj4YzngC7WMU9pXWw824P30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NilhMGT3Bkh0Bepi0L9DBw9RRR6%2fcf4F5R8l1kvd4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Js7iMq2qWVw94oZZCeA1lTM%2fnAKbiCw1Cr8jAGruBl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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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 236

號刑事判例 

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

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

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1 104,台上,3733 1041209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等罪 

30年度上字第 2604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67號刑事

判例、53年度台上

字第 2067號刑事判

例、26年度渝上字

第 8號刑事判例、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71

年度台上字第 4022

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22 104,台上,3641 1041202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48年度台上字第

860號刑事判例、71

年度台上字第 4022

號刑事判例、44年

度台上字第 702號

刑事判例、76年度

台上字第 192號刑

事判例、24年度上

字第 471號刑事判

例、40年度台上字

第 71號刑事判例、

31年度上字第 2324

號刑事判例、58年

度台上字第 404號

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t4MHic0HwpwR3GspCv68CBy%2bhe9J7RmgvwwDxEoyl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rXFxuJQ6hs04Ibld2dFpeDpUmQOGMny25kxYCqXlc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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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04,台上,3629 1041126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4 104,台上,3488 1041112 誣告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上訴理由未具體載明原判

決有何違背上揭所指本院

判例之違法事由，尚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

款所稱「判決違背判例」

之情形不相適合 

  

25 104,台上,3481 1041112 偽造文書 

  第二審未經實質審判，不

適用妥速審判法第 9條之

規定 

  

26 104,台上,3470 
1041112 殺人等罪 

29年度上字第 3362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288號刑

事判例、44年度台

上字第 702號刑事

判例、53年度台上

字第 2067號刑事判

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27 104,台上,3406 1041111 
偽造有價

證券等罪 

判決理由並未敘及

上訴理由之具體主

張 

上訴意旨並未敘述原判決

有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

法，或有判決違背司法院

解釋，或判決違背判例之

違法情形，核與妥速審判

法第 9條所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之理由，不相適合。

應認此部分之上訴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55TUWVr0ASrBt%2fD1RxWQMu6cw%2fQbkhXWFHG69L2Mw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J6FSwlrH4LgZLdD7C5lhD%2bMWEM2EI62NnjAni4JmQ8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wSloJo%2fxoFlUmJWHb%2bMi16IYpsWtt9yTbrmAaTNsx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c6pJQEaIkZQQ8lwuEnErjGsw%2bEnDuXTujf4lxpucR%2bQ%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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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04,台上,3390 1041111 
違反著作

權法 

違反證據法則（第

155條）、依法應於

審判期日調查之證

據而未予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判決

不適用法則或適用

法則不當（第 378

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自訴 

29 104,台上,3342 1041105 
偽造文書

等罪 

50年度台上字第

1268號刑事判例、

48年度台上字第

475號刑事判例、53

年度台上字第 2067

號刑事判例、45年

度台上字第1172號

刑事判例 

48、53、45年度之判例為

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

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50年度之判例則為實

體偽造文書構成要件之判

例，然原判決並未違背判

例，與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1項第 3款規定之情形

不相適合，上訴不合法律

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

回 

  

30 104,台上,3333 1041105 
家暴妨害

性自主 

31年度上字第 1312

號刑事判例、71年

度台上字第4022號

刑事判例、59年度

台上字第 2994號刑

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1R2JNt2Aa3KZUfH1g9Nu3sN1M1IZsHGXQebOEkv8qs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sVKDyb0eD5VExCb1fAYQCg98ejYrY%2bBu6GMOLvRmq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rqMErsnE5JZrbRr3qCgOh6Hs9NGGwFI2imX5B0KFg%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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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4,台上,3242 
1041028 

偽造文書

等罪 

24年度上字第 5458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2124號刑

事判例、47年度台

上字第 226號刑事

判例、47年度台上

字第 365號刑事判

例（於理由欄中以

「甲部份判例」代

稱）；21年度上字

第 2668號刑事判

例、31年度上字第

1505號刑事判例

（於理由欄中以

「乙部份判例」代

稱）；22年度上字

第 874號刑事判

例、25年度上字第

2123號刑事判例、

26年度上字第 2731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1505號刑

事判例、33年度上

字第 916號刑事判

例、43年度台上字

第 387號刑事判

例、47年度台上字

第 358號刑事判

例、50年度台上字

第 1268號刑事判例

以及 51年度台上字

第 1111號刑事判例

（於理由欄中以

「丙部份判例」代

稱） 

上訴所主張判例均為實體

偽造文書構成要件之判

例，其中甲部份判例在於

認定「製作權人」，乙部

份判例為判斷是否足以引

起誤認，丙部份判例係認

定是否足生損害，本案第

二審無罪部份之行為是否

有與其他有罪部份有裁判

上一罪之情事以及犯罪事

實之認定尚有爭議，更審

法院應予注意，依第 397

條之規定撤銷發回。 

自訴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EgNQntEbLPHQrM4Ay5gEIbakJhJrfMaIhykGmi9%2fJw%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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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04,台上,3240 1041028 
偽造文書

等罪 

29年度上字第 736

號刑事判例、50年

度台上字第88號刑

事判例、54年度台

上字第 1944號刑事

判例、31年度台上

字第 1312號刑事判

例、45年度台上字

第 1172號刑事判

例、71年度台上字

第 4022號刑事判

例、30年度上字第

289號刑事判例、31

年度上字第87號刑

事判例、49年度台

上字第 873號刑事

判例 

29年度上字第 736號判

例、50年度台上字第 88

號判例為直接審理原則之

判例，上訴意旨將證據能

力與證明力混淆，自無理

由；其餘判例均為第 379

條第 10款之判例，按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

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上訴不合法律之程

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自訴 

33 104,台上,3215 
1041022 

違反證券

交易法等

罪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4 104,台上,3143 1041015 
偽造文書

等罪 

28年度上字第 2278

號刑事判例、29年

度上字第 1785號刑

事判例 

均為實體偽造文書罪構成

要件之判例，然原判決並

未違背判例，核與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款

之規定不相適合，依第 395

條駁回 

自訴 

35 104,台上,3041 1041008 
違反證券

交易法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6 104,台上,2775 1040916 毀棄損壞 

53年度台上字第

1810號刑事判例、

63年度台上字第

3220號刑事判例、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 

釋字第 109號解釋與本案

無關；31年度之判例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速審判

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非

屬同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

例，上訴不合法律上肢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TAatWEqHrtXqOIUY22yCI6Fc9KsEmukaxfEALP%2fqa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h184skvnHCYYA%2fKkS4Y%2bFAm9x5kLz2S2%2f2ZuoKwtMK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4jTh83C2oQDm0%2boI9mYxA2%2fxpyinVzeRZKLp1OXavQ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G1qQcLbXfjSKPelLNySmCRp3Agj9H6sTXiEWa6UuTc%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9tUByHPTj2UC7u2nO7K3qQ5MC9A0f7y3kdCgFl72N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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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04,台上,2734 1040910 誣告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38 104,台上,2715 
1040910 

偽造有價

證券等罪 

53年度台上字第

1810號刑事判例、

63年度台上字第

3220號刑事判例、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95年

度第 19次刑事庭會

議決議 

53年度、63年度之判例均

為有價證券製作權人認定

之判例，然此部份上訴理

由僅係對於原審取捨證據

之職權行使，重為事實上

之爭執；26年度之判例則

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

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第 3

款之判例；95年之決議亦

與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

項之規定不合，其上訴自

不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39 104,台上,2700 1040910 
偽造有價

證券 

30年度上字第 1380

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40 104,台上,2642 1040903 偽證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75年

度台上字第1822號

刑事判例以及 74年

度台上字第6444號

刑事判例 

26年度、75年度之判例為

第 378條之判例；74年度

之判例則為第 379條第 10

款之判例，按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非屬

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

訴法第 395條駁回 

  

41 104,台上,2622 1040901 
偽造有價

證券等罪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45年度台上字第

1172號刑事判例以

及釋字第 181號解

判例部份均為第 378條之

判例，大法官解釋則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解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WQdFvGjPYCzWpy8beZ19lRrrDC%2bupYn16zg2GaQr7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fTE1DbKnTgRxhbpr3DzulQ8%2fULwYbNqn6e9npxx%2b%2f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bOcAUCnmI0l7IEVadDw6Z31iETioj4GiJQtDE3rXH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Q4g%2bhnoqybkkLZwWG2K6V%2fmiCsd9Nvq%2fTB9v%2fbNMy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lULHsqqno5xSpNmwELRMWAr4reJGFasJfBl%2fgC5Rf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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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42 104,台上,2428 1040806 誣告 

27年度上字第 2078

號刑事判例、30年

度上字第 2359號刑

事判例 

均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自訴 

43 104,台上,2409 1040806 
違反藥事

法等罪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決不適用

法則或適用法則不

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44 104,台上,2361 
1040806 

妨害風化

等罪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45 104,台上,2322 
1040730 

偽造文書

等罪 

依法應停止或更新

審判而未經停止或

更新審判者（第 379

條第 9款）、依法

應於審判期日調查

之證據而未予調查

（第 379條第 10

款）、判決不載理

由或所載理由矛盾

（第 379條第 14

款）以及判決不適

用法則或適用法則

不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自訴 

46 104,台上,2102 1040715 偽造文書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適

用法則或適用法則

不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x98dYlRK4NfAKe2Rdavwg050YP79D2%2fQ4DQD%2bpSdUO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LqJ%2bYEkF4YR%2fwjrPplOnqar3cxLE%2fpwtpgz7NNwYt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xIyXpi4sKzL1FeQY0VY0cVnDyQODA9YEuSX0gWpY%2fO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KaDXDH%2b1mptpv6fzalufSbJlbkloDgxbWmjP36HQk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xYWlNOXbvy86TsyAFdahJg1%2b5BBEEsuF7YnK5M59Y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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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04,台上,2004 1040708 
偽造有價

證券等罪 

27年度上字第 2078

號刑事判例、30年

度上字第 289號刑

事判例、31年度上

字第 87號刑事判

例、47年度台上字

第 852號刑事判

例、49年度台上字

第 873號刑事判

例、72年度台上字

第 7035號刑事判

例、74年度台上字

第 6444號刑事判例

以及 64年度台上字

第 2962號刑事判例 

64年之判例已經不再援

用；其餘判例均為第 379

條第 10款或 14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

第 1項第 3款之判例，上

訴不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48 104,台上,1962 
1040702 

肇事遺棄

等罪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30年

度上字第 289號刑

事判例 

26年度之判例為第 378條

之判例；30年度之判例則

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49 104,台上,1930 1040625 偽造文書 

51年度台上字第

1111號刑事判例、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53年度之判例為實體偽造

文書構成要件之判例，然

上訴意旨用以主張原判決

有第 379條第 14款之違

誤；53年度之判例則為第

378條之判例，以上按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

定，上訴均不合法律上之

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50 104,台上,1873 1040624 

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76年度台上字第

1689號刑事判例 

為實體製造槍枝要件之判

例，然原判決並未違背判

例，核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不相

適合，上訴不合法律上之

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E9ae1eTABk1TRhPbve73QuYzoAUKaSEAX1nqBYW%2b4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2fa%2b5nCEFIZzku3wstmO8Am%2bO2lDWQrS0M2UASK2izc%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43JrPvZchKnSzMEJLJ8wGO9%2f1hAMS7pzrd8BO8CT%2bc%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E45bzW8wvUyLugBSJ1QmfKv2j4Hz2PucJNpOc4f5IR8%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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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04,台上,1850 1040618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等罪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76年度台上字第

192號刑事判例 

53年之判例為第 378條之

判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

第 1項之判例；76年之判

例則為實體相當因果關係

之判例，然原判決並未違

背判例，核與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不相適合，上訴不合法律

上之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52 104,台上,1713 1040611 誣告等罪 

49年度台上字第

873號刑事判例、31

年度上字第87號刑

事判例、25年度上

字第 3706號刑事判

例 

49、31年度之判例為第 379

條第 10款之判例，按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

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25年度之判例則不再

援用，是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

不相適合，上訴不合法律

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自訴 

53 104,台上,1708 1040611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判決違背法令、判

決不載理由或所載

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以及判

決不適用法則或適

用法則不當（第 378

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54 104,台上,1575 1040603 
違反著作

權法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55 104,台上,1569 1040603 偽造文書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

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84ZuxJx97HHslJLFWMQ0zUOgs9PnKqS0hIaCvb1lVMo%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tZxzU4%2bXfdVbhQibpZ5HVaKYPu%2bwSYLIWdSqyJMC9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2lBKJ3yPb4N533qUAolt9ri4hF0%2b%2f%2fCBE8E3TcaId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EoBGX67a%2bKamlIWMMAkQy9wULE06lhY%2bzA7Am5gwF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EG7eFof74nqJR55Yrp6%2f1tR%2b1a7iaEI6V1bCmhTHUQ%3d


 

140 
 

56 104,台上,1537 1040528 偽造文書 

判決違背法令及判

決不適用法則或適

用法則不當（第 378

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57 104,台上,1474 1040521 
違反著作

權法等罪 

判決理由並未敘及

上訴理由之具體主

張 

上訴意旨並未敘述原判決

有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

法，或有判決違背司法院

解釋，或判決違背判例之

違法情形，核與妥速審判

法第 9條所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之理由，不相適合。

應認此部分之上訴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58 104,台上,1250 1040507 偽造文書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59 104,台上,1222 1040430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49年度台上字第

873號刑事判例、44

年度台上字第 702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288號刑

事判例、53年度台

上字第 2067號刑事

判例、29年度上字

第 3362號刑事判例 

49年之判例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例，按妥速審判

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非

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其

餘判例則為第 155條之判

例，然，原判決並未違背

判例，核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不

相適合，上訴不合法律之

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0E1aU4ucaUEFSi5weFCSkL%2bpkc7hUgIqe2zE2dA%2fr2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J74oGwAuCAXAMSbnAh%2frNTMMxozZg81rn4W9bu6Vla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fqXEpqCLzx1CMop2BSAOCogx8ihnf1z5yaAAlHATwJ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hw8PtJE6X3cMbCWlGJfOzzqMMM2BYIuSGdul7hn6Ekw%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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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04,台上,1177 1040430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27年度滬上字第 64

號刑事判例、30年

度上字第 2604號刑

事判例、53年度台

上字第 2067號刑事

判例、30年度上字

第 128號刑事判

例、48年度台上字

第 475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未違背判例，上

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已

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

重為事實之爭執，核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

第 395條駁回 

  

61 104,台上,1123 
1040423 毀損 

46年度台上字第

1497號刑事判例、

45年度台上字第

1206號刑事判例

（於理由欄中以

「甲部份判例」代

稱）、26年度渝上

字第 8號刑事判

例、31年度上字第

1312號刑事判例、

48年度台上字第

875號刑事判例、53

年度台上字第 2067

號刑事判例、59年

度台上字第2994號

刑事判例、74年度

台上字第 1987號刑

事判例（以上於理

由欄中以「乙部份

判例」代稱）、49

年度台上字第 873

號刑事判例、71年

度台上字第3606號

刑事判例、72年度

台上字第 7035號刑

事判例、74年度台

上字第 6444號刑事

甲部份判例為第 379條第

14款之判例；乙部份判例

則為第 378條之判例；丙

部份判例、解釋為第 379

條第 10款之判例，以上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0lVXhWMdd55BUIu5H1qq7yRTWlzfkzjzV1RBC%2fXEu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F2mTlAYcGsPmsEydbMzm22Brr2EUIvgyjGBjtDXsuV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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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78年度台非

字第 90號刑事判

例、80年度台上字

第 4402號刑事判

例、釋字第 238號

解釋（以上於理由

欄中以「丙部份判

例、解釋」代稱） 

62 104,台上,1111 1040423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53年

度台上字第2067號

刑事判例、74年度

台上字第 1599號刑

事判例、49年度台

上字第 873號刑事

判例 

49年度判例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例；其餘判例則

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

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63 104,台上,1085 1040423 
妨害性自

主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

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54Dwzr6ccWkxYMCKdjEtQrrCWlUD%2fUES4duVi%2fB089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11rfl3MFOaTx6HuaPqZekRApoZTbpg0a7h82qxoy%2fpI%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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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104,台上,1081 1040422 
違反著作

權法等罪 

原審判決認定事實

與卷內證據不符及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自訴 

65 104,台上,1057 1040416 
殺人未遂

等罪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66 104,台上,1052 1040416 貪污等罪 

釋字第 181號解

釋、53年度台上字

第 2067號刑事判

例、69年度台上字

第 4917號刑事判

例、釋字第 382號

解釋、釋字第 462

號解釋 

釋字第 181號解釋部份為

第 379條第 10款之解釋，

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

項第 2款之解釋；釋字第

382、462號解釋為教師、

學生對於影響身份之處分

救濟途徑之解釋；69年度

之判例則為牽連犯之判

例；53年度之判例為第 155

條之判例，原判決並未違

背上開解釋及判例，核與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

第 3款之規定不相適合，

上訴不合法律之程式，依

第 395條駁回 

  

67 104,台上,1025 1040416 
妨害性自

主 

29年度上字第 2641

號刑事判例、53年

度台上字第2067號

刑事判例 

29年度之判例為傳聞法則

之判例，然該判例縱有違

反亦不足以影響原判決之

結果；53年度之判例為第

155條之判例，但源判決並

未違反判例，故依第 395

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PZZzKwzwmOXUsM5nrZXBPXyg7GI%2f79XWqXE%2bpLoT1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wnOiA7aWasG%2bsJhrvQ2v4ZVMbN6%2fEpA1y9T%2f%2bhUBN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feLM56pLX0helT96qjcnDfDeUqRSyYxbq8PW%2fBdkTJ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9Aiwqs%2fjU%2bEwIgN7qnHCpgBmvlSq%2fCMASaFD9%2byBWK0%3d


 

144 
 

68 104,台上,1004 1040416 

違反通訊

保障及監

察法等罪 

31年度上字第 87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1412號刑

事判例、44年度台

上字第 702號刑事

判例 

31年度之判例均為第 378

條之判例，按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非

屬同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

例；44年度之判例為第 155

條之判例，然原判決並未

違背判例，核與妥速審判

法第 9條第 1項第 3款之

規定不相適合，上訴不合

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自訴 

69 104,台上,976 1040415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判決不適用

法則或適用法則不

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70 104,台上,975 1040415 誣告 

46年度台上字第

927號刑事判例、44

年度台上字第 892

號刑事判例、43年

度台上字第 251號

刑事判例、40年度

台上字第 88號刑事

判例 

均為實體誣告罪構成要件

之判例，然上訴意旨置原

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

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

之陳詞，專憑己意再事爭

辯，或任意指摘原判決違

法，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

之第三審上訴要件，依第

395條駁回 

自訴 

71 104,台上,890 1040402 
違反商業

會計法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101年度台上字第

4507號刑事判決 

判例部份為第 378條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

第 1項第 3款之判例，但

又認定原判決並未違背判

例，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LFKNrridXqCBbNUAmzbQEhYsxZgpk9jAzlFgSChfU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O9L52z94mJ36DG4HFfaj2gGSS2%2bx93yFr3Cligrsr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Ew%2bbS6k3kLvF70A469WewC0Wwoq%2fTFy%2fMQTQtFPnzy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HRll3mvaH%2fjagsezXxYKTpn7dbq2MebatxzGb%2bTcgW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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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04,台上,863 1040402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45年度台上字第

1172號刑事判例、

40年度台上字第 71

號刑事判例、30年

度上字第 1152號刑

事判例、48年度台

上字第 475號刑事

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無違背判例，核

與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

項第 3款之規定不相適

合，上訴不合法律之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73 104,台上,624 1040312 
偽造文書

等罪 

27年度滬上字第 96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87號刑事

判例、24年度上字

第 3968號刑事判

例、27年度上字第

2078號刑事判例、

30年度上字第 289

號刑事判例、22年

度上字第 874號刑

事判例、47年度台

上字第 226號刑事

判例、49年度台上

字第 873號刑事判

例 

24、22及 47年度之判例均

為實體偽造文書罪構成要

件之判例，然上訴意旨僅

係以上揭判例主張原判決

有第 378條之情形；其餘

判例均為第 379條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上訴不合

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74 104,台上,512 1040226 

違反證券

交易法等

罪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45年

度台上字第1172號

刑事判例、31年度

上字第 1312號刑事

判例、53年度台上

字第 2067號刑事判

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未違背判例，上

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已

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

重為事實之爭執，核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

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iy8e7NfctGtiksPTorg7hLqiVtUpvR078Jt%2bf4hFd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jfoz%2bOcBqpJ5S%2bAtTlQ6kHx1fYLiSUpX5ediTAq1R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7xvBmOlCld%2fsRDi5IpjJMTEDqc4qz0kfQpQW8LErAn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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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04,台上,425 1040211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1312號刑

事判例、48年度台

上字第 475號刑事

判例、53年度台上

字第 2067號刑事判

例、27年度滬上字

第 64號刑事判例、

29年度上字第 3362

號刑事判例、30年

度上字第 128號刑

事判例、30年度上

字第 506號刑事判

例、31年度上字第

87號刑事判例、31

年度上字第1412號

刑事判例、49年度

台上字第 873號刑

事判例、76年度台

上字第 4986號刑事

判例、28年度上字

第 2233號刑事判

例、72年度台上字

第 7770號刑事判例 

30年度上字第 506號判例

為鑑定程序之判例；28年

度上字第 2233號判例為公

文書形式要件之判例，上 2

判例均與本案無關；72年

度之判例則已經不再援

用；其餘判例皆為第 378

條、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76 104,台上,330 1040204 
偽造文書

等罪 

判決理由未敘及上

訴理由之內容 

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關

於此部分所為之論斷，並

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

摘有何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牴觸憲法或判決違背解

釋、判例情形，其上訴不

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自訴 

77 104,台上,254 1040122 殺人 

97年度台上字第

2517號刑事判決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vZmdBtKBX%2fEEpay25sMfFK7k5IRb55kf9iOCj5z26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g54SsXrijC%2fc9CIee4o1pz%2bD%2b9joit91zIeBGuyCi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IEbKeihyCkHnQC39EQDEEls7tncw%2bRflJs3lya2yp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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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04,台上,236 1040122 殺人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 

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上

訴意旨未具體指摘原判決

有何合於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之情形，

上訴不合法律之程式，依

第 395條駁回 

  

79 104,台上,78 1040108 
違反證券

交易法 

48年度台上字第

475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

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第 3

款之判例，但又認定原判

決並未違背判例，依第 395

條駁回 

  

80 104,台上,77 
1040108 誣告 

釋字第 512號解

釋、釋字第 442號

解釋、20年度上字

第 662號刑事判

例、31年度上字第

1020號刑事判例 

憲法及大法官解釋部份為

訴訟權保障之解釋及規

定；31年度之判例則為闡

釋判決應記載犯罪事實之

判例；20年度之判例則為

實體誣告罪構成要件之判

例，原判決並無違背憲法

規定、大法官解釋以及判

例之情形，與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1項之規定不相

適合，依第 395條駁回 

自訴 

81 103,台上,4581 1031226 
傷害致人

於死等罪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32

年度上字第 288號

刑事判例、29年度

上字第 3362號刑事

判例 

原判決並未違背判例，且

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

項第 3款之判例，上訴不

合法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b3JAmrVx0qkI1T0uFAZ6QbftRqlBNSbgVYF%2fLN6Gln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S2%2bAu8SR36IQkL38SSXbU7LqKJ4X4bt9D9fSoMJYt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OCX0sU4zofe6YywrkDlC4i%2bOB4TlZyAjST%2bnfxZ9h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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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103,台上,4521 1031224 誣告 

20年度上字第 662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184號刑

事判例、48年度台

上字第 475號刑事

判例、50年度台上

字第 1471號刑事判

例 

50年度之判例為第 379條

第 10款之判例，按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

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

48年度之判例於原判決無

影響；20年度、32年度之

判例則為實體誣告罪要件

之判例，然原判決並未違

背判例，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之情

形不相適合，上訴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自訴 

83 103,台上,4486 1031218 偽造文書 

30年度上字第 128

號刑事判例、48年

度台上字第 475號

刑事判例、53年度

台上字第 2067號刑

事判例、44年度台

上字第 702號刑事

判例、76年度台上

字第 4986號刑事判

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未違背判例，上

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已

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

重為事實之爭執，核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84 103,台上,4466 1031218 殺人等罪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85 103,台上,4402 1031211 
妨害性自

主 

29年度上字第 3362

號刑事判例、27年

度滬上字第64號刑

事判例、30年度上

字第 128號刑事判

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未違背判例，上

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已

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

重為事實之爭執，核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

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k935oqdV6nNpkfDR0BS3mJvl8oWujNGK94xbheSKYk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OlCA3jBzdP9JWYISYuJRQ0rsm8XMeuAq1uE%2boz4isc%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2fJjvS%2boha2RWuq5r2%2fe4csP2%2bULFN2WU%2f%2b2l1SZsJ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4o6RE7MJ3Mg5MQF%2bGnnQOcy6jqLWujpOBoQDEv3sF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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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103,台上,4354 1031211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31年度上字第 87

號刑事判例、49年

度台上字第 873號

刑事判例、71年度

台上字第 4022號刑

事判例 

31、49年度之判例為第 379

條第 10款之判例；71年之

判例為第 378條之判例，

以上判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

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訴

法第 395條駁回 

  

87 103,台上,4318 
1031210 

因自訴被

告誣告 

32年度上字第 184

號刑事判例、48年

度台上字第 475號

刑事判例、74年度

台上字第 1599號刑

事判例、61年度台

上字第 3099號刑事

判例 

32年度判例為實體誣告罪

構成要件之判例；48年度

之判例則為第 378條之判

例；74年度之判例為第 379

條第 10款之判例；61年度

之判例則為第 379條第 14

款之判例，按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非屬

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

訴法第 395條駁回 

  

88 103,台上,4176 1031127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30年度上字第 2604

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89 103,台上,4149 1031127 誣告罪 

20年度上字第 662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184號刑

事判例 

均為實體誣告罪構成要件

之判例，然上訴意旨置原

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

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

之陳詞，專憑己意再事爭

辯，或任意指摘原判決違

法，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

之第三審上訴要件，依第

395條駁回 

自訴 

90 103,台上,4104 1031126 
違反醫師

法等罪 

45年度台上字第

1462號刑事判例、

25年度上字第 6925

號刑事判例 

均為業務過失構成要件之

判例，然原判決並未違背

判例，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之情

形不相適合，上訴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B2sqLs7ividzFKHdcTyN3mIX3MD2UVSeX8YhemHrq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6O4kW71QHmJ4Ny4JoFEKeOM55j9UxGP412INcMhR9B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f6DTVSVXHPDq2itd9AZuxLf7%2fqPimH0iLnsy3JG1MM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SB9rC9u1aAs7ScA294fPvZCgHZL%2b%2fKb47UhjS68OX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EkmYh2mh4MSuxnUD0eUIRLJ9gcbjEFf4MNqNeC78kzQ%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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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03,台上,4067 1031120 誣告 

20年度上字第 662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184號刑

事判例 

均為實體誣告罪構成要件

之判例，然上訴意旨置原

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

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

之陳詞，專憑己意再事爭

辯，或任意指摘原判決違

法，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

之第三審上訴要件，依第

395條駁回 

  

92 103,台上,4052 
1031120 偽造文書 

25年度上字第 3706

號刑事判例、49年

度台上字第 873號

刑事判例 

25年度之判例已經不再援

用；49年度之判例則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例，上

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依

第 395條駁回 

  

93 103,台上,4050 1031120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30年度上字第 2604

號刑事判例、48年

度台上字第 475號

刑事判例、27年度

滬上字第 64號刑事

判例、76年度台上

字第 4986號刑事判

例、71年度台上字

第 4022號刑事判

例、53年度台上字

第 2067號刑事判

例、30年度上字第

128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未違背判例，上

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已

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

重為事實之爭執，核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

第 395條駁回 

  

94 103,台上,3809 1031030 貪污等罪 

63年度台上字第

3220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9條第 14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0wXwH3ko8szdi0EqGiiyF3l9dsUrzZBOXztpJ3%2b2FB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xvZ4vcUGdmESkdJ%2b68FLpelOpLFK14z%2fbEtqCR6nAi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J08o2jrNthz45H853tRlvzI3FgT7Cdsh4i55Xgt5%2fU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b7945bL8FLhjDPPt5BIQBugQSh0esTz3DjQAidTef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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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03,台上,3719 1031029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84年度台上字第 1

號刑事判例 

為實體賄賂罪構成要件之

判例，然原判決並未違背

判例，上訴意旨僅係對於

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

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

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

評價，或重為事實之爭

執，核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所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

相適合， 依第 395條駁回 

  

96 103,台上,3600 1031016 誣告 

20年度上字第 662

號刑事判例、48年

度台上字第 475號

刑事判例 

20年之判例為實體誣告罪

構成要件之判例；48年之

判例則為第 155條之判

例，然原判決並未違背判

例，上訴意旨僅係對於原

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

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

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

評價，或重為事實之爭

執，核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所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

相適合，依第 395條駁回 

自訴 

97 103,台上,3447 1031002 誣告 

50年度台上字第

1319號刑事判例、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168號刑

事判例、50年度台

上字第 1471號刑事

判例、88年度台上

字第 4382號刑事判

例、27年度上字第

2078號刑事判例、

45年度台上字第

1172號刑事判例、

53年度台上字第

50、88、27年度之四則判

例，均為第 379條第 10款

之判例；26年之判例則為

第 378條之判例，以上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

項之判例；其餘判例則為

第 155條之判例，然原判

決並未違背判例，核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

款之規定不相適合，上訴

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955FqzTbrwumE3p%2bewGyYKHq0X3ud0wbBh33STkfLn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EmTYBDRVkQvp5DgJFpyRW6gcJpdK0mb%2bh%2flRwuKAk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43jAWnyzy8pvw%2f0SW5O4C2JH%2b6C9A9UWAsXy71KtgQ%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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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7號刑事判例 

98 103,台上,3386 1030925 
偽造有價

證券 

73年度台上字第

1886號刑事判例、

77年度台上字第

2135號刑事判例、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以及判

決不適用法則或適

用法則不當（第 378

條） 

判例部份為共同正犯之判

例，然原判決並未違背判

例，核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不

相適合，上訴不合法律上

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99 103,台上,3312 1030924 
妨害性自

主 

判決理由未敘及上

訴理由之內容 

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關

於此部分所為之論斷，並

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

摘有何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牴觸憲法或判決違背解

釋、判例情形，其上訴不

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100 103,台上,3200 1030911 偽造文書 

30年度上字第 1152

號刑事判例、71年

度台上字第4022號

刑事判例 

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上

訴意旨未具體指摘原判決

有何合於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之情形，

上訴不合法律之程式，依

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nsSPMpeAMw7j1JI07RKqxwH0O5zyUqk6qVmLq%2f4RL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zP%2btaN%2bldvNfoCeNHEJZRq7rkWmmTFNIyY%2bpL3xkP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ckiEg5MC04bwGwzhpVqgIXAaALhxmSbtTquvVO6W%2f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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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3,台上,3142 1030910 
偽造文書

等罪 

21年度上字第 2668

號刑事判例、24年

度上字第 3968號刑

事判例、33年度上

字第 1197號刑事判

例、22年度上字第

874號刑事判例、47

年度台上字第 226

號刑事判例、33年

度上字第 1196號刑

事判例 

21、22、24、47年度之判

例為實體偽造文書構成要

件之判例；33年度之 2則

判例分別為民法公同共

有、民法第 551條之判例，

原判決有違背判例之情

形，依第 397條撤銷發回 

  

102 103,台上,3013 1030828 貪污等罪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44年

度台上字第 702號

刑事判例、32年度

上字第 67號刑事判

例、76年度台上字

第 4986號刑事判

例、31年度上字第

1312號刑事判例、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103 103,台上,2944 1030821 
違反著作

權法 

97年度台上字第

1011號刑事判決、

102年度台上字第

2092號刑事判決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04 103,台上,2943 1030821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96年度台上字第

592號刑事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7578

號刑事判決、85年

度台上字第2759號

刑事判決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05 103,台上,2926 1030821 
違反證券

交易法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3EeXTC9aHha90ZY9ohnURFj%2b5vQG6lz%2fecR7OU8B%2f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IQN5WLXxiJgdWIkzM9Nl6eWSRjCDsG%2fXcB9C%2bm12f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b32yrwuvZK7jDC9yOR04bc0D3RR5XFT00itqZ8m9Ue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bhMqWh%2byfbawMgOgK%2bdmvP9Zs6lKOm1aPterXqfgRt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pN5yqhg0KiXnws3llL2GvAxDQGzjE15O9EtmZUXLV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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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3,台上,2910 1030821 偽造文書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72年

度台上字第7035號

刑事判例 

26年之判例為第 378條；

32年之判例則為第 379條

第 14款之判例，按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

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

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07 103,台上,2846 1030814 誣告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

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108 103,台上,2843 1030814 
偽造文書

等罪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自訴 

109 103,台上,2647 1030807 

違反證券

交易法等

罪 

94年度台上字第

4748號刑事判決、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

例、、92年度台上

字第 3677號刑事判

例、74年度台上字

第 1599號刑事判例 

92年之判決為商業會計法

第 71條第 1款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無違背判例；

53、74年度之判例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原判決並

無上開違背判例；是字第

181號解釋則為第 379條

第 10款之解釋，按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

非屬同條第 1項之解釋，

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

依第 395條駁回 

  

110 103,台上,2529 1030724 誣告 

20年度上字第 662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184號刑

事判例 

為實體誣告罪構成要件之

判例，然上訴意旨未具體

指摘原判決有何合於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

款之情形，上訴不合法律

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自訴 

111 103,台上,2479 1030724 誣告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20年

度上字第 1380號刑

事判例 

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上

訴意旨未具體指摘原判決

有何合於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之情形，

上訴不合法律之程式，依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2b5KZy%2bH62gu64MZa3WeaV1Sr%2by96f1TCfbX%2b9lHam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7na0I0HqapYnun9KErmMbP7LK2E9nWZN5%2fMqtCibdi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k8odNczur4MS3pTqZ9PyUzdNYD5kfRhf2Go%2bOxF8h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3pqINuSiiuHsvQMkC8mzcsEheR0yly1ccMiIdJQNt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qu%2f16h%2f8rNBbvaiplRZRs%2bbam7%2fk9e%2bSPNqKJN7%2bl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fN39x1ks4dekNLNtC2wgVTIaunnf03QuW9oHY3kJ6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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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5條駁回 

112 103,台上,2365 
1030710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44年度台上字第 21

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8條、第 379條第

14款之判例，按妥速審判

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非

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13 103,台上,2249 
1030703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部份未提出上訴理

由，部份主張與他

罪為裁判上一罪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14 103,台上,2173 
1030626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29年度上字第 1648

號刑事判例、73年

度台上字第5638號

刑事判例 

均為過失犯主觀構成要件

之判例，然原判決並未違

背判例，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之情

形不相適合，上訴不合法

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115 103,台上,2155 
1030626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29年度上字第 3362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288號刑

事判例、44年度台

上字第 702號刑事

判例、依法應於審

判期日調查之證據

而未予調查（第 379

條第 10款）、判決

不載理由或所載理

由矛盾（第 379條

第 14款） 

判例部份為第 155條之判

例，然上訴意旨未具體指

摘原判決有何合於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款

之情形，上訴不合法律之

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116 103,台上,2097 
1030625 貪污等罪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A%2fQ2e%2fvwLjomEmPEGGyUuZ7QvREIxIqPDEQdz5biu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6nOL03Rw6xaAlbghc7VSs71sI9zwkzhVlIUScVrL%2bE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8W9Orym2kWIXBoTHmP7ZSAvvQqXIw1v58592b%2f%2fcIio%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jNJXc0GTUgTelBEuNpxMiKtJjBnBLon6eLGDd39qbL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8AT2l6LeecuVOT8zlGgDGbHirIoYgMqtl7lCiZIr2x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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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103,台上,2071 1030619 

違反期貨

交易法等

罪 

主張原判決認定之

事實有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18 103,台上,2045 1030619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45年

度台上字第1172號

刑事判決、31年度

上字第 1312號刑事

判例、53年度台上

字第 2067號刑事判

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119 103,台上,2042 1030619 貪污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20 103,台上,1943 1030612 誣告 

司法院統字第 1021

號解釋 

為實體誣告罪之構成要件

解釋，然上訴意旨僅係用

以主張原判決有第 378條

之情形，並未具體指摘有

何違背解釋之理由，不合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

之法定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自訴 

121 103,台上,1887 1030605 
妨害性自

主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94年度台上字第

2248號刑事判決、

99年度台上字第

6126號刑事判決 

判例部份為第 155條之判

例，然原判決並未違背判

例，與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不

相適合，上訴不合法律之

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eAxtcnvXhaTbdAe76vcUcyGI4uNzFOsS8GX3ZfxuUb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wn2VFhvrUUQehvKOat%2fMeruUYri83DixiIZl9uYjz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op43M9CzJe%2bC3GVH%2fzMx1zWxLsIB6iSdq0Q5d8EV4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SvcN1R%2fPiUWOjE2cXQKjSAhWki9NsGat0Wt0ZvlXg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F2fiw4MA5E6GvElGj8vVH1f2xmuNrBfIuNHCbgzprF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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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103,台上,1871 1030605 偽造文書 

27年度上字第 191

號刑事判例、67年

度台上字第 865號

刑事判例、44年度

台上字第 192號刑

事判例 

27年度之判例為自訴之當

事人能力之判例；67年度

之判例則為民事當事人能

力之判例，以上二則判例

均與本案無關；44年度之

判例則為實體偽造文書構

成要件之判例，然原判決

並未違背判例，是上訴不

合法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123 103,台上,1811 1030529 
妨害性自

主 

86年度台上字第

6213號刑事判例、

74年度台上字第

1559號刑事判例、

46年度台上字第

1285號刑事判例、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92年度台上字第

128號刑事判例 

46年度之判例為闡釋強制

性交罪之行為包含妨害自

由行為之判例，然原判決

並未違背判例；74年度、

92年度之判例則為第 379

條第 10款之判例，按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

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上訴不合法律之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124 103,台上,1779 1030529 偽造文書 

釋字第 181號解

釋、釋字第 238號

解釋、31年度上字

第 87號刑事判例、

31年度上字第 1312

號刑事判例、99年

度台上字第 993號

刑事判例、30年度

上字第 289號刑事

判例、53年度台上

字第 2067號刑事判

例 

均為第 378條、第 37-條之

判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

第 1項之判例，依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25 103,台上,1747 1030528 
妨害性自

主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74年

度台上字第1599號

刑事判例、31年度

上字第 1312號刑事

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Noyp%2fmqvVpDMli89iUZsbzgI3HdJltcmVHMCgwZVN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mwXDSdfrbF4xWq46sXNaLYNQHLsV2ATcRtnwO%2beXec%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H8DZNgLKBmH%2b%2fu1Fpt1poulXSBddtOBV%2bmWDXYEaVR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Cswp5W7ycTvCrJ%2bLDCR7cxVSjj%2f9syc%2fZXm9aeRSYi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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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103,台上,1730 1030522 
傷害致人

於死等罪 

原判決違背論理及

證據法則（第 155

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27 103,台上,1654 1030521 偽造文書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28 103,台上,1636 1030515 偽造文書 

判決違背法令、除

本法有特別規定

者，已受請求之事

項未予判決，或未

受請求之事項予以

判決者（第 379條

第 12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29 103,台上,1497 
1030508 誣告等罪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30 103,台上,1437 
1030501 偽造文書 

74年度台上字第

6444號刑事判例 

為法院應調查證據之範圍

之判例，然原判決並未違

背判例，故與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

定，不相適合，依第 395

條駁回 

  

131 103,台上,1427 1030430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79年度台上字第

540號刑事判例、29

年度上字第3362號

刑事判例、44年度

台上字第 702號刑

事判例、32年度上

字第 288號刑事判

例 

所主張判例雖為第 155條

之判例，然上訴意旨僅係

以上開判例主張原判決有

第 379條第 10款、第 14

款之情形，故按妥速審判

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

不合同條第 1項第 3款之

規定，上訴不合法律上之

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自訴 

132 103,台上,1402 1030430 偽造文書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89RjfgMYnRZJp%2f06J7DGdIK9vJZ2iadeOY8bq%2fsbrB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EAO6AfqlShxf%2fOgrKNjcluBEYU5Yfjh2UI7AUfKF3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zxK9AfGIA7GmViHW1zXvTN4LJkRxT3fmE41NOzVVt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qyDV4F4DAdgbx%2fysDlq5Y2qDW47HlVRQGPentgDb0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QPtQtqM0cPNhvUvRUD%2bcTAZw98Oi3L%2fnYDO77skLb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yR5cEs%2f57qRfg50ZWiI6nJdOpCL4gCPlmoHIo0cvCc%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3xtS0JD%2bXnSYf7M8FDlxNvd3405R4%2b0fL8l75T%2ft%2bS8%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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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103,台上,1352 1030430 強盜 

釋字第 109號解

釋、23年度上字第

862號刑事判例、28

年度上字第3110號

刑事判例、77年度

台上字第 2135號刑

事判例 

釋字第 109號解釋為共謀

共同正犯之解釋；其餘判

例均為共同正犯犯意聯絡

之判例，然原判決並未違

背判例，核與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之「判決違背判例」不相

適合，上訴不合法律上之

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134 103,台上,1305 
1030417 

妨害性自

主等罪 

判決理由未敘及此

部份上訴理由之內

容 

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關

於此部分所為之論斷，並

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

摘有何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牴觸憲法或判決違背解

釋、判例情形，其上訴不

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135 103,台上,1282 1030417 偽造文書 

40年度台上字第 33

號刑事判例、51年

度台上字第1111號

刑事判例、48年度

台上字第 475號刑

事判例、53年度台

上字第 2067號刑事

判例、45年度台上

字第 472號刑事判

例、35年度京覆字

第 214號刑事判例 

40、51年度之判例為實體

偽造文書構成要件之判

例；48、53；構成要年度

之判例則為第 155條之判

例；45、35年度之判例則

為審判不可分之判例，然

原判決均無違背上開判

例，上訴意旨僅係對於原

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

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

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

評價，或重為事實之爭

執，上訴不合法律程式，

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I3e4eAEyGIpUW02OYEpeTrPmznjgaDx5sqOh%2fRmJm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bza3CN%2fPPQ04kAnjiE4jS2SjpsmBJfeiBselwfzv7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2omNKuUAlLGRe1Yo%2f1g3A%2fBU0uOThdXn014aO7Yr0I%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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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103,台上,1262 1030417 偽造文書 

17年度上字第 346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1312號刑

事判例、45年度台

上字第 1172號刑事

判例、45年度台上

字第 1571號刑事判

例、53年度台上字

第 2067號刑事判例 

17年度之判例為第 379條

第 10款之判例；45年度台

上字第 1571號判例則為第

379條第 14款之判例，上

二判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

第 1項之判例；其餘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事實之認定與證據之取

捨，乃事實審法院之職

權，苟其事實之認定與證

據之取捨，與經驗法則或

論理法則無違，即不容任

意指為違法。上訴意旨僅

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

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

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

不同之評價，重為事實之

爭執，顯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所規定「判

決違背判例」，而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

形，不相適合，依第 395

條駁回 

  

137 103,台上,1227 
1030417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38 103,台上,1205 1030416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上

訴意旨並未具體有何違背

判例之情形，上訴不合法

律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

回 

  

139 103,台上,1158 1030410 
偽造文書

等罪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40 103,台上,1102 1030409 
妨害性自

主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31年度上字第 1312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B2Z2WzTRll9zMYAbZlMpt3%2bekqzUIbqJM8DLdM1St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iRVeMFiO1m2mdda%2fa0iuD1fiwGTR%2fBpcj02lzQYr9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ZD%2bFL1VavJ%2fH5699MzIyMZ2ifs3%2fP3F6JwWLi5jM4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uWRedwd%2fB1y2GY2C7HmgFdC8ALQw9ptsVH89SDV%2fs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JBWqi8FbBP765Jv4wE%2fSW9%2bRPiX5Bvvl49Q7H87iYrE%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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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刑事判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141 103,台上,1021 1030403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30年度上字第 1152

號刑事判例、71年

度台上字第4022號

刑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上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

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

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

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

或重為事實之爭執，上訴

不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142 103,台上,953 1030327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24年度上字第 770

號刑事判例、34年

度上字第 1069號刑

事判例、47年度上

字第 1305號刑事判

例 

判例均為「庇護行為」、

「走私庇護」之判例，然

上訴意旨均與判例無關，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

依第 395條駁回 

  

143 103,台上,901 1030326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63年度台上字第

3220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9條第 14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44 103,台上,877 1030320 
妨害性自

主 

29年度上字第 3362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288號刑

事判例、44年度台

上字第 702號刑事

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上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

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

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

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

或重為事實之爭執，上訴

不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145 103,台上,860 1030320 偽造文書 

 21年度上字第

2668號刑事判例 

為實體偽造文書構成要件

之判例，然原判決並未違

背判例，核與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之「判決違背判例」不相

適合，上訴不合法律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KIDf2UI8Fex9qtogVIrtmuAr4nEr75C4Q3l32EvQZ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1GWCHqYOZwJ%2fo2iyNqnhJaSrYLR%2b%2b10I9czGM7GV1w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GEUcItuRJ3dGF2c%2b6lBJx76flSeQXZr7F%2fUCc1HR7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ye6iUfpWWQCCxTeWJ%2bt%2feqic0g9wPlvrAKBye3MKXU%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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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103,台上,853 1030320 誣告 

73年度台上字第

5638號刑事判例、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147 103,台上,803 1030319 
違反商業

會計法 

除本法有特別規定

者，已受請求之事

項未予判決，或未

受請求之事項予以

判決者（第 379條

第 12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48 103,台上,724 1030313 
違反銀行

法 

22年度上字第 3537

號刑事判例、29年

度上字第 3362號刑

事判例、32年度上

字第 288號刑事判

例、53年度台上字

第 2067號刑事判

例、26年度渝上字

第 8號刑事判例、

31年度上字第 1312

號刑事判例、48年

度台上字第 475號

刑事判例、53年度

台上字第 2429號刑

事判例 

22年度、53年度台上字第

2429號判例為實體背信罪

構成要件之判例，然原判

決並未違背判例，上訴意

旨僅係對於原判決已說明

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

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

而為不同之評價，或重為

事實之爭執，核與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定得

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

情形，不相適合；其餘判

例則為第 378條之判例，

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

之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149 103,台上,705 1030312 誣告 

44年度台上字第

892號刑事判例、52

年度台上字第 751

號刑事判例、71年

度台上字第4022號

刑事判例、50年度

台上字第 1060號刑

事判例 

44年度、52年度之判例為

實體誣告罪構成要件之判

例；50年度之判例則為實

體共同正犯之判例；71年

度之判例則為第 155條之

判例，然上訴意旨並未具

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判

例之情形，上訴不合法律

之程式，第 395條駁回 

自訴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5RpvNbfQiu1uVkB2b%2fQYtyj63JUWAkLSGJmkORtsI8o%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bJq03eYzyI4VP1BP8Qn7IhQTtOIvGyCOiU6zs%2blwN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CGspXKxaRegSOH01Rwbi6QHqx39z4Z2vKLTNb1NEF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BXK7B4GBQM%2bPXnkmSQapCqc1OUt5w2%2f8SAnq4DWQw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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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103,台上,596 1030227 
違反著作

權法 

17年度上字第 1118

號刑事判例、83年

度台上字第2118號

刑事判例 

主要為闡明契約解釋為事

實審職權範圍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未違背判例，上

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已

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

重為事實之爭執，核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

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依第 395條駁回 

  

151 103,台上,550 1030226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52 103,台上,544 1030226 
傷害致人

重傷 

30年度上字第 1152

號刑事判例、71年

度台上字第4022號

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153 103,台上,516 1030220 貪污等罪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以及判決不適

用法則或適用法則

不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bS9XFht%2bjAmRKSzmTcmSnyqTcZAcGUFUDHu18fxOLP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3b8n3SQZRQTQfy057SWhURZjP6x98qiV82K47Vv5vz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uh1uIHBSP%2fO7ZlOdW4wpzio8WxIzO0qGm%2bYkCr4Lo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78vz1nBjIku8523sMPqNhBfygyRtK6MkrKxUNQSRS3g%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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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103,台上,484 1030219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30年度上字第 128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67號刑事

判例、44年度台上

字第 702號刑事判

例、76年度台上字

第 4986號刑事判

例、34年度上字第

862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無違背判例，上

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已

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

重為事實之爭執，核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

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依第 395條駁回 

  

155 103,台上,408 
1030213 

違反著作

權法 

17年度上字第 1118

號刑事判例 

主要為闡明契約解釋為事

實審職權範圍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未違背判例，上

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已

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

重為事實之爭執，核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

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依第 395條駁回 

  

156 103,台上,269 1030123 
妨害性自

主 

74年度台上字第

6444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57 103,台上,206 1030116 
違反銀行

法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58 103,台上,197 1030116 偽造文書 

30年度上字第 128

號刑事判例、53年

度台上字第2067號

刑事判例、76年度

台上字第 4986號刑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kkp42WN0AWhrQx90ZoDrlw0RjRr3TedzXqfg1xbpMC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ughWtrAGRpUOMGvpWVcdN068yJPM%2b0N4u5jeFAVnbc%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0Gez6nMLq%2fMWxIE%2b876OXuGVLYq48TjV8f0mg3Rki9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Wat%2fjpBDlbNJKNQVc%2bCOk8AIkEM3PyFDxFQFLFaxq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aIwzyZZUiTRjiAkWQOprGJuCxs1stejA0HvJ39ilt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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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判例 

159 103,台上,163 
1030115 

妨害性自

主 

71年度台上字第

4022號刑事判例、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160 103,台上,148 
1030115 

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

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161 103,台上,2 
1030102 偽造文書 

31年度上字第 1312

號刑事判例、53年

度台上字第2067號

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162 102,台上,5223 
1021226 

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等罪 

101年度台上字第

1563號刑事判決、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63 102,台上,5168 1021219 
違反商業

會計法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64 102,台上,5131 1021219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100年度台上字第

5064號刑事判決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65 102,台上,5122 1021218 誣告等罪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31年度上字第 1312

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自訴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KclTnUHe5rQJUtor5bhYnC7U3Kw%2b6j5%2fj9EVodz90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crZ0XBN0vRwABx7SmjB0Q41gYIYS4cLtOxY1Ap5coI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hJJuOyahwuCOx86ANLAN7ucrZN%2bwhWhov%2bMwQkxdYJ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2RqhF%2boql3jD3N6NWp7lpd5UZY9EystC84O0jL6xi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yOF%2fbzvBCDB29R5zF7FphawQacXa43E1EB7CysXkL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nENRISghrDBTGZPe0G27gZceriV3gQrb4jr2NH%2f%2bM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yVTAxzjyhtAqhd4F65bnLEXL8iuUZQ%2b4S1SD7v5n6Y%3d


 

166 
 

駁回 

166 102,台上,5057 1021212 貪污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以及判決不

適用法則或適用法

則不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67 102,台上,5053 1021212 
違反銀行

法等罪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68 102,台上,5048 
1021212 

妨害性自

主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無違背判例，上

訴意旨核與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定得為第三

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

不相適合，其上訴違背法

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169 102,台上,4915 1021205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29

年度上字第3362號

刑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無違背判例，上

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已

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

重為事實之爭執，核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

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依第 395條駁回 

  

170 102,台上,4883 1021205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BueQfA8tLNoBJz4N0uzUNlTl3Ht%2fc7aWr6gqKnXMv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w43mT7nntfNmVQSTajtjmO6aATvkuG29GtN84LV9i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2f5Np8DJnZh0iyxWL%2fRxfXsUFyMLaSGB%2b5TBCXSoFo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uc3xnN88i%2fs%2fcRCUephqDCtaYNPwx2aWIyp%2fCBjKM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OLrMIG4cPaHNv5C0Xgdf80aZKal3PAZdogWV8DbYVw%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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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第 379條第 14

款） 

171 102,台上,4845 
1021128 

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99年度台上字第

5771號刑事判決、

101年度台上字第

1563號刑事判決、

102年度台上字第

3206號刑事判決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72 102,台上,4781 1021127 偽造文書 

判決理由未敘及此

部份上訴理由之內

容 

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關

於此部分所為之論斷，並

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

摘有何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牴觸憲法或判決違背解

釋、判例情形，其上訴不

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173 102,台上,4601 1021113 

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以及判

決不適用法則或適

用法則不當（第 378

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74 102,台上,4563 1021107 

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99年度台上字第

5771號刑事判決、

100年度台上字第

4580號刑事判決、

101年度台上字第

1563號刑事判決、

102年度台上字第

3206號刑事判決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nMrQh2Z%2bS8mMyCRYsCLx9LiONg7%2fUHlsNEv4umQqj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5VrSsb2rktVCGF9SZfXIUc322n03bW4RbDA1K6fcF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0EJKtMt7RPp0LxxA5hIBUoBNfc1dZ9DZTKPLaQCjx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VZ7fF4cVobIdZj%2b%2fUwzp9W3UO3e9rdyXYaW3FfjaB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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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102,台上,4491 1021106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以及判決不適

用法則或適用法則

不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76 102,台上,4468 
1021031 

違反期貨

交易法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77 102,台上,4399 1021030 偽造文書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78 102,台上,4344 
1021024 

違反著作

權法 

釋字第 368號解釋

之吳庚大法官協同

意見書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自訴 

179 102,台上,4284 
1021018 殺人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73年度台上字第

5638號刑事判例、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180 102,台上,4188 1021017 強盜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1312號刑

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無違背判例，上

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已

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或

重為事實之爭執，核與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

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

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

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b%2fjnINYH5t%2f0QRMttl%2bGyPfOevV%2baHFZOzzoFxGgVU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KpHMkl1rkBd7SKC5LCBQc2mx8yeXuA8yXWvhucOrX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rEEXZo9QRfgtAO3nK%2btwEsnM8NEcs2MdEw5QG7MQP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f8ebREiDLwT8y%2bqgJR%2fk3OS96n01d%2f2jWeAb5okhv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n3p98%2bmDegW5HllVjm5tSXnMYSJf07LgMxOMjMipk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lOaD6jDf%2bSZM%2bBpPvaFCa6nKuCH%2f6ud5mCEgOonh6s%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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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102,台上,4167 1021016 
家暴妨害

性自主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74

年度台上字第 1599

號刑事判例、54年

度台上字第1544號

刑事判例 

44、74年度之判例為第 378

條之判例；54年度之判例

則為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82 102,台上,4125 
1021009 

偽造文書

等罪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31年度上字第 1312

號刑事判例、48年

度台上字第 475號

刑事判例、26年度

渝上字第 8號刑事

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183 102,台上,4085 1021009 
偽造有價

證券等罪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87號刑事

判例、30年度上字

第 289號刑事判例 

26年度之判例為第 378條

之判例；其餘判例則為 379

條第 10款之判例，按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

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184 102,台上,4057 1021003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等罪 

88年度台上字第

4382號刑事判例、

76年度台上字第

3332號刑事判例、

69年度台上字第

1442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9條第 12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cCU5FcT7UHjWs%2fWZFdrEJNcFQqm0YUm9d8H8GnIAl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zaU3T4h%2b%2bUTZGPyp7L7PcH3G7NjURE4upZRVlYsjM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IbLDrobHSdDlkkgz7N3HIsWoMKALf2aGpiBIHkh3w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C0RUjhfClOqgggQjUt9hXKWBwplgXFfmKuZRHL0obK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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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102,台上,4042 1021003 
偽造文書

等罪 

71年度台上字第

4022號刑事判例、

30年度台上字第

597號刑事判例、56

年度台上字第 118

號刑事判例、72年

度台上字第7035號

刑事判例、74年度

台上字第 6444號刑

事判例、30年度台

上字第 597號刑事

判例、72年度台上

字第 7035號刑事判

例、54年度台上字

第 1944號刑事判

例、78年度台非字

第 90號刑事判例 

56、72、78、74年度之判

例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例；71、30、54

年度之判例則為第 155條

之判例，然原判決並無違

背判例，上訴意旨僅係對

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

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

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

之評價，或重為事實之爭

執，依第 395條駁回 

  

186 102,台上,3906 
1020926 誣告 

31年度上字第 1312

號刑事判例、48年

度台上字第 475號

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自訴 

187 102,台上,3901 1020926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上

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判

決有何違背判例之情形，

且原判決並未違背判例，

上訴不合法律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188 102,台上,3894 1020926 
毀棄損壞

等罪 

54年度台上字第

1944號刑事判例、

73年度台上字第

1267號刑事判例、

71年度台上字第

4022號刑事判例 

54年度、71年度之判例為

第 155條之判例；73年度

之判例則為第 157、158條

之判例，然上訴意旨對於

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所為之

論斷，並未依據卷內資

料，具體指摘有何判決所

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或判

決違背解釋、判例情形，

且顯不足以動搖原判決，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5yVgnXJrVfK%2fB4EOkWqvv0qWV%2bCMyI7HEhf7PfrNh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3aR0iB3ockYkRHnmvTBtLx1P84X2%2bF%2f3%2f3oq21kXIc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MGD5rT052HexkA09f9JbDEW%2b1PZEdoZ2g4jE39K5B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jDLD9DOmN4dVXZtydzFTToVrPdRsLBClo3D%2bmFQoH8%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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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訴不合法律之程式，

依第 395條駁回 

189 102,台上,3833 1020926 
妨害性自

主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

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190 102,台上,3713 1020913 誣告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以及判

決不適用法則或適

用法則不當（第 378

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自訴 

191 102,台上,3674 1020911 誣告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以及判

決不適用法則或適

用法則不當（第 378

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自訴 

192 102,台上,3559 
1020829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193 102,台上,3483 1020828 偽證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8號刑事判

例、63年度台上字

第 3220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自訴 

194 102,台上,3400 
1020822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28年度上字第 3382

號刑事判例 

為實體瀆職罪不作為犯認

定之判例，然與本案無

關，上訴不合法律之程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QqnxYwGpVQS9mWYqNpJFenDjs%2fop%2bXhIJULW%2fwn0u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pxcwp8jlCFsjKt92MMYNYayk4cHQW%2ffCZi45e91bxo%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4QbWNo6yfu4Cp6GrcT20Y1FGeXhOjD5C0OxtZtCb0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Yqy9TY1rV325M9P6vxFvTa0NR4Hl5lIHNHY%2b%2f1lxI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Iq3uIwNrRdCsutjwiqNb2EdmAjqqqFbodacMegqfF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1IyNkYlXTA5IlUZGvWhqW5TMySSSUTF55Ht1jQsGvs%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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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依第 395條駁回 

195 102,台上,3373 1020822 偽造文書 

93年度台上字第

5421號刑事判例、

94年度台上字第

1998號刑事判例 

93年度之判例為第 155條

之判例；94年度之判例則

對第 163-2條之判例，然

原判決並無違背判例，核

與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

項所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

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

合，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196 102,台上,3342 1020815 偽造文書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以及判決不適

用法則或適用法則

不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自訴 

197 102,台上,3258 1020814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判決

不適用法則或適用

法則不當（第 378

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98 102,台上,3250 1020814 

違反證券

交易法等

罪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199 102,台上,3159 1020807 公共危險 

22年度上字第 4429

號刑事判例 

為實體間接故意認定之判

例，然原判決並未違背判

例，顯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所規定「判

決違背判例」，而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

形，不相適合。其上訴不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xBZrj3sj6V977xeuEgoihensxrKE33RrdCvA04oHs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EHdAetgT1PQOrT1zBhPs9GVRnVTPdRe9mgTdy%2f0L7G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EnKHmYMyRx0oCcqE9L0TM7oGWvu7gUlKyp2f8Njccx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tgCaewunzheEfCudAuQSPizcqkg9KnZ8CO5nFMg0j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81FKFvEwYa4wgbzUhH798spVIFBcwFkYU3jn%2fAQnsw%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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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200 102,台上,3100 
1020801 偽造文書 

除本法有特別規定

者，已受請求之事

項未予判決，或未

受請求之事項予以

判決者（第 379條

第 12款）、判決不

載理由或所載理由

矛盾（第 379條第

14款）以及判決不

適用法則或適用法

則不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201 102,台上,3096 1020801 
偽造文書

等罪 

判決理由未敘及此

部份上訴理由之內

容 

上訴意旨，對於原判決關

於此部分所為之論斷，並

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

摘有何判決所適用之法令

牴觸憲法或判決違背解

釋、判例情形，其上訴不

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202 102,台上,2981 1020725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29年度上字第 3362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288號刑

事判例、44年度上

字第 702號刑事判

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2fN1gv2BMm433PGkkVXhxoQ3bzDuLOUpXoFI7zKIbG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kdvBKRDnRmUHT5k3gT%2bbUNP%2fuyoqBgPvwV5OMSA8dM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78m0Uj4SG5aPlu0beAuMtVzNhAB20IR5d0%2fGETJpAAk%3d


 

174 
 

203 102,台上,2825 1020712 誣告 

22年度上字第 662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184號刑

事判例 

均為實體誣告罪構成要件

之判例，然上訴意旨置原

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

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

之陳詞，專憑己意再事爭

辯，或任意指摘原判決違

法，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

之第三審上訴要件，依第

395條駁回 

  

204 102,台上,2814 
1020711 強盜等罪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05 102,台上,2796 1020711 貪污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48年度台上字第

475號刑事判例以

及 84年度台上字第

1號刑事判例 

53年度、48年度之判例均

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

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判

例；84年判例為實體賄賂

罪構成要件之判例，然原

審判決並未違背判例，上

訴不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206 102,台上,2793 1020711 
妨害性自

主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上

訴意旨僅係對於原判決已

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重

為事實之爭執，顯與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

款所規定「判決違背判

例」，而得為第三審上訴

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

合，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tTQAgFcov0g8lVuW%2bq7iLzFEu3ciWRGtdLDWE0S7C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S1wgJxYQQYn%2fY7ztOaDPhX0HD2s5be167IsC7ik2K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76R1S2zGdGDfmKuUgWhKJJZFBoj9xfN4I76hFfkpiC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8%2fkT2f1vstBY0i0i54BQwJxphWt9JYEZuOWWPt54lE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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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102,台上,2722 1020705 偽造文書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87號判

例、31年度上字第

1312號刑事判例、

71年度台上字第

4022號刑事判例、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30年度上字第 128

號刑事判例、76年

度台上字第4986號

刑事判例 

26年度之判例為第 378條

之判例、31年度上字第 87

號判例為第 379條第 10款

之判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2項之規定非屬同條

第 1項之判例；其餘判例

屬第 155條之判例，然原

審判決並未違背判例，上

訴不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自訴 

208 102,台上,2600 1020627 
妨害性自

主等罪 

71年度台上字第

1562號刑事判例 

為乘機性交與猥褻間構成

要件認定之判例，然原判

決並未違背判例，上訴不

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209 102,台上,2585 1020627 貪污 

48年度上字第 475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1312號刑

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非屬同條第 1項之

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210 102,台上,2547 1020627 

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釋字第 552號、559

號解釋 

上訴理由對原判決究有何

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

釋或違背判例之情形，悉

未具體敘明，上訴不合法

律之程式，依 395條駁回 

  

211 102,台上,2315 1020620 
常業詐欺

等罪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Xd7SSRgbDr0DxMgypQZyf7CuD%2bbdN%2fAaG7VIbTvm4o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oxppTQWYoJZ%2bfwr73mJC71A5Dki9WetPl3Y0NHg%2f5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CMVejV88R99AqCuaOHG8i%2fL1lk7KO6kMDlEbsVu0to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1UrtRbYkcRzDXlPIIZxLiPjtP7eZXxGYcBdpgXAScc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63X8suQe3PT%2fcRHyi2qx8TgXdx7TzGujwF9JmZ24lG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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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102,台上,2270 1020606 殺人未遂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以及判決不適

用法則或適用法則

不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213 102,台上,2266 
1020606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判決不適用證據法

則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214 102,台上,2200 1020530 
妨害性自

主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以及判決不適

用法則或適用法則

不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215 102,台上,2193 1020530 

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

罷免法 

71年度台上字第

3606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規定非屬同條第 1

項第 3款之判例，上訴不

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216 102,台上,2191 1020530 偽造文書 

判決未敘及上訴理

由之主張為何 

上訴意旨並未敘述原判決

有何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

法，或有判決違背司法院

解釋，或判決違背判例之

違法情形，核與妥速審判

法第 9條所定得為第三審

上訴之理由，不相適合，

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fUiLXgyqb%2fBvVFMx6qRmeNYn4VbzViwVREtla7Vk9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Z3C19FdPH2zpqfEi0D9CC7a8GXA2BsxtWgm%2bTej%2fn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x%2b1KDOSc2X149kry10tS%2b33kOBDB3AURC6wn2qnGc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97HUdmlg8O9%2fHsyWmM%2bDco0ovy25injIITkZiKUV1a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f4gyJHNFrwhKNl13N%2ffIGTV3nWNNA%2fY5rWThx0rZY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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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102,台上,2182 1020530 
偽造文書

等罪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以及判

決不適用法則或適

用法則不當（第 378

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218 102,台上,2180 
1020530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49年

度台上字第 873號

刑事判例、53年度

判台上字第2067號

刑事判例、74年度

台上字第 1599號刑

事判例、29年度上

字第 3362號刑事判

例、30年度上字第

128號刑事判例、32

年度上字第67號刑

事判例、32年度上

字第 288號刑事判

例、75年度台上字

第 1687號刑事判決 

26年度之判例為第 378條

之判例；49年度之判例則

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規定非屬同條第 1

項第 3款之判例；其餘判

例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審判決並無違背經驗論

理法則，上訴為不合法律

上之程式，刑訴法 395條

駁回 

  

219 102,台上,1999 1020516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行政法院 70年度判

字第 357號判決、

行政法院 43年度判

字第 17號判例、依

法應於審判期日調

查之證據而未予調

查（第 379條第 10

款）、判決不載理

由或所載理由矛盾

（第 379條第 14

款）以及判決不適

用法則或適用法則

不當（第 378條） 

判例部份於本案並無適用

餘地，難謂符合第三審上

訴之法定要件，其此部分

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a%2fNrszLX%2ftrcRUwZ6r6u072C1iarlxPFZerrdTsbbo%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H9tU59PBibI%2fxuXpK39YEnaCyqwGp%2fz0uN94h8Wc5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JrexDDB%2bOv8xVF9xhKPuKPjEx1h9mIFbcZUloC4Zzw%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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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102,台上,1994 1020516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71年度台上字第

4022號刑事判例 

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原

判決並無違背判例，上訴

意旨僅對於原判決已說明

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

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

而為不同之評價，重為事

實之爭執，顯與妥速審判

法第 9條第 1項第 3款所

規定「判決違背判例」，

而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

第 395條駁回 

  

221 102,台上,1977 1020516 誣告 

22年度上字第 826

號刑事判例、86年

度台上字第6945號

刑事判決、90年度

台上字第 4744號刑

事判決、101年度台

上字第 2861號刑事

判決 

判例部份為實體誣告罪之

構成要件判例，然與本案

無關，原判決並未違背判

例，與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1項所定之違法情形，

不相適合，依第 395條駁

回 

自訴 

222 102,台上,1912 1020509 偽造文書 

46年度台上字第

307號刑事判例、22

年度上字第 272號

刑事判例以及 69年

度台上字第4913號

刑事判例 

46年度之判例為第 379條

第 14款之判例；22年度、

69年度之判例則為第 155

條之判例，然原審判決並

無違背判例，上訴不合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

款之「判決違背判例」要

件，依第 395條駁回。 

自訴 

223 102,台上,1759 1020502 強盜 

91年度台非字第

152號刑事判例 

判例係關於訴訟程序違背

被告防禦權之保障，致有

依法不應為判決而為判決

之違誤，於非常上訴審程

序如何處理之問題，與本

案無涉，上訴不合法律之

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WjqCurQ1a1VfEws0xikrJkW6PcALimGfOG0S8n%2fAVo%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WsxwW8RmJ3U9QPM1zW5igV3EXESczyEf0UUENW4xP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KEzhijNuHDyaQHx6MLCmu9jXXAFNaN2DpL4vZkLTub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sVYTR6wrlgOMaw%2f4Tm0ffed8JABa7vyZksFELQFDJI%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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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102,台上,1564 1020418 

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

罷免法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225 102,台上,1528 
1020418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19年度台上字第

2746號民事判例、

42年度台上字第

865號民事判例以

及 79年度台上字第

540號民事判例 

均為民事上侵權行為過失

之認定、民事訴訟上鑑定

之判例，與刑事法之認定

有別，本案不適用以上判

例，難謂符合首揭第三審

上訴之法定要件，其上訴

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226 102,台上,1207 1020327 侵占等罪 

原審判決違背經驗

論理法則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27 102,台上,1167 1020321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28 102,台上,1157 1020321 貪污 

判決理由未敘及上

訴理由所主張之判

例 

上訴意旨所指原判決有證

據調查職責未盡、理由不

備，乃違背本院關於刑事

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

十、十四款規定之相關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規定非屬同條第 1

項第 3款之判例，上訴不

合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CVjCk6l8tF1MWIArPjDV%2fqPl6Isatu6u%2bVIpg9Oce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fGe%2fgToTL2nY3%2bGzl6TMtD0%2b8hes9%2fs3Y%2fzv18eAiF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f%2fHw8rry77sO%2fnRnwuDgxFOyuUUo%2fXMpwPDFLrY8ad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b%2f20Ed5wgmIDkUs5XfL1NgQNw6nMzMhJHS1sDxZDv2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1K7UvIMTVr8nQKKfuS4UI4apc21unESFF%2b%2b%2bBxfpUls%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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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102,台上,1050 1020314 
違反期貨

交易法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30年度上字第 289

號刑事判例、78年

度台非字第90號刑

事判例以及64年度

台上字第 2962號刑

事判例 

64年度之判例已經不再援

用；30年度、78年度之判

例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規定非屬同條第 1

項第 3款之判例；53年度

之判例為第 155條之判

例，然原審判決並無違背

判例，故上訴不合法律之

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230 102,台上,989 1020313 殺人等罪 

憲法第 16條、第 80

條 

上訴意旨僅係於原判決已

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

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

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重

為事實之爭執，不合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1

款「判決違背憲法」之規

定，上訴不合法律之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自訴 

231 102,台上,753 1020227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釋字第 181號解

釋、26年度渝上字

第 8號刑事判例、

30年度上字第 128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1312號刑

事判例、76年度台

上字第 4986號刑事

判例、58年度台上

字第 404號刑事判

例、76年度台上字

第 192號刑事判

例、69年度台上字

第 4047號刑事判例

以及 71年度台上字

第 1550號刑事判例 

上訴理由所主張之判例均

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同條第 1項、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232 102,台上,738 1020227 

違反證券

交易法等

罪 

原判決違反證據法

則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fXShkJndqfLv3cd23V%2fzJ3VOjGJ7LQIGNsePqoOlhx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13CMBnMsZew4QK0WWiFNwIqjqVHR20ZXebRZ3H%2bAJo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e3SkaYcXmTRSfSyhZC99R1Ht%2b7B3eqIMIcJA16vT1o%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cvtLqjfxelKA6sp89JaRPWbzSuU39O%2fPEcJhnYd5y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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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102,台上,583 1020206 貪污等罪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234 102,台上,436 1020130 誣告 

判決未敘明上訴理

由之內容。 

上訴意旨形式上雖謂原判

決違反證據法則，而有違

背判例之情事等語，惟無

任何具體指摘、論述，且

摭拾判例前段文字，對後

段無罪推定字句，避而不

談，顯然祇是任持己見，

難謂符合第三審上訴之法

定要件。其上訴為違背法

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235 102,台上,363 1020124 誣告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236 102,台上,259 1020117 偽證 

29年度上字第 2341

號刑事判例、69年

度台上字第2427號

刑事判例以及 71年

度台上字第8127號

刑事判例 

均為實體偽證罪構成要件

之判例，然原判決並未為

違背判例，故與妥速審判

法第 9條規定之「違背判

例」不相合適，上訴不合

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237 102,台上,247 1020117 
違反藥事

法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38 102,台上,204 1020117 
妨害性自

主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FuJREKratxGUu2I%2bHXbXYJa49lEi74ksoc2TvC23M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W9IAZ6xOA3mKUo845pU7cJrL6Pve9QJtC%2fydi8uKO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zH6rZS1kpvn13nHCHOtkBUIB5CysKXl0lEhAvZ3iK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aNqU6X5ZH3U0Pz%2fAi%2foAnyPpcKN0p903uonfk1NAF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xbheKYfOUWILL0gfKfoau2t04o5ZxMofGe%2bMLjpKzM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Hv%2bSnHa8pS%2b0MrLHjY%2bp5Gm9un3uwy9JTKLnlYqCR3I%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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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102,台上,136 1020110 貪污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30年

度上字第 128號刑

事判例、31年度上

字第 1312號刑事判

例、32年度上字第

67號刑事判例、44

年度台上字第 702

號刑事判例、48年

度台上字第 875號

刑事判例、74年度

台上字第 1599、

6444號刑事判例以

及 76年度台上字第

4986號刑事判例 

74年度台上字第 6444號

刑事判例為第 379條第 10

款之判例；其餘判例均為

第 378條之判例，故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規

定非屬同條第 1項第 3款

之判例，上訴不合法律之

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240 102,台上,127 1020109 
家暴妨害

性自主 

27年度滬上字第 64

號刑事判例、49年

度台上字第 873號

刑事判例以及 96年

度台上字第 606號

刑事判決 

判例部份為第 379條第 10

款之判例，故按妥速審判

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非屬

同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

例，上訴不合法律之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241 102,台上,51 1020104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42 102,台上,47 1020104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等罪 

50年度台上字第

1319號刑事判例、

釋字第 238號解釋 

判例為第 379條第 12款之

判例；解釋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例，故按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非

屬同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

例，上訴不合法律之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243 102,台上,46 1020103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30年

度上字第 128號刑

事判例、74年度台

上字第 1599號刑事

判例以及 76年度台

上字第 4986號刑事

26年度之判例為為第 378

條之判例，按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2項規定非屬同

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例；

其餘判例為第 155條之判

例，然原審判決並無違背

經驗論理法則，上訴為不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q1vKMHwEkb%2b%2fxkMlNf3p0O%2fGbAtJUWXWlDuaiGYaD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Edxs%2bSTU3n3tOzgZs9n1QPjBC1%2bRkEdAhFg%2bVF6lEm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iy5B3Q9uwRGJRF2Upv4Joe7nlQ%2fOpUU4XuFo8Co1z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Jarr7Hw5O9TggpDa0N6FOPmlgTdDRuHxIfCEJuIRi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ldZVPaaItmpvJoOKI2DWg5i%2flTrHgZRwnd7YKNrzqE%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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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 合法律上之程式，刑訴法

395條駁回 

244 102,台上,37 
1020103 偽造文書 

40年度台上字第 33

號刑事判例、26年

度滬上字第60號刑

事判例、91年度台

上字第 6659號刑事

判決以及 80年度台

上字第 4091號刑事

判決 

判例部份分別為實體偽造

文書之構成要件以及犯罪

故意之判例，然原判決並

未違背判例，故上訴不合

法律之程式，依第 395條

駁回 

  

245 101,台上,6689 1011227 

違反商業

會計法等

罪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46 101,台上,6680 1011227 殺人等罪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247 101,台上,6662 1011227 
妨害性自

主等罪 

97年度台上字第

4862號刑事判決、

98年度台上字第

822號刑事判決、26

年度渝上字第 8號

刑事判例、30年度

上字第 289號刑事

判例以及 31年度上

字第 87號刑事判例 

判例部份並未評價為刑訴

法何條規定之判例，僅認

原判決並無違背判例，因

此與法律之程式不相適

合，以第 395條駁回。   

248 101,台上,6617 1011227 偽造文書 

49年度台上字第

873號刑事判例、48

年度台上字第 475

號刑事判例以及 45

年度台上字第 1172

號刑事判例 

49年度之判例為第 379條

第 10款之判例，按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非

屬同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

例；48年度、45年度之判

例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審判決並無違背經驗論

理法則，上訴為不合法律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cehs23X0aN7tGmyOprZqty1X9b5pKKSyoPhKrogBFb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8gthGs1L%2bgVSjauuureWE%2bl%2bTidMBDp74OeP9a7fLZc%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8jbuLYEbJixOaXUuAOtBPjZK%2f8xTyJGSmA7GOKtMub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1%2byDJw8iO3W9UefW%2bwSl36SBHfEa5%2bLrTIyebLI4P1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3NdFYhtFMXxvDtbEQkL5fV84VcxI8d1i3dCUX94iAL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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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程式，刑訴法 395條

駁回 

249 101,台上,6614 1011227 

違反商業

會計法等

罪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以及判決不適

用法則或適用法則

不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250 101,台上,6516 1011220 擄人勒贖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251 101,台上,6426 1011213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52 101,台上,6343 1011213 妨害秘密 

釋字第 585號、603

號、689號解釋以及

憲法第 22條 

原判決並未違背解釋，且

上訴之主張不影響原判決

結果，依第 395條駁回。 

  

253 101,台上,6237 
1011206 

妨害性自

主 

19年度上字第 1747

號刑事判例、30年

度上字第 892號刑

事判例以及72年度

台上字第 4481號刑

事判例 

為第 379條第 5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規定非屬同條第 1

項第三款之判例，依刑訴

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1EjHO2bwxArnGmGefO%2fup2syY98bHpRiynH0Ez23%2b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fre%2fE51MEd%2fgw4JTA%2f20kCVAo3%2bXHTyQOMWL1DMys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k40mxd7LLZvVnm820YlK8r4hn336AD%2fY%2bTXDoy2rDz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eB8xVuqdYNoEQI5qT30Yr0zhSMGB%2bwlmvNAACStKL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vYLOZwr1yLJoLLwbUvplkqc5%2br2xhtGF5z0xe8kGJE%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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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101,台上,6122 1011129 貪污等罪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55 101,台上,6093 1011129 
偽造文書

等罪 

76年度台上字第

4986號刑事判例 

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上

訴意旨對於原判決理由如

何違背前揭判例等情，毫

無具體闡述，或說明其關

連性，顯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 1項第 3款所規定「判

決違背判例」，而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

不相適合，依第 395條駁

回 

  

256 101,台上,6056 1011129 
偽造文書

等罪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規

定非屬同條第 1項第三款

之判例，依刑訴法 395條

駁回 

  

257 101,台上,6003 1011128 偽造文書 

判決未敘及上訴理

由內容 

上訴意旨形式上雖謂原判

決違反經驗法則、證據法

則，而有違背解釋、判例

之情事等語，惟無任何具

體指摘、論述，顯然祇是

任持己見，難謂符合首揭

第三審上訴之法定要件，

依第 395條駁回。 

  

258 101,台上,5922 1011122 殺人 

49年度台上字第

873號刑事判例、53

年度台上字第 2067

號刑事判例及 71年

度台上字第 422號

刑事判例 

49年度之判例為第 379條

第 10款之判例，按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2項規定非

屬同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

例；53年度、71年度之判

例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審判決並無違背經驗論

理法則，上訴為不合法律

上之程式，刑訴法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Q0OAsqYvVp9aQzxlgnXHtfymDsZQ4hX8xKD8wXXZY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8QDq%2bFe5RzE7%2bHBXxHnNDS6tmN%2ffXRLtNHZ9VGKr7I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OWDydO0%2b2F4qV%2bUshasRcAJASxKchyP9in4TaokKJ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9ZNkZKWEEXImQY88e5HBhXGeI9TBea9yoWxESsqG5r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NZBLKngAxeuQM6%2fPqWvzQS%2bP4sZdK%2bzDINUUM4PKA0%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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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101,台上,5917 1011122 偽造文書 

28年度上字第 3110

號刑事判例、34年

度上字第 862號刑

事判例 

均為實體共同正犯成立要

件之判例，然原判決並無

違背上揭判例之可言。上

訴意旨核與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所定得為第三

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

不相適合，其上訴為違背

法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260 101,台上,5870 

1011122 

偽造有價

證券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以及判決不適

用法則或適用法則

不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261 101,台上,5783 1011115 
偽造有價

證券等罪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62 101,台上,5763 1011115 偽造文書 

27年度滬上字第 64

號刑事判例、53年

度台上字第2067號

刑事判例、54年度

台上字第 1944號刑

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原審判決並未違背判例，

難謂已符合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款所定嚴格

限制之上訴理由，依第 395

條駁回。 

  

263 101,台上,5706 1011109 
重傷害等

罪 

判決違反經驗論理

法則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64 101,台上,5689 1011109 
偽造文書

等罪 

判決違背法令、第

379條第 14款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自訴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EPX18eaSwPY2Vu0SpLx%2bdIAOEoZIlvwa2JeAWQeVj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5iIAeM6iQkmH32cYMb9B%2bJjNnCTQXKtrdhkfbcDW4T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0%2bKqMkx4TkpSlboVGwVbXK4HHURgB%2b1ZdovCMsDf5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V%2baaSaq2u%2bg8PKsZpssILij5QS4tbTiGWMRb8jN4Sc%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7EzUu4KW1oZYUwGhkKhNmOYYfLSG3lsXexLoFBUdQK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O2G0rSE6K7GxxGIp8J4qJ5GtbhHK0V2ltzhzhSWauY%3d


 

187 
 

265 101,台上,5683 1011108 誣告 

44年度台上字第

892號刑事判例、46

年度台上字第 927

號判例、76年度台

上字第 4986號刑事

判例、30年度上字

第 816號刑事判

例、44年度台上字

第 892號刑事判例

及 92年度台上字第

128號刑事判例 

判決理由僅評論 44年度、

46年度之判例（均為實體

誣告罪要件之判例）部份

上訴理由為以自己之說

詞，所為之指摘，形式上

雖以原判決違背判例為由

提起第三審上訴，但依其

所述內容，顯與妥速審判

法第 9條第 1項第 3款所

規定「判決違背判例」，

而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

第 395條駁回，其餘部份

未敘及 

自訴 

266 101,台上,5629 
1011108 偽造文書 

54年度台上字第

1944號刑事判例、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判例部份為第 155條之判

例，然上訴意旨對於原判

決理由如何違背前揭判例

等情，毫無具體闡述，或

說明其關連性，顯與妥速

審判法第 9條 1項第 3款

所規定「判決違背判例」，

而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

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第

395條駁回 

自訴 

267 101,台上,5601 1011107 
違反醫師

法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8號刑事判

例、判決不載理由

或所載理由矛盾

（第 379條第 14

款）及判決不適用

法則或適用法則不

當（第 378條） 

判例部份為第 155條之判

例，然對原判決究竟有何

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

背司法院解釋或違背判例

等事項，未具體敘明，僅

泛指原判決採證違背經驗

法、論理法則，並有判決

不備理由之違法，難認符

合第三審上訴之法定要

件，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FbklkA5x9nlNG8FIR4xGlt%2bJzItRRQgzS%2bJbe2FH3T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hOlmapAW5LlqzYVT00hyAPjHXBf%2fOj5GqEd7Q8H%2bhT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7r%2fHqSWueErwZJSum1AdA1MzeurxNblynroaohSDOU%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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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101,台上,5585 1011101 
妨害性自

主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 

74年度之判例為第 155條

之判例，26年度渝上字第

8號判例則為第 378條之

判例，本案原審判決並無

違背前者，後者按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規定

非屬同條第 1項第 3款之

判例，難認與刑事妥速審

判法第九條所定得為第三

審上訴之理由相適合，依

第 395條駁回 

  

269 101,台上,5578 
1011101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70 101,台上,5534 1011031 偽造文書 

原判決並未敘明上

訴理由所主張之判

例 

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其

上訴意旨以原判決關於證

據之取捨判斷悖於經驗法

則，違背本院相關判例，

其情形足以影響於原判決

為理由，而依上開規定，

指原判決違背法令，非無

理由，應認 

原判決仍有撤銷發回更審

之原因。 

  

271 101,台上,5450 1011025 常業詐欺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72 101,台上,5345 1011025 遺棄等罪 

27年度上字第 2078

號刑事判例、27滬

上字第 96號刑事判

例、30年度上字第

289號刑事判例、30

年度上字第1152號

刑事判例、48年度

台上字第 485號刑

事判例、71年度台

上字第 4022號刑事

判例 

上訴所主張之判例分別為

第 379條第 10款與第 378

條之判例，按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2項規定非屬同

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例，

難謂符合第三審上訴之法

定要件，其上訴為違背法

律上之程式，依刑訴法 395

條駁回 

自訴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7006HZ5zl%2fCq2HyNlcOi1a9963TfeGgNqw9KwrtGw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0xrw5jGpAh%2blSrKzBmPA7aUV%2fB8Zbqi66rjiA%2fCeW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uOWg64gaQqaf1k91CLbleGnHzD0v8ynbyDpoDDdK%2b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Jdkl18I0TkEahlBlCbysPZi8ceNry1nTR%2fQbhL760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d63dnNu6rkPjxP3ern7FboRH2B%2fTiwfiKizdCJShq8%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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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101,台上,5329 1011024 
妨害性自

主 

30年度上字第 129

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9條第 1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規定非屬同條第 1

項第 3款之判例，依刑訴

法 395條駁回 

  

274 101,台上,5318 1011024 
違反廢棄

物清理法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31年度台上字第

1312號刑事判例、

30年度上字第 289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87號刑事

判例、釋字第 181、

238號解釋；依法應

於審判期日調查之

證據而未予調查

（第 379條第 10

款）、判決不載理

由或所載理由矛盾

（第 379條第 14

款）及判決不適用

法則或適用法則不

當（第 378條） 

30年度上字第 289號刑事

判例、31年度上字第 87

號刑事判例、釋字第 181、

238號解釋均為第 379條

第 10款之判例、解釋，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

之規定，不屬條第 1項第 3

款之判例；53年度台上字

第 2067號刑事判例、31

年度上字第 1312號刑事判

例雖為第 155條之判例，

然上訴意旨無非係置原判

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

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

詞，專憑己意再事爭執，

或任意指摘，顯與刑事妥

速審判法第九條第二、三

款所定判決違背司法院解

釋、判例，而得為第三審

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

相適合，依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7e7vBLeUwsB8hsEi4K2C1pyVEKS%2fy16sW%2feGu7YSHs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xrn2zPKFV0suByC%2f0kXW2KjoLLTEOfuh%2bfdqgVM7%2b74%3d


 

190 
 

275 101,台上,5294 1011019 偽造文書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25年度上字第 2123

號刑事判例以及依

法應於審判期日調

查之證據而未予調

查（第 379條第 10

款） 

74年度判例所指要屬事實

審法院證據之調查、取捨

及其證明力判斷職權之行

使；25年度判例則為實體

偽造文書構成要件之判

例，然上訴意旨無非係對

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

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

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

之評價，重為事實之爭

執，顯與刑事妥速審判法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規

定「判決違背判例」，而

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

法情形，不相適合，依刑

訴法第 395條駁回 

  

276 101,台上,5250 
1011012 

違反著作

權法 

釋字第 418、396號

及 514號解釋 

本案並無違背解釋之情

事，上訴意旨重為事實之

爭執，俱與刑事妥速審判

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二

款所規定判決牴觸憲法及

違背司法院解釋，而得為

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

形不相適合。其上訴不合

法律上之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277 101,台上,5227 1011011 誣告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278 101,台上,5183 1011011 殺人未遂 

20年度非字第 104

號刑事判例、19年

度上字第 718號刑

事判例、76年度台

上字第 4986號刑事

判例以及 53年度台

上字第 2067號刑事

判例 

20、19年度之判例為實體

殺人故意判斷之判例、76

年度、53年度之判例則為

第 155條之判例，然上訴

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審判

決有何違背判例之情事，

不合法律上程式，依刑訴

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1K11p9yxcG0fV5gzV6hZB7tUB3HQV8oT%2fvskFmWs9K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GOQywA%2f6T3g5IxynnMxji0nPbiqRr6rQZlfkjloUO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e0ub1vweLutSgsFGF1%2bXOh1zcoERP4AmtxTVx1FOCg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5GwVOg78oxznHdNcX7HtuiQylCXMHG%2fyo4w0muxJDg%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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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101,台上,5126 1011004 
妨害性自

主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80 101,台上,4987 1010927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以及 31

年度上字第1312號

刑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上訴意旨但憑己見指摘，

重為事實之爭執，與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

款違背判例不相適合，依

第 395條駁回 

  

281 101,台上,4974 1010927 
妨害性自

主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判例部份均為第 155條之

判例，然原審判決並無違

背判例，上訴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282 101,台上,4968 
1010927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83 101,台上,4957 
1010927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等罪 

48年度台上字第

475號刑事判例、71

年度台上字第 4022

號刑事判例以及 84

年度台上字第 360

號刑事判例 

48年度、71年度之判例為

第 155條之判例，84年度

之判例為實體信賴原則之

判例，然與本案無關，原

審判決並無違背判例，與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

第 3款違背判例不相適

合，依第 395條駁回 

  

284 101,台上,4952 1010927 誣告 

32年度上字第 184

號判例、依法應於

審判期日調查之證

據而未予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及判決

不適用法則或適用

法則不當（第 378

條） 

判例部份為實體法誣告罪

構成要件之判例，然上訴

意旨僅憑自己之說詞而為

指摘，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違背判例

不相適合，依第 395條駁

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kEF%2bZ%2bZRcGqo43AOTPTR5HHggngAyBQFXlLeG6ivy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NSS2NSO3W4hfikSBH6MMdOxfXdkT1WL%2fq%2fZLk2ME3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jFImsy62%2btLZSwccqZmd48WsYucWtGqNYJH58FeIJ8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5ZHzy2p3zkuRFC0eb2F%2b4y85SCAVK4jRcOhdJh2R%2f0o%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85z%2biXXS9N3BQIAyJTqRx67IPv6mfSwrvnvYk923qM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jA5q7TW91N2iFErME08LTMk%2ffOBJiKcON5HylvQzl0%3d


 

192 
 

285 101,台上,4897 1010920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73年度台上字第

638號刑事判例、93

年度台上字第 5077

號刑事判決、97年

度台上字第 3937、

64178號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

64245號刑事判

決、96年度台上字

第 3479、595號刑

事判決、95年度台

上字第 5115、5414

號刑事判決 

判例部份為第 155條之判

例，然本案並無違背判

例，上訴意旨重為事實之

爭執，與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違背判例

不相適合，依第 395條駁

回 

  

286 101,台上,4892 
1010920 

偽造有價

證券等罪 

72年度台上字第

7112號刑事判例 

為實體偽造有價證券構成

要件之判例，然上訴意旨

並未具體指摘原審判決有

何違背判例之情事，不合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

之法定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87 101,台上,4891 1010920 
偽造文書

等罪 

  本案第二審未經實質審

理，不適用妥速審判法第 9

條之規定。 

  

288 101,台上,4882 1010920 偽造文書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31年

度上字第 1312號刑

事判例及 48年度台

上字第 875號刑事

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有

何違背判例之情事，不合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

之法定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89 101,台上,4849 1010920 偽造文書 

70年度台上字第

657號民事判例 

為民事代理之相關判例，

然本案並未違反判例，不

合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

項之法定程式，依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自訴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lzJR01Vp50Zz%2fKt2z9y6sFDD%2fsAqyXSsg8NA1WTfE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caPcVHxEOLvEY2JGYEl8Uj6pCRxRRaPyuELY1qUpw%2f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o11f4Zwgb7sPT6%2brTvHTdk07FFkZLA15jpuF5gNU%2f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a2NM3X8HHe0%2bdsQsCx336TfUu%2bT%2bOuDGR6usGQ9Fi6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jJnKLU6enxiKfbPAtYRfGk6VSkM6gpEalWUO3KcLHQ%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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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101,台上,4548 1010830 
偽造文書

等罪 

49年度台上字第

873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規定非屬同條第 1

項第三款之判例，依刑訴

法 395條駁回 

  

291 101,台上,4539 1010830 
偽造文書

等罪 

31年度上字第 1412

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9條第 14款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規定非屬同條第 1

項第三款之判例，依刑訴

法 395條駁回 

  

292 101,台上,4526 1010830 貪污 

73年度台上字第

5874號刑事判例、

91年度台上字第

2908號刑事判例、

29年度台上字第

503號刑事判例、32

年度上字第 130號

刑事判例、29年度

上字第 2018號刑事

判例、31年度上字

第 3132號刑事判

例、45年度台上字

第 1172號刑事判

例、74年度台上字

第 1599號刑事判例 

73年度、91年度、29年度

上字第 2018號判例、31

年度、45年度及 74年度判

例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

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不合法；29年度上字第

503號判例、32年度判例

為證人拒絕證言權之法律

效果判例，然與本案無

關；均非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例，

依第 395條駁回 

  

293 101,台上,4525 1010830 貪污 

73年度台上字第

5874號刑事判例、

91年度台上字第

2908號刑事判例、

29年度台上字第

503號刑事判例、32

年度上字第 130號

刑事判例、29年度

上字第 2018號刑事

判例、31年度上字

第 3132號刑事判

例、45年度台上字

第 1172號刑事判

73年度、91年度、29年度

上字第 2018號判例、31

年度、45年度及 74年度判

例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

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不合法；29年度上字第

503號判例、32年度判例

為證人拒絕證言權之法律

效果判例，然與本案無

關；均非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例，

依第 395條駁回 

與 4526

號判決

為相同

內容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dAEIYbyKpet3TnSbUVk76jOeZG3kAqB2tTl7NXI0R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hUibGcnFODHB8xnGlkv2RA%2fJUnxZ45uCbeekkfSpx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2fkqmGkQPu8xk2JxNbXSSdIHcFXagQcOt3j8DD4jGa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Us1uX7XiTTcUbVU2ixP%2fDsw%2fZdW4D%2fEo1D3PTZHJi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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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74年度台上字

第 1599號刑事判例 

294 101,台上,4507 1010830 

違反期貨

交易法等

罪 

44年度台上字第

192號刑事判例、53

年度台上字第 2067

號刑事判例、73年

度台上字第5638號

刑事判例、73年度

台上字第 5874號刑

事判例以及31年度

上字第 2124號刑事

判例 

44年度、31年度判例為實

體偽造文書之判例，53年

度及 73年度台上字第

5874號判例為第 155條之

判例，以及 73年度台上字

第 5638號判例為第 156條

之判例，檢察官之上訴合

於法律要件，然本案並無

違背判例，依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295 101,台上,4483 1010830 偽造文書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為第 155條之判例，原判

決確實有違一般經驗論理

法則，且足以影響原判決

結果，第 397條、第 401

條，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款撤銷發回。 

  

296 101,台上,4471 1010830 

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

罷免法 

判決違背法令、第

379條第 14款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97 101,台上,4400 1010823 

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判決違背法令及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298 101,台上,4343 1010822 
家暴妨害

性自主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j3%2bVDFE%2f7ATlOtfufzYRCt5dYaeIGk3nMkiAwBkj%2ft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9n38V0XyplLPGJ3YieBpo4yr08M%2feCK9vmuss3iPu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3F4bzUIxTLWDkg0%2bUehf%2ftvueV14%2br1cibbnn83S82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BhH0dhin2cx2RcEslLGp2MlPHJyYliiuJj2142e2n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ED2zfvsT6p3QUDcta2BqU8Hcx1LUpC1uu3mP9kY0mfE%3d


 

195 
 

299 101,台上,4307 1010816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49年度台上字第

873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依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同條第 1項、刑

訴法 395條駁回 

  

300 101,台上,4233 1010816 殺人等罪 

判決違背法令及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01 101,台上,4207 1010815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74年度台上字第

1559號刑事判例、

53台上字第 2067

號刑事判例、依法

應於審判期日調查

之證據而未予調查

（第 379條第 10

款）、判決不載理

由或所載理由矛盾

（第 379條第 14

款） 

判例部份均為第 155條之

判例，然原審判決並無違

背判例，上訴違背法律上

之程式，依第 395條駁回 

  

302 101,台上,4206 1010815 偽造文書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51年

度台上字第 295號

刑事判例 

26年度台上字第 295號刑

事判例例之判例為第 378

條之判例，51年之判例為

實體偽造文書要件之判

例，然與本案無關，上訴

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303 101,台上,4181 1010809 誣告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自訴 

304 101,台上,4168 1010809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30年度上字第 1152

號刑事判例、71年

度台上字第4022號

刑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

本案並無違背判例之情

事，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05 101,台上,4150 1010809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1ZyAEYGTWsm88YgvR7erovWrHwrvy0TPsyZvBgW4x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P54msnEYElDTRP2TxZp1JRvqEiZhCmqv%2fu%2f9lxHtM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7rUh%2bN%2fe%2b4Yxo4YjO3wy5X9RzAgpWqOuGpxpxJ8ur4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cQQ%2fn2OfyCa1R2U7CmMFEVY0s895eJGVMUZH66jd1u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4xikA3kJILrLu1ad1O2hvD1LXSHQwPssTL53CvHDOy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aJHKOAB1QWEC17JfpW2vc4AteNEUrWEpFvVr4nypT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UC6VbfFGEpf%2ftDLLLsCisaKhmDaTzTTErqh%2bHUYFaA%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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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101,台上,4147 1010809 

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40年度台上字第 86

號刑事判例、76年

度台上字第4986號

刑事判例以及 92年

度台上字第 128號

刑事判例 

均為證據證明力之判例，

然本案並無違背判例之情

事，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07 101,台上,4108 
1010809 貪污等罪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08 101,台上,4005 1010801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45年度台上字第

1172號刑事判例、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均為證據證明力之相關判

例，不屬於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例，

依第 395條駁回。 

  

309 101,台上,3899 1010726 
偽造有價

證券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10 101,台上,3874 
1010726 誣告 

22年度上字第 3368

號刑事判例、44年

度台上字第 892號

刑事判例以及 59年

度台上字第 581號

刑事判例以及 99年

度台非字第 273號

刑事判決 

為實體誣告罪之主觀構成

要件相關判例，然上訴意

旨並未具體指摘，不合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

法定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自訴 

311 101,台上,3774 1010719 

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27年度上字第 2078

號刑事判例、30年

度上字第 289號刑

事判例、47年度台

上字第 852號刑事

判例以及 98年度台

上字第 1945號刑事

判例 

27年、30年之判例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例、47

年之判例為同條第 14款之

判例，98年之判例為第 206

條、208條之判例，惟該部

份不足以動搖原判決結

果，故依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2項、同條第 1項規

定，均非適法上訴理由，

按刑訴法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g1703TMZ069kqpeAF%2fGefvVu8ryx0wJGQkmY%2bnyLp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1jFW934H4If1Wl0cUB%2bVS6pFZAH00TJPiaTTZCa9C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bGxZUDh%2bk5%2fHNGadF73Y74HjzASK8AqE8LjVSZCY4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KTgwg%2bacNpVi0ZTtAcVntYdwhokEIhWIif5TF%2f55N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WV%2bOEn3lnyD5VJdGu7Bq1M7rueZd17nuTO6afkViZ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fPAzhzWe6oJgNPlEhNeBDqqNNpWKkPUTtnLdAN01Iz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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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101,台上,3682 1010712 

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

罷免法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13 101,台上,3517 1010705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14 101,台上,3470 1010705 偽造文書 

判決並未記載上訴

意旨所主張原審判

決違背之判例、第

379條第 10款、第

14款 

上訴意旨所主張之判例為

第 155條之判例，然本案

並無違背判例，不合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法

定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315 101,台上,3415 
1010705 

妨害性自

主 

29年度上字第 2782

號刑事判例 

為第 154條之判例，然此

部份上訴意旨除未違背判

例外，亦對原判決結果不

勝影響，不合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程

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316 101,台上,3407 
1010705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155條相關判例，

然上訴意旨僅持憑己見而

為不同之評價，重為事實

之爭執，不合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程

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317 101,台上,3345 1010628 
違反銀行

法等罪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 

為第 155條之判例，原判

決部份上訴有理由，依第

397條撤銷發回；部份上訴

未具體指摘有何違背判例

之情事，不合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程

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318 101,台上,3330 1010628 
偽造文書

等罪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gX%2bCWSkg%2bFPx7GhABh11P0xfxSaTQDL5hYzr1zbkW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82Pi2CNzE%2b9VGs61oX5LCOxMJrd%2f%2bFibFtNC3A%2bnb2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BfQVy3L9AXGqjtV%2bQVHiOpVz6GQiU7KQLh3E31BwR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LPl5452RZQRU%2bNovxA%2bqxg%2fGYYUrKHk8ndpwQTjx4o%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zqqBgOobFYO%2bkhyOu02s6Jm7nDCoNZboxJdtYZ9mo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xyO%2bzLZkfG7BKx5POrNy37rQAAveLQsSu1cwoC8u%2bo%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1ZTit19hKoIAq9FKvzJXMLfIbINqi4onrKMqjdOK3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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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101,台上,3210 1010621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74年度台上字第

1560號刑事判例、

91年度台上字第

1862刑事判決 

判例部份為第 155條相關

判例，然上訴意旨並未具

體指摘，不合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程

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320 101,台上,3192 
1010621 偽造文書 

21年度上字第 2668

號刑事判例、51年

度台上字第2813號

民事判例 

刑事判例為實體偽造文書

罪不因被偽造名義人死亡

而不成罪，民事判例則為

民事委任關係消滅之判

斷，原判決並未違背刑事

判例，民事判例則不影響

原判決結果，均非適法上

訴第三審事由，依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321 101,台上,3038 1010614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釋字第 582號解

釋、第 378條 

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有

何違背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之情事，不合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322 101,台上,2978 1010614 
業務過失

致死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23 101,台上,2927 1010607 

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

罷免法等

罪 

26年度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49年

度台上字第 873刑

事判例、53年度台

上字第 2067號刑事

判例以及 74年度台

上字第 1599號刑事

判例 

上訴理由所主張之判例其

中三則為第 379條第 10

款、第 14款之判例，且未

具體敘明原判決有何違背

判例之情事，不合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

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e%2fEX9xaD63cQZtLMY3a67p%2bGRqMay09TN5US803Qg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iKCYaReDg9cRisYyH2rEWU%2bwb5trnDmEWGbBU1Dyf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FZz2gXvJsnFhFTb2qrPOKUwgYmG1KQLKyP6Sjb3e3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E5orVgDKfum%2bav31kTB9T5XRn0DwOYTmwFO7xLaWy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1C%2frVCzCyRn8X%2bi62Q3JVSkeUqryda%2bp0wkNTUhra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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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101,台上,2865 1010607 誣告 

第 379條第 14款、

99年度台上字第

7061號刑事判決、

93年度台上字第

1990號刑事判決以

及 20年度上字第

662號刑事判例 

判例部份為實體誣告罪主

觀要件判斷之判例，然本

案並無違背判例之情事，

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第 395

條駁回 

自訴 

325 101,台上,2843 1010607 
重傷害等

罪 

判決違背法令及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26 101,台上,2835 1010607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及判決

不適用法則或適用

法則不當（第 378

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27 101,台上,2771 1010606 偽證 

21年度上字第 1988

號刑事判例、第 47

條以及第 379條第

13款 

判例部份為判決正本因書

記官過失誤植而與正本有

所不同時，不應認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情事，本案

並未違背該判例，不合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

法定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328 101,台上,2723 1010531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原判決未審酌卷內

證據資料，本於推

理作用而論斷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29 101,台上,2719 1010531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31年度上字第 2324

號刑事判例以及第

379條第 10款 

判例部份為實體消極犯罪

相關判例，然上訴意旨並

未具體指摘，不合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

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自訴 

330 101,台上,2637 1010524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30年度上字第 1148

號刑事判例、29上

字第 2975號刑事判

例 

判例均為實體上防果義務

之判例，然本案原判決並

未違背判例，不合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

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X8kBPokWp6H27ymKmR%2bv8aFLgP2PV5U%2bnaHRw5k%2bVa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rLCsP7VfcY1CCdaEZNGlyZPmDXkoNXeqcDvCopkvJ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0PiivlHGvTtb48cF7uagSafh1KaxO3PZb7zr45ELc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HmbCTKaJsbWH7vQRyRLuQ%2fNJk9iutqORa45bFBRnp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rHIVE4JGnfTe9ZVepS3Amf3q%2bgnJvPhpw3C8OaLlM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5K4pGsTMr9mWInfIilMZJiD52jguF5v3sCkXzzPxTZ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xzi8NAtomKMD3gwKDNg4RynNaEBHIMw2%2fQEyB87om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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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 

331 101,台上,2624 
1010524 誣告 

20年度上字第 662

號刑事判例、32年

度上字第 184號刑

事判例以及47年度

台上字第 160號刑

事判例 

判例均為第 155條之判

例，然上訴意旨僅係依憑

己見再為爭執原審對證明

力之判斷，非為適法上訴

理由，依第 395條駁回 

  

332 101,台上,2458 
1010517 

違反銀行

法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33 101,台上,2445 
1010517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等罪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34 101,台上,2406 
1010516 誣告 

48年度台上字第

475號刑事判例、54

年度台上字第 1944

號刑事判例、71年

度台上字第4022號

刑事判例、44台上

字第 12號刑事判

例、27年度滬上字

第 64號刑事判例以

及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 

第 155條相關判例，但本

案並未違背判例，不合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

法定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自訴 

335 101,台上,2245 
1010503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等罪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第 155條相關判例，但本

案並未違背判例，不合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

法定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336 101,台上,2238 1010503 

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74年度台上字第

3400號判例 

實體上槍砲彈藥之持有與

寄藏、刑法上寄藏間之分

別相關判例，但與本案無

涉，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9kpwHm7nVRZFLhdkk5uABNu56mWx%2b2QQ52rmCrRnR%2fc%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ku60zm67vqw7FLlc3CkbXuesXgh%2bC3iAzefbP1cU7m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Hs68MkPbSu6k9tPzt38K5wD%2beCZvlWeMdecOL3vsV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zGLY%2fM%2feGAr3phKiwH9yHekWO2EhRma3bmbMzpUf%2f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jLxqwoG1eK8Zglds4PivnIUJ0lSzOHT3dWV4SEf4Fr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fSheupO%2fbkUTTrhqW%2f%2bDSmBEeeGrLgxbh%2b9EDw7Kv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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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101,台上,2192 1010503 偽造文書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38 101,台上,2190 1010503 
偽造有價

證券 

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39 101,台上,2155 1010502 

違反組織

犯罪防制

條例等罪 

釋字第 556號解釋 上訴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原

判決有何違背司法院大法

官解釋之情事，不合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法

定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340 101,台上,2114 
1010430 

妨害性自

主 

原判決違背法令逕

以原審上訴不合法

為由駁回 

所謂「維持第一審所為無

罪判決」，應指經第二審

實體審理結果，認為第一

審判決被告無罪，在認事

用法上，並無不當，而駁

回檢察官或自訴人在第二

審之上訴者而言，不包括

未經實體審理，逕以上訴

程序不合法，而判決駁回

上訴之情形，故本案不適

用妥速審判法第 9條之規

定 

  

341 101,台上,2074 1010426 

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 

40年度台上字第 71

號刑事判例、44台

上字第 21刑事判例 

法院職權調查證據程序之

順序相關判例，然本案並

無違背判例，不合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

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342 101,台上,2013 1010426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等罪 

原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2be4%2fYmgomaaT8b1xphK0OjioMrxKWJiEpUWhsXmk5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Ta7FWn29enm%2b6qV6qtGRpTJEWRkOvA7WLld%2fph3KI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V4Im8yGhVZ%2bxGG8iPxsJK94wyRs5%2flNbUBSQJWY8A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o6e2CEh4Ilo9S4Hiw6MkYMZV6S8HWPnnp9PDnNNHb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3iSaAQQSpKXZ9HHPmxxU0fdCUJ4LcIY0jlrCorJrgR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rKOOzZOA3hyIvXXjduKJcujwE7ARI2S9SY1%2fq2YMpw%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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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101,台上,1736 1010412 
妨害性自

主 

29年度上字第 3362

號刑事判例、30年

度上字第 128號刑

事判例、32年度上

字第 67號刑事判

例、32上字第 288

號刑事判例以及 74

年度台上字第 1599

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8條之判例，按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44 101,台上,1514 
1010329 傷害 

釋字第 109號解釋 上訴意旨任憑己見，並未

具體指摘，不合法定程

式，依第 395條駁回 

  

345 101,台上,1415 1010322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37年度特覆字第

2925號刑事判例、

21年度上字第 767

號刑事判例 

分別為第 379條第 10款及

第 288-1條之判例，然本

案並無違背判例之情事，

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規定，依刑訴法 395

條駁回 

  

346 101,台上,1102 1010315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93年度台上字第

664號刑事判例 

為違法取得之證據其證據

能力之取捨之判例，按妥

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之

規定，不屬同條第 1項第 3

款之判例，故依第 395條

駁回 

  

347 101,台上,1098 1010315 偽造文書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48 101,台上,1044 1010308 

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

罷免法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1VqNE%2bnL0G%2fu8Mtr4KdVU53efMajpImil0FZ6IR%2bLCc%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a4rA9DyVbZXvvYimYCNsRqVwNxKM8aKtw3S9I%2b9W7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cdt4dUSvR6LsWyRP%2b%2fVRrjTPaA0Gbuv4CfOoFEIqmy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EGhdo6iJh%2fuHFGpQOD87DVV03BbJ1tfcw5V6%2bCqq0A%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8PnlBISaYzPA4EVgSrPhb7sXBT8ontfvlysvzroUKk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AGndct4bnQjpTrp%2b6Mq7fm1Yp0Mk7Y%2fbS7M3WVuVsk%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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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101,台上,985 1010308 殺人 

違反第 379條第 10

款、第 155條之規

定以及 28年度字第

3110號刑事判例、

32年度上字第 1905

號刑事判例、34年

度上字第 862號刑

事判例 

判例部份為實體實體共同

正犯參與程度之判例，但

本案並無違背判例之情

事，上訴意旨係重為事實

之爭執，非適法上訴第三

審之理由，依第 395條駁

回。 

  

350 101,台上,950 1010308 偽造文書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

刑事判例為證人證述之憑

信性判例、26渝上字第 8

號刑事判例、31年度上字

第 1312號刑事判例為第

155條之判例、30年度上

字第 128號刑事判例、76

年度台上字第 4986號刑事

判例為第 154條之判例以

及 32年度上字第 67號判

例、44年度台上字第 702

號判例、34年度上字第 862

號判例則為實體共同正犯

參與程度之判例，認原判

決有違背上揭判例之情

事，予以撤銷發回。 

  

351 101,台上,879 1010301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28年度上字第 3382

號刑事判例 

為第 122條之判例，上訴

有理由，撤銷發回   

352 101,台上,867 1010229 

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

罷免法 

違反第 155條、第

379條第 10款及同

條第 14款 

雖然不合於妥速第 9條第

1項之規定，但此部份罪名

與其他發回部份罪名為實

質上一罪，故一併發回 

  

353 101,台上,731 1010222 

違反商業

會計法等

罪 

爭執共同被告間顯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

分擔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yR0NZTO%2fsWkH8niIJAVWkb%2f25Iee%2bpiygLQI7uRev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6shBfXo%2fxvfY46Zfcu7qd1QQI0WCmZzCXxSNJ16VmL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IWAS1nOnorYdkIgxwXB6UUNJ%2bnVGwWRqisb1%2bhdp2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e%2bc8gJpOcfP48lQgbGhkzQm95hij%2fgpewuHoHKyqT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HUAuiPQ5%2fJjVj2UVoZ%2fzHjY1L%2bo8WRyUaWhBAkYMl4%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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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101,台上,684 1010215 
偽造有價

證券等 

88年度台上字第

4085號刑事判決、

91年度台上字第

2537號刑事判決、

74台非字第 111號

刑事判決、34年度

上字第 862號刑事

判例以及 66台上字

第 2527號刑事判例 

判例部份為共同正犯成立

要件之判例，然均與本案

無關，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55 101,台上,639 
1010215 

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

罷免法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雖然不合於妥速第 9條第

1項之規定，但此部份罪名

與其他發回部份罪名為實

質上一罪，故一併發回 

  

356 101,台上,384 1010119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妥速審判法第九條

第一項之規定是否

不 

當限制檢察官之上

訴權，違反法院於

刑事訴訟法下真實

發現之義 

務，非無爭議。於

本案情形，共犯因

於不同法院受審，

而判決結 

果不同，互相矛

盾，有失其平。其

判決互相矛盾，非

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未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

實質舉證責任所

致。本件對 

照共犯受有罪判決

且認定被告亦屬共

同正犯之矛盾情

形，如嚴格 

不准檢察官提起上

訴救濟，則侵害被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9nTtdxoGtS1Q0%2bM8gcqOVSgffEgPxT1yVNEvnvhXB8%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tEF4AAzWzqBHd0Hct7EK3JtkM8WSEriaxB9yHGbSje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UktQ7J9jocI5YWmrO%2fSXAo4S%2by0OHOCyayFb%2fRaxi0g%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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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訴訟權、訴訟

平等權及 

檢察官之上訴權 

357 101,台上,310 
1010118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23年度上字第 1969

號刑事判例、53年

度台上字第2067號

刑事判例以及 76年

度台上字第4986號

刑事判例 

23年之判例已經不再援

用，後二判例均為第 155

條相關之判例，然並未具

體指摘，不合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程

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

回 

  

358 101,台上,236 1010112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等罪 

原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59 101,台上,154 1010112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97年度台上字第 96

號刑事判決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60 101,台上,85 1010105 

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

罷免法 

31年度台上字第

1312號刑事判例、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以

及 92台上字第 893

號刑事判例 

判例屬於第 155條之判

例，然上訴理由並未具體

指摘，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hWJdsVoDYYN6NrGM%2bp0O8v5lTmomk%2brx5zS9gm55ek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5m2o2e1tDPTA52Qo7O7%2bxvgzEtf6wJIT%2bUHCX0Ye%2bL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3PrZ1xi9euLIPKLZhtBzIc4OeYShUmYVvPuOaVs%2bx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N6KSbq%2bVlMwmh6ArLz4ThBWK5GwNjpQeSJbskpPDmFs%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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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101,台上,52 1010105 
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45

台上字第 1172號刑

事判例、53年度台

上字第 2067號刑事

判例、74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以

及 29上字第 395號

刑事判例 

分別為第 155條以及實體

偽造文書要件之判例，然

本案均無違背證據法則之

判例，實體判例亦與本案

無涉，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62 100,台上,7257 
1001229 

妨害性自

主 

47年度 852號刑事

判例、30年度台上

字第 3111號刑事判

例以及 29台上字第

1117號刑事判例 

分別為第 379條第 10款、

同條第 14款，按妥速審判

法第 9條第 2項、同條第 1

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63 100,台上,7239 1001229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釋字第 181號解

釋、53年度台上字

第 2067號刑事判例

以及 74年度台上字

第 1599號刑事判例 

均為證據證明力之爭執，

不屬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第 3款之判例，依刑訴

法 395條駁回 

  

364 100,台上,7211 1001222 偽造文書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及判決不適用

法則或適用法則不

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65 100,台上,7189 1001222 貪污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66 100,台上,7146 1001222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應於審判期日調查

之證據而未調查

（第 379條第 10

款）、29年度上字

第 759號刑事判

例、94年度台上字

第 1599號刑事判例 

判例屬於第 155條之判

例，然原判決並無違背判

例，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ocGTO5AmqQoFR2Cig37khKvQqrKxQO7Go9e%2fJZ1Vi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LND2ES8s9uY9i%2fEZrfTMfblGCt8BdKnGdlBU3iWjb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mFCm%2bW4FLDECq5McaSbM%2bSul2mpfkDdDi5duHQ8FhKo%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eItGTP26TurtIKusIG3HebOKq%2fYLR5u%2fqY7s1eKlMO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0PQGcRMZMtFM89uXePQ2iZ5fDYT4PhdPLuZB5a7Iu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EDcyOahKapSd2h3yka6XWD6%2fkU%2bxpZgOzRa9KWH9jI%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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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100,台上,6835 1001208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等罪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以

及 53年度台上字第

2067號刑事判例 

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並

未具體指摘，不合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

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368 100,台上,6833 1001208 
違反政府

採購法 

44年度台上字第

702號刑事判例、53

年度台上字第 2067

號刑事判例 

為第 155條之判例，然並

未具體指摘，不合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法定

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條

駁回 

  

369 100,台上,6822 1001208 偽證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70 100,台上,6730 
1001201 

違反證券

投資信託

及顧問法 

原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71 100,台上,6724 1001201 強盜等罪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72 100,台上,6688 1001201 
違反洗錢

防制法 

32年度台上字第 67

號刑事判例、61年

度台上字第3099號

刑事判例、75年度

台上字第 1822號刑

事判例以及94年度

台上字第 3329號刑

事判決 

分別為證明力之爭執、非

刑事判例，上訴不合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法

定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自訴 

373 100,台上,6667 1001201 偽造文書 

48年度台上字第

475號刑事判例、54

年度台上字第 1944

號刑事判例、71年

度台上字第4022號

刑事判例、44台上

字第 12號刑事判

例、27年度滬上字

第 64號刑事判例以

及 44年度台上字第

分別為證明力爭執、實體

偽造文書要件以及第 155

條之判例，然未具體指

摘，原判決並無違背判例

之情事，按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2項、同條第 1項、

刑訴法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qyiokB9vU6LjuoDM7pH%2b%2fKahJUbVaOLiJh9geXktip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XeC0Kywaoy8xGq0cKsCXVLW7OCV7vnsZ8F9uxwepW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WzXHc771zubtLVmwNeUaOl93pQedqbXn3e0dB2kIh8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QSZMhx9Hlxm8WgkEeV2yMOAKLmOn9lz7%2f21YLZigBc%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HqCXQEJ5uBJBSmQnbl1NIipuliT3%2b4B9U4aC4CXHK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xlULZIxCcH%2bRz%2bVVOxxolAIczCW4LLbxzXoTwkTa1n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xN51aGwKd%2fwXQPN866Rj3suhJ0I1bQF5obcTMGeVkCs%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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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號刑事判例 

374 100,台上,6507 1001124 誣告 

原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自訴 

375 100,台上,6475 
1001124 誣告 

29年度上字第 3105

號刑事判例、31上

字第 87號刑事判例

以及 25上字第

3706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而 25上字第 3706號

刑事判例已不再援用 自訴 

376 100,台上,6418 1001117 
偽造文書

等罪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及判決不適用

法則或適用法則不

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77 100,台上,6415 判決 1001117 

  故所謂「維持第一審所為

無罪判決」，應指經第二

審實體審理結果，認為第

一審判決被告無罪，在認

事用法上，並無不當，而

駁回檢察官或自訴人在第

二審之上訴者而言，不包

括未經實體審理，逕以上

訴程序不合法，而判決駁

回上訴之情形，故本案不

適用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1項之規定。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yP9SdWFxny%2bTLS4u06KnzQBoW1YP93Pyn3ctI2rqx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pfymQtkariIocEXSflTH%2bImW%2f%2bqzBNc2wrKK2%2bDUa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KMBpRXtutICexBnkdJnzoMbvK4fqjWC0WamKHp7ZZy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IgelknejvX2%2fDCoKRv9nKdAhIKEGELQ7Z4YNNHfu0s%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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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100,台上,6404 1001117 
違反著作

權法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及判決不適用

法則或適用法則不

當（第 378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79 100,台上,6318 
1001117 

違反著作

權法 

第 379條第 14款、

100年度台上字第

4425號刑事判決、

30年度上字第 289

號刑事判例、27年

度上字第 2078號刑

事判例以及47年度

台上字第 852刑事

判例 

判例部份分別為第 379條

第 10款、同條第 14款，

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自訴 

380 100,台上,6304 1001117 誣告等罪 

原判決違背法令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81 100,台上,6162 1001110 
妨害性自

主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82 100,台上,6109 1001110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30年度上字第 289

號刑事判例、63年

度台上字第3220號

刑事判例及74年度

台上字第 4219號刑

事判例 

分別為第 379第 10款、同

條第 14款及實體過失責任

之認定，然僅重複為事實

之爭執，按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2項、同條第 1項、

刑訴法 395條駁回 

  

383 100,台上,5964 1001102 貪污等罪 

49年度台上字第

873號刑事判例、26

年度渝上字第 8號

刑事判例、53年度

分別為第 379條第 10款、

378條及第 155條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同條第 1項、刑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sjI89WCRyQjmsuzNaOLI19we2VYWpOrh4tYTw1bgoF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ISC2T0yDxFYanLqtHUNArYzZ5o1rttTSfzs%2biExe7gE%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84Nw38PvRy2GhudC7zwDSZSyQM9M5BSC1AZPG1qfuI%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eYbuwsHXDG8dSRHjI7R3fXyT%2fhAJsvpBkmQYF4dic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YKBlkmR6%2bQvw6SRxMhczQ1Dy%2fimmmslGbJH2eK%2fIlQ%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BqLXlKKcQIcEOR5jYoPerXqHVPr4dpIKtBanErkPDNE%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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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字第 2067號刑

事判例 

訴法 395條駁回 

384 100,台上,5846 
1001027 

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

條例 

47年度台上字第

852號刑事判例、53

年度台上字第 2067

號刑事判例、73台

上字第 5874號刑事

判例、74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及

74年度台覆字第 10

號刑事判例 

分別為第 379條第 10款、

同條第 14款及第 155條之

判例，且原判決未違反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同條第 1項、刑

訴法 395條駁回 

  

385 100,台上,5791 1001026 
違反藥事

法等 

釋字第 238號解

釋、72年度台上字

第 7305號刑事判

例、74年度台上字

第 6444號刑事判例 

均為第 379條第 10款之判

例及解釋，按妥速審判法

第 9條第 2項、同條第 1

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86 100,台上,5515 1001006 誣告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自訴 

387 100,台上,5366 
1000929 誣告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盾（第 379條第 14

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88 100,台上,5361 
1000929 誣告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雖屬第 155條之判例，然

未具體指摘有何違背判例

之情事，不合妥速審判法

第 9第 1項之法定程式，

依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389 100,台上,5309 1000929 
偽造有價

證券等罪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適

用法則或適用法則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3PYbn%2b9AhwgnkDZfRseXVD6grbAawRtzLrZDwEZbz%2bg%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fYnBUNMmIi%2bdFfoCoBbv9B9ucKlhyr0k3nbSpa2fG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6aNFJfoM9EW32tfgRO6Va79w8MGUxnipkUkA8XcvIT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vTXlPV59yZWZ%2bMRBr2bcjNmh78hCKZD2BM%2baCAPPmq4%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LlVN0HIBSDfEY1vGVP%2f%2bA9veITuaSAoEIlscAInxK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GuIIX5W6wVffa%2fpLnid1trmNstR52nMUPZxskRNSfNo%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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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第 378條） 

390 100,台上,5177 
1000922 

妨害性自

主 

74年度台上字第

1599號刑事判例 

為第 378條判例，按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同

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

駁回 

  

391 100,台上,5099 
1000915 

違反商業

會計法等

罪 

49年度台上字第

873號刑事判例、26

年度渝上字第 8號

刑事判例、53年度

台上字第 2067號刑

事判例 

分別為第 379條第 10款、

第 378條及第 155條之判

例，按妥速審判法第 9條

第 2項、同條第 1項、刑

訴法 395條駁回 

  

392 100,台上,5064 
1000915 

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

罷免法 

29年度上字第 3362

號刑事判例、32上

字第 28號刑事判

例、44台上字第 702

號刑事判例 

雖屬第 155條之判例，然

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不合

妥速審判法第 9第 1項之

法定程式，依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393 100,台上,4996 
1000915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違背經驗

論理法則（第 155

條）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394 100,台上,4986 1000915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第 395條駁回 

  

395 100,台上,4785 1000831 殺人等罪 

49年度台上字第

873號刑事判例、50

年度台上字第 147

號刑事判例、26年

度渝上字第 8號刑

事判例 

分別為第 379條第 10款及

第 378條之判例，按妥速

審判法第 9條第 2項、同

條第 1項、刑訴法第 395

條駁回 

  

396 100,台上,4665 1000824 
業務過失

致人於死 

依法應於審判期日

調查之證據而未予

調查（第 379條第

10款）、判決不載

理由或所載理由矛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PNocIZ61d%2bJQh0%2fIxuKfykpFIYJqhy9nGsPrFWcHMhk%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7drRJSS2gKDVWWECn218Gp2DMuksmfOHFJsbjM%2bE5o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D1JyTdoAGGvy68%2fGrCTDxQjBZKbu4fLqLVqkYxuSI4Y%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o%2faa04IdmxKEG8R9elI9gc4jHmQ%2fynW7V19mDFpX6Mw%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2fKp5Hf6MaeSaNoa5U7F%2biDkx4ZjQaLN8p4jOGs%2bMRhs%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R1aJCjbkyEIupx8IdMermxBHVsueqMiAjjrOzP3o%2f0M%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ySyVWttwZRnNqoaD%2fujZuaSireirSzFJYHvPfuxffGs%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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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第 379條第 14

款） 

397 100,台上,4365 
1000811 

違反公司

法 

72年度台上字第

7305號刑事判例、

29上字第 3330號

刑事判例 

分別為第 379條第 10款及

第 14款之判例，按妥速審

判法第 9條第 2項、同條

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

回 

  

398 100,台上,4219 
1000804 

妨害性自

主 

判決不載理由或所

載理由矛盾（第 379

條第 14款）、判決

不適用法則或適用

法則不當（378） 

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 2

項、同條第 1項、刑訴法

395條駁回   

399 100,台上,3889 
1000714 

違反懲治

走私條例 

判決不適用法則或

適用法則不當（第

378條） 

上訴不合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項之法定程式，依

刑訴法第 395條駁回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ZC3N%2bGt0Gq99UWPDR1C2TBkTjB2ZmM%2f9aG7VaWfwhnU%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LZ%2bPcJQcpkXp5NTJlJFlBrenjVhyDfmKvHDG9uvWLO0%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3.aspx?p=jT%2fgPoZZ89xcCMXIyqNFVUaPytDWNUirw3xyhyBNti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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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編號 年份 判決名稱與編號 理由書主旨 備註 

1 1873 
Ex Parte Lange 

85 U.S. 163  

被告 Lange 於第一審

法院被判處罰金刑

及自由罰刑由罰

金，被告於繳清罰金

後入獄執行 5 日，此

時法院發現依照法

律規定，Lange 所犯

之罪名僅得於罰金

刑與自由刑中擇一

判處，故撤銷了原量

刑判決，另行判處被

告有期徒刑，被告因

而上訴向聯邦最高

法院聲請人身保護

令。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普通法及聯邦憲法

所規定之不應有人

之生命身體被二次

置於危險之中主要

係為了避免同一犯

罪或非行之第二次

處罰。並認為憲法所

要禁止的正是（如果

允許再次審判）第二

次有罪判決之後隨

之而來的處罰。因此

當法規規定罰金型

與監禁僅得擇一判

處，但法院已經判處

罰金及徒刑，而被告

已經繳清罰金時，法

院之判決因為罰金

繳清而完全執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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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院就該罪名所

擁有之權力也因此

告終。 

另外聯邦最法院也

在本案宣示從此原

則之根源基本目的

出發，所有有可能透

國司法量刑對被告

就同一罪行施予二

次處罰之案件，包含

重罪、輕罪及非行，

基本上所有刑事案

件，皆有禁止雙重危

險原則之適用。 

2 1892 

United States v. 

Sanges 

144 U.S. 310 

 聯邦巡迴法院以法

律之規定為由駁回

了檢察官之起訴，檢

察官遂以 1891 年之

司法法案中之規定

地方法院或聯邦巡

迴法院之裁決可以

直接向聯邦最高法

院上訴或聲請糾錯

令，主張聯邦最高法

院對本案有管轄

權，以原裁決有法律

違誤為由上訴。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地方法院駁回起訴

之裁決具有終局

性，聯邦最高法院對

政府之上訴並無管

轄權。 

聯邦最高法院並明

示除非有憲法、法律

之明文規定，不管是

無罪判決或者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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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基於法律爭點作

成之裁決，只要是有

利於被告之終局裁

決，就不得再行上

訴，並提到在英美法

之傳統中，縱使該類

裁決確實出於錯誤

作成，政府也不得上

訴。 

3 1896 

United States v. 

Ball  

163 U.S. 662 

J.C. Ball、R.E. 

Boutwell 及 M.F. Ball

被控於 1889 年 6 月

26 號，持槍射殺

William T. Box。大陪

審團起訴了三名被

告以起訴書中所指

明三名被告持槍射

殺被害人。陪審團作

成評決認定 J.C. Ball

和 R.E. Boutwell 兩被

告如起訴書所控有

罪，而就被告 M.F. 

Ball 認定無罪，法庭

遂因此當庭開示無

罪之 M. F. Ball。 

  嗣後上訴法院以

兩名被告主張之原

起訴狀並未記載害

人 Box 死亡之時間

（行為與結果間之

因果關係）與地點

（受訴法院之管轄

權），無法合致謀殺

罪所規定之構成要

件，故起訴為不合法

之理由撤銷原審判

決並發回更審。第二

次之起訴中載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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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係因行為人

射殺當場死亡，被告

三人均抗辯已受過

一次審判，不應受到

第二次起訴，受訴法

院以原審之起訴已

被撤銷而駁回被告

之抗辯（但當事人雙

方均同意兩次起訴

之罪名相同且 M.F. 

Ball 並未就原判決上

訴），審判結束後判

決三人均有罪，被告

遂上訴聯邦最高法

院。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基於謀殺罪名而作

成之起訴，審判後已

作成被告無罪之評

決，且該起訴在評決

前並未因為起訴不

合法而遭駁回，則該

判決即得作為禁止

相同罪名第二次起

訴之事由。第五修正

案所規定者並非禁

止被告受到二次處

罰，而是禁止讓被告

承擔二次「危險」，

而被告不論在原審

獲判有罪或無罪，都

同樣在第一次審判

中被置於危險之中。 

當被告被陪審團評

決無罪，法院也只能

依法開釋被告，該無

罪評決是終局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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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出於錯誤或其他

原因作成，也是不可

被覆核的，否則皆會

將被告二次置於危

險中進而違反憲法

規定。 

若該判決係由對系

爭事件及當事人有

管轄權之法院作

成，縱使起訴有嚴重

之瑕疵錯誤，該判決

仍為有效，除非透過

上訴之審查始能使

其失效。如果該判決

之作成係基於無罪

評決，則被告不會請

求推翻，而政府亦不

得為之。（United 

States v. Sanges）但事

實上有管轄權之法

院所作成之判決實

質上已具終局性

質，因此也沒有理由

容許該判決之效力

及終局性受其他法

院之非難。 

本案中 M.F. Ball 在第

一次審判中，陪審團

已經對其作出無罪

之評決，而法院也據

此作成釋放之判

決，M.F. Ball 並未就

原審判決提出上

訴，因此 M.F. Ball 因

原陪審團對其作成

無罪判決之法律上

效果，並不因該上訴

審判決而被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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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04 

Kepner v. United 

States 

195 U.S. 100 

憲法第五修正案中

之雙重危險禁止原

則所保護者並非避

免被告受到第二次

懲罰，而是保護被告

免於就同一罪行被

再次審判，一審法庭

既然為有管轄權之

法庭，則對該法庭作

成之無罪判決提起

上訴，自然將被告至

於第二次危險之

中。菲律賓最高法院

之判決應予推翻並

釋放被告。 

 

5 1905 

Trono v. United 

States  

199 U.S. 521 

本案與前項之 Kepner

案件均發生在菲律

賓群島，本案被告於

第一審係因被起訴

第一級謀殺罪而接

受審判。第一審判決

渠等謀殺罪無罪但

傷害罪有罪。他們向

菲律賓最高法院上

訴，該法院當時係依

據西班牙法體系運

作，有調查事實並自

為判決之權力，撤銷

了第一審的有罪判

決，將被告們以「兇

殺」或「第二級謀殺

罪」罪名判決有罪，

並加重了第一審判

決之處刑。被告們於

是向聯邦最高法院

提起上訴，主張菲律

賓最高法院將渠等

第二次置於危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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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違背了規定於

1902 年 7 月 1 日菲律

賓政府法案之第 5 條

規定，該規定之文字

用語基本上與憲法

第 5 修正案相同。 

 

聯邦最高法院維持

了該案菲律賓最高

法院之判決，表示因

為被告們已經就他

們所獲得較輕罪名

之判決提起上訴以

尋求撤銷，也就不禁

止在等同於新一次

審判之上訴程序中

以更重之罪名將渠

等定罪。Peckham 大

法官作成以下結

論：「本案中較好的

原則應係不管法庭

或陪審團，在考量第

一次審判中已經以

較起訴書所載為輕

微之罪名判決有罪

時，該有罪判決之撤

銷已經化解了所有

（與禁止雙重危險

有關之）矛盾，而且

可以視同第一次判

決從未發生。」 

且被告既然已經就

有罪判決提起上

訴，聯邦法並不禁止

對因為被告之請求

而撤銷有罪判決後

發回更審之被告再

次進行審判，故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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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雙重危險條款

之適用。 

6 1949 
Wade v. Hunter  

336 U.S. 684 

本案被告為軍人，於

戰時犯下強暴罪，第

一次審判之軍事法

庭因證人無法到

庭，故法官裁示擇期

再審，但因戰爭之進

展導致法庭所在與

證人所在距離太

遠，故軍事檢察官先

行撤回了起訴，經戰

地指揮官之指示另

行於證人可及之處

所在軍事法庭起訴

並判決被告有罪，被

告向聯邦最高法院

聲請人身保護令並

主張第二次起訴違

反了雙重危險條款。 

 

聯邦最高法院於本

案提及被告確實有

「使其案件於特定

法庭結束」之重要權

利，但該權利必須附

屬於公平審判下之

公共利益。本案之卷

證已經充分顯示於

審判當時因戰爭之

需要而有先行撤回

後再行起訴之必

要，雙重危險條款之

保障並非絕對擔保

被告一旦經有權之

法院開始審判卻無

法以終局裁決終結

時，就一定會被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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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本案並無雙重危

險條款之適用。 

7 1932 

Blockburger v. 

United States  

284 U.S. 299 

本案係關於同一罪

行（the same offence）

之認定標準，聯邦最

高法院提出：每個罪

名都會因為要件不

同而有不同之待證

事實。當被告之一個

行為同時違反了兩

項不同的法律，要判

斷是否為同一罪

行，應視兩項法律規

定中，是否有其中一

項之待證事實多餘

另外一項。 

 

8 1937 

Palko v. 

Connecticut  

302 U.S. 319 

康乃狄克州之州法

明文允許檢察官於

第一審判決有罪就

該有罪判決上訴，以

糾正原審判決中之

違誤，本案被告被起

訴第一級謀殺罪，但

陪審團作成第二級

謀殺罪有罪之評

決，法官據該評決作

成無期徒刑之量刑

判決，檢察官以原審

法官排除被告之自

白等證據以及向陪

審團指示第一級與

第二級謀殺罪之要

件係不利於控方之

違誤為由上訴，上訴

法院亦因此撤銷原

判決並發回，在再次

審判中，被告被判決

第一級謀殺罪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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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被判處死刑。被

告於是上訴主張依

據第 14 修正案規定

之正當法律程序，第

5 修正案亦應適用於

州法，故康乃狄克州

之規定違憲。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並非所有列於權利

法案中之權利均一

體式用於各州，能夠

透過第 14 修正案適

用於各州之權利必

須是一切公民暨政

治制度基石的自由

與正義基本原則，而

且只有在「極端緊急

且令人驚愕以至於

我國政治制度無法

容忍之危難」才有第

14 修正案之適用，但

雙重危險條款並非

此類權利，故不適用

第 14 修正案。 

9 1957 

Carroll v. United 

States  

354 U.S. 394 

本案被告於第一審

主張其逮捕令狀之

核發並不合法，第一

審法院亦認為該逮

捕令狀之核發欠缺

相當理由，進而排除

了於該次逮捕中搜

索扣押之證物，法院

並以缺乏證據為由

駁回起訴。華盛頓特

區之檢察官依據當

時之 18 U.S.C. §1291

規定針對法院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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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之裁定提起上

訴。 

 

聯邦最高法院表

示：「由政府上訴在

刑事案件中實為特

殊、例外且不應受特

殊待遇的，過去的判

決顯示法院在國會

充分授權之前，一直

拒絕開啟政府上訴

的途徑，而在國會授

權之後，也嚴密限制

了該條文之授權範

圍。」，故認為應該

嚴格審查檢察官之

上訴，上訴系爭裁定

為證據排除之裁定

並非終局裁定，係於

起訴後、地方法院審

理中作成，具有中間

性質，依法上訴法院

並無審查之權利，故

駁回檢察觀之上訴。 

10 1957 

Green v. United 

States  

355 U.S. 184 

本案被告被起訴之

罪刑包含縱火罪及

因縱火而致一名婦

人死亡構成第一級

謀殺罪。於審判中法

官指示陪審團可就

其罪行所涉為第一

級或第二級謀殺罪

加以認定。陪審團作

成第二級謀殺有罪

評決，但並未對第一

級謀殺罪表示意

見。法官於解散陪審

團後，判處被告監禁

但是在

Frankfurter 大法

官主筆，Burton

大法官，Clark 大

法官及 Harlan 大

法官聯名之不同

意見書中，卻認

為由聯邦最高法

院在 Trono 案件

中既然認定被告

被判決較輕罪名

上訴後，更審法

院可以用判處較

重罪名，且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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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於上訴審，該有

罪判決遭推翻，而案

件也被發回進行新

的審判。於發回更審

中，聲請人再次被依

原本之起訴第一級

謀殺罪審判，也被依

第一級謀殺罪定

罪，並被判處死刑。

被告上訴主張更審

法院以原起訴之第

一級謀殺罪名審判

已經違反雙重危險

條款。 

 

聯邦最高法院於本

案明確指出雙重危

險條款所保障者

乃：國家，挾其所有

之資源與權力，不應

被允許試圖以同一

罪行將個人定罪，並

因而使其陷於困

窘、不名譽、花費及

折磨中，並迫使其活

於焦慮及不安中，同

時增加了無辜之人

被認定有罪之可能

性。 

本案陪審團明知起

訴之第一級謀殺罪

包含了第二級謀殺

罪之要件，仍然作成

了第二級謀殺說之

有罪評決，等同於作

成了一個第一級謀

殺罪無罪之默示評

決。雖然政府主張被

並不禁止對有罪

被告於原判決被

撤銷並發回後再

次審判被告，也

就是說因為被告

之請求而使原判

決被撤銷，隨之

而來之再次審判

並不在憲法禁止

之列，被告於上

訴時即可預期將

會有第二次審

判，可以說被告

在上訴時已經放

棄受到前一次有

罪判決之保障，

而且陪審團並非

對第一級謀殺罪

作成無罪評決，

而只是單純保持

沉默，多數意見

認為該沉默就等

同於默示之無罪

判決是沒有道理

的，從卷證中可

以看出陪審團作

出第二級謀殺罪

之有罪評決是受

到法官錯誤指示

之影響，本案中

該錯誤之有罪判

決既然被撤銷

了，也就給予了

本案在一個全新

的審判中使雙方

都有機會獲得一

個無錯誤之判

決，故本案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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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對有罪判決上訴

雖然隱含有放棄主

張雙重危險之意

思，然而本案被告並

未對第一級謀殺罪

無罪判決上訴，因此

就算有罪判決被廢

棄，也無人可主張能

再次藉由其最初起

訴之危險延續至每

個起訴書所載罪名

都被終局判決。在雙

重危險保障下，所謂

「被告放棄憲法權

利」之理論，主張因

為被告係以放棄無

罪判決之雙重危險

保障為條件上訴請

求撤銷有罪判決，是

無說服力的。 

不因同一罪行而被

置於危險中的權

利，在美國是至關重

要的保障，也是付出

了極大代價而贏得

得且應持續被高度

評價的。如果就此類

崇高的憲法保障加

以限縮，吝於適用，

那就剝奪了此保障

大部分的意義。 

雙重危險條款之

適用。 

11 1958 
Ciucci v. Illinois  

356 U.S. 571 

本案被告分別被控

對其妻子及三個孩

子犯下四個謀殺

罪，在三個已終結的

審判中，被告就其妻

與其中兩個孩子的

部份被判決一級謀

Douglas 大法官主

筆其餘三名大法

官聯名之不同意

見書卻認為：本

案是一個容許檢

察官用同樣的證

據透過重複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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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罪成立。而在每一

個個別審判中，檢察

官均在審判庭中呈

現全部四個殺人案

件的證據。在前兩個

審判中，陪審團均將

檢察官求處的死刑

改判為監禁。而在第

三個審判，被告則被

求處死刑，且經過州

最高法院維持該判

決。 

聯邦最高法院主要

以 Hoag v. New Jersey, 

356 U. S. 464 (1958)

判決 中已經表示各

州在憲法上本就被

賦與了就單獨罪行

分別追訴的權利，而

且在無證據顯示有

顯失公平之虞時，可

在各案件中使用所

有相關的證據。 

被告雖然主張州最

高法院係因為其案

件多次被芝加哥之

媒體報導而造成對

齊不利之結果，但該

類報導均未出現於

卷證中，也不在法院

審酌之範圍，故認為

被告之主張並無理

由。本案並未違反雙

重危險條款。 

判，來騷擾被告

直到獲得其滿意

之結果的明顯示

例。在檢察官第

一次針對被告妻

子死亡結果起訴

時，全部四人死

亡之證據都被提

出於法庭，事實

上該次審判應被

視為全部死亡結

果之審判，第一

次被告被判處 20

年監禁，第二次

則是 45 年，但是

檢察官仍然不滿

意，直到第三次

判處死刑。本席

認為第 14 修正案

的正當法律程序

所要避免的就是

國家藉由這種方

式努力獲得死刑

結果。這事實上

就是連續三次審

判被告的四個謀

殺，並在每個審

判程序中擴大關

於那四個被害人

可怕的死亡細

節。不管如何解讀

正當程序條款，這

就是一個違反第

14 修正案中正當

程序保障下刑事

審判的不合法且

情節嚴重的濫用。 

12 1959 Bartkus v. Illinois 被告 Bartkus 因搶劫 Black 大法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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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 U.S. 121 聯邦政府提供保險

之存款貸款協會，於

1953 年 12 月 18 日經

陪審團審判後作成

無罪評決。於 1954

年 1 月 8 日，依利諾

州大陪審團起訴被

告，其起訴書所在犯

罪事實實際上與前

案聯邦起訴案件相

同違反了依利諾州

搶劫規定。被告因而

被審判並依照依利

諾州固有之刑法判

決有罪並處以無期

徒刑。依利諾州法院

審酌並駁回了被告

提出之先前被判無

罪抗辯。被告因此提

出上訴，並向聯邦最

高法院聲請移審。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州政府與聯邦之起

訴是分別進行的。聯

邦調查之調查員確

實有將聯邦政府於

本案取得之證據交

付依利諾州政府。其

中有些證據是在前

案判決無罪後取得

的。而聯邦政府起訴

同案被告之案件，係

於該共同被告於依

利諾州政府起訴之

案件中作證之後才

進行量刑宣判。州政

府檢察機關是依據

筆，Brennan 首席

大法官及 Douglas

大法官聯名之不

同意見書則認

為：被告因搶劫

銀行於前案被起

訴於聯邦地方法

院，經過陪審團

審理後，作成無

罪之評決。目前

看來，該案件係

經由公平、健全

且負責之法官進

行審判。不久被

告被依利諾州法

院以相同搶劫銀

行之行為起訴，

這次他被判決有

罪並處以無期徒

刑。他在聯邦法

院之無罪判決本

來可以禁止美國

境內之任何法院

對其進行第二次

審判。 

雙重危險法理最

基本的主軸一直

都是：一個人因

為同一罪行被超

過一次置於危險

之中是錯誤的。

像這樣如此深植

於傳統及人民良

知中之原則是很

少的。如果二次

處罰正是我們恐

懼的，那麼其造

成之傷害不應因



 

228 
 

其職責自發性地依

據州法起訴被告，故

依利諾州之檢察官

並非單純只是聯邦

政府之工具，也不因

此被第五修正案之

規定禁止於聯邦起

訴無罪後再次審判。 

一個罪行，其法律上

之意義在於違反法

律，每一個美國公民

都同時是一州之公

民。或可說其同時效

忠於兩個主權，也因

此會因為違反任一

方之法律而被處

罰，自然一個行為也

可能會是違反兩邊

法律之罪名，所以，

其中之一或者雙方

都可以處罰行為

人，這是毋庸置疑

的。就不能斷言被告

係以同一罪名被二

次處罰；只能說他藉

由一個行為構成了

兩個罪名，在任一罪

名對被告都是可處

罰的。 

有雙重主權而有

異。如果強調被

告之無辜，則該

危險並不因兩次

審判係由不同主

權進行而有差

別。 

Brennan 首席大法

官主筆，Douglas

大法官聯名之不

同意見書：從本

案之卷證觀之，

可以看出聯邦機

關於本案之參與

使得州檢察官之

起訴實際上是聯

邦第二次起訴被

告。本席不認為

在本案保護被告

不受聯邦之壓迫

會違反聯邦主義

之原則。 

12 1962 

Fong Foo v. United 

States  

369 U.S. 141 

本案第一審審判

中，助理檢察官在證

人作證之程序中，有

影響證人之證詞之

行為（在休息時間接

觸並提醒證人說錯

日期），一審法官即

因該行為而指示陪

審團作成無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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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並依照該評決作

成無罪判決，嗣後公

訴人就該無罪判決

向聯邦上訴法庭聲

請執行令（writ of 

mandamus），請求撤

銷原判決並繼續審

判，上訴法庭認為原

審法官無權在此種

情形下作該指示，要

求原審法院撤回其

錯誤裁定並對由大

陪審團合法起訴之

被告簽發拘票。被告

即就上訴法院之判

決上訴至聯邦最高

法院。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被告係合法起訴下

由有管轄權之聯邦

法院審判，而該審判

是在對本案之各個

被告作成無罪判決

後結束，上訴法院認

為該無罪判決係基

於嚴重之錯誤基礎

上作成並非無據，第

一審法官確實無權

指示陪審團作成無

罪評決，但是該無罪

評決為終局裁決，而

刑事裁決之終局性

其中之公眾利益是

如此之強大，以至於

縱使一個無罪判決

係基於驚人之錯誤

作成，該無罪被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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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不可被再次審

判，故該判決不可能

在未使被告處於第

二次危險之前提下

被再次審查，因此上

訴法院之判決違憲。 

13 1963 

Downum v. United 

States  

372 U.S. 734 

本案第一次審判

時，檢察官因自己之

疏失並未確認其關

鍵證人是否到場即

向法院表示已經準

備好可以進行審

判，就在陪審團召集

並宣誓後，檢察官才

透過法警得知關鍵

證人並未到場，因此

隨即通知法官請求

解散陪審團並擇日

再行審理，被告之辯

護人認為該關鍵證

人只證明起訴書所

在之數罪行中之兩

項，認為應係檢察官

撤回該二項罪行之

起訴，但該主張遭法

官駁回，二日後新的

陪審團經召集並宣

誓，嗣後判決被告有

罪。被告於上訴主張

該判決違背雙重危

險條款。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雖然「被告所有之讓

案件於特定法庭完

成之重要權利」應附

屬於公共利益之

下，但該情況僅限於

Clark 大法官主

筆，其餘三名大

法官聯名之不同

意見書認為：本

案檢察官於第一

次陪審團召集宣

誓當天尚有其他

案件也在當天進

行，檢察官是在

第一次的陪審團

休息時、完成其

他案件之進行後

才發現關鍵證並

未到庭，這並不

是惡意之行為，

也不是重大之過

失，第一次之陪

審團從未進行本

案之審判，被告

也沒有被正式帶

到陪審團前也並

無提出任何抗辯

之義務，也沒有

證據證明第一次

的陪審團比第二

次的陪審團更有

利於被告。也沒

有證據證明檢察

官是為了召集更

有利於定罪之陪

審團而請求法院

解散第一次的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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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可預見且有急

迫之必要。在危險附

著之後，透過接續起

訴之騷擾或者無效

審判之宣告，都會賦

予檢察官更多有利

機會來將被告定

罪。在陪審團作成評

決前將其解散，應該

僅限於非常極端且

驚人之情況。本案該

證人僅與起訴書中

二項罪行有關，本案

之情形與檢察官於

缺乏定罪之充分證

據時就貿然進入審

判無異，自然應有雙

重危險條款之適用。 

審團。本案原審

判決並未造成被

告多餘之花費、

延長其焦慮或有

剝奪被告任何權

利之情形，自然

沒有雙重危險條

款之適用。 

14 1969 

Benton v. 

Maryland  

395 U.S. 784 

被告於馬里蘭州第

一審法院被起訴竊

盜(larceny)及入室行

竊(burglary)二罪名，

經審理後判決被告

竊盜部份無罪，入室

行竊部份有罪，並據

此判處被告 10 年有

期徒刑，然上訴法院

以原審之大陪審

團、陪審團係依據無

效之憲法規定選任

組成將案件撤銷發

回第一審法院，被告

選擇再次起訴

(re-indictment)、再次

審判(retrial)，但主張

竊盜罪部份起訴因

為違反禁止雙重危

險條款而應予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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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然第一審法院並

未採納而駁回被告

該動議，被告後被判

決兩項罪名均有

罪，並分別就入室行

竊判處 15 年監禁、竊

盜判處 5 年監禁。 

 

聯邦最高法院不否

認於前述之 Palko 案

件中認為雙重危險

條款不能透過第 14

修正案適用於各

州，但是於本案判決

之際，聯邦最高法院

漸漸增加參照「權利

法案」中所示之各項

保障來決定各州之

刑事審判程序是否

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之判決，並放寬

了適用第 14 修正案

之要件，認為第五修

正案之禁止雙重危

險條款代表憲法脈

絡中至關重要之理

念，並應透過第十四

修正案適用於各州。 

一旦適用禁止雙重

危險條款，被告之竊

盜罪有罪判決即明

顯無法維持。被告在

其第一次審判時，就

竊盜罪部份已經被

判決無罪，並不因為

他決定就入室行竊

最有罪判決上訴，就

竊盜罪部份就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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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被迫承受再次

審判。 

被告已經被判決竊

盜罪無罪。根據 Green

判決，本案被告獲得

一有效之雙重危險

抗辯，且此抗辯不可

被迫放棄。 

15 1970 
Ashe v. Swenson  

397 U.S. 436 

本案犯罪行為人共

三/四人持械搶劫了

案發當時正聚在一

起打牌的六名被害

人，並搶了其中一名

被害人之汽車後逃

逸，檢察官接續起訴

了四名被告各七項

罪行：六個（財物）

搶劫罪以及一個（汽

車）竊盜罪。在本案

被告之案件中，審理

其中一名被害人

Knight 的部份時，另

外三名被害人到庭

證述時，但四名被害

人均無法明確辨認

本案之被告是否為

搶匪之一，一名被害

人認為聲音像，一名

被害人則是認為體

型和動作像。陪審團

最後以證據不充分

作成無罪評決。然而

六週後被告又再次

被審判，這次是另一

名被害人 Roberts 的

部份，辯護人主張先

前之無罪判決應禁

止本次審判，但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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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駁回。這次相同的

證人都能明確指認

被告為當日之搶

匪，例如本來認為體

型像的人，在這次審

判表示記起了被告

與常人不同的聲音

等等。在前一次審判

中，因為證述顯然有

疑慮而不被採信的

證人，檢察官也拒絕

在這次審判中傳

喚。這次陪審團作成

有罪評決，法院並判

決被告 35 年監禁。 

 

聯邦最高法院在本

判決中提到了「禁反

言」（Collateral 

Estoppel）在美國司法

體系下當事人對抗

主義中是極為重要

之原則。也就是說若

一個犯罪事實最終

已經被一個有效且

終局之裁決認定，那

在當事人相同之該

事實就不得再透過

將來之訴訟加以爭

執。本案在第一次審

判中，陪審團經過審

理認為被告為搶案

綁匪之一尚有合理

懷疑而作成無罪評

決，認為被告不是搶

匪，則州政府就不能

就該爭點再將被告

拽進另一件訴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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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爭執。 

既然州政府不能再

以相同或不同之證

據對 Knight 的部份進

行第二次控訴，冀求

不同的陪審團會認

為證據更有說服

力，這在同一搶案中

不同的被害人的案

件也是一樣的，檢察

官在第二次控訴中

明顯修正補強了他

的追訴內容，而這正

是憲法保障所要禁

止的。 

16 1971 

United States v. 

Jorn  

400 U.S. 470  

本案是退稅詐欺案

件，起訴書記載被告

有協助預備向聯邦

行退稅詐欺之行

為，在審判中，陪審

團召集宣誓後，檢察

官傳喚一名被告曾

經協助退稅之證人

到庭，在辯護人之建

議下，法官諭知證人

不自證己罪之權

利，證人表示因為國

稅局先前已經跟他

談過，他自己很清楚

權利並願意作證，但

本案法官認為國稅

局之說明可能並不

適切，因而解散陪審

團使當次審判並無

結果，讓證人去諮詢

律師。本案被安排再

次審判，但經被告提

出審前動議，該起訴

 



 

236 
 

被以雙重危險駁

回，政府於是上訴。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第

五修正案所規定之雙

重危險條款所呈現的

是憲法在聯邦刑事程

序中對於有利被告之

終局性之態度，被告有

讓自己的案件由第一

個陪審團審酌之選擇

權，本案法官既未經被

告同意，就剝奪了其

「讓自己之審判由特

定機關完成」之權利。

被告既沒有提出無效

審判之動議，本院在

United States v. 

Perez, 9 Wheat. 579, 

22 U. S. 580 判決中所

提出之「明顯必要」之

法則（要求法官除非經

過謹慎之考量認為繼

續審判無法實現正

義，不應排除被告之選

擇），法官必須審酌被

告有使（其自認）有利

於自己的特定機關對

於自己與社會間之衝

突作成結論之權利，本

案法官濫用了裁量

權，因此再次追訴被告

就違反了雙重危險條

款。 

Black 大法官和

Brennan 大法官認為

依據 18 U.S.C. § 3731

聯邦最高法院並無管

轄權，因為第一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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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已經等同無罪

之終局裁決。 

17 1973 

Illinois v. 

Somerville  

410 U.S. 458 

本案被告被起訴竊

盜罪，在陪審團召集

並宣誓後之隔天，在

開始進行舉證前，檢

察官發現起訴書漏

未記載被告有永久

剝奪他人對財產之

所有權的意圖，此要

件為伊利諾州刑法

於本罪規定之必要

要件，且依據該州訴

訟法屬於不可補正

之要件，第一審法關

於審酌若於不具備

該要件之情況下進

行審判，縱使作成有

罪判決也會被上訴

審撤銷，認為審判在

一個有瑕疵之起訴

書下繼續進行並無

實益，因而作成「無

效審判」（mistrial）之

裁定。在隨後之第二

次審判中，辯護人便

主張本案有雙重危

險條款之適用，但被

法院駁回。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在本案之情況法官

作成無效審判之裁

定來貫徹該州之司

法政策是有正當理

由的：被告被起訴之

起訴書應經大陪審

團審查，所以檢察官

White 大法官主

筆，Douglas 大法

官及 Brennan 大

法官聯名之不同

意見書認為從

Downum 和 Jorn

判決來看，第一

審法官必須不斷

地審酌到雙重危

險條款所保障被

告免於繼續被置

於困窘、焦慮、

花費以及人身自

由限制、使其審

判由特定機關完

成之權利，不能

否認本案之被告

失去了使第一個

陪審團進行審理

並可能取得無罪

判決之選擇權，

多數意見忽略了

這個可能性，且

本案是檢察關起

訴上之疏失，也

不因此就認為本

案有達到 Perez 判

決所要求之要

件。 

Marshall 大法官

則認為陪審團既

已召集並宣誓，

被告有權由已選

擇之陪審團審

判，則危險已經

附著，則本案自



 

238 
 

無法於審判開始後

補正起訴書上所無

之要件，該政策並不

是為了要使被告處

於不利，無效審判裁

定之作成符合本院

於 United State v. 

Perez 判決中要求之

「明顯必要」及「公

平公開之司法」（ends 

of public justice），雙

重危險條款並不禁

止此情形下對被告

再次審判。 

然因為雙重危險

條款而禁止對被

告再次審判。 

18 1975 

United States v. 

Wilson  

420 U.S. 332 

本案被告於起訴並

經陪審團作成有罪

評決後，經被告提出

動議，第一審法官認

為檢察官延滯起訴

以致有證人無法出

庭證明被告無罪，因

而侵害被告受公平

審判之權利（right to a 

fair trial），進而駁回

檢察官之起訴。檢察

官遂就該起訴駁回

裁定抗告，上訴法院

認為本案已經事實

審理，故檢察官之抗

告違反雙重危險禁

止條款，而駁回檢察

官之抗告。檢察官遂

向聯邦最高法院聲

請移審令（writ of 

certiorari）。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在原審經過事實審

由 Douglas 大法

官主筆、Brennan

大法官聯名之不

同意見書中，先

引用了 Kepner 判

決及 FonFoo 判決

中，聯邦最高法

院認為無罪判決

不能被覆核之立

場，也明確表示

認為迅速審判

（speedy trial）在

本案中並非審查

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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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且作成有罪判決

後，任何對被告有利

之裁決，檢察官就該

裁決上訴，上訴審撤

銷該裁決後，也只是

回到被告未提出該

動議之狀態，被告並

不會因此再度承受

審判之危險，並不違

反雙重危險禁止原

則。 

19 1975 

Serfass v. United 

States  

420 U.S. 377 

本案被告被徵召入

伍時提出了緩徵之

聲請書並表示基於

良心而拒絕服兵

役，而後因為入伍服

役被起訴，起訴後被

告向法院提出兩個

審前動議：請求駁回

起訴，因為其並非拒

絕入伍而是行政機

關故意拒絕重新審

查他的緩徵及拒絕

服役聲請；請求暫停

審判。第一審法官審

酌了兵役處之文件

以及被告提出之陳

述書後認為被告拒

絕服役之聲請是有

理由的，因而作成駁

回起訴之裁定。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危險附著之概念應

由雙重危險條款之

政策及目的出發，危

險在被告被審判前

都尚未附著，在陪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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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時，係發生於當

陪審團召集並宣誓

後，而在非陪審團審

判時，則係在法庭開

始調查證據時。(hear 

evidence) 

20 1975 

United States v. 

Jenkins  

420 U.S. 358 

本案中被告 Jenkins

因為主張基於良心

而拒服兵役

（conscientious 

objector claim）而未報

到入伍，而當地的兵

役徵召委員會又不

願意讓他緩徵，檢察

官以被告未入伍服

役向大陪審團請求

起訴，被告放棄受陪

審團審判之權利，選

擇由法官進行審判

（bench trial），並請

求法官作成無罪判

決，第一審法官於調

查證據後，表示

Jenkins 在兵役徵召委

員會審查完其拒絕

服役之主張前，均可

暫緩入伍，因而駁回

起訴。檢察官就該起

訴駁回裁定提起抗

告，上訴法院駁回該

抗告，認為 18 U.S.C. 

§3731 之規定下，原

審之駁回裁定係基

於犯罪事實成立與

否之判斷（Jenkins 有

合法暫時不入伍之

權利）且檢察官之抗

告涉及本案被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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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成立與否，違反雙

重危險禁止原則，故

不得上訴。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從本案駁回起訴之

裁定可以看出第一

審法官認為檢察官

之舉證無法使其認

定被告犯罪之故

意，如果容許檢察官

上訴推翻第一審法

官之事實認定的

話，上訴審法院勢必

將要撤銷原判決並

發回再次審判，而有

可能作成無罪判

決，因此就算第二次

審判之法院不會調

查新的證據，仍然有

雙重危險條款之適

用。 

也就是說禁止雙重

危險條款賦予被告

可因該終局裁決（不

管是有罪或無罪或

事實上無罪）而免於

再次受審。因此檢察

官就危險附著後事

實上使被告無罪的

裁決所提起之抗告

或上訴，只要其目的

在於就其所訴被告

之罪名再為事實審

理以求推翻該無罪

之裁決，均會受到雙

重危險禁止條款之

拘束而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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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76 

United States v. 

Morrison  

429 U.S. 1 

被告於第一審提出

審前動議應排除該

案主要證據之動

議，遭法官駁回，被

告因而被判決有

罪，但在量刑判決以

前，被告先前已就審

前動議被駁回之裁

定抗告，上訴審法官

溯回適用聯邦最高

法院於被告上訴後

作成之判決見解認

為被告抗告有理

由，地方法院因而作

成證據排除之裁

定，檢察官對該證據

排除之裁定抗告，此

時聯邦最高法院又

作成見解表示先前

之判決見解不應被

回溯適用，檢察官遂

以此主張該裁定應

被撤銷，上訴法院以

該裁定被撤銷將會

導致重新進行事實

審理而駁回抗告，違

反了雙重危險條款。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縱使該排除證據之

裁定被撤銷，本案也

只是回到該證據存

在時被告被判決有

罪之狀態，並不會引

發與被告事實上有

罪與否之訴訟程

序，本案並未違反雙

重危險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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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77 

United States v. 

Martin Linen 

Supply Co.  

430 U.S. 564 

本案因為陪審團僵

局（deadlocked jury）

無法作成評決並解

散後，法官諭知被告

可以根據 Fed.Rule 

Crim.Proc. 29(c)之規

定在陪審團解散七

天內請求法院作成

無罪判決，檢察官依

據 18 U.S.C. § 3731 提

起上訴。上訴法院認

為該上訴違反雙重

危險條款而駁回。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當政府上訴不會引

致接續追訴之風險

時，就不會違反雙重

危險條款，本案既是

依據法律規定作成

之有效無罪判決，若

政府上訴成功，該無

罪判決被撤銷，勢必

引發另一次審判或

其他程序來重新審

理被訴罪行之事實

爭點，雙重危險條款

也就禁止了依前述

法律規定作成無罪

判決後，於上訴審或

再審中覆核該裁決。 

 

23 1977 

Lee v. United 

States  

432 U.S. 23 

本案被告 Lee 被起訴

竊盜罪，在法官審理

中(bench trial)被告辯

護人主張起訴書因

缺未記載有州法規

定之特定構成要件

而有瑕疵，應予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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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但法官並未接受

並以被告辯護人已

經提出答辯且未拒

絕審判進行而繼續

審判，但在證據調查

結束後，法官雖然形

成被告有罪之心

證，卻還是接受了被

告之動議駁回起

訴。被告於是以同一

罪行另行被起訴定

罪，被告上訴主張雙

重危險抗辯，認為第

一次審判之法官在

危險附著前就已明

知起訴有瑕疵，被告

根本無庸承受第一

次審判；一旦法院決

定開始調查證據，被

告就有權要求該案

件以無辜與否結

束，但以上主張遭上

訴法院駁回。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本案第一次審判之

駁回起訴裁定本質

上應該作成無效審

判之裁定，但是雙重

危險條款之適用與

否並不會因為裁定

之名稱而有不同，在

有利於被告、經被告

同意或基於被告之

請求作成無效審判

裁定時，雙重危險條

款並不禁止再次追

訴被告。本案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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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法官在調查證

據後始能判斷被告

之主張為有理由，在

本院看來是合理

的，並沒有任何證據

證明法院或是檢察

官有故意讓被告經

歷審判程序後才駁

回起訴之情形，辯護

人也無力說服法院

使程序進行，在本院

看來雙重危險條款

並不禁止第二次之

審判。 

24 1978 

Arizona v. 

Washington  

434 U.S. 497 

本案被告於第一次

審判經陪審團評決

有罪後，法院卻以檢

察官扣留對被告有

利之證據為由允許

再一次審判，而再第

二次審判中，辯護人

於程序開始之答辯

要旨中批評檢察官

於前案故意保留對

被告有利之證據，檢

察官於是以此為由

向法院提出作成無

效審判之動議，州法

院同意但未敘明其

裁定之作成有何明

顯必要，州最高法院

拒絕覆核該裁定。被

告向聯邦法院聲請

人身保護令，聯邦地

方法院及聯邦上訴

法院都認為此時被

告已被置於第二次

風險，但聯邦最高法

本案有四名大法

官認為從卷內看

不出作成無效審

判之法官有充分

考量除了作成裁

定以外之其他選

項，而且陪審團

也不當然無法充

分評決，認為多

數意見過於武

斷，因而提出不

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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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卻採否定見解。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如果被告之無辜已

經由終局裁決所認

定，則憲法也就引 

此推定第二次審判

對被告來說是不公

平的，就算第一次的

審判沒有完整完

成，第二次的追訴也

將會是極不公平

的。他增加了被告經

濟上及精神上之負

擔，延長了訴訟懸而

未決之期間，增加了

無辜被告被定罪之

風險。 

在審判未以有罪與

否之裁決終結時，被

告都負擔著這樣的

不公平，不像以有罪

或無罪判決這類關

於實體事項之終局

裁決將會自動禁止

第二次審判，在無效

審判裁定作成之場

合中，被告之使審判

由特定法庭完成之

權利會附屬在公共

利益之下，該公共利

益即是給予檢察官

一個完整且公平之

機會將證據提出於

無偏見之陪審團之

機會。但是衡酌前述

理由，在此類情形，

檢察官就負有證明

個案確實有作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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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審判之明顯必要

之責任，且必須審查

檢察官是否有刻意

讓無效審判裁定作

成之條件成就之情

形。 

法官所要考量的除

了被告前述權利，還

有陪審團是否在個

案之情形下尚能無

偏見地作出評決，依

據本案之卷證本院

認為作成無效審判

之法官確實已經審

慎考量有作成無效

審判之明顯必要，且

無法衡量陪審團受

辯護人開始陳述之

影響程度，其無效審

判之裁定作成並無

濫用裁量權之情事。 

25 1978 

Burks v. United 

States  

437 U.S. 1 

本案之爭點在於若

上訴審法院發現就

卷內檢察官提出之

證據無法形成有罪

心證時，上訴審法院

係應撤銷原判決後

依據 28 U.S.C. § 2106

自為無罪判決或是

發回下級審進行新

一次審判。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這種情況下允許第

二次審判無異是給

予檢察官第二次機

會去完備他在第一

次審判未能完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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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這正是雙重危

險條款所要禁止的。 

26 1978 

Sanabria v. United 

States  

437 U.S. 54 

被告與其他共同被

告被依照聯邦法 18 

U.S.C. §1955 之賭博

罪起訴，有兩項罪

行，一項是賽馬；一

項是數字賭博

（numbers pool），本

案被告之辯護人依

照行為地麻塞諸賽

州之法律，數字賭博

並非犯罪，請求法院

排除有關數字賭博

之證據，法院准許了

該動議，且本案沒有

證據能證明被告有

賽馬之賭博行為，辯

護人於是向法院提

出作成無罪判決之

動議，第一審法院亦

加以准許，其餘被告

則由陪審團審判定

罪。檢察官依據 18 

U.S.C §3731 上訴，而

上訴法院認為數字

賭博和賽馬這兩項

是可以分開的，因而

撤銷該判決。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第一審法官之證據

排除裁定是錯誤

的，就算證據排除裁

定沒有錯誤，第一審

法官也應該是作成

數字賭博部份之駁

回起訴裁定，但該錯

Blackmun 大法官

主筆、Rehnquist

大法官聯名之不

同意見書則認為

多數意見之見解

與聯邦最高法院

上期對 Lee 判決

之見解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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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裁定引發了後續

之無罪判決，也就是

法院認為沒有證據

證明被告涉及賭博

罪，該無罪判決就禁

止了上訴審法院覆

核該錯誤。並且再次

重申縱使為無罪判

決基礎之裁定有如

何驚人之錯誤，禁止

對被告之同一罪行

接續追訴之憲法原

則也不會有例外。 

27 1978 

United States v. 

Scott  

437 U.S. 82 

被告 Scott 因違反聯

邦相關藥物之法規

而被就數罪先後起

訴（joinder），審判

中，因法院認為被告

主張檢察官就後起

訴之罪名延滯起

訴，致使其無法充分

防禦為有理由，故駁

回後起訴之罪名，並

就先起訴之部份為

無罪判決。本案的爭

點在於法院因檢察

官延滯起訴而在審

判中駁回檢察官之

起訴，此時檢察官可

否就該起訴駁回之

裁定抗告。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就政府所擁有的

資源與權力，不應允

許其據此反覆嘗試

將人民以相同罪名

入罪。」，這樣的保

在 Brennan 大法

官主筆，White 大

法官、Marshall 大

法官及 Stevens 大

法官聯名之不同

意見書中指出多

數意見在本案推

翻了聯邦最高法

院 Jenkins 判決及

Lee 判決之立

場：「審判中之裁

定係建立在被告

無法單純因起訴

而被定罪之基礎

上時，禁止雙重

危險條款就會禁

止進一步追

訴」，認為多數意

見未提出有說服

力之解釋即限定

了無罪判決之定

義，將其他有利

被告之終局裁決

排除於外，誤解

了禁止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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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應該僅限於非因

被告請求作成之駁

回裁定而獲判無罪

的被告，在檢察官尚

未充分舉證證明被

告之犯罪事實前，被

告即選擇以無關事

實上有罪與否的方

式終止審判程序，並

未承擔審判之危

險，被告只有在原審

經過事實審理後作

成無罪判決時才受

到雙重危險禁止原

則之保護。 

後之再一次審判

之目的，該目的

並非如多數意見

所指保護無罪之

決定，而係容許

終局裁決後再一

次審判將會對憲

法禁止重複審判

之方針造成無可

容忍之威脅。更

遑論在當事人對

抗主義之下，所

謂真正的無罪判

決（true acquittal）

其實與本案中有

利被告之終結決

定並無差異。在

Sanabria 案件、

Martin Linen 

Supply Co.案件及

FongFoo 案件

中，聯邦最高法

院也認為禁止雙

重危險條款適用

於陪審團作成評

決前，職業法官

依據證據所作成

之無罪判決。憲

法上禁止雙重危

險條款之規定也

並不建立在被告

經事實審認定為

無辜，本案檢察

官在第一審舉證

訴追被告之機會

並未被剝奪，因

此多數意見以第

一審程序係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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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事實上有罪

於否無關之裁定

終結，故被告不

得主張雙重危險

抗辯，是不適當

的。 

28 1978 
Crist v. Bretz  

437 U.S. 28 

本案被告被起訴竊

盜及詐欺罪，但在陪

審團召集並宣誓

後，檢察官發現詐欺

罪部份起訴書之記

載有瑕疵，向請求補

正，但是法官拒絕並

駁回該部份起訴，而

後檢察官請求法官

駁回全部起訴，以便

全案重新起訴。再次

起訴後，被告提出雙

重危險抗辯，但法官

以蒙大拿州之州法

規定危險係於第一

個證人宣誓後才附

著，因而駁回該抗

辯，並召集陪審團進

行審判，被告於本次

審判中被判決有罪。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在 Benton 判決之後，

聯邦第 5 修正案之規

定透過第 14 修正案

適用於各州，則本院

既在 Downum 案件中

已認定在陪審團審

判案件中，危險係於

陪審團召集並宣誓

後附著，這樣聯邦法

則背後包含有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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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終局性、將暴露於

痛苦之刑事程序中

的騷擾最小化以及

讓已選定之陪審團

繼續審判之重要權

利，蒙大拿州之州法

規定就與憲法強制

要求相違。 

另外聯邦最高法院

亦在本件判決明確

將 Serfass案件中所謂

「jeopardy attaches 

when the court begins 

to hear evidence.」定義

在第一名證人宣誓

之後。 

30 1980 

United States v. 

DiFrancesco 

449 U.S. 117 

美國國會在 1970 年

訂定 18 USC §3576

授權美國政府於特

定條件下可就「危險

的特別犯罪者」(the 

dangerous special 

offender)之刑期上

訴。被告經聯邦地方

法院判決違反聯邦

敲詐勒索罪（federal 

racketeering）有罪，

被告以縱火方式詐

保，並依 18 USC §

3575(e)、(f)之規定以

「危險的特別犯罪

者」判了 2 個 10 年監

禁，與被告先前所犯

之聯邦犯罪（與本案

無關）所判決之 9 年

有期徒刑一併執

行。美國政府以 18 

USC §3576 之規定上

Brennan 大法官主

筆、 White 大法

官、 Marshall 大

法官及 Stevens 大

法官聯名之不同

意見書則認為多

數意見認為量刑

判決上訴不會造

成被告受到多餘

的痛苦、不安、

焦慮和花費是不

顧現實的，事實

上刑事案件的被

告對於量刑之重

視不亞於有罪與

否，而聯邦最高

法院在此前諸多

判決均表示延續

Lange 判決之立

場，在量刑判決

宣判後再行上訴

是違反雙重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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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主張聯邦地方法

院不顧其依審判中

所舉行之「危險的特

別犯罪者」聽證會已

經認定相關事實，卻

只加重被告一年之

刑期，而有濫用其量

刑裁量之情事，請求

上訴審予以糾正。 

上訴法院以美國政

府之上訴違反「禁止

雙重危險條款」駁回

上訴。美國政府再次

上訴聯邦最高法院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國會既然已經授權

政府可以就刑期上

訴，而單就刑期上訴

並不是接續訴追被

告，並不在雙重危險

條款禁止之列。且不

能認為政府就刑期

上訴是二次處罰被

告，因為被告明知法

律之規定政府係可

就刑期上訴，自然也

不能期待其刑期會

在特定時期就確定

下來。 

在本判決中

Blackmun 大法官特

別提到禁止雙重危

險原則所保障者乃

本院曾經作成以下

結論：「免於無罪判

決後，同一罪名之第

二次追訴；有罪判決

條款的，18 USC 

§3576 這樣的規

定顯然已經是重

複處罰了，而這

正是被雙重危險

條款所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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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基於同一罪名之

第二次追訴；基於同

一罪名之多次處罰

（multiple 

punishments）」，無罪

判決有其特別的重

量，所以聯邦最高法

院認為就算第一審

無罪判決是基於如

何驚人之錯誤作

成，都不應允許政府

再行追訴，但這不能

與第一審量刑判決

相提並論，量刑判決

並沒有如同無罪判

決那樣崇高之價值

必須賦予其終局性

來保障，國會授權容

許政府就符合特定

要件之被告刑期上

訴，其背後有保護重

大公共利益之必

要，而在量刑判決之

上訴中，被告不會增

加被定罪之風險，也

不會承受更多之痛

苦。 

32 1985 
Heath v. Alabama 

474 U.S. 82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雙重主權原則係由

本院所明示並持續

適用之原則，也就是

同一行為依據兩個

州之法律接續起訴

並不在雙重危險條

款禁止之列。雙重主

權原則來自於普通

法中犯罪行為造成

對政府主權之侵害

Marshall 大法官

主筆，Brennan 大

法官聯名不同意

見書：在兩個州

分別對同一被告

之同一罪行進行

訴追時，就與多

數意見所指之聯

邦-各州間之架構

不同，從而構成

禁止雙重危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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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當被告之單

一行為違反了兩個

主權的法律，就侵害

了該二主權之「和平

與尊嚴」，因此也就

觸犯了兩個不同的

罪行。 

從結果來看，當一個

行為違反了兩個主

權之法律，就不能斷

言被告係以同一罪

名被二次處罰；只能

說他藉由一個行為

構成了兩個罪名，在

任一罪名對被告都

是可處罰的。 

於先前本院認為不

適用雙重主權原則

之案件，均顯示起訴

之主權是同一的，不

同於各州與聯邦政

府間於我國聯邦系

統之關係。本院一直

明示認為兩個不同

主權起訴之兩個之

同一罪行並非雙重

危險條款中所謂之

「同一罪行」。 

款例外之法則就

無從適用。 

從被告的角度來

看，其被接續追

訴之負擔也無法

與雙重公民身份

衡平為等價。 

本席相信多數意

見拒絕考慮到被

告是因為程序上

根本性的不公平

而被置於死刑之

處境是錯誤的。

就如同憲法禁止

一個主權為追訴

個人而有強迫證

人證述或違法取

得證據。本席相

信兩個主權合力

確保一個被告被

引誘接受一個加

速其被處以死刑

之刑事程序也應

該被禁止。如此

冷酷之追訴是對

刑事審判一種難

堪且沈重之利

用，這是違反正

當法律程序概念

的。不管是違反

雙重危險條款或

是對正當法律程

序之羞辱，阿拉

巴馬州之起訴都

非憲法所能容

許。 

33 1990 
Grady v. Corbin  

495 U.S. 508 

被告因為在高速公

路酒駕肇事，造成一

Scalia 大法官主

筆，首席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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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亡以其他人受

傷，於是故發生時被

告收到兩張交通處

罰通知：酒駕以及未

依中線靠右行駛，要

求其到法庭應訊，被

告在交通處罰之庭

其中認罪，但當時法

官並未向被告提到

任何與謀殺相關之

調查。而後被告被大

陪審團起訴以下罪

名：漏未注意致人於

死罪（reckless 

manslaughter）、刑事

過失兇殺罪

（ criminally 

negligent homicide）以

及第三級漏未注意

傷害罪（third-degree 

reckless assault.），並

主張被告之犯罪行

為乃：酒駕、未依中

線靠右行駛以及依

據當時天氣路況，車

速顯然過快，並以前

二項行為證明上揭

三項罪名。被告雖然

主張雙重危險抗

辯，但在第一審仍被

判決有罪，上訴法院

認為檢察官之起訴

符合 Blockburger 

test，其訴追應被禁

止。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在 Blockburger 案件提

Rehnquitst 以及

Kennedy 大法官

聯名之不同意見

書則認為多數意

見實際上將第五

修正案之同一罪

行限縮在同一行

為，背離了聯邦

最高法院的諸多

前例，大陪審團

起訴的三項罪名

其法律之規定明

顯與交通裁罰不

同，當然不會是

同一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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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標準是用於避

免被告在單一審判

中受到重複處罰，並

不當然禁止被告因

為同一罪行受到多

次審判，Blockburger

判決所揭示之標準

並不是證據同一原

則，在本案中檢察官

自承係以酒駕以及

未依中線靠右行駛

之行為欲使被告就

前揭罪名被定罪，應

受到雙重危險條款

之拘束而被禁止，但

是如果檢察官單獨

以依照當時天氣路

況，被告顯然車速過

快之行為來證明前

揭罪名，就不在禁止

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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